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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9年3月18日星期三  

Wednesday, 18 March 2009 
 

上午11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M., G.B.S., J.P. 
 
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吳靄儀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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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鑑林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G.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黃容根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S.B.S., J.P.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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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石禮謙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S.B.S., J.P. 
 
張宇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S.B.S., J.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馮檢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S.B.S.,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麟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立法會  ─  2009年 3月 18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March 2009 

 

4 

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張學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甘乃威議員，M.H. 

THE HONOURABLE KAM NAI-WAI, M.H.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李慧琼議員  

THE HONOURABLE STARRY LEE WAI-KING 
 
林大輝議員，B.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AM TAI-FAI, B.B.S., J.P. 
 
陳克勤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HAK-KAN 
 
陳茂波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PAUL CHAN MO-PO, M.H., J.P. 
 
陳健波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IN-POR,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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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莊議員  

THE HONOURABLE TANYA CHAN  
 
梁美芬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RISCILLA LEUNG MEI-FUN 
 
梁家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LEUNG KA-LAU 
 
張國柱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KWOK-CHE 
 
黃成智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SING-CHI 
 
黃國健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KIN, B.B.S. 
 
黃毓民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YUK-MAN 
 
葉偉明議員，M.H. 

THE HONOURABLE IP WAI-MING, M.H. 
 
葉國謙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G.B.S., J.P. 
 
潘佩璆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AN PEY-CHYOU 
 
謝偉俊議員  

THE HONOURABLE PAUL TSE WAI-CHUN 
 
譚偉豪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SAMSON TAM WAI-HO,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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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 ABSENT: 
 
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S.,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JOHN TSANG CHUN-WAH,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教育局局長陳維安先生， J.P. 
MR KENNETH CHEN WEI-ON,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YORK CHOW YAT-NGOK, S.B.S., J.P.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TSANG TAK-SI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ATTHEW CHEUNG KIN-CH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K C CHAN, S.B.S.,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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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YAU TANG-WAH,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邱誠武先生， J.P. 
MR YAU SHING-MU, J.P.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李蔡若蓮女士  

MRS CONSTANCE LI TSOI YEUK-LIN,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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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09年＜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  
 (生效日期 )(第 2號 )公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2009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Ordinance 
(Commencement) (No. 2) Notice 2009 .................  36/2009

 
 
其他文件  

 
第 74號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截至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  
  經審核的財務報表及工作報告  

 
第 75號  ― 衞奕信勲爵文物信託年報 2007-2008 

 
第 76號  ― 二○○八至○九年度第三季  
  批准對核准開支預算作出修改的報告  
  《公共財政條例》：第 8條  

 
 

Other Papers  
 

No. 74 ─ Hong Kong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Report on Activities for 
the year ended 31 August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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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75 ─ The Lord Wilson Heritage Trust Annual Report 2007-2008
   
No. 76 ─ Report of changes to the approved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approved during the third quarter of 2008-09 
Public Finance Ordinance: Section 8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提供資助護養宿位  

Provision of Subsidized Nursing Home Places 
 
1. 梁國雄議員：主席，早晨。有長者及團體向本人投訴，指現時資助

護養宿位供應嚴重不足，導致輪候時間頗長。此外，參加了“改善買位

計劃”的護理安老院和私營安老院，由於欠缺所需的配套設施，所以無

法適當照顧需高度照顧的長者，而現時獲資助的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亦

同樣無法適當照顧該類長者。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分別在社區及私營安老院居住，並正輪候入住資助護養

宿位的長者人數，以及按區議會分區列出輪候入住該等宿位

平均所需的時間 (不包括選擇指定院舍或因特殊情況獲優先

分配宿位的輪候個案 )；  

 
(二 ) 過去 5年，每年在輪候入住護養宿位期間死亡的長者人數，

以及政府會否大幅增加該等宿位，以紓緩現時供不應求的情

況；若會，將於何時實行；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社會福利署 (“社署”)現時向在社區居住，並正輪候入住資助

護養宿位的獨居長者所提供的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的細節、該

等服務的平均輪候時間，以及每天能向長者提供服務的時

數；社署有否評估該等服務能否滿足他們的需要；若有評

估，結果為何；若沒有評估，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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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特區政府安老政策的其中一個基本原則是鼓

勵長者 “居家安老 ”。因此，我們投放大量資源，支援長者在社區安老。

我要強調，並非每位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都必須入住安老院舍，亦並

非每位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都必須入住資助安老宿位。有長期護理需

要的長者，只要有足夠社區照顧及支援，其實亦可以如他們所願，留在

家中安老。  

 
 以下我會逐一回答梁國雄議員質詢的 3個部分。  

 
(一 ) 截至 2009年 1月底，共有 6 267名長者正在輪候入住由政府資

助的護養院宿位，當中 1 838人居於社區， 3 726人居於私營

安老院，其餘的 703人則分別居於各類資助或自負盈虧的安

老院舍或醫院。  

 
 上述數字顯示，正在輪候資助護養院宿位的長者中，部分已

入住由政府資助的護理安老宿位，他們亦可選擇先接受政府

資助的社區照顧服務。一般而言，長者可在較短時間內獲編

配合適的資助社區照顧服務。此外，也有部分長者選擇在輪

候期間入住私營安老院。這些長者如果在經濟上有需要協

助，可申請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以應付有關開

支。  

 
 截至 2009年 1月底，約有 3 543名輪候者 (即佔總數 57%)正接受

不同形式的政府資助或服務，包括：  

 
(i) 約 638人 (即 10.2%)正使用資助社區照顧服務；  

 
(ii) 約 185人 (即 3%)正使用護理程度較低的資助院舍照顧服

務；及  

 
(iii) 約 2 720人 (即總數的 43.4%)正居於私營安老院內的非資

助宿位，並正領取綜援。  

 
 在輪候時間方面，由於資助護養院宿位的整體規劃及服務編

配是以全港的需求作考慮，所以，社署未能提供以地區為單

位的輪候時間。如果撇除對輪候的院舍有特別要求的個案 (例
如指定院舍或院舍所處地區等 )，以及獲優先編配的申請個

案，現時輪候資助護養院宿位平均需時約 40.5個月，與整體

的平均輪候時間 40個月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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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在過去 5年，於輪候資助護養院宿位期間離世的長者人數，

分別為 1 293、 1 339、 1 540、 1 619及 1 847人。  

 
 政府一直致力回應長者對資助護養院宿位的需求。近年，政

府主要透過興建合約安老院舍，以增加資助護養院宿位的供

應。現時，全港共有 16間合約安老院舍，其中 14間領有由社

署及衞生署分別發出的安老院及護養院牌照，可同時提供護

理安老宿位及護養院宿位。我們會繼續推出可同時提供護養

院宿位及護理安老宿位的合約院舍，並會增加資助護養院宿

位的數目，以回應長者的訴求和需求。此外，合約院舍內的

護理安老宿位均提供持續照顧，即長者在身體逐漸衰弱至需

要護養程度的照顧時，可以繼續留在同一間院舍安老，無須

轉往另一間護養院。除了資助宿位外，合約院舍亦同時提供

非資助安老宿位，照顧達護理安老或護養程度的長者，為長

者提供資助宿位以外的選擇。  

 
 在宿位數目方面，現時，全港共有 2 086個資助護養院宿位，

以及 1 289個可接收已達護養程度長者的自負盈虧宿位。此

外，社署剛於 2008年年底批出兩間新建合約院舍，並快將進

行裝修工程，有關院舍將可提供 99個資助護養院宿位及 43個
資助護理安老宿位，以及 98個非資助安老宿位。總括而言，

政府已透過推出合約院舍，將資助護養院宿位的供應，由

2003-2004年度的 1 574個增至現時的 2 086個，增幅達 33%。

此外，由現在到 2011-2012年度，社署將會為 5間新建合約院

舍進行公開招標，以甄選營辦機構，有關院舍可合共提供

230個資助護養院宿位。社署亦已在 12個發展項目內預留地

方興建新的合約院舍，並會在處所建成後陸續透過公開招標

甄選院舍的營辦機構。  

 
 為了進一步增加資助護養院宿位的供應，提升對需要護養照

顧的長者的支援，以及使新建合約安老院舍能更快投入服

務，社署會採取以下一連串措施：  

 
(i) 繼續物色合適地方，增加興建新的合約安老院舍；  

 
(ii) 研究在可行情況下，在現有的合約院舍內進行原址擴

充，增加提供資助護養院宿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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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與房屋署及有關部門研究進一步加快工作流程，使位於

房屋署轄下公共屋邨內的新建合約安老院舍能夠盡快投

入服務；及  

 
(iv) 繼續推行安老院舍轉型計劃，將沒有長期護理元素的資

助宿位逐步轉型為可提供持續照顧至護養程度的宿位，

使長者在身體逐漸衰弱至護養程度時可以留在熟悉的環

境安老，而不必重新輪候護養院宿位。  

 
(三 ) 我們鼓勵和協助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包括正在輪候護理

安老院或護養院宿位的長者在家中安老，並透過非政府機構

為他們提供一系列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包括到戶形式的綜合

家居照顧服務和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以及以中心為本

的長者日間護理服務。  

 
 到戶社區照顧服務讓長者在熟悉的家居及社區環境接受護

理和照顧服務，並同時為護老者提供支援，以達致加強家庭

融和的目標，使體弱長者可以按其意願在家中安老。到戶社

區照顧服務內容包括起居照顧 (例如餵食和洗澡 )、基本護理

(例如量血壓和量體溫 )、特別護理 (例如失禁護理、糖尿護

理、呼吸護理及感染控制 )、康復訓練、送飯、家居清潔和接

送等。  

 
 目前，全港共有 60支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及 24支改善家居及

社區照顧服務隊，為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提供 4 586個服務

名額，其中包括剛於去年 12月成立 6支新的改善家居及社區

照顧服務隊所提供的 810個服務名額。現時，各區的輪候時

間不同，由無須等候至數個月不等，平均輪候時間一般少於

3個月。我們預計在新設隊伍的服務運作成熟後，輪候時間

將會進一步縮短。  

 
 由於每名接受社區照顧服務的長者的情況不同，所以，為確

保長者獲得 適切的照顧，負責的社工或個案經理會為每名

長者制訂一套有系統的個人護理計劃，包括訂立服務目標、

服務種類、次數及時數等。在服務時數方面，以 2008年第四

季的數字為例，營辦機構因應個別長者不同程度的需要，每

季為每名長者提供由約 44小時至 60小時不等的直接照顧服

務 (例如特別護理、復康練習、洗澡、量體溫、量血壓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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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並未計算送飯、家居清潔、輔導、接送、暫託服務等的

支援服務的時數。  

 
 此外，負責社工會諮詢照顧長者的醫護人員、專職治療師、

家人及長者本人的意見，定期或 少每年一次檢討服務時數

和性質，以滿足每名長者的需要。  

 
 
梁國雄議員：主席，要言不煩，廢話少說。局長的主體答覆很長，但這

其實是一項很簡單的質詢。  

 
 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指出，有6 267名長者正在輪候入住由政

府資助的護養院宿位，其中 1 838人居於社區，即是他們沒有人照顧，

政府未能達到目標，須依靠外展隊或中心照顧他們。此外，有 3 726人
居於私營安老院，這是重災區。每年在輪候期間死亡的長者人數越來越

多，我想請教局長，他作為局長，會否向特首爭取更多資源，以保證現

時或將來輪候的長者，能在12個月內入住由政府提供的院舍？他可有這

個打算呢？此外，有沒有計算過需要多少金錢？他可向本會交代一下，

讓我們批出撥款。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多謝梁議員提出這項補充質詢。事實上，我

們明白、理解和關注宿位供應的緊張情況。我在主體答覆亦已作交代，

我們在近數年有一項新政策，便是希望每年都能夠增加宿位，而今年亦

會投入更多資源。大家從主體答覆可以看到，我們每年都有計劃增加合

約院舍，甚至在原址擴充，以便從不同程度靈活處理問題。從數字來看，

在 2003-2004年度，我們只有一千五百多個宿位，但經過數年不斷增加，

宿位數目已增加了三分之一，現時已有 2 086個。梁議員，我們是會繼

續努力的。我們完全明白是存在壓力，而我們亦會正視這個問題。可是，

我想指出，不是每名長者都要入住院舍，即使他們尚未輪候到宿位，正

如我在主體答覆亦交代了，有六成人士已有資助，接受不同形式的服

務，例如家居、社區支援，而私營安老院當然亦是一個過渡。現時，有

六成人士正在接受由政府提供的不同形式的資助服務。  

 
 
主席：梁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梁國雄議員：我問他有否打算向特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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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是問他有否要求特首增撥資源。  

 

 
梁國雄議員：正確，但局長就是沒有回答。他說來說去也只是“博士書

券，三紙無驢”。市民排隊要吃叉雞飯，他只給他們粥水，但這也算是

給了他們吃的。  

 

 
主席：梁議員，請你不要發表議論。局長，請作答。  

 
 

梁國雄議員：我沒有發表議論，我只是想局長能回答得好一點。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不斷在每年的財政預

算中爭取及尋求更多資源，希望加快服務的速度和加大數字，做得更好。 

 

 
主席：這項質詢至今已用了超過 16分鐘。由於尚有 10位議員輪候提問，

所以請提問的議員盡量精簡。  

 
 

張國柱議員：局長提出了很多方案，但我們覺得即使真的完成該等方

案，亦未必能夠應付現時的輪候數字。可是， 重要的是業界正在轉型，

即由普通院舍轉型為護理安老院及護養院，但整件事已進行了兩年多，

有七十多間院舍申請轉型，卻只有 1間獲批工程合約，現時正在動工，

其餘的 90%似乎還在“拉鋸”，還在申請的階段。  

 
 一些院舍已經按時間轉型，但政府今天仍未批出合約，令它們無法

轉型。我想問局長，院舍不能轉型為護理安老院或護養院，是否導致輪

候人數減少的原因，以及是否在現階段令居住在院舍的長者受苦？請局

長回答一下，轉型的過程為何如此緩慢？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多謝張議員的提問。院舍轉型的確是我們的

一項重點工作，因為日後會提供很多宿位。我有一個數字想跟大家分享：

在現時 75間院舍中， 62間已開始轉型  ⎯⎯  62間已開始了這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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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轉型是要經過一個過程，大家也知道，不是立即便能夠轉型的，

但我有一個很有用的數字，便是現時有 3 800個宿位已成功透過這個過

程轉型。我們會一直在這方面做工夫，亦會加大這方面的力度。在整項

計劃完成後，將可提供 6 248個宿位。所以，張議員，我們會抓緊時間。

為了轉型，有些院舍要改變結構、改變室內間隔或等候批出圖則，我們

不單要顧及房署的要求，還有很多事情要跟進。你在 1月 14日曾提出書

面質詢，我們在答覆中已說明，同意在程序方面抓緊時間、加快進度。 

 

 
何秀蘭議員：過去5年，有 7 640名長者在輪候期間死亡，這個數字令人

感到很憤怒。政府不斷告知社會，長者人口會由現時的 12%急促增至三

成，因此不斷以很大的力度推動醫療融資。我想問政府，在安老服務方

面有否相應的規劃？政府有否因應人口老化，將規劃包含至 2030年？政

府為何收錢快、用錢慢？政府為何見病不救，見死亦不救？這個政府為

何還有顏面徵稅呢？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多謝何議員的提問。我想藉這個機會向大家解釋，

必然會有一定數目的長者未能輪候到宿位。大家要明白，有數個因素引

致這情況，以及令供求失衡，出現緊張。第一個因素是我們人口的老化

速度很快，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第二，以人均壽命而言，香港男士的

新數字是 79.4歲，在全球排列第二，排列第一的是冰島，女性的數字則

是 85.5歲，僅次於日本。大家可以想像，我們的人口數字是相當高。此

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為輪候者編配宿位時，我們純粹視乎他們的身體

狀況作決定，並沒有理會他們的經濟狀況，這一點是很重要的。第三，

有些長者可能要選擇院舍，例如他們要求鄰近家人，因此增加了輪候時

間。不過，我們已對症下藥。我們完全明白問題的急切性，所以，我們

會在程序和規劃方面做工夫。長遠而言，安老事務委員會正在重新評估

安老事務的規劃，由一所高等院校進行研究，希望在年中得出結果。經

分析後，我們會把結論帶到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跟大家分享。  

 

 
主席：輪候入住護老院的長者未能輪候到宿位，而輪候提問的議員則恐

怕未能輪候到提問的機會。 (眾笑 )現在已過了 21分鐘，我容許議員提出

後一項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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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成智議員：我以為我不能提問了。我看到局長的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

的第三段提到，在 2003-2004年度，宿位由 1 574個增至 2 086個，增幅達

33%，看來是很大的增幅，但從財政預算案總目 170有關社署的數字來

看，護養院是沒有增幅的，如果要說有增幅，只是在參加改善買位計劃

下，私營安老院是有增幅，達五百多個宿位。我想局長澄清，是否把這

些買位數字納入護養院的數字內？如果真的是這樣計算，把買位計劃的

宿位也計算在內，便會有萬多個宿位，所以，增幅只有 5%而非 33%。局

長是否想以這些數字誤導我們，令我們覺得政府已做了很多工夫呢？如

果真的是要達到我們現時所爭取的 33%， 低限度要增加 3 000個宿位才

算合理。局長會否做到如他所說的有 33%增幅，增加 3 000個宿位呢？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我們會在答覆議員就財政預算案所提出的質詢時澄

清這方面。我們在主體答覆已解釋了，由於現時是以合約院舍的形式進

行，所以，數字會在合約院舍宿位的數目中反映出來，我們並沒有把數

字混淆。 重要的是那些是護養院宿位，我們現時是透過合約院舍的方

法進行，所以會在這裏反映出來。我們在答覆議員就財政預算案所提出

的質詢時會清楚交代這點。  

 
 

黃成智議員：主席，對於我今天的提問，局長說要稍後才答覆，那麼，

他是否因為現時不清楚，所以不肯回答我的補充質詢呢？我的補充質詢

是很清楚的。  

 

 
主席：黃成智議員，我相信你的補充質詢是很清楚的。  

 
 
黃成智議員：他所提供的資料內並沒有清晰顯示有所增加。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很清楚，而我亦聽到局長已經作答。局長，你可否

重複一遍？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我的答覆其實亦很清楚。他指出他就財政預算案提

出了一項質詢，就此，我們稍後會以書面回應，這是我們當然要做的。

至於我今天的答覆，我們並非以護養院宿位，而是以合約院舍宿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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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位數字，即是性質一樣，床位一樣，只是我們是以甚麼形式提供宿位

而已。所以，整體增幅達 33%這個數字是正確的。  

 
 
主席：我相信議員可以在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再詢問有關情況。  

 
 
主席：第二項質詢。  

 
 
本地大學開辦獸醫學士學位課程  

Undergraduate Degree Programme in Veterinary Science Offered by Local 
Universities 
 
2. 譚耀宗議員：主席，鑒於獸醫師在公共衞生及食物安全方面擔任重

要角色，但香港的註冊獸醫人數不多，而政府在招聘和挽留獸醫師方面

也遇到困難，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現時哪些本地大學有意開辦

獸醫學士學位課程，以及有關的籌備工作的 新進展；大學教育資助委

員會 (“教資會”)有否計劃資助院校開辦該等課程；如果有計劃，將會開

辦該等課程的年份、將會獲資助的院校數目和學額等各項詳情分別是甚

麼；如果不會資助，原因是甚麼？  

 
 
教育局局長︰主席，根據一般程序，教資會會在每 3年期進行的學術發

展計劃中，考慮院校開辦新資助課程的申請。在每個撥款周期的開始，

教資會會發信向院校闡述政府給予的宏觀政策指引和規範 (包括指示學

額指標及特定人力需求目標 )。院校會參照這些規範，制訂一份具有詳

細論據及資料的 3年期 “學術發展建議 ”，供教資會考慮。  

 
 如果院校希望開辦新資助課程，其相關 “學術發展建議 ”須充分考慮

的因素包括：學生及僱主在未來對有關學術課程的需要、在香港和該院

校開設有關課程的需要，以及院校是否有能力及空間提供高質素的課

程等。教資會會以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作為出發點，仔細審核院校的

“學術發展建議 ”並向政府提交撥款建議；而院校於整個過程中會有充分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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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剛審畢的 2009-2010學年至 2011-2012學年這 3年期學術發展計劃

中，教資會並無收到任何院校有意開辦獸醫學士學位課程的申請。所

以，教資會現階段未有計劃於這個 3年期資助本地大學開設這類課程。  

 
 至於個別教資會資助院校就開辦獸醫課程的意向，我們知道香港城

市大學 近正就該校有意於日後開辦獸醫學院的計劃，與教資會展開非

正式的討論，而有關討論現時仍屬非常初步的階段。  

  
 至於自資學位課程方面，我們知道香港理工大學 (“理大 ”)分別於

2008年 11月及 2009年 3月聯同倫敦大學的皇家獸醫學院開辦兩項名為

“動物護理學基礎課程 ”的非學分學科。據我們瞭解，理大現正積極與皇

家獸醫學院籌備開辦 4年制自資動物護理學 (榮譽 )理學課程。  

 
 
譚耀宗議員：主席，我想問局長，政府是否覺得香港在獸醫人才方面的

需求很大且很有緊迫性？政府有否進行有關香港獸醫師的人力需求的

評估和推測？現時或 5年後，香港獸醫師短缺的狀況究竟如何？  

 
 
教育局局長：多謝議員的提問。不同的獸醫職位的性質，確實不盡相同。

總的來說，我們的獸醫是以畜牧業和小動物護理的獸醫為主，不同機構

在香港對這方面確實有不同的需要。本港獸醫的主要僱主包括漁農自然

護理署 (“漁護署 ”)，負責主理政策的執行和食物安全的工作。此外，還

有香港賽馬會和香港海洋公園的獸醫，以及本港大部分獸醫診所內照顧

小動物的獸醫。總的來說，不同的獸醫會面對不同的供求問題。就政府

的有關職位而言，我們現時確實正在招聘獸醫。  

 
 
譚耀宗議員：剛才局長未有提及短缺的狀況，事實上，有否短缺的狀況？

他好像沒有清楚解釋。  

 
 
教育局局長：多謝議員的提問。據我們瞭解，香港在小動物護理方面有

充足的獸醫。正如剛才所說，漁護署和政府機構均在積極聘請獸醫，其

中的問題除了是獸醫的供應外，還有薪酬的問題。所以，薪常會 近亦

就這課題進行一項研究，看看如何改善政府招聘獸醫的條件，以應付政

府在獸醫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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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容根議員：主席，因應現時食物安全的重要性，對獸醫的需求亦越來

越大。我記得當食物安全中心開設獸醫一職時，我們曾向政府建議應如

何聘請獸醫，以及有否考慮自行開辦獸醫課程。現時亞洲地區並沒有認

可的獸醫學院，而我們國家頒發的學歷更有些地方是不承認的。我想問

政府，有否考慮為香港和中國設立一所獸醫測試中心或學院，以便取得

國際認可？  

 
 
教育局局長：多謝議員的提問。在考慮香港整體的獸醫供應是否足以應

付政策需要時，除了考慮自行訓練獸醫外，還會研究有否其他途徑。從

現時本港獸醫的供應來看，符合香港獸醫管理局規定的海外學校共有

40所，在這些學校接受訓練的獸醫是可以在香港註冊的。鑒於政府獸醫

在這數年確實有空缺，我們已訂有計劃，鼓勵對這方面有興趣的香港青

年人到海外攻讀。政府亦會提供培訓獎學金和農產品獎學基金，鼓勵本

地對這方面有興趣的同學到海外攻讀，這是在短期內解決政府獸醫供應

問題的方法。  

 
 至於長遠來說，香港是否有需要開辦本地的獸醫學院，或香港的獸

醫學院是否可以應付區內對獸醫的需要？我認為我們有需要考慮的是，

在任何地方開設獸醫學院必須符合一些先決條件，包括該處有否強大的

農業為獸醫提供實習機會。我們亦要與各院校商量，並要求它們提交有

充分理據的學術發展建議，讓我們考慮是否資助這方面的發展。  

 
 
主席：黃容根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黃容根議員：我問局長會否進一步考慮開設獸醫學院，局長說現時沒有

需要，那麼何時才有需要？他可否告訴我何時才能證明有此需要？  

 
 
主席：我相信這並非你剛才補充質詢的一部分，而且我亦很清楚聽到

局長已經作答。  

 
 
黃容根議員：如果不是，我便重複剛才那項補充質詢。  

 
 我聽罷局長的答覆，他並沒有說明要還是不要，只說鼓勵年青人到

外地攻讀。如果要到外地攻讀的話，應往哪裏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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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聽到局長已經回答你的補充質詢。我且看看局長是否還有補充。 

 

 
教育局局長：或許我稍作補充。我們首要的考慮因素是香港有否足夠的

獸醫。至於我們的資歷名單，正如我剛才所說，現時已有 40所分布於美

國、英國、愛爾蘭、澳洲和加拿大等國家獲承認的院校。獸醫管理局現

正進行為期 3年的獸醫資歷比較研究，看看可否進一步承認更多地方例

如中國內地和歐盟國家的院校，並研究它們所訓練的獸醫的資歷是否符

合香港的要求。  

 

 
何秀蘭議員：主體質詢談到公共衞生和食物安全，這其實是跨政策局和

跨區域的問題。請問局長會否考慮把現時教資會在學術發展建議方面的

考慮因素，擴展至整個珠三角，而不是局限於香港的需求？  

 

 
教育局局長：多謝議員的提問。獸醫在社會上確實有不同的功能，而我

們首要考慮的是香港的需求。香港作為一個教育樞紐，是否有條件供應

區內訓練出來的獸醫人才？我剛才也說過，根據外國的經驗，獸醫學院

的成立必須有一些先決條件，其中一項是擁有大規模獸醫學院的國家，

本身均擁有很強大的農業，這樣才有大型的動物讓獸醫汲取臨床經驗。

香港確實沒有這方面的條件，但我們會與對這方面有興趣的院校，研究

它們將計劃如何支援心目中想開辦的課程。在接獲有關計劃後，我們當

然會作出詳細的考慮。  

 

 
何秀蘭議員：局長沒有清楚回答會否把評審因素，從單純考慮本地需求

擴展至珠三角，因為食物安全屬跨境問題，而不止是本港的問題。  

 

 
教育局局長：容許我作出補充。我們在審視院校所提交的學術發展方案

時，除了考慮香港的需要外，議員說得很對，我們作為一個教育樞紐，

也要考慮香港以外的地區是否確實有這個需要。不過，在考慮需求的同

時，我們亦要考慮供應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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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劉淑儀議員：局長是在北美洲升學的，理應知道北美洲並非每所大學

皆設有獸醫學院，只有很少數設有獸醫學院，而且的確是在農業區，還

要是有大型畜牧場的地區。  

  
 以香港的環境來說，獸醫主要是照顧小動物或海洋公園的魚類。局

長是否同意，如果把寶貴的資源用於開辦獸醫學院  ⎯⎯  如果要辦得好

便要修讀Pre-med，例如生物和化學，然後再花數年學習有關大牛和大

羊配種及催生的知識  ⎯⎯  這對我們的珍貴資源而言，純屬浪費。我們

的目標應該是辦好本科生的教育，或是發展一些配合香港優勢的專門學

院，例如電影學院，局長是否同意呢？  

 
 
教育局局長：議員說得很對，我也同意其他國家 (包括美國 )不是每個州

也設有獸醫學院的。據我瞭解，在美國差不多每兩個州才有一所獸醫學

院。獸醫學院要辦得成功，的確有些特定因素，剛才我也提過，現在不

想重複了。  

 
 如果院校有興趣提供這課程，它們可以和教資會商討。在考慮這些

學術發展計劃時，我們是會考慮一籃子因素的，剛才也提過，包括香港

有否這需要，甚至剛才也有議員提到，我們作為區內的教育樞紐，有否

這需要。在考慮這些因素的同時，我們當然也會考慮整體社會資源的優

次。當社會沒有這客觀環境時，公帑應否用於培訓獸醫，確實是值得討

論和商榷的。  

 
 
余若薇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回覆葉劉淑儀議員的補充質詢時表示同意

她的說法，暗示香港無須考慮把資源用於這方面。主席，我想跟進譚耀

宗議員和何秀蘭議員剛才提出的補充質詢的癥結。  

 
 我們經常討論動物和人類之間交叉感染的風險，世衞也曾就此提醒

我們。所以，我想問局長，針對動物學而不止是獸醫的問題，特區政府

有否進行這方面的人力需求評估？這是譚耀宗議員原本的補充質詢。  

 
 何秀蘭議員的補充質詢亦相若，便是在考慮這些問題時，是否不應

單純考慮香港，也應同時考慮珠三角？局長剛才經常強調香港地方細

小，也沒有農業，在食物或感染疾病方面其實跟珠三角有着很密切的關

係。由於今天只有教育局副局長出席會議而沒有公共衞生方面的官員，

所以我想請他代表特區政府回答立法會，有關公共衞生方面動物和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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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感染的問題，特區政府有否就珠三角在這方面的人才需求進行評

估？有何措施培訓所需的人才，以處理我們現時看到未來一個很嚴重的

問題？  

 
 
教育局局長：多謝議員的提問。我們當然會不時檢討本港獸醫的需求。

大家也知道，獸醫除了照顧動物的健康外，食物的健康也十分重要，這

方面政府是理解的。食物及衞生局已有相關的政策，而且不時加以檢

討。我認為這其實涉及兩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是我們對獸醫的需求，我們確實對獸醫有需求；第二，是如

何物色獸醫？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我想議員今天提出的第二個問題

是，香港有否計劃自行培訓獸醫？關於這方面，我剛才已說過要考慮整

體因素，例如我們有沒有條件培訓本地人才，又或如果不培訓本地人

才，我們有否其他方法覓得這方面的人才來港服務？我剛才已簡略說

過，除了現正檢討是否可以把認可標準擴及內地及歐盟國家所訓練的獸

醫，讓他們在香港獲得承認外，我們亦主動提供一些獎學金，讓香港的

青少年就讀。  

 
 我認同香港須不時關心這個課題，而有關的政策局已作出這方面的

考慮，但今天我們針對的是香港應否自行培訓獸醫，我希望剛才的答覆

可給予議員一個印象。  

 
 
主席：余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余若薇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詢問有關未來的人力需求

評估，而且我所問的不止是特區政府。局長剛才多次強調今天是討論特

區政府應否自行培訓人才，但我的補充質詢正是糅合了譚耀宗議員和何

秀蘭議員的補充質詢，即特區政府有否和珠三角研究在未來的一段日

子，例如 5年，對於動物學而不止是獸醫方面的人才需求的評估，這是

有鑒於公共衞生和動物與人類交叉感染的問題而提出的。  

 
 
主席：局長，余議員問及人才需求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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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局長：我會就議員所關心有關本地獸醫的需求以外，區內獸醫的

需求的整體問題，向相關政策局 (即食物及衞生局 )反映，並請他們回覆

議員的質詢。 (附錄 I)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 20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梁美芬議員：根據我的理解，中國大陸本身並沒有一些有系統的獸醫學

院或課程。如果香港能開設獸醫學院的話，除了珠三角之外，是否可以

為內地、香港以至澳門整個地區提供香港的專業人才，同時增加一個新

的行業、新的就業機會和研究方向？我希望局長可以提供資料，告訴我

們現時內地獸醫研究的情況如何，因為據我瞭解，香港......  

 
 
主席：梁議員，你提出補充質詢時，請盡量精簡。局長，請作答。  

 
 
教育局局長：按照我們的理解，議員說得很對，現時中國大陸就獸醫方

面的學術研究確實並不多。據我的理解，香港的獸醫業界一直與國內的

同業交流。我剛才也說過，香港的獸醫管理局現正進行一項研究，比較

彼此的資歷，並評估由中國內地培訓的獸醫的水平在香港應否獲得

承認。  

 
 議員的另一個問題是，如果香港真的自行訓練獸醫，是否可以為區

內 (包括中國內地 )培訓有關的人才？這說法沒錯，但我們必須考慮香港

有否這樣的條件開辦這些課程。  

 
 
梁美芬議員：我想追問......  

 
 
主席：梁議員，議員是不可以就補充質詢追問的。  

 
 
主席：第三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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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社區會堂及文娛中心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Halls and Civic Centres 
 
3. 葉國謙議員：主席，據悉，有多個由區議會 (包括深水埗及大埔區

議會 )於十多年前提出在區內興建社區會堂或文娛中心的建議至今仍未

落實，有多位當區的現任區議員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 現時各社區會堂及文娛中心內各類場地的使用率，以及非當

區人士使用該等場地的比例；  

 
(二 ) 政府計劃在未來 5年內興建的社區會堂及文娛中心的所在地

點及其他詳情；當局是根據何種因素作出興建的決定；及  

 
(三 ) 區議會已提出但仍未獲當局同意興建的社區會堂及文娛中

心的所在地點及其他詳情，以及當局仍未同意興建有關設施

的原因？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轄下共有 13個專為表演藝術而

設的場地，較大型的演藝場地有香港大會堂、香港文化中心、

沙田大會堂、荃灣大會堂、屯門大會堂、葵青劇院、元朗劇

院和高山劇場。較小型的場地則有西灣河文娛中心、上環文

娛中心、牛池灣文娛中心、大埔文娛中心和北區大會堂等。

除此等演藝場地外，康文署轄下的香港體育館和伊利沙伯體

育館亦是可供舉辦文娛表演和社區活動的多用途場地。  

 
 這些設施在過去 3年的平均使用率分別為 2006-2007年度的

92%，2007-2008年度的93%及2008-2009年度的93%。各區演藝

場地在過去3年的使用率資料已經送派給議員，請參閱附件一。 

 
 全港目前共有 51間社區會堂和 38間社區中心，由民政事務

總署 (“民政署 ”)負責管理，而各區議會由 2008年 1月 1日起亦

開始參與管理部分地區設施，包括社區會堂／中心。社區

會堂／中心提供的設施包括多用途禮堂、會議室、會客室及

化妝室等，故此亦適合一些小型的表演活動用途。多用途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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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在過去 3年的平均使用率為 2006年的 76%，2007年的 75%及

2008年的 75%。有關過去 3年各區社區會堂／中心的使用率，

請參閱附件二。  

 
 各區的演藝場地、社區會堂／中心是公開予公眾團體租用

的，故此未有 “非當區人士 ”使用該等場地的統計資料。  

 
(二 )及 (三 ) 

 
 康文署及民政署一直密切留意市民對各區文娛及社區會堂

設施的需求及供應情況。由於興建及營運演藝場地涉及高昂

的工程費用及長遠的財政承擔，政府為了要確保資源得以妥

善運用，在規劃新設施時，必須審慎考慮多項有關因素，包

括全港現有設施及其使用率、有關地區的整體規劃、文化界

的意見、社區的整體需求及政府的相關文化政策等。  

 
 籌備中的西九文化區 (“西九 ”)將來會提供一系列不同規模和

用途的表演藝術設施，屆時整個西九龍區 (包括深水埗 )將有

更多文娛設施，供市民享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

術設施諮詢委員會的建議報告書提出在西九內提供共 15個
不同類型及規模、為不同表演藝術而設的表演藝術場地，一

個聚焦於二十至二十一世紀視覺文化的嶄新、具前瞻性並具

博物館功能的文化機構 (暫名為 “M＋ ”)，一個展覽中心，以

及公共廣場。西九管理局在擬備西九發展圖則時，會參照報

告書的建議。  

 
 除西九外，政府現正籌劃增設的演藝場地包括在觀塘區興建

跨區社區文化中心，在紅磡高山劇場增建新翼及將油麻地戲

院改建為戲曲活動中心。有關上述 3項擬建工程詳情，請參

閱附件三。  

 
 現時，康文署轄下的演藝設施，均公開讓各界人士及市民大

眾使用。政府為了要確保資源得以妥善運用，在規劃新設施

時，必須審慎考慮各項有關因素。此外，我們亦須參照各區

工務計劃的進展。經過檢討後而未有具體時間表興建或未獲

同意的演藝場地項目的詳情，請參閱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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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社區會堂是會視乎需要而

設置。在確定需要時，政府會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人口、

地區特色、社區期望、附近社區會堂的使用率等。  

 
 政府現正興建 8個新社區會堂及積極規劃 5個新的社區會堂

項目，詳情已列於附件五。另有 6個區議會曾建議的項目未

獲同意落實，原因是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並未有

足夠理據支持興建，或因建議項目須配合當區的規劃發展及

進度。有關建議項目，請參閱附件六。  

 
 我們理解各區對文娛及社區會堂設施的訴求，因應未來的發

展，政府會密切注意各區的需求，繼續作出定期檢討。  

 
 

Annex I 
附件一  

 
Utilization Rates of the 15 Civic Centres under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from 2006-2007 to 2008-2009 
康文署轄下 15所演藝場地於 2006-2007年度至  

2008-2009年度期間的使用率  

 

Utilization Rate* 
使用率  Venue 

場地  
Facilities 
文娛設施  2006-2007

年度  
2007-2008

年度  
2008-2009
年度 # 

Concert Hall 
音樂廳  

100% 100% 100% 

Grand Theatre 
大劇院  

100% 100% 100% 

1. Hong Kong 
Cultural Centre 
香港文化中心  

Studio Theatre 
劇場  

100% 100% 100% 

Concert Hall 
音樂廳  

100%  98%  99% 2. Hong Kong City 
Hall 
香港大會堂  Theatre 

劇院  
 97% 10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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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zation Rate* 
使用率  Venue 

場地  
Facilities 
文娛設施  2006-2007

年度  
2007-2008

年度  
2008-2009
年度 # 

3. Hong Kong Coliseum 
香港體育館  

 99%  99%  99% 

4. Elizabeth Stadium 
伊利沙伯體育館@ 

 91%  95%  86% 

5. Ko Shan Theatre 
高山劇場  

 98%  97%  97% 

6. Ngau Chi Wan Civic Centre 
牛池灣文娛中心  

 86%  94%  91% 

7. Sai Wan Ho Civic Centre 
西灣河文娛中心  

100% 100%  99% 

8. Sheung Wan Civic Centre 
上環文娛中心  

 91%  97%  93% 

9. Tsuen Wan Town Hall 
荃灣大會堂  

 90%  91%  89% 

10. Tuen Mun Town Hall 
屯門大會堂  

 80%  77%  82% 

11. North District Town Hall 
北區大會堂  

 59%  59%  69% 

12. Tai Po Civic Centre 
大埔文娛中心  

 95%  92%  93% 

13. Sha Tin Town Hall 
沙田大會堂  

 97%  97%  97% 

14. Kwai Tsing Theatre 
葵青劇院  

 99%  98%  99% 

15. Yuen Long Theatre 
元朗劇院  

 74%  74%  79% 

平均   92%  93%  93% 
 
註：  
 
*  Uti l izat ion rate based on the number of  days used over  the to ta l  number of  days  

avai lable ,  excluding maintenance of  venue.  
 使用率計算方法是以實際使用天數除以可供使用的總天數 (扣除場地維修天數 )。  
 
@ 伊利沙伯體育館於 2008年 1月至 6月期間進行維修工程。  
 
#  Est imated f igure.  估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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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社區會堂／中心的多用途禮堂的平均使用率 (2006年至 2008年 ) 

 
平均使用率 (%) 

地區  社區會堂／中心名稱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中西區  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社區會堂  54.4 59.3 49.0 

東區  興華社區會堂  63.9 56.4 68.1 

 漁灣社區會堂  62.0 61.8 63.5 

 銅鑼灣社區中心  70.8 72.2 72.0 

 愛秩序灣社區會堂  62.6 62.1 63.8 

 鰂魚涌社區會堂  72.8 72.3 77.3 

南區  利東社區會堂  52.7 61.0 67.8 

 海怡社區中心  60.7 57.5 58.7 

 鴨脷洲社區會堂  65.2 74.4 73.9 

 華貴社區中心  70.4 73.9 67.9 

 赤柱社區會堂  21.9 53.9 51.1 

灣仔  禮頓山社區會堂  57.8 53.4 54.0 

觀塘  藍田 (西區 )社區中心  47.2 32.1 37.5 

 秀茂坪 (中區 )社區中心  74.2 61.4 56.7 

 觀塘社區會堂  83.2 70.4 64.8 

 樂華社區中心  92.9 78.5 79.6 

 順利社區中心  73.8 50.6 53.9 

 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  64.9 57.1 60.8 

 啓業社區會堂  79.6 69.0 71.3 

 藍田 (東區 )社區會堂  66.6 62.9 68.3 

深水埗  大坑東社區中心  69.7 68.1 72.9 

 白田社區會堂  83.7 80.8 78.7 

 石硤尾社區會堂  81.7 82.6 82.8 

 長沙灣社區中心  72.6 69.3 66.4 

 南昌社區中心  81.0 77.0 76.7 

 麗閣社區會堂  €  65.4 72.9 

 荔枝角社區會堂  74.3 67.0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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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使用率 (%) 
地區  社區會堂／中心名稱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黃大仙  黃大仙社區中心  91.6 93.3 86.0 

 彩雲社區中心  72.9 75.2 71.1 

 竹園社區中心  87.3 85.2 76.8 

 鳳德社區中心  84.9 88.6 90.3 

 慈雲山社區會堂  78.2 59.7 77.0 

 慈雲山 (南區 )社區中心  89.4 76.7 76.0 
油尖旺  旺角社區會堂  74.6 75.2 76.0 

 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  €  43.6 50.4 
葵青  葵芳社區會堂  86.3 86.0 87.6 

 青衣邨社區會堂  88.6 91.0 90.0 

 荔景社區會堂  54.0 58.1 64.0 

 大窩口社區中心  79.5 76.0 69.9 

 長亨社區會堂  83.9 83.8 83.4 

 葵盛社區會堂  39.1 57.5 52.8 

 長發邨社區中心  75.3 75.0 66.9 

 石籬社區會堂  68.5 71.2 66.1 

 長青邨社區中心  73.5 75.6 78.3 
北區  沙頭角社區會堂  24.9 20.1 25.9 

 打鼓嶺社區會堂  22.9 28.4 27.9 

 祥華社區會堂  71.1 71.3 73.8 

 聯和墟社區會堂  64.3 68.6 70.5 
西貢  翠林社區會堂  65.4 67.4 66.2 

 健彩社區會堂  80.5 89.8 92.5 

 景林鄰里社區中心  83.7 90.2 90.1 

 尚德社區會堂  83.2 89.6 93.4 

 西貢賽馬會大會堂  79.2 80.8 80.4 
沙田  廣源社區會堂  96.4 77.4 90.9 

 博康社區會堂  84.8 78.2 84.3 

 瀝源社區會堂  86.6 80.4 80.4 

 顯徑鄰里社區中心  85.2 81.5 81.8 

 沙角社區會堂  80.6 72.2 75.6 

 秦石社區會堂  88.4 87.2 84.4 

 新田圍社區會堂  87.4 85.3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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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使用率 (%) 
地區  社區會堂／中心名稱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禾輋社區會堂  88.1 81.1 83.4 

 恒安社區中心  92.7 90.8 93.2 

 隆亨社區中心  89.0 90.0 90.8 

 利安社區會堂  96.0 91.6 92.0 

 美田社區會堂  # # 63.9 
大埔  富善社區會堂  83.6 90.3 94.5 

 大元社區會堂  77.4 83.4 87.2 

 富亨鄰里社區中心  91.5 91.6 95.0 

 太和鄰里社區中心  86.7 90.7 90.9 

 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  91.9 93.0 95.9 

 廣福社區會堂  87.6 87.3 88.0 

 大埔社區中心  82.1 84.6 86.6 
荃灣  雅麗珊社區中心  84.5 84.4 84.2 

 梨木樹社區會堂  79.7 82.6 80.8 

 石圍角社區會堂  82.5 83.1 74.0 
屯門  屯門市中心社區會堂  84.2 85.8 78.9 

 山景社區會堂  79.6 79.9 89.4 

 大興社區會堂  71.0 79.3 79.5 

 建生社區會堂  96.7 91.2 88.4 

 安定／友愛社區中心  93.3 90.7 88.0 

 良景社區中心  91.4 90.9 92.0 

 蝴蝶灣社區中心  93.3 94.8 84.5 

 井財街社區會堂  # 65.8 66.8 
元朗  天瑞社區中心  88.1 86.7 84.8 

 朗屏社區會堂  75.5 88.6 89.6 

 天耀社區中心  86.3 83.5 77.7 

 天晴社區會堂  # 59.1 75.1 
總平均使用率  76.2 75.1 75.2 

 
註：  
 
 由於西區社區中心及北區社區中心沒有多用途禮堂，其使用率不包括於此表內。  
 
€  此社區中心／社區會堂須進行維修或保養工程，因此其間不開放予公眾使用。  
 
#  此社區中心／社區會堂尚未開啟予公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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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I 

附件三  

 

Works Projects of Performing Arts Venues under Planning 

籌劃中的演藝場地工程項目  

 

Item 

No. 

項目

編號  

District

地區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Anticipated 

Completion Date 

預計完工日期  

Estimated 

Project Cost 

預計工程項目

1 YTM 

油尖旺  

The Conversion of Yau

Ma Tei Theatre and Red

Brick Building into Xiqu

Activity Centre 

改 建 油 麻 地 戲 院 及 紅 磚

屋為戲曲活動中心  

Late 2011 

2011年年底  

$180 million 

1.8億港元  

2 KC 

九龍城  

Construction of an Annex

Building for the Ko Shan

Theatre 

高山劇場興建新翼  

Late 2012 

2012年年底  

$733 million 

7.3億港元  

3 KT 

觀塘  

Cross District Community

Cultural Centre in Kwun

Tong 

觀塘跨區社區文化中心  

Early 2016 

2016年年初中  

$3,200 million

32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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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V 
附件四  

 
Performing arts venues with no confirmed timetable for  

construction or yet to be endorsed 
未有具體時間表興建的演藝場地  

 

Item No. 

項目編號  

District 

地區  

Proposed Location 

擬議地點  

1 Tai Po 

大埔  

Plover Cove Road 

大埔寶湖道  

2 North 

北區  

Area 11A, Fan Ling 

粉嶺 11A區  

3 Island 

離島  

Area 1, Tung Chung 

東涌 1區  

4 Sham Shui Po 

深水埗  

Sham Shui Po 

深水埗  

5 Sai Kung 

西貢  

Area 67, Tseung Kwan O 

將軍澳 67區  

6 South 

南區  

Ex-Wong Chuk Hang Estate 

原黃竹坑邨  

7 Eastern 

東區  

Ex-North Point Estate 

原北角邨  

8 Yuen Long 

元朗  

Tin Fai Road, Tin Shui Wai 

天水圍天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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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V 
附件五  

 
Works Projects of Community Hall Facilities under Construction/Planning 

興建／籌劃中包括社區會堂設施的工程項目  

 
Works Projects under Construction 興建中的項目  

 
Item 
No. 
項目
編號  

District 
地區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Anticipated 
Completion Date
預計完工日期  

1 SK 
西貢  

Tseung Kwan O Area 86 
將軍澳第 86區  

2009年  

2 Is 
離島  

Indoor Recreation Centre, Community
Hall cum Library in Area 17, Tung
Chung, Lantau 
大嶼山東涌第 17區體育館、社區會堂

暨圖書館  

2009年  

3 SSP 
深水埗  

Government Complex at Mei Lai
Road, Mei Foo, Lai Chi Kok 
荔枝角美孚美荔道政府綜合大樓   

2009年  

4 TM 
屯門  

Joint-user Complex and Wholesale
Fish Market in Area 44, Tuen Mun 
屯門第 44區聯用綜合大樓及魚類批

發市場   

2010年  

5 WTS 
黃大仙  

Community Hall and Integrated
Service Centre at Tung Tau Estate
Phase 9, Wong Tai Sin 
黃大仙東頭邨第 9期的社區會堂及綜

合家庭服務中心  

2010年  

6 E 
東區  

Siu Sai Wan Complex 
小西灣市政大廈  

2010年  

7 KT 
觀塘  

Community Hall at Yau Tong Estate
Redevelopment Phase 4 
油塘重建計劃第 4期的社區會堂  

2011年  

8 SK 
西貢  

Tseung Kwan O Complex in Area 44,
Tseung Kwan O 
將軍澳第 44區綜合大樓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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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 Projects under Planning 籌劃中的項目  
 

Item 
No. 

項目
編號  

District 

地區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Anticipated 
Completion Date 

預計完工日期  

1 YL 
元朗  

Sports Centre and Community Hall
in Area 101,Tin Shui Wai 
天水圍第 101區體育館及社區會堂

2012年  

2 N 
北區  

Joint-user Complex at Area 44,
Fan Ling 
粉嶺第 44區政府綜合大樓   

2012年  

3 KC 
九龍城  

Joint-user Complex at Bailey Street,
To Kwa Wan Reclamation 
紅磡庇利街政府聯用大樓  

2013年  

4 TM 
屯門  

Community Hall in the Housing Site
at Area 18, Tuen Mun 
屯門第 18區房屋用地的社區會堂  

2013年  

5 KC 
九龍城  

Kai Tak Government Offices 
啓德政府合署  

To be confirmed 
待定  

 
Annex VI 

附件六  
 

New Community Hall Facilities yet to be endorsed 
未獲政府同意落實的新社區會堂項目  

 
Item No.
項目編號  

District 

地區  

Proposed Location 

擬議地點  

1 Sham Shui Po 
深水  

Tai Hang Tung 
大坑東  

2 Eastern 
東區  

Lei King Road 
鯉景道  

3 Tuen Mun 
屯門  

Tuen Mun Area 14 
屯門第 14區  

4 Sha Tin 
沙田  

Sha Tin Area 14B 
沙田第 14B區  

5 Eastern 
東區  

Ex-North Point Estate Site 
北角邨舊址  

6 Tuen Mun 
屯門  

Tuen Mun North 
屯門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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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謙議員：局長的答覆提到演藝場地的使用率，其實大家也看到使用

率是非常高的，市區是超過 90%，部分更高達 100%。局長的答覆提及如

果再興建這方面設施，必須以《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為根據，其中更

要考慮很多因素，包括人口問題、地區特色，以及社區期望等。我們參

閱附件四，發現其實這些是區議會由市政局年代或區域市政局年代已提

出的建議，並且按照計劃進行，但政府仍未確定會否興建，這又如何符

合地區特色及滿足社區期望呢？區議會議員每次到立法會跟我們商議

時便追問有關問題，請問如何滿足他們？局長現時提到有這種關係，而

場地的使用率已經這麼高，為甚麼不滿足社區的需求，或可如何滿足社

區期望和符合社區特色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香港現時的文娛中心或各類的演出場地的使用率確實

很高，正因為演出場地的使用率很高，也存在很強烈的需求，這是特區

政府推行西九發展計劃的一個基本前提。因為隨着香港經濟的發展，市

民的文化需求提高後，對於演出場地的需求便大量增加，在發展西九的

同時，政府會全面考慮各個地區對文化設施的需要。但是，我們必須強

調一點，現時在不同地區存在的文娛中心，不等於是 18區中只屬某地區

的文娛中心。我舉出一個例子，早期興建的大會堂是全港性的設施，我

剛才讀出的多個演出場地，其實也是全港性的設施。我們計劃將興建

的，例如在觀塘興建新的文娛中心，亦是一項跨區設施，並非只供觀塘

區市民使用。在可見的一段時間內，我們不準備在 18區每區興建一個文

娛中心。因此，各區的訴求情況，我們須視乎全港文娛藝術設施而作出

全面的考慮。  

 
 
張學明議員：局長的主體答覆曾提到，全港有 13個專為表演藝術而設的

場地，大埔文娛中心是其中一個，它附屬於一所官立中學的禮堂，座位

是“朝行晚拆”，使用率約 93%。六個社區會堂的使用率達致 95.6%，使

用率非常高，地區人士一直強調希望政府能夠在大埔興建一個新文娛中

心，但很可惜，昨天局方告訴我們，計劃已胎死腹中，不會再有新的文

娛中心。就此，請問局長，既然文娛中心興建不成，有否考慮在大埔地

區增設一個新型的社區中心，以及改善現行社區文娛中心 “朝行晚拆 ”
的情況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多謝議員這項提問，我知道大埔是一個很活躍的社

區，所以大埔社區會堂的公共空間使用率確實很高。正如張議員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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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現時有一個文娛中心是長期與一所中學合併，共同使用。張議員可

能亦很清楚，現時所得到的信息是，由於該所學校未來可能會停辦，這

便存在一個新發展的有利條件，現行的文娛中心可以趁此機會進一步改

善設施。至於其他現存的社區中心，是否有需要進一步增加、有沒有條

件進一步增加，現時該地皮如何更好地利用等，就這方面而言，我們可

以策劃一下。現時的社區中心或會堂，亦存在可以改善設施的機會。  

 
 
主席：張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張學明議員：主席，我希望局長能正面回應，現時 6個社區中心的使用

量已趨飽和，達 95.9%，但第七個社區文娛中心興建不成，政府可否承

諾提供一個社區中心？我希望他能回答這個問題。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就文娛中心和社區中心，我們基本上是考慮兩

種用途，雖然亦可以互相交替，文娛中心主要是推動文化及演藝活動，

而社區中心可以讓很多民間團體舉辦活動。如果社區中心的使用率高，

是否有需要再增設社區中心？這亦是一項考慮。至於新界東方面，須否

考慮進一步的演藝設施，即文娛中心的設施？民政事務局對於新界東的

文娛設施、演藝場地已有全面的考慮，究竟選址設在大埔、還是設在新

界東的其他地區，我們還須審慎考慮。  

 
 
馮檢基議員：主席，其實在市政局年代，當局已有承諾深水埗區會有一

個文娛中心，甚至已提出興建地點，但 近，即在 1997年回歸後，反而

沒有這項計劃，連地點也取消了。我的補充質詢是，我們看到深水埗 8
個社區中心的使用率亦相當高，屬於高使用率的地區之一，我不認為現

時政府計劃所說的，美荔道有一個新的社區中心在籌劃中，可以取締原

來建議的文娛中心，我相信大家也可分辨社區中心和文娛中心的分別。

在上述這麼高使用率當中，在九龍東和九龍西的人口相若的情況下，九

龍東有兩個文娛中心而九龍西則一個也沒有，為甚麼政府至今也不可以

在九龍西興建一個文娛中心，為整個九龍西提供文娛設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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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我們通常說九龍西是包括深水埗的，即各種以九龍西

命名的團體及組織通常也包括深水埗。特區政府現行並沒有在深水埗區

內增設一個文娛中心的計劃，原因是西九當中有 15項設施正在大力

推動，整體的考慮，是希望西九設施能夠與鄰近地區緊密相連及互通，

包括油尖旺和深水埗。我們首先要考慮西九總體規劃落實的情況，然後

再進一步考慮深水埗是否須根據本身的條件，而興建一個深水埗文娛

中心。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馮檢基議員：主席，局長仍沒有回答。因為文娛中心和西九是兩碼子事，

局長開始時說西九是全港性的文化設施，文娛中心是地區性，而社區中

心更細小......他沒有回答，究竟為何不能在九龍西興建一個文娛中心？ 

 

 
主席：我相信局長已經作答。不過，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民政事務局局長：文娛中心是作為一個演藝場地，而實際上，西九會提

供大量的演藝場地。  

 

 
梁美芬議員：我想追問局長的是，主體答覆提到西九發展亦可作為使用

的選擇，但事實上在深水埗舊區，即使西九興建後，也難以讓一些較貧

窮的居民使用西九的設施。在整個深水埗區能有一個能容納 1 000人的

社區會堂，基本上是當區居民十多年來的夢想，我們曾到過深水埗區議

會，區議員到來立法會也強烈表達這項意見。就此，我想再問局長，是

否可以考慮在深水埗實現該區居民的夢想，便是有一個能容納 1 000人

的社區會堂？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會認真考慮這項意見，即在策劃文娛中心

方面，包括西九內各個演藝場地，是否須有 1 000個座位，還是興建較

小型的 300個座位的演出場地，又或是 “黑盒劇場 ”呢？這也是很細緻、

很專業的文化藝術的考慮。社區會堂舉辦的活動要有多大的場地，這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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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根據社區及民間活動的需要。因此，梁議員剛才提出要有 1 000個座

位的無論是社區中心或會堂也好，我們會仔細研究這項意見。 

 
 
主席： 後一項補充質詢。  

 

 
甘乃威議員：主席，局長的主體答覆其實也提到，大家看到演藝場地的

使用率相當高，但局長經常把一些全港性的文娛設施與社區文娛設施混

淆。其實，大家也很擔心，政府把所有資源投放在西九，但每一個社

區的居民對當區文娛場地的需求也很大。附件四顯示未有具體興建時

間表的演藝場地也有 8個，局長究竟何時才能落實這些明顯是社區演

藝場地的時間表呢？我看到附件四的中文和英文 headings是不同的，英

文 是 “......  no confirmed timetable for construction or yet to be 
endorsed”，與中文的說法不同，究竟這些建議是否未有時間表，或何

時會有時間表，抑或是不會落實的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在發展這些設施時，我們通常須就每一個時間

所能掌握的資源、資源的先後次序，以及當時推動文化藝術的政策的重

點方向而作結合考慮的。所以，我們不會完全排除某一項目不會興建，

我們也知道這些項目是在不同時候由市民提出來的。  

 
 
主席：第四項質詢。  

 

 
加裝自動月台閘門  

Retrofitting of Automatic Platform Gates 
 
4. 涂謹申議員：主席，過去 3個月，有多宗候車乘客從香港鐵路有限

公司 (“港鐵公司”)的車站月台墮軌的意外發生，所涉車站均未有裝置月

台幕門或自動月台閘門。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政府有沒有評估目前部分車站月台未有裝置幕門或閘門，因

而使上述乘客的安全受到危害的情況，是否已構成《香港鐵

路條例》(第 556章 )第 16(1)(a)(iii)條中所指的在專營權下的失

責行為；若有評估，詳細情況為何；若沒有評估，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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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當局會否根據該條例第 28條，要求港鐵公司基於安全方

面的考慮立即為那些尚未有月台幕門或閘門的鐵路車站加

裝該等設施；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 ) 去年，港鐵公司董事局內的政府代表有沒有在董事局會議上

提出立即加裝月台閘門，以保障乘客安全的要求；若有，提

出該等要求時的情況；若沒有，為何不提出，以及該等政府

代表有沒有要求港鐵公司在完成加裝月台閘門工程前，停止

向乘客收取或降低每程 1毫的額外收費；若有，詳情為何；

及  

 
(三 ) 政府有否委派內部人員或聘用外地專家進行覆核，以研究港

鐵公司所提交關於加裝月台閘門工程的時間表，以及現時不

能在東鐵線及馬鞍山線的車站加裝月台閘門的解釋 (包括工

程和執行等方面的困難 )是否合理；若有，詳情為何；若否，

政府基於哪些理由接納港鐵公司的解釋？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  

 
(一 ) 港鐵的月台設計及安全措施，與國際認可的做法一致，並沒

有安全的問題。任何新鐵路項目均須先經機電工程署評估和

審批，確定符合安全要求，始可投入服務。因此，港鐵公司

並無違反《香港鐵路條例》及《營運協議》的規定。  

 
 世界各地的先進鐵路系統，大多數沒有月台閘門這種裝置，

而會採取其他措施以確保月台乘客候車安全。新建的鐵路

線 ， 例 如 台 灣 高 速 鐵 路 及 倫 敦 London Overground鐵 路 的

Shepherd's Bush這些新站，都沒有月台閘門裝置。港鐵採取

的安全措施，亦與其他地方措施看齊。這些措施包括：(一 ) 在
月台邊緣劃有黃線，提醒乘客留意； (二 ) 列車入站時作出廣

播；(三 ) 在車站月台裝設閉路電視，監察月台情況；及 (四 ) 於
繁忙時間調派額外職員及月台助理在月台上管理人潮、協助

乘客及維持秩序等。  

 
 我們會繼續監察鐵路安全，確保港鐵公司在鐵路系統的設

計、建造、營運及維修方面均符合安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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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在董事局及其他工作層面，政府都有向港鐵公司反映市民的

訴求。港鐵公司亦經常有代表出席立法會會議，聽取議員的

意見及向董事局匯報。  

 
 政府會繼續鼓勵港鐵公司積極地研究採取進一步加強鐵路

安全的措施。  

 
 現時港鐵公司每程八達通卡車程收取 1毫，是就 30個地底車

站加裝月台幕門的工程而徵收。這些工程在 2006年已完成。

工程 20億港元的開支，一半由港鐵公司承擔，餘下一半 (即
10億元 )透過收取 1毫的安排，由乘客分擔。由於累積收取的

款項尚未達所需的 10億元，因此，港鐵公司會繼續徵收 1毫
的安排，至 2014年預計累積達 10億元為止。  

 
(三 ) 在營運中的鐵路加裝月台閘門涉及複雜的工程，月台結構、

通風系統及接地系統均須進行重大修改。此外，為了減少對

服務的影響，工程必須於晚間一個極短的非行車時間 (即凌晨

2時至清晨 5時 )內進行。因為這些月台是在地面或架空，所

以，當每晚進行工程時，要採取一些臨時紓緩措施，以減低

對周圍居民可能會構成的噪音滋擾。機電工程署經詳細審核

後，認為上述技術困難，亦無可避免地令每晚可供進行工程

的時間進一步縮短。  

 
 另一方面，機電工程署亦與港鐵公司跟進工程進度。目前，

港鐵公司已按計劃在過去數月完成招標工作，並已開展工程

設計工作。工程牽涉設計、實地模型測試、閘門生產及加裝

閘門，港鐵公司已將有關工作盡量濃縮，同步進行數項工

作，以期 2012年完成工程。  

 
 至於在東鐵線系統 (包括馬鞍山線 )加裝月台閘門方面，機電

工程署經研究月台及鐵路運作實際情況後，同意基於安全考

慮，要在東鐵線車站加裝自動月台閘門，必須先解決部分月

台的先天條件局限。由於部分東鐵線車站月台弧度較大及空

隙較闊，如果要安裝月台自動閘門，可能會遮擋乘客視線，

反而令他們在登車時造成危險。因此，在研究安裝自動月台

閘門前，港鐵公司先要研究自動伸縮月台踏板試驗的成效，

以確保乘客的安全。港鐵公司已在去年年中已開展自動伸縮

月台踏板的試驗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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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鐵公司亦已在去年 12月與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鐵路事

宜小組的委員進行實地視察，當時已向委員解釋，要考慮到

在東鐵線加裝自動月台閘門前，要先處理多個問題，包括：

首先，由於在車門開啟前或在列車駛離車站前，系統均須核

實伸縮踏板的狀態，確保它能準確開啟，但這會導致列車停

站 時 間 延 長 ， 亦 會 對 列 車 班 次 和 其 信 號 系 統 造 成 影 響 ，

此外，加裝閘門須加強月台本身的結構等。  

 
 港鐵公司預期可於下月開始分階段就着月台踏板系統進行

進一步的測試，以檢驗整個系統的效能表現；並於本年年底

前完成全面檢討。  

 
 我們理解議員希望工程能夠盡快完成。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

加裝工程的進度，以期工程能在達致以安全為首要的目標下

盡快完成。  

 
 
涂謹申議員：主席，政府的主體答覆似乎表示，其他先進鐵路系統都沒

有裝置閘門，會採用其他措施來保障乘客安全。但是，由 2008年 3月至

現在，單單根據報章的報道，本港已有 17宗墮軌意外，導致 7死 10傷，

其中兩名是視障或失明人士。如果我們採取的其他措施能夠防止這種情

況發生，那麼當然不是失職。但是，如果這些措施，包括你剛才所提及

的那些，均不能防止意外發生的話，這不是失職又是甚麼呢？我們的系

統究竟有多麼先進呢？其他先進鐵路系統採用其他措施，沒有安裝閘

門，是否每年同樣會有 7死 10傷的意外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涂議員剛才指出的狀況，即候車乘客墮軌的意外，

的確會令人感到不安。但是，我想指出一點，就整體設計來說，月台本

身的設計是安全的，亦符合國際標準。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採用甚麼方法可以做得更好，以幫助那些有需

要的人可以更好地、安全地使用月台。所以，港鐵公司有充分的渠道，

與有關的殘障人士或有視力問題的人士進行溝通，而當有需要時，職員

亦會向他們提供援助。  

 
 目前的做法，包括盲人輔導線及廣播等方式，都是可以幫到這些有

需要人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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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涂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涂謹申議員：局長沒有回答的是，政府所說的其他先進鐵路系統，是否

每年同樣會有 7死 10傷的意外發生呢？  

 
  
主席：局長，議員的問題是，跟其他國家的系統比較，情況如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就其他國家方面，我們暫時沒有具體的數字。不過，

根據國際對鐵路系統的研究來說，他們把香港的地鐵系統排列於世界首

列地位，這個狀況是國際認同和讚許的。  

 
 
鄭家富議員：主席，港鐵公司不斷表示自己的系統很先進，但根據主體

答覆的第 (三 )部分，加裝月台閘門涉及複雜的工程。如果它是這麼先進

的話，我不相信安裝月台幕門是很複雜的。  

 
 主席，人類已登陸月球，並已建立太空站，一一成功。港鐵公司一

邊自稱很先進、很有效率，但月台幕門工程卻已進行了十多年，現在它

更表示在東鐵線的月台裝置閘門的話，可能會遮擋乘客視線，反而令他

們在登車時造成危險，這是甚麼理由呢？  

 
 主席，一年又一年的拖延，正如涂議員剛才的說法，過去 10年，已

奪去四五十條人命。就東鐵線和馬鞍山線方面，局長可否提供一個較準

確的時間表，而並非好像主體答覆般，還要等到 2009年年底才完成全面

檢討，而且未有承諾呢？如果局長還認為港鐵很先進，屬世界頂尖，

這令我們極之失望。希望局長提供東鐵和馬鐵的時間表，舊有的地鐵

車站已有時間表，是 2012年，但東鐵、馬鐵還沒有時間表，這是甚麼

原因？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就加裝月台幕門的工作，港鐵公司現在的確是正在

進行中的，它已經為 30個地底車站的月台完成加裝閘門的工程。現在亦

已完成招標工作，準備為另外 8個月台加裝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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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鄭議員提及東鐵線月台裝置閘門的問題，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

指出，在月台的標準設計方面，就世界各地來說，裝置月台閘門的做法

的確不多見。要解決這個問題，特別是一些火車行駛的鐵路，由於它不

是直線，很多弧形彎位  ⎯⎯  這在外國亦很普遍，所以，在外國來說，

很少看到火車站安裝月台閘門。如果要解決，便涉及一個技術問題，由

於閘門有弧度，與車廂有一定的距離。去年 12月，交通事務委員會轄下

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曾實地視察站內情況的議員，均會理解當中涉及

的技術問題。  

 
這些技術問題包括，火車本身的信號系統要與月台的信號溝通，在

信號得到確定後，伸縮板才能夠伸出來，當伸縮板泊定後，月台幕門和

車門才能分別開啟。在這種情況下，這會令乘客  ⎯⎯ 當時很多議員都

看到  ⎯⎯ 在車廂內準備下車的乘客，要多等十多秒鐘，對於急於下車

的乘客來說，這十多秒鐘實在是很難接受的。  

 
所以，我們敦促港鐵公司解決這個問題，使這個時間能夠盡量縮

短，也不致延誤以後的班次。由於這個技術問題的確存在，首先要克服

這個問題，才能夠令伸縮板成功及安全地運作，確保在伸縮板存在的情

況下，乘客上落車都能夠安全。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鄭家富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具體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 重要是

問...... 

 
 
主席：你是指時間表。 

 

 

鄭家富議員：就是關於時間表，局長不要不停跟我說甚麼複雜工程。

這有甚麼複雜呢？對嗎？ 

 
 
主席：鄭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已經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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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而且當你檢討完畢後，會否發現原來是不能裝置

的，繼續說複雜的話，如何解決問題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相信這涉及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便是乘客

安全上落車的問題。所以，這個安全問題必須解決，我們才能夠有一個

時間表。現在的時間表是，全面檢討會在今年年底完成，而現在已準備

在 4月 (即下個月 )進行一些測試及全面的月台測試。到年中的時候，當

測試有足夠的數據後，我們便會在年底進行檢討，看看是否真的可行。 

 
 希望大家不要小看這個問題，因為這個自動伸縮踏板的確比較特

殊，是香港參考外國的經驗後自行研發出來的。但是，如果這問題不能

解決的話，即不能安全地使用伸縮板，乘客在上落車時，會因為月台的

闊度、弧度和空隙，而構成風險問題。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也是與時間有關的。局長，就安裝月

台幕門來說，你知不知道港鐵 早興建的路線便是觀塘線，是 30年前興

建的。到了今天，觀塘線的 3個站，即觀塘站、牛頭角站及九龍灣站，

仍然等待裝置月台幕門，而觀塘有很多弱勢社羣、失明人士、智障和有

需要使用拐杖的人。就這 3個車站，請問局長，你剛才表示是 2012年，

但你可否提供一個準確的時間？因為這 3個車站是 早興建、亦是歷史

悠久的，為何要等候這麼久？可否告訴我，何時會動工安裝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正如我在剛才的主體答覆所說，現在已完成招標程

序。在這個過程中，大家要留意的很重要一點是，該設計本身是否妥當

對日後的運作很重要。  

 
 在這 8個車站當中，設計均需要調校，即並非完全千篇一律。因此，

在今年第一季至第二季初，進行初步設計後，在第二季中至第四季，便

會完成詳細設計。然後要進行實地的模型測試，以測試這個設計是否真

的可行，這部分會在明年第二季完成。接着，由於這是要落單生產的，

而不是現成的產品，因此，在模型測試的後期，閘門才開始生產。同步，

明年的第三和第四季會首先在杏花站月台試裝，如果試裝是成功妥當

的話，便會全面開展工程，即在 2011年至 2012年期間會完成全部工程，

這便是我們原定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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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我的補充質詢是詢問觀塘線的 3個站，但局長回答了 8個
站，還提到杏花，那麼這 3個站是否包括在內？希望局長說清楚，以

及可否盡快進行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除了杏花邨站外，為何現在不可以回答哪個站會進

行工程呢？因為加裝閘門的工程要詳細的設計，並要與每個車站的系統

配合。當承建商提交詳細的加裝計劃後，我們才能夠確定實際的次序。

所以，要在今年第二季中至第四季完成詳細設計後，才有決定。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0分鐘。  

 
 
主席：第五項質詢。  

 
 
改善道路設計以提高道路安全  

Improving Design of Roads to Enhance Road Safety 
 
5. 張學明議員：主席，據報，本港有不少道路的設計存在問題，加上

地勢及周邊環境的因素，交通意外因而容易在有關路段發生。例如有職

業司機反映，連接獅子山隧道往九龍方向出口的一段窩打老道彎急路

斜，而且彎位後不遠即設有交通燈，車輛在轉彎後往往急須停車，否則

便可能與在燈位前等候的車輛碰撞。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年，在上述路段發生的交通意外宗數及傷亡人數；  

 
(二 ) 會否在上述路段的適當地方 (例如彎位 )設置適當的設施，以

便駕駛人士能盡早掌握彎位後的路面情況；及  

 
(三 ) 全港有多少個路段在距離急彎不遠處設有交通燈，當中有多

少個已列為交通黑點，當局會不會檢討及改善在該等路段設

置交通燈的準則，以改善行車安全？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香港的道路、交通標誌、道路標記等的設計及建築

均符合國際標準，而為了進一步提高道路安全，運輸署也不斷在交通設

施及管理方面作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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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地理環境分析，連接獅子山隧道往九龍方向出口的一段窩打老道

可分為上段和下段，兩段路面各長約 300米。上段由龍翔道公園至映月

臺外彎位的一段窩打老道呈S型落斜，路面已作防滑處理。同時，運輸

署也在適當位置豎立了 “慢駛 ”、“減低車速 ”、“前面向下斜路 ”、“使用低

波行駛 ”、 “前面向左轉彎 ”等交通路牌及一列長約八十多米的急彎箭咀

交通標誌。下段由映月臺外彎位至歌和老街的一段窩打老道則呈輕微彎

道落斜，該段路面全程視距良好。  

 
 就張議員質詢的 3個部分，我的回覆如下：  

 
(一 ) 窩打老道南行介乎龍翔道公園至歌和老街的路段在 2006年

至 2008年的 3年內共發生了 9宗交通意外，每宗皆涉及 1名輕

傷者，我強調，是輕傷者。  

 
(二 ) 如前所述，由龍翔道公園至映月臺外彎位的一段窩打老道路

面已作防滑處理，運輸署並已在適當位置豎立了交通標誌；

而且由映月臺外彎位至歌和老街的一段窩打老道則視距良好。 

 
 我們認為有關路段已設有足夠的交通標誌及道路標記，提示

駕駛人士在駕車時應注意的地方，讓他們掌握該段道路的具

體情況。  

 
(三 ) 由於議員提及的所謂 “急彎 ”較難定義，我們選取了在不同行

車速度下的 短視距要求作為一個標準。甚麼為之視距或

短視距呢？這是指司機的視野所看到的前面道路與他座位

之間的距離，例如前面道路有障礙物，該段距離是足夠令司

機能在障礙物前停下或避開，這段距離我們視之為較安全的

視距距離。這距離也跟行車的速度有關係。以限制時速每小

時 50或 70公里的路段為例， 短視距應分別為 50米及 90米。

我們檢視了全港 62個交通黑點，沒有發現在該等地點因為視

距不足而導致交通意外的個案。  

 
 全港現時約有一千七百六十多組交通燈，其所處位置的視距

大致上符合上述要求。如果有個別交通燈位置因地理環境或

其他因素有需要在距離交通燈前較遠處作預先警告的話，運

輸署會設置適當路牌，例如 “前面交通燈號 ”或 “開始減速 ”
等。香港交通燈的設置及其相關道路設施的設計跟外國先進

地區大致相若。  



立法會  ─  2009年 3月 18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March 2009 

 

47

 根據道路使用者守則，駕駛者不應該跟車太貼，並經常要與

前車保持 少兩秒距離。駕駛人士在駛入路彎時，應該按當

時的情況及需要，將車速調整至安全速度，以確保無論轉彎

後是否設有交通燈號，或因其他理由而出現等候車輛或其他

障礙物時，均有足夠的時間及距離在有需要時將車輛適當地

停下。  

 
 
張學明議員：主席，局長的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只提出一些數字，但沒

有回答我如何解決這些實質的問題。請問局長，既然有那麼多路段出現

這樣的情況，政府有否具體的改善措施呢？如果有，是甚麼；如果沒有，

又是怎樣的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關於交通黑點或曾出現重大事故或事件的路段，運

輸署都會派人前往審視，看看當時出現意外的原因跟路面和交通標誌是

否有關，或看看那些經常出事的交通黑點，其實有否一些特別的原因，

以及跟道路安全的因素有否關係。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所說，在有

關的路面，例如在這段路面上，我們看到運輸署是有足夠的交通路牌和

提示的。事實上，在該路段發生意外的情況也不多見，所以，我們認為

該段路面有足夠的設施提醒駕駛人士。  

 
 
劉皇發議員：主席，鑒於在該路段發生的嚴重交通意外每多涉及重型車

輛，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當局會否考慮因應路段的安全程度，限制某一

類重型車輛使用該等道路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劉議員，如果就窩打老道的該段道路來說，其實它

的斜度約為 1:10，道路的斜度並不算高，所以就該路段來說，並沒有需

要限制重型車輛。不過，我們也知道，在其他交通意外中，例如在花園

道的情況是特殊的，其特殊之處是，該重型車輛不應行駛上述路段，有

關的車輛其實是違反了當時的交通規則的。  

 
 
鄭家富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提到現時有一千七百六十多組

交通燈，當中特別提及，這些交通燈要符合一些距離或環境因素，才會

為提高道路安全而作出一些預先警告。主席，局方過去曾就交通燈倒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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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器進行研究，我想問局長，在此問題上，就着主體質詢有關道路安全

的設計，政府會否繼續積極考慮，研究在這些特別是交通黑點的交通燈

設置倒計時器，令駕駛者預先有所準備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其實之前所說的倒計時器是用於行人方面的，我不

知道鄭議員所指的是行車方面的倒計時器還是其他，請議員澄清一下。 

 
 
鄭家富議員：主席，在局長入局之前，局方過去除了研究設置行人的倒

計時器外，據我們瞭解，是有考慮研究連行車方面也設置倒計時器的。

我的補充質詢是，究竟現時局方有否具體的研究或時間表，將過去曾經

用於行人的倒計時器設計，研究一併用於行車方面？我是這樣的意思。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有關行車方面的倒計時器，這設施我們是可以考慮

研究的，不過，我要提醒大家，有一種狀況是，即使現時沒有倒計時器，

也有出現衝燈的情況。所以，有了倒計時器的設施，其實會否有助於改

善交通狀況或安全狀況呢？還是相反，人們會繼續衝燈呢？關於這個問

題，我們在實際研究時會加以考慮。  

 
 
林大輝議員：主席，張學明議員的這項質詢提出得非常好，因為我每星

期也會好幾次使用這條路。在 1990年代，我更差不多天天都會使用，所

以我很清楚這條路是充滿危機的。很多局長即使看到城門河布滿垃圾也

會說水質標準達標。我的補充質詢很簡單，我不知道局長會否考慮抽一

個時間，親自跟張議員前往現場走一走？這樣他便會知道究竟急彎的定

義是怎樣，交通設施、指標是否足夠，或是路牌是否清楚。這樣做勝於

只向我們提供數字。我的補充質詢很簡單，希望局長抽時間陪同議員前

往現場視察一下。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多謝林議員的建議。這條路其實我也經常使用，也

知道由於這條路是在一個較高的位置，從獅子山隧道駛出轉往較平坦的

窩打老道與歌和老街交界，由於斜度較大，所以一般的駕駛人士到了該

位置，的確都會採取各種減低速度的措施，並會小心行駛。交通意外的

數字顯示，過去所遇到的狀況的確不多，過去 3年發生的 9宗交通意外均

只涉及輕傷者。所以，我們看到很多駕駛人士到了該位置，其實都會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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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行減慢車速，並小心駕駛。此外，我們認為在交通路牌及路標方面

也有足夠的提醒作用。當然，如果林議員或張議員有興趣邀請我前往參

觀或實地視察，我也是樂意的。  

 
 
葉國謙議員：香港地少山多，要設計道路其實是很困難的。但是，在不

同年代會產生不同的設計和措施，例如東區走廊，有些地方其實是有很

多問題的，有些地點真的是車禍陷阱。所以，我想瞭解局方有否認真考

慮  ⎯⎯  林議員剛才也提及這一點  ⎯⎯ 不要只單純看一個地點，而是

看看現時香港那麼多道路，在急彎的紅綠燈或路標是否足夠。又或局方

有否定期向一些道路的經常使用者，包括的士司機或貨車司機，瞭解現

時路面的問題，作出適當的改善，從而減少出現意外的情況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多謝葉議員。議員提出這項建議的確是有用的，而

運輸署也正在做這工作。在交通意外集中的地點，運輸署也經常進行調

查和研究，並會視乎有關情況採取相應的改善措施，包括增設交通燈或

改善道路環境，例如鋪設防滑物料、建造一些中央分隔欄、增設路邊的

防撞欄等。運輸署也會改善行人的設施，例如增設過路設施、豎立一些

欄杆、擴闊行人路的路面，或是改善交通指示的設施，例如交通標誌、

設置道路的標記或安全島等。除了審視交通黑點外，就一些大型意外，

在進行調查後，運輸署的同事是一定會跟進的。  

 

 
葉國謙議員：我的補充質詢是問他有否定期跟職業司機會面和進行討

論。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是有的，不論是的士、小巴還是非專利巴士，運輸

署其實都有定期跟業界進行溝通，讓他們反映問題。我也有機會跟這些

業界朋友討論，例如關於這道路的路面情況，他們也有反映問題和提出

意見。  

 
 
主席： 後一項口頭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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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環保午膳  

Promoting Green Lunch 
 
6. 陳淑莊議員：主席，政府於 2007年 11月 7日回覆本會議員的質詢時

表示，一直有透過採取一系列措施，鼓勵學校減少使用即棄飯盒。就有

關措施的落實情況，以及推動學校進一步減少使用，甚至全面停用即棄

飯盒和食具的目標，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 否 檢 討 各 項 推 廣 環 保 午 膳 的 措 施 在 全 港 小 學 推 行 的 成

效；若有，檢討的結果和跟進行動的詳情是甚麼；若沒有檢

討，現時有否計劃檢討；若有計劃，詳情是甚麼；若沒有計

劃，原因是甚麼；  

 
(二 ) 有否訂定所有資助學校 (特別是小學 )完全停用即棄飯盒及餐

具的 終目標；若有，落實該目標的具體計劃和時間表是甚

麼；若沒有，原因是甚麼；及  

 
(三 ) 會不會盡快採取具體新措施，鼓勵學校即時減少使用即棄飯

盒及餐具，例如向學校增撥資源，以便學校使用可再用餐具

或採用中央派飯的膳食模式，或規定學校在選擇膳食供應商

時必須考慮環保因素；若會，有關的詳情是甚麼；若不會，

原因是甚麼？  

 
 
環境局局長：主席，多謝陳淑莊議員的質詢。  

 
(一 ) 政府一直透過發放指引給學校、舉辦學校和家長講座及製作

宣傳短片，並資助一些環保團體舉行推廣活動，向全港中小

學推廣環保午膳，鼓勵學校減少使用即棄飯盒。我們從學

校、飯盒供應商和回收商 3方面搜集資料粗略估計，學校使

用即棄飯盒的百分比，由 2004年時約七成下降至 2007年時約

四成。為了進一步掌握較全面的數據，以分析學校推行環保

午膳的情況，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於 2008年年中向全港超

過 1 200所中小學進行了一次較詳細的問卷調查。根據該次問

卷調查，我們看到全港約有 55萬名學生在校進食午飯，當中

約有 51%學生使用可再用飯盒，即不會棄掉的飯盒，使用可

循環再造飯盒者約佔三成，使用即棄飯盒 (即可能是以紙或

發泡膠製造 )已經減至不足兩成，約佔 19%。此外，相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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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時只有兩家飯盒供應商提供可再用飯盒或中央派飯

的服務，2008年的調查顯示，在 52家供應商中，有 38家 (即七

成以上 )可提供可再用飯盒供飯。此外，當中有 11家為 70所學

校提供更為環保的中央派飯服務。  

 
 在使用餐具方面，飯盒供應商現時普遍會在學期初向每名學

生提供一套可清洗再用的餐具，以減少使用即棄餐具。  

 
 綜合而言，政府向學校推廣環保午膳的措施已逐步取得成

果。政府會不斷檢討有關工作的進展，從學校、飯商及回收

商搜集 新資訊，協助學校進一步推行環保午膳。有關如何

推展環保午膳的資訊，我們其實有不斷更新，而在環保署的

網頁中，亦有一個名為香港減廢網頁的專用網頁，詳細羅列

了這類資料。  

 
(二 )及 (三 ) 

 
 就陳議員質詢的第 (二 )及 (三 )部分，政府已向全港中小學發出

指引，包括環保署的 “學校推行環保午膳指引 ”及教育局的 “學
校膳食安排指引 ”，我們建議全港學校均推行環保午膳，在選

擇飯盒供應商時，我們亦鼓勵學校加入環保考慮，並可在合

約上訂出適當條款。  

 
 雖 然 越 來 越 多 學 校  ⎯⎯ 正 如 剛 才 列 舉 的 數 字 顯 示 出 來   

⎯⎯ 參與了環保午膳，不過，學校不管是推行中央派飯或採

用適合多次使用的飯盒，少不免也要就其管理用餐的流程及

用餐的地方作出特別安排和裝置，可能是加熱、即場煮食，

或一些清洗裝置。由於有這些做法，所以便可能要因應個別

情況，支付略高於其他飯盒的價錢。因此，在實行環保午膳

時，我們必須得到學校管理層和家長雙方的認同和支持。政

府過去透過講座、宣傳短片及我們的網頁詳細推介，希望游

說學校多利用中央派飯或可再用飯盒，以及向他們解釋即棄

飯盒的弊端，讓學校因應本身的環境和家長的意願，作出明

智的決定。  

 
 雖然採用中央派飯的學校的數目正逐漸增長，但我們亦理解

學校如果要推行中央派飯，可能須投放額外資源於裝修工程、

改裝用膳場地、飯堂設備、廚房設備、洗滌設備和廚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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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亦正探討能否以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基金 ”)資助某些

額外設施。我亦藉今天這個機會向大家說一說，我們可能在

短期內與基金委員會討論如何透過撥款鼓勵學校申請，從而

鼓勵學校實施中央派飯。  

 
 此外，一些學校亦向基金申請撥款，資助添置電動堆肥機，

透過這程序把餐後遺留的食物轉化為土壤改良劑，用於學校

的園藝活動上。就着這些堆肥機，基金至今已收到 15宗申

請，當中 13宗已成功批出。  

 
 
陳淑莊議員：主席，局長剛才提及兩份指引，一份是 2007年發出的“學
校推行環保午膳指引”，另一份是教育局發出的“學校膳食安排指引”，
兩份指引均有不斷更新，但卻沒有說明終極目標是完全停用即棄飯盒。

我在主體質詢已詢問局長，究竟有否時間表等，局長剛才也有答覆，指

要得到學校管理層和家長同意，而由於有些價錢可能略高於現在的飯盒

或普通飯盒，所以並非所有家長或學校均願意接受。不過，我相信這些

問題應該由跨部門處理，但今天卻只有環境局局長出席會議。我想問局

長，有否與教育局的“孫公”討論關於完全棄用即棄飯盒的終極目標和時

間表？至於即將落成的新校舍  ⎯⎯  局長剛才也有提及，一些舊學校本

身的範圍或設施存在一些限制，未必可以那麼容易做到  ⎯⎯  有否規定

新落成的學校要預備設施應付這類午膳方式，例如中央派飯，或要求它

們必須挑選一些可回收的飯盒等？  

 
 此外，在舊校舍方面，局長剛才提及基金，我知道基金的上限可以

很高，但亦設有不高於 50萬元的門檻，那其實只是因為審批的部門不同

而已。很多學校均提出要改建校舍設施以應付中央派飯的需要，所需的

費用很多時候超過 50萬元。局長有否作出特別安排，好讓學校可較易申

請？  

 
 
主席：陳議員，我聽到你提出了多項補充質詢，你可否重複你要問哪一

項補充質詢？  

 
 
陳淑莊議員：好的，主席。我想問一問，有否一個跨部門的時間表，以

便不論是舊校舍或新校舍，均可以更快實施不再使用即棄飯盒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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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局局長：主席，多謝陳議員提出的一連串補充質詢。站在環境局的

立場  ⎯⎯  我相信教育局亦有相同想法  ⎯⎯  我們當然希望學校可採

取 環保的方法，特別是學生現在要在學校午膳。如果你問我，我當然

希望所有學校均可以推行環保午膳。環保午膳其實有很大彈性，有些可

能是由家長為子女提供飯盒，那些通常是可循環再用的飯盒。我剛才在

主體答覆亦提到，近年已有 70所學校實施中央派飯。中央派飯的好處不

單在於環保，在衞生和健康方面其實亦有不少好處，同時可按個人需要

按量分飯，減少浪費，減少製造廚餘，我們正朝着這個方向走。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陳議員可能很想我們一步到位，所以她問是

否可以硬性規定呢？這可能會有些困難，因為每所學校是按自己的合約

物色不同的供應商。我認為它們可以在合約內訂明，亦有越來越多學校

開始走這一步，但價錢上卻存在差異。例如，將中央派飯方式所採用的

飯盒與非中央派飯方式所採用的飯盒的價錢相比，普遍而言是相差

3元，即在 15元至 18元之間。由於存在價格差異這個因素，正如我在主

體答覆中所說，我們要得到學校管理層和家長同意才可。因此，我們在

網頁及過去的研討會中，均凸顯了除卻價格上存在差異外，中央派飯的

做法對健康和環保均有幫助，我們希望透過這種方式繼續鼓勵學校推行。 

 
 至於設施方面，陳議員說得對，如果學校實施中央派飯，校舍需要

有較大地方，例如設置飯堂。所以，如果要達致此目的，校內用膳的地

方可能要進行改裝。此外，在設備方面，一些廚房設備，例如加熱、翻

煮、或清洗設施等均要下點工夫。我們將來會考慮，就一些與派飯有直

接關係的設備而言，可否透過基金向學校作出資助。我們認為應在這方

面多加考慮，而這亦配合我們的現行政策。然而，如果因此而須進行很

多大規模的內部裝修，則未必適合透過基金撥款進行。不過，這是我們

即將要討論的課題。由於基金在 2007年及 2008年獲當局投放了一筆大金

額，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在這方面做一些工作。我希望解答了陳議員的補

充質詢。  

 
 
張文光議員：主席，主體答覆顯示，在 1 200所中小學中，只有 70所實

行中央派飯，大約只佔 6%，這個數字非常低，除了是因為價錢問題外，

學校的設施，包括廚房或洗滌設施亦是關鍵因素。政府會否考慮花 1年
視察這 1 200所學校，以瞭解它們有否條件和地方增建廚房和實行中

央派飯？如果會，當局便完全可以與教育局合作，幫助學校進行改

裝，然後學校便可以實行中央派飯了。局長會否考慮這樣做，而並非只

是建議它們自行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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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局局長：主席，多謝張文光議員的補充質詢。就目前來說，在可以

實行中央派飯的 70所學校中，大部分也是千禧校舍，因為它們有較多地

方。我知道全港現時約有 100所Y2K或千禧校舍，它們在空間上是較有

條件的。不過，正如張議員所說，除了空間外，其實還有其他問題。例

如我曾到訪一些成功推行中央派飯的學校，它們便是得到家長會合作，

因為需要額外人手分飯。一些做得好的學校更會派員在場監督，督促小

朋友不要浪費食物，教育工作做得很好。此外，提供中央派飯服務的供

應商更會提供人手在校內清洗飯盒，從而減低運輸費用，而餐具亦可循

環再用。因此，要推行中央派飯，在地方、人手方面均要額外投放資源。 

 
 站在環境局的立場，我們願意利用我剛才所說的基金，資助學校推

行中央派飯，但同時亦要學校同意，或學校可劃出地方進行這方面的工

作。我們的同事樂意與學校商討。如果在共同設計下適合推行中央派

飯，我認為基金應可投放更多金錢，盡量在香港的學校更多推行中央派

飯這個模式。  

 
 
張文光議員：我的補充質詢的關鍵是包含了時間。我剛才問局長會否花

1年時間，與教育局一起巡視所有學校，看看它們有否條件實行中央派

飯？如果會，它們便可以透過當局的幫助和資助成功推行中央派飯，這

樣才會有效率，而並非只是一項不知何時才可實現的政策。  

 
 
環境局局長：主席，我明白張議員的補充質詢，我們是樂意這樣做的。

不過，有關如何鼓勵學校，我們在過往數年其實亦舉辦了多次這類型的

講座，但 終是要得到學校同意才可以做到，因為每所學校的情況均有

所不同。我相信越來越多家長和學生關心這個問題，因此，我們樂意與

教育局和學校方面研究如何以一個更好的方式，繼續推廣這種既環保又

健康的環保午膳。  

 
 
梁家傑議員：主席，有關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提及的 2008年的

調查，他可否說得詳細一點？局長所指的“可再用飯盒”是甚麼飯盒呢？

我可能會明白甚麼是“可循環再造飯盒”，那些可能是一些容易分解、可

以再造的物質。局長可否說明，“可再用飯盒”及“可循環再造飯盒”究竟

是指甚麼飯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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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局局長：關於梁議員的補充質詢，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提出的 51%
中，包括了中央派飯、學生自己帶飯所使用的 “可再用飯盒 ”，那是指一

些很耐用、清洗後可以再用的飯盒，可能是以塑膠製造，有蓋子蓋得很

好，並非只可使用一次，而是在整個學期、甚至整個學年中均可使用的。

至於 “可循環再造飯盒 ”，所指的通常是以聚丙烯製造的塑膠飯盒，雖然

用完一次後可清洗再用，但由於是塑膠，所以即使在棄置後，回收商也

會把它們回收，切碎成膠粒循環再造。這兩種飯盒都並非我們 擔心的

一類，例如發泡膠飯盒。因此，與數年前比較，情況已有所改善。  

 
 
甘乃威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說，即棄飯盒現時

只佔 19%，數量上已大幅縮減，但每天實際上仍有 10萬個飯盒是即用即

棄的，這個數字相當驚人。我想問政府，根據《產品環保責任條例》，

政府究竟有否計劃將這些飯盒也納入條例的規管範圍。責任制即是說如

果他們仍使用這些飯盒，政府便向他們徵費，要他們付錢，政府會否以

此作為誘因，期望將 19%減至零，達致學校內沒有人再使用這些即用即

棄飯盒的目的？  

 
 
環境局局長：多謝甘乃威議員的補充質詢。政府有意透過去年訂立的

《產品環保責任條例》，從整體上推廣減少廢物，或增加循環再用，但

亦要考慮在實際執行時，可否單靠一項法例規定某種產品要全面納入規

管範圍。有關飯盒的情況，我們現時看到的現象是，相對於 2004年或 2006
年，據我們當時瞭解，現時使用一次性即棄飯盒的數量確實減少了，但

我當然同意甘乃威議員所說，19%這個數字並非 理想。我們希望即使

未能全面推行中央派飯，亦可鼓勵家長、學生或學校盡量使用可再用飯

盒，然後退而求其次，使用一些可循環再造飯盒，我們會朝着這個方向

工作。至於可否在《產品環保責任條例》下，向出售即棄飯盒的供應商

收取附加費用，以減少使用量，我便要在考慮了實行的情況後才可作出

全面答覆。不過，我們在這段期間也是有做工夫的。大家在這兩年都看

到，我們有向學校作出解釋、推介、鼓勵，以及希望將來在資助方面可

提供協助。我們正朝着這些方向，進一步邁向環保午膳的目標。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接近 21分鐘，而整個口頭質詢環節亦用了

超過 2小時。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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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拯救遠足人士的行動  

Rescue Operations for Hikers 
 
7. 石禮謙議員：主席， 2008年 12月 14日，共有 6名遠足人士在西貢米

粉頂及東灣山遇到意外受傷，須由政府飛行服務隊派出直升機拯救並送

往醫院醫治。同年 9月，1名男子在獅子山失足墜崖死亡，其屍體須由直

升機移離現場。為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年，每年出動拯救遠足人士的消防、救護和警務人員

及民眾安全服務隊 (“民安隊”)隊員的人次分別為何，以及每

年出動的直升機架次和總飛行時數為何；  

 
(二 ) 針對近年接連發生多宗遠足意外，政府有否考慮採取措施，

加強向公眾灌輸遠足安全知識，以期減少所發生的意外數

目；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鑒於遠足人士往往因經驗不足、缺乏安全知識或逞一時之強

而遇險，政府會否考慮由香港天文台 (“天文台”)在天氣惡劣

時發出遠足危險警告，並在較荒僻和危險的郊遊地點設置警

告牌，以提醒遠足人士量力而為；若會，詳情為何；若否，

原因為何？  

 
 
環境局局長：主席，就質詢的 3個部分，我現覆如下：  

 
(一 ) 過去 3年，每年出動拯救遠足人士的消防、救護及警務人員

和民安隊成員的人次如下：  

 
 消防、救護及警務人員及民安隊成員出動人次  

 
年份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消防  8 830 9 053 9 537 
救護  2 141 2 109 2 334 
警務  1 319 1 530 1 730 
民安隊  681 1 465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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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飛行服務隊  

 
 此外，過去 3年，政府飛行服務隊每年為拯救遠足人士而出

動的直升機架次和總飛行時數如下：  

 
年份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出動直升機架次  335 245 266 
飛行時數  470 348 341 

 
(二 ) 政府對遠足安全非常重視，一直以來透過不同渠道向公眾推

廣遠足安全資訊，包括：  

 
(i) 印 製 《 遠 足 安 全 指 引 》 小 冊 子

<http://www.afcd.gov.hk/parks/trails/Chi/hiking/hike_safety_c.htm> ，

列出郊遊人士應該注意的事項及實用資料，宣傳郊遊安

全意識。  

 
(ii) 推出香港行山網<www.hkwalkers.net>。該網頁匯集所有

由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管理的路徑資料。網頁內

除了介紹路徑的難度、地圖、交通等基本資訊及安全資

料外，亦包括遠足技巧的知識，藉以促進及提高遠足安

全意識。網頁亦有與其他有關遠足網站連結，如路徑維

修通告，電訊管理局的流動電話覆蓋資訊及天文台的天

氣預報等，方便市民計劃遠足行程。  

 
(iii) 透過出版書籍、小冊子、宣傳短片、講座及設置遠足研

習徑等項目以推廣遠足安全資訊。  

 
 此外，民安隊亦會不時舉辦山嶺安全活動。在 2008年 10月

25至 26日，民安隊曾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志願團體，在民安

隊總部舉辦 “2008年山嶺活動安全推廣日 ”，目的是提高市民

對山嶺活動安全的認識。民安隊在推廣日內安排了多個山嶺

活動安全講座，向市民講解有關的重要資訊，同時亦派發附

有登山遠足安全錦囊的場刊，供市民參閱。活動吸引了大約

1萬名市民參加。除此之外，民安隊在 2008年為學校和青少

年團體共舉辦了 22個山嶺活動安全講座，以增加年青人在山

嶺活動安全方面的知識。有關活動共吸引了約 1萬名青少年和

學生參與。在 2009年，民安隊計劃於 11月 14至 15日再次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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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嶺活動安全推廣日 ”，並會繼續為學校和青少年團體籌辦

山嶺活動安全講座。  

 
(三 ) 天文台目前沒有計劃設立遠足危險警告。天文台現有一個名

為 “遠足及攀山天氣資訊 ”的網頁，當中提供分區天氣、雨量

分 布 、 紫 外 線 指 數 及 天 氣 雷 達 圖 象 等 資 訊 ， 同 時 亦 提 供

1878 200“打電話問天氣 ”服務，以方便讓遠足人士計劃行程

及掌握 新天氣資訊。同時，天文台亦透過公眾教育活動，

提醒遠足人士在酷熱或寒冷天氣警告生效時，應小心計劃行

程及作充分準備。在雷暴、暴雨及熱帶氣旋等警告發出時更

應考慮取消戶外活動。市民在計劃遠足行程時，應考慮天氣

的因素及在遠足時隨時注意天氣的變化，在天氣惡劣時更應

避免進行戶外活動。  

 
 漁護署管理的遠足路徑，致力提供安全的郊野活動環境。署

方已於這些路徑的溪澗、懸崖和石羣旁共豎立三百多個警告

牌，以提醒遊人注意安全，不要離開遠足徑，和避免沿溪澗

河道行走或攀爬石頭，以免發生意外。  

 
 其他提升遠足安全的設施包括：  

 
(i) 在郊野公園設施 (涼亭、傳意牌及布告板等 )和遠足路徑

上的標距柱加上 “你的位置 ”標示，使遠足人士可進一步

掌握自己身處的位置，亦可於求助時向救援單位提供準

確的位置。  

 
(ii) 在郊野公園範圍內設立超過 90個緊急救助熱線，以方便

遠足人士直接聯絡警方求助。  

 
(iii) 電訊管理局亦致力提升流動電話網絡覆蓋，以方便使用

者求助。  

 
 漁護署亦有透過不同渠道，如電視宣傳片和互聯網等，提醒

遠足人士為避免危險應作周詳的遠足計劃，準備充足，亦應

量力而為，以保障本身及同行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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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的貿易展覽會  

Trade Fairs Organized by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8.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本人收到多宗投訴，指香港貿易發展局 (“貿
發局”)既管理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會展”)，又舉辦貿易展覽會，存在角

色衝突。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評估貿發局同時作為會展的管理者及貿易展覽會的舉

辦商 (“展辦商”)是否存在利益衝突；  

 
(二 ) 是否知悉，當貿發局和私營展辦商希望在相若日期租用會展

場地時，貿發局如何處理有關情況 (包括誰有優先權 )；  

 
(三 ) 是否知悉，貿發局舉辦的貿易展覽會的參展商和租用會展場

地的展辦商現時有何途徑就貿發局的決定和規管措施提出

申訴；  

 
(四 ) 鑒於貿發局向其在 2009年舉辦的貿易展覽會的每個本地參

展商提供 2,000港元的津貼，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有否評估該做

法會否使私營展辦商流失客戶，以及有否違反公平競爭原則

及造成壟斷的情況；  

 
(五 ) 是否知悉現時有多少家私營展辦商，以及去年分別由貿發局

及私營展辦商舉辦的貿易展覽會的數目及百分比；  

 
(六 ) 是否知悉新加坡和上海等城市有多少家私營展辦商，以及他

們合共的市場份額；如果本港的私營展辦商的數目或所佔市

場份額較這些城市的少，有否評估原因為何，以及是否與貿

發局的反競爭行為有關；及  

 
(七 ) 會否考慮將貿發局的運作納入草擬中的公平競爭條例的規

管範圍，防止本港的貿易展覽業出現壟斷現象，以及維護香

港經濟按自由市場運作的原則？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我的答覆如下：  

 
(一 )  貿發局的法定職能為促進香港的對外貿易 (特別是出口 )，

而舉辦貿易展覽一直是該局履行此職能的其中一個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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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至於會展的管理，貿發局已透過商業安排委託一間獨

立運作的專業管理公司，即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管理 )有限公

司 (“會展管理公司 ”)，按照審慎的商業原則管理及經營。會

展場地分配由會展管理公司全權決定，貿發局不會干預。兩

者角色分明，並無利益衝突。  

 
(二 ) 在場地預訂方面，會展管理公司的政策是優先預留場地給長

期定時於會展舉行同一展覽的團體或企業 (包括貿發局及其

他展辦商 )。其他展覽一般是以先到先得的形式處理。然而，

會展管理公司亦會考慮其他因素，包括展覽的主題及面積要

求等，並會盡量避免在一段短時間內安排主題相近的展覽在

會展舉行。  

 
(三 ) 參展商與展辦商在舉辦展覽前定必經過洽商，釐定參展合

約。如果參展商與展辦商對會展管理公司的決定有意見，政

府鼓勵他們透過協商解決問題。除非當中涉及不法行為，我

們一般會尊重有關機構的商業決定。  

 
(四 ) 貿發局向參加其貿易展覽會的本地參展商提供 2,000港元可

用作支付該局服務的現金券之做法，目的是為協助本港企業

在這經濟困難的時期可繼續透過參加貿易展覽拓展生意，不

能以此判斷為違反公平競爭，更難證明會造成壟斷的情況。  

 
(五 ) 除貿發局，本港另有二十多家展辦商。在 2008年，貿發局獨

自舉辦的貿易展覽有 22個、貿發局與其他私營展辦商合辦的

貿易展覽有 9個，由其他私營展辦商主辦的貿易展覽有 57
個。貿發局自辦的貿易展覽數目佔整體 88個展覽的 25%。  

 
(六 ) 我們沒有有關的統計資料。我們認為新加坡和上海的市場運

作模式，以及展覽的主題及目標市場／買家等與香港的不盡

相同，不適宜直接比較。  

  
 貿發局自會展於 1988年啟用以來，一直積極舉辦貿易展覽，

多項展覽現時已發展為國際上或區內佔領導地位或規模

大的行業展覽。  

 
 行業的市場結構，是受着不同的因素所影響，我們不能單從

展辦商的數目作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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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我們現正詳細研究本港各法定機構 (包括貿發局 )的業務性質

及規模，以決定將那些機構納入擬議的競爭法規管範圍。  

 

 
新界偏遠鄉村供水事宜  

Water Supply to Remote Village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9. 黃容根議員：主席，關於為新界偏遠鄉村實施供水計劃，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 ) 目前仍有多少條新界鄉村未獲供應經過濾的食水，而政府計

劃何時可完成整個偏遠鄉村供水計劃；  

 
(二 ) 有否計劃在東龍洲進行供水計劃工程；如果有計劃，詳情為

何；如果沒有，原因為何；及  

 
(三 ) 現時有何措施確保偏遠鄉村的村民在有關的供水計劃完成

前可以飲用到符合衞生標準的食水？  

 

 
發展局局長︰主席，部分位於偏遠地區的鄉村與現有供水系統距離甚

遠，故此，政府未能供應經濾水廠處理的食水，如果要伸延供水系統至

這些偏遠鄉村，工程費用會相當高昂。由於這些偏遠鄉村的人口稀少，

工程的成本效益亦是一個重要考慮因素。這些偏遠鄉村現時以附近溪水

或井水作飲用用途，為確保水質適宜飲用，政府有關部門會監察有關的

水源和定期進行水質測試。  

 
 就議員的質詢，現答覆如下︰  

 
(一 ) 目前，新界尚有 19條偏遠鄉村未有食水供應。考慮到工程成

本效益及鄉村附近有水源供村民飲用，水務署目前沒有就整

個偏遠鄉村供水計劃定下時間表。但是，水務署會繼續監察

情況，適時檢討供應食水的需要。  

 
(二 ) 東龍洲是上述 19條偏遠鄉村的其中之一，人口少於 20人，其

所處位置與現有供水系統距離超過 1公里。供水予東龍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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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須在海底鋪設水管。如上文第 (一 )部分所述，基於工程

成本效益考慮及鄉村附近有溪水供村民飲用，水務署暫時沒

有計劃供應食水予東龍島。  

 
(三 ) 為確保偏遠鄉村附近的水源適宜飲用，食物環境衞生署會定

期監察有關的水源，平均每 3至 4個月收集水樣本 1次，樣本

會送交水務署測試水質、每 3個月亦取樣本 1次送交政府化驗

所作化學分析，以及每月取樣本 1次送交衞生署作細菌檢

驗。過去數年的測試結果均顯示，有關鄉村附近的溪水或井

水在煮沸後是適合作飲用用途的。  

 

 
盜版及平行進口的版權作品複製品  

Pirated Copies and Parallel-imported Copies of Copyright Works 
 
10. 黃定光議員：主席，根據《版權條例》(第 528章 )，如平行進口的版

權作品在世界任何地方發表只有或不足 15個月，則在本港經銷或輸入任

何平行進口的作品作私人和家居以外的用途，即屬刑事罪行。據報，近

月市面充斥不少懷疑從內地非法平行進口的電影光碟，亦有不少以高質

素盜版冒充平行進口版本的電影光碟。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自上述條文於 2007年 7月生效至今，香港海關 (“海關”)分別檢

獲的盜版電影光碟和非法平行進口電影光碟的數量及總值

為何；該等數字與該條文生效前的有關數字如何比較；  

 
(二 ) 海 關 去 年 檢 獲 以 盜 版 冒 充 平 行 進 口 版 本 的 電 影 光 碟 的 數

量、總值及其來源地為何；及  

 
(三 ) 有否制訂措施以解決近日非法平行進口的電影光碟充斥市

面的問題；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 2007年版權 (修訂 )條例》 (“《修訂條

例》”)就平行進口版權作品的規範作出了修訂。一方面放寬了對平行進

口版權作品的限制，包括 (a)在指定的情況下，免除業務 終使用者輸入

或管有平行進口版權作品的民事及刑事責任；以及 (b)將平行進口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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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責的期限由現時的 18個月縮短至 15個月。另一方面，我們引入了若干

利便執法措施 ( 1 )，以加強當局對平行進口產品的執法效能。有關條文於

2007年 7月生效。  

 
 就質詢的第 (一 )至 (三 )部分，現答覆如下：  

 
(一 ) 海關在 2006年至 2009年 2月間檢獲的盜版及非法平行進口電

影光碟的數目和涉及的總值如下：  

 
檢獲電影光碟種類和數量  

年度  盜版電影光碟  
(張 ) 

非法平行進口  
電影光碟 (張 ) 

物品總值

(百萬元 )

2006年  591 264 -( 2)  14.6 
2007年   
(1月至 6月 ) 
(7月至12月 ) 

2 375 672( 3) 
(1 673 672) 

(702 000) 
-(2)  

53.8 
(36.3) 
(17.5) 

2008年  959 610  225 23.5 
2009年   
(至 2月底 ) 

77 279  886  1.9 

總數  4 003 825 1 111 93.8 

 
 在《修訂條例》中有關利便執法措施的條文實施後，版權擁

有人或其特許發行商就平行進口電影光碟的舉報有所上升，

因此，海關在執法過程中檢獲有關物品的數量亦相應增加。  

 
註：  
 

( 1 )  為利便執法，我們在《修訂條例》中引入了以下措施： (a)增訂 “推定條文 ”，訂明如

光碟不附有特許製造者代碼 (註︰在本港製造的光碟均附有這種代碼 )，或版權作品

複製品載有標籤或標記顯示該複製品只限在香港以外地方銷售或是在香港以外地方

製造，即可推定該光碟或複製品是從外地輸入；以及 (b)增訂條文，讓版權擁有人可

用誓章的方式證明某複製品若是在香港製作，即會構成侵權。上述 (b)項條文有助海

外版權擁有人就平行進口電影光碟作出舉證，減輕他們須就這類個案親身到香港出

庭作供的負擔。  
 
( 2 )  在引入《修訂條例》之前，要就平行進口版權作品採取檢控行動，必須證明 (a)有關

複製品是從外地輸入香港； (b)該複製品假使是在香港製作即會構成侵犯版權。這些

規定對舉證而言，構成一定的難度，以致以往有關平行進口的舉報數字偏低。有見

及此，當局在 2007年年中引入了利便舉證措施，詳見註 1。  
 
( 3 )  海關在 2007年上半年破獲了一個儲存及銷售盜版電影光碟的犯罪集團，因此該年檢

獲的電影光碟數量較其他年度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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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及 (三 ) 

 
 由於海關把所有檢獲的盜版光碟一併處理，因此未有記錄其

中涉及以盜版電影光碟冒充平行進口光碟作銷售用途的數

字。我們留意到近期有個別店鋪採取 “魚目混珠 ”的手法銷售

盜版貨品，包括以來自內地或香港鄰近地區的盜版電影光碟

冒充平行進口電影光碟。海關會與版權擁有人緊密合作，跟

進所有投訴，進行以情報為本的執法行動 (包括在各口岸堵截

盜版光碟流入本港 )，打擊涉及盜版或違法平行進口光碟的商

業活動。  

 

 
適用於香港旅客的入境規定  

Entry Requirements Applicable to Travellers of Hong Kong 
 
11. 謝偉俊議員：主席，較早前，有多名本港旅客欲經菲律賓轉機前往

帕勞 (即“帛琉”)，但遭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員以帕勞的入境規定有所轉變

為由，拒絕為他們辦理登機手續。本人就此曾去信入境事務處 (“入境處”)

查詢。入境處回覆表示，有意到帕勞的旅客，須自行向帕勞共和國使領

館查詢。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評估入境處是否有責任搜集和公布世界各國／地區對

香港特別行政區 (“特區”)護照持有人所實施的入境規定；若

沒有評估，會否盡快進行有關評估；  

 
(二 ) 有否評估入境處是否有責任把帕勞或任何地區的 新入境

規定及改動的詳情，清晰地告知有意到當地旅遊的本港旅

客；若沒有評估，會否盡快進行有關評估；及  

 
(三 ) 是否知悉歐美各國政府的出入境機關就向其國民清晰地告

知 其 他 國 家 ／ 地 區 實 施 的 入 境 規 定 所 訂 的 一 般 政 策 和 措

施，是否與入境處的上述作風相同 (即只指示其國民自行向相

關的使領館查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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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在保安局局長缺席期間 )：主席，  
 

(一 ) 現時有 137個國家或地區給予特區護照持有人免簽或落地簽

證待遇。有關資訊已上載到特區政府 (包括入境處 )網頁供市

民參閱。  

 
 <http://www.gov.hk/tc/residents/immigration/traveldoc/hksarpassport/

visafreeaccess.htm>和<http://www.immd.gov.hk/chtml/topical.htm> 

 
 入境處與世界各地的出入境管理機關保持緊密聯繫，以掌握

特區護照持有人前赴各地的簽證要求，除上載於上述政府網

頁之外，在有需要時，更會以新聞公告方式，適時向市民發

放更新資訊。  

 
(二 ) 帕勞共和國有關當局於 1999年年底正式知會入境處，特區護

照持有人前往帕勞旅遊無須於出發前申請簽證，旅客在抵

後會獲發 30天的簽證。特區政府隨即向外公布消息及將相關

資訊上載有關的政府網頁。  

 
 近旅遊業界向入境處提供消息，指帕勞已更改特區護照持

有人前赴該國的入境規定。雖然其間帕勞並未向特區政府通

報任何簽證的新規定或安排，入境處在今年 2月主動去信帕

勞當局查詢，至今仍在等候回覆。在未獲得帕勞當局正式回

覆或提供所需資料前，我們已採取臨時措施，在相關網頁提

醒有意前赴該地的香港旅客，宜先向帕勞當局瞭解當地的入

境規定。  

 
(三 ) 資料顯示，歐美國家在發布其國民前赴其他國家或地區旅遊

的簽證規定安排上，跟特區政府的做法大致相若，大多數會

透過政府訂立的網頁，提供外地對其國民所實施的入境規定

的一般資訊。此外，就個別地區的特殊情況和旅客所需的詳

細規定，這些國家亦會按需要提醒其國民應聯絡有關地區的

使領館取得 新資訊。與此同時，亦有部分國家，不會直接

提供其國民到其他地區的入境簽證資訊，而只一概提醒其國

民，直接向目的地的駐外使領館查詢。  

 
 

http://www.gov.hk/tc/residents/immigration/traveldoc/hksarpassport/visafreeaccess.htm�
http://www.gov.hk/tc/residents/immigration/traveldoc/hksarpassport/visafreeaccess.htm�
http://www.immd.gov.hk/chtml/topica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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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造 10元硬幣  

Counterfeit $10 Coins 
 
12. 陳偉業議員：主席，本人近日接獲不少小巴司機的投訴，他們表示

收到不少偽造 10元硬幣，因而蒙受重大的經濟損失。據悉，該等偽幣的

仿真程度十分高，一般市民難以辨別真偽。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去年檢獲多少枚偽造 10元硬幣；  

 
(二 ) 現時有何措施防止該等硬幣流通；及  

 
(三 ) 會否重新考慮停止發行和逐步收回 10元硬幣並以 10元紙幣

代替的建議，從而解決偽幣的問題；若會，詳情為何；若否，

原因為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 在 2008年，警方共檢獲 58 601枚偽造的 10元硬幣。  

 
(二 ) 警方一直與本地銀行及其他相關業界 (例如公共運輸機構 )，

以及內地和海外的執法機構保持緊密聯繫，透過情報主導的

行動，進行迅速和針對性的調查。警方會繼續致力打擊涉及

假香港硬幣的罪行。  

 
 此外，銀行會鑒別從市場回流的 10元硬幣的真偽，防止偽幣

再流出市面。  

 
(三 ) 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 ”)的資料，市場對港幣 10元硬

幣作為日常交易媒介的需求在過去數年均有增長，尤其是濕

貨市場及其他的小額買賣交易。金管局沒有計劃收回港幣

10元硬幣。該局會繼續密切留意市場的情況，以確保所發行

的貨幣能配合社會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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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土地作公共用途  

Resumption of Land for a Public Purpose 
 
13. 李永達議員：主席，根據《收回土地條例》(第 124章 )，每當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 (“當局”)決定須收回任何土地作公共用途時，行政長官

可根據該條例命令收回該土地。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10年，當局有否根據上述條文，決定收回任何位於郊野

公園、已劃定的特別地區或海岸公園的範圍內、或列於政府

選定為須優先加強保育的地點清單上，或其他具備自然保育

價值的私人土地作公共用途；若有，每宗個案的詳情；  

 
(二 ) 過去 10年，地政總署曾經考慮建議當局收回屬第 (一 )項所述

類別的土地的每宗個案詳情，包括 終作出及沒有作出有關

建議的考慮因素；及  

 
(三 ) 過去 5年，有否發現在任何個案中，有人曾破壞未被納入分

區計劃大綱圖或發展審批地區圖內但具備自然保育價值的

土地 (例如一些棄耕已久的農地 )，藉以促使當局根據上述條

文收回有關土地；若有，每宗個案的詳情；若否，政府有何

措施防止該情況出現？  

 
 
發展局局長：主席，就質詢的 3個部分，我的回覆如下：  

 
(一 )及 (二 ) 

 
 根據地政總署翻查現有紀錄所得悉的資料，過去 10年，政府

曾就以下個案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徵用位於自然保育區範

圍內的私人土地作公共用途：  

 
(i) 於 2001年 4月 10日決定收回位於元朗米埔自然保育區內

的私人農地，以便政府有關部門進行鄉村防洪工程。收

回農地的面積約 9 873平方米；  

 
(ii) 於 2002年 4月 30日決定收回位於元朗新田自然保育區內

的私人農地，以便政府有關部門實施主要排水渠及鄉村

堤壩保護計劃。收回農地的面積約 20 560平方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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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於 2008年 10月 21日決定收回位於大埔船灣自然保育區內

的私人農地，以便渠務署進行船灣區內雨水排放系統改

善工程。收回農地的面積約 4 900平方米。  

 
(三 ) 過去 5年，地政總署、規劃署、環境保護署及漁農自然護理

署未有發現有人因意圖令政府徵用私人土地而作出破壞位

於所述範圍內私人土地的行為。如地政總署發現在所述範圍

內私人土地有違反地契的情況，會聯同有關政府部門採取適

當行動，包括執行契約條款行動。  

 
 
重用擬供單次使用的醫療儀器及用品  

Reusing Medical Instruments and Consumables Intended for Single Use 
 
14. 李國麟議員：主席，政府於 2005年 2月 2日回答本人的質詢時表示，

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透過專業評估及篩選，判斷有部分由製造商標籤

為供單次使用的醫療儀器／用品經消毒處理後，仍可安全地作有限度的

重用。此外，據悉現時有一些國家已立法規管重用單次使用醫療儀器／

用品的程序，以確保病人的安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 由 2005年至今，公立醫院每年重用的醫療儀器／用品的種

類，以及其轄下各臨床部門 (包括麻醉科、內科及老人科、腦

外科、腫瘤科及外科 )每年分別重用醫療儀器／用品的次數； 

 
(二 ) 醫管局現時採用甚麼準則，從各類由製造商標籤為供單次使

用的醫療儀器／用品中篩選出可以重用的類別；以及醫管局

自 2005年以來有否更新該等準則；及  

 
(三 ) 醫管局怎樣確保重用被標籤為供單次使用的醫療儀器／用

品的指引及程序能夠保障病人的安全？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由製造商標籤為供單次使用的醫療儀器或用

品是否在臨床上只適宜單次使用須按風險評估而定，不能一概而論，這

是國際通則。事實上，醫管局每間醫院均設有專責部門替醫療儀器及用

品進行去污、清洗及消毒。醫管局亦設有既定程序、指引和標準，指導

員工正確清洗和消毒儀器的方法，以確保妥善消毒，保障病人安全。

此外，專責消毒儀器的員工及手術室醫護人員在使用儀器前後均會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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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 (包括可重複使用的單次使用儀器 )。檢視過程中發現有問題的儀器

將被棄置，不會再用。現就質詢各項答覆如下︰  

 
(一 ) 單次使用儀器常用於手術室、內窺鏡程序室，以及X光檢查

室等。醫管局沒有重用單次使用儀器次數的統計資料。  

 
(二 ) 醫管局基於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的準則及國際 “斯波爾丁

醫療用品分類方法 ”(Spaulding Classification)，將醫管局使用

的單次使用儀器的危險程度分為 5級，分別為高風險、中高

風險、中風險、低風險及 低風險。醫管局並在 2006年推出

內部指引，全面禁止重複使用屬高風險級別的單次使用儀

器。醫管局現時亦計劃逐步避免重複使用屬中高風險級別的

儀器。  

 
(三 ) 醫管局轄下每個醫院聯網均設有專責小組，監察儀器的清洗

和消毒是否符合指引，以及確保醫護人員不會重複使用屬高

風險的單次使用儀器。該小組亦會定期進行內部審計及向醫

管局總辦事處匯報與單次使用儀器有關的風險評估。醫管局

總辦事處及醫院會按風險評估指示醫療人員避免重複使用

某些儀器／用品。  

 
 
專線小巴的車費調整  

Fare Adjustments for Green Minibuses 
 
15. 甘乃威議員：主席，據報，近月有不少行走港島區路線的綠色公共

小型巴士 (“專線小巴”)營辦商向運輸署申請提高車費，部分申請的加幅

超過一成；一直以來，運輸署審批專線小巴提高車費申請的程序被人詬

病為缺乏透明度。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兩年，運輸署有否檢討專線小巴提高車費申請的審批準

則及諮詢機制；  

 
(二 ) 有否評估現時適用於專營巴士公司的 “可加可減 ”票價調整

機制是不是同時適用於專線小巴；  

 
(三 ) 過去 5年，運輸署有否要求專線小巴營辦商調低車費；若有，

涉及的專線小巴路線的詳情及提出要求的理據；若否，原因

為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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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鑒於運輸署向專線小巴營辦商發出有關路線的客運營業證

訂明有效年期，該署會否批准營辦商在該年期屆滿前調整車

費；若會，原因為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  

 
(一 ) 運輸署審核專線小巴營辦商的加價申請時，會按個別情況審

慎考慮各項有關因素，包括：  

 
(i) 專線小巴營辦商的財政狀況，包括營運成本和收入；  

 
(ii) 服務質素和服務改善的計劃；  

 
(iii) 是否有行走類似路線的公共交通服務及其收費；及  

 
(iv) 乘客的接受程度。  

 
運輸署在批准專線小巴營辦商的加價申請前，會透過各區民

政事務處收集地區人士的意見。  

 
運輸署會因應專線小巴業界及其他相關人士的意見，不時檢

討審批準則及諮詢機制。運輸署認為現行的評審及批准加價

申請準則及諮詢機制恰當。  

 
(二 ) 現時的專線小巴服務涉及規模大小不一的營辦商，其經營的

路線及乘客量亦有所差別，引入一條統一的票價調整方程式

未必適合，而且，專線小巴公司的營運和投資規模與專營巴

士公司亦有很大差別，因此把現時專營巴士的 “可加可減 ”票
價調整安排應用於專線小巴並不恰當。  

 
(三 ) 按照現行機制，票價調整申請是由專線小巴營辦商因應其營

運狀況向運輸署提出，而運輸署在審批有關申請時，會考慮

營辦商的營運成本和收入等財政狀況、服務質素和乘客的接

受程度等因素。運輸署會密切留意專線小巴營辦商的營運狀

況，並會繼續鼓勵專線小巴營辦商因應其營運及財政狀況，

考慮提供車費優惠，以減輕乘客的交通費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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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專線小巴營辦商須持有有效客運營業證才可提供專線小巴

服務，營辦商可在客運營業證到期前向運輸署提出續期申

請，運輸署會因應營辦商過去的服務表現等因素，審批有關

申請。在持有有效客運營業證期間，專線小巴營辦商可因應

其個別營運狀況向運輸署申請調整收費，運輸署於審核申請

時，會考慮營辦商的營運成本和收入等財政情況、服務質素

和乘客的接受程度等因素，以決定是否批准有關申請。  

 
 
校園濫藥問題  

Drug Abuse Problems in Schools 
 
16. 李慧琼議員：主席，據報，由兩間專門協助學生戒毒的機構進行調
查的結果顯示，全港 500所中學中，有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學校曾有學生
吸毒，涉及的學校除了主要取錄第三組別學生的學校外，還有英文中學
的名校和女校；亦有學生在校內吸毒和販毒。上述只屬已確認濫用藥物
者的數據，濫用藥物而未被發現者相信更多。此外，根據禁毒處藥物濫
用資料中央檔案室截至 2007年年底的數字，被呈報的未足 21歲吸毒者人
數已連續上升 4年。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過去 3年的每年：  

 
(一 ) 警方共處理多少宗校園學生濫用藥物及吸毒個案，以及是否

知悉社會福利機構處理該等個案的數目；  

 
(二 ) 因在校內販毒而被檢控及定罪的學生人數分別為何，以及被

定罪的學生的判罰；及  

 
(三 ) 政府用於處理校園濫用藥物問題的開支總額及其分項數字？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在保安局局長缺席期間 )：主席，  

 
(一 ) 過去 3年，警方處理涉及校園學生吸毒個案的數字和涉案學

生的人數，分列如下：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舉報案件 (宗數 ) 4 18 15 
涉案學生 (人數 ) 14 37 24 

 
社會福利署 (“社署 ”)並沒有就社會福利機構介入校園學生吸

毒的個案，備存有關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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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過去 3年，因學生在校內販毒而被檢控和定罪數字分列如下：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舉報案件 (宗數 ) 4 7 6 
被檢控學生 (人數 ) 2 10 1 
被定罪學生 (人數 ) 1 8 1 

 
刑罰一般為感化令和懲教署勞教令。  

 
(三 ) 政府非常重視校園毒品問題，禁毒工作包括 3個範疇：預防

教育、執法，和治療及康復。  

 
在預防教育方面，教育局在學校課程和其他學習活動均已加

入禁毒元素，並與禁毒處不時為教師安排禁毒講座。禁毒處

和社署更安排非政府組織為小學、中學及國際學校的同學舉

辦禁毒教育講座及活動，而禁毒處設於金鐘的香港賽馬會藥

物資訊天地，過去 3年共接待了約 4萬名學生，傳播禁毒知識。 

 
為促進青少年健康成長，衞生署的學生健康服務，包括青少

年健康服務計劃，惠及約 710所中小學。此外，自 2005-2006
學年開始，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 7.5億元，在中學推

行 “共創成長路 ”青少年培育計劃，由教育局、社署及 5所大學

協辦，為初中生提供全面的培訓活動，旨在培育正確的價值

觀，課題包括提升學生的抗逆力及分辨是非的能力。以上的

服務和計劃的目的，都是協助青少年健康成長，有助青少年

抗拒毒品和其他不良嗜好的誘惑。  

 
在執法方面，警務處的警察聯絡計劃擔當重要角色，擔當警

方、教師、學校社工、校方管理層及社區之間的聯繫，以及

提供平台，支援校內禁毒滅罪工作。當中預防罪案是重要一

環，專職的警察學校聯絡主任，不時與學校、社署、教育局

和非政府組織等合作，在學校舉辦禁毒和滅罪講座。在偵查

罪行方面，警方各警區及毒品調查科，向來竭力打擊校園或

涉及學生的毒品活動，也會和警察學校聯絡主任緊密合作，

處理校園毒品個案，加強與教育局、校方、老師、社工和家

長的溝通，防微杜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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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療及康復方面，學校內的教職員和社工可與濫用精神藥

物者輔導中心、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和青少年深宵外

展服務隊等協作，辨識高危學生，並為這些學生提供全面的

輔導服務，包括轉介他們至相關機構接受適切的戒毒治療及

康復服務。教育局並有為學校制訂有關處理涉及毒品個案的

指引。  

 
針對對抗青少年毒品問題，由律政司司長領導的跨部門專責

小組於去年 11月發表報告，提出全面、持續的禁毒策略。在

加強學校禁毒方面，教育局、禁毒處、警務處、衞生署、社

署，以及其他有關政府部門正從以下 4個範疇着手：  

 
(i) 推動學校因應校本情況，配合校內學生的發展，制訂含

有禁毒內容的 “健康校園 ”政策，以締造互助互愛的學習

環境；  

 
(ii) 加強對學生的預防教育及措施，包括檢視及更新學校課

程及其他學習經歷的安排，以及更有系統地為小四以上

學生舉辦禁毒教育活動；  

 
(iii) 加強對學校的支援。2008-2009學年起，我們提供教師禁

毒專業培訓，包括為班主任和科任教師提供為期半天的

到校培訓，以及為訓輔教師、學校社工及學校主要人員

提供為期兩天的加強培訓課程，並發放代課教師津貼。

我們正製作供學校使用的禁毒資源套和安排有關培訓和

研討會。為加強家校合作，攜手禁毒，我們正為家長製

作禁毒資源套，幫助學校和家長教師會策劃和推動家長

禁毒活動。另一方面，警察學校聯絡計劃正在加強，增

進警方、學校、社工和社區之間的聯繫；及  

 
(iv) 協助學校及早辨識有危機的學生，向學生伸出援手，並

及時轉介和跟進與毒品有關個案。教育局正聯同禁毒

處、社署及其他有關部門，諮詢相關各方，修訂有關指

引和程序，從而為學生建立一個良好的支援和轉介網

絡，以便作出適時和有效的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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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的危害精神毒品，具有隱蔽性強的特性，這包括吸毒方

法簡易、上癮徵狀不明顯，以及常在家中吸食，令青少年吸

毒問題更為複雜。為及早發現隱蔽吸毒的青少年，以協助他

們接受治療及康復服務，並讓青少年知道，吸毒可被發現，

絕對不應嘗試，我們須研究強制和自願的毒品測試計劃。  

 
就賦權執法人員，要求被合理懷疑吸毒者接受毒品測試的建

議，禁毒處會制訂具體方案，平衡人權、私隱、保護青少年

等多方面的考慮，今年稍後時間開展公眾諮詢。  

 
就自願校本毒品測試計劃的建議，禁毒處計劃今年委託專家

進行研究，工作包括：  

 
─  第一：深入瞭解外地學校和本港國際學校，推行自願校

本毒品測試的經驗和具體情況。  

 
─  第二：研究如果在本地學校推行自願校本毒品測試，所

須關注的問題和解決方法，例如：私隱、可能產生的標

籤效應、計劃的經費、所需的支援和轉介服務等。  

 
─  第三：諮詢本地學校、教育界、社福界及相關人士，瞭

解他們的關注和訴求。  

 
─  後，建議一套或多套可行的具體計劃模式，包括有關

的安排、程序、資源、配套措施等。  

 
我們希望和香港數所有代表性的學校合作，根據建議的具體

計劃模式，於 2010年推行先導計劃。基於實際運作經驗，完

善計劃模式，從而廣泛地推廣給本地學校自願採用。  

 
為推行上述新措施，當局已由 2008-2009財政年度起增撥資

源，在教育局設立禁毒教育專責小組推動和協調有關工作，

提供教師專業培訓，發放代課老師津貼，加強禁毒教育，以

及增設 27個警察學校聯絡主任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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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以上的工作，涉及校園禁毒的主要項目過去 3年的開支

如下 (百萬元 )：  

 

 2006-2007 
年度  

2007-2008
年度  

2008-2009
年度  

為學生提供的禁毒教

育講座及活動  
6.5 6.5 7.3 

支援學校和教師的禁

毒工作和有關的培訓

0.9 1.1 2.3 

學 生 健 康 服 務 ( 與 禁

毒有關部分 ) 
0.3 1.6 2.1 

警察學校聯絡計劃   16.4 16.4 19.4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198.5 209.6 227.5 
總數  222.6 235.2 258.6 

 
為學校和家長製作的禁毒資源套和推行有關的培訓，則由禁

毒基金資助，總撥款額約 290萬元。我們也計劃運用禁毒基

金，資助研究自願的校本毒品測試計劃。  

 
至於其他涉及校園禁毒的工作，則由各部門更廣泛對教育及

對整體禁毒的工作承擔，例如教育局的課程發展、訓育、輔

導、地區教育處的工作，社署資助的外展社工、戒毒治療及

康復服務，警務處的偵查罪案工作等，我們並沒有單就校園

禁毒方面，備存有關的開支數目。  

 

 
在政府建築物採用節約能源措施  

Implementation of Energy Saving Measures in Government Buildings 
 
17. 陳克勤議員：主席，關於在政府建築物採用節約能源 (“節能”)措施，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鑒 於 政 府 曾 表 示 會 致 力 把 興 建 中 的 添 馬 艦 新 政 府 總 部 大

樓，打造成“ 環保的政府建築物之一”，政府會否為該大樓

訂出具體的節能目標；若會，詳情是甚麼；若不會，原因是

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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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雖然當局曾表示會在該大樓引入多項節能設施，但該大樓到

2011年才會落成，當局會否在大樓落成前因應 新的節能技

術發展，不時檢視應引入哪類節能設施；  

 
(三 ) 有否評估各政策局和部門的有關辦公室在遷入該大樓後的

整體用電量會否較之前減少；若評估為會減少，減幅是多

少；若評估為不會減少，原因是甚麼；及  

 
(四 ) 鑒於各政策局及部門曾在 2003-2004財政年度至 2006-2007財

政年度期間推行節能計劃，並訂下具體的減少用電目標，政

府現時會否考慮推出類似的計劃；若會，詳情是甚麼；若否，

原因是甚麼？  

 
 
政務司司長：主席，  

 
(一 ) 我 們 以 全 面 和 整 體 的 角 度 釐 定 添 馬 艦 發 展 工 程 的 環 保 表

現，規定工程須達致香港環保建築協會所訂定 “香港建築環境

評估法 ”中的 高級別 (即鉑金級別 )。  

 
 “香港建築環境評估法 ”就建築物規劃、設計、建設、試運行、

管理、營運和維護等一系列持續性問題制訂了一套性能標

準，以評估建築物在以下的範疇的表現：  

 
(i) 衞生、健康、舒適度及便利度；  

 
(ii) 土地使用、地點影響及運輸；  

 
(iii) 材料使用、循環再造及廢物管理；  

 
(iv) 水質、節約用水及水循環再用；及  

 
(v) 能源效率、節約能源及能源管理。  

 
 獲鉑金級別的建築物，代表它在各範疇的整體表現，達到 “極

好 ”的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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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亦會在遷入添馬艦政府總部大樓後，為大樓進行二氧化

碳排放審計，並推行減排行動，以進一步減低溫室氣體排放。 

 
(二 ) 添馬艦發展工程是一項符合環保及可持續發展的工程，工程

現時已經包括了多項環保措施及節約能源的屋宇設備 (包括

高能源效益和可再生能源的裝備 )。雖然添馬艦的設計和建造

合約已經批出，在設計方面可以再作修改的空間不大，但

在不影響項目進度和不涉及額外撥款的原則下，我們仍然會

因應節能技術的發展，不時檢視可以引入的節能設施。  

 
(三 ) 除 了 在 設 計 上 採 用 多 項 環 保 措 施 和 節 約 能 源 的 屋 宇 設 備

外，在遷入新大樓後，我們會積極採取內部管理措施，以提

高政府總部大樓的能源效益。然而，政府部門的用電量取決

於很多因素，包括辦公大樓的設計、辦公室的設備，以及運

作模式等。由於它們目前所在的辦公大樓各自的設計、設備

和運作模式等均有很大的差異，現在難以就各政策局遷入添

馬艦政府總部大樓後的用電量變化，作出準確評估。  

 
(四 ) 我們一直推動政府建築物的節能工作。政府在今年財政預算

案中建議額外撥款 1.3億元，用作進行提升政府大樓及公共設

施的能源效益工程。政府亦將投放約 4.5億元，率先在未來兩

年為政府建築物安裝省電照明系統，加裝可節約用水的器具

和具能源效益的空調、升降機和自動梯系統。我們計劃為政

府樓宇實施一套綜合環保表現的目標為本架構，就不同範疇

的環保表現訂立目標，包括設定節能目標，以推動政府的環

保表現。  

 

 
有自閉症的人士  

People with Autism 
 
18. 張國柱議員：主席，關於有自閉症的人士，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有自閉症的人士的數目和年齡分布，以及新生嬰兒的自

閉症發生率；  

 
(二 ) 現時有沒有機制及早識別幼童有自閉症；如果有，詳情為

何；如果沒有，會否設立該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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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現時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專門為有自閉症的人士提供的

服務的詳情，以及會否予以改善；及  

 
(四 ) 鑒於聯合國去年把每年的 4月 2日定為 “世界提高自閉症意識

日 ”，政府會否在當天舉辦相關活動，以提升大眾對自閉症

的認識？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政府統計處在 2008年出版的《第四十八號專題報告書  

⎯⎯ 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估計現時本港約有 3 800名
自閉症人士，其年齡分布如下：  

 
年齡組別  自閉症患者人數  

15歲以下  2 500 
15歲至 29歲  900 
30歲或以上  300 
總計  3 800 

 
 由於自閉症不會在新生嬰兒階段獲確診，自閉症發生率一般

不會於該年齡階段作統計。  

 
(二 ) 為了及早識別有各種健康及社會需要的初生至 5歲幼童，並

為他們及家人提供所需的服務，政府在 2005年 7月開始推行

“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 ”(下稱 “服務計劃 ”)。服務計劃由勞

工及福利局統籌，透過加強教育局、衞生署、社會福利署 (“社
署 ”)及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的協調和合作，為有需要的兒童

及家長提供全面的支援服務。  

 
 為配合服務計劃，衞生署、教育局及社署合作編制了一套《兒

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  ⎯⎯ 學前兒童發展及行為處理幼師

參考資料套》，派發給全港學前機構，加強他們對兒童發展

的認識，並協助他們識別常見的兒童發展問題。現時，學前

機構如察覺有需要的學前兒童，會透過服務計劃下特設的轉

介及回覆系統，轉介他們到衞生署的母嬰健康院。母嬰健康

院作進一步識別後，會安排懷疑有發展障礙 (包括自閉症 )的
兒童往合適的服務單位，例如衞生署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

心、醫管局專科服務、非政府機構或學校等，提供適時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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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服務。其中，衞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的評估組，會

為相關兒童作體能、智力、語言、感知、社交等多方面的綜

合評估。醫管局的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亦會為懷疑有發展障

礙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評估及診斷服務。  

 
 此外，母嬰健康院亦為初生至 5歲的幼童設立了 “兒童發展監

察計劃 ”。該計劃為家長提供資料，讓他們瞭解兒童在各階段

的發展及須特別關注的情況，使他們能更有效地與醫護人員

共同監察兒童的成長及可能出現的發展障礙 (包括自閉症 )。
母嬰健康院會在兒童指定的關鍵年齡，與家長進行面談及觀

察孩子在各方面發展的表現，包括大小肌肉活動、語言溝

通、社交與遊戲技巧、自我照顧能力、視覺與聽覺等。  

 
(三 ) 在識別自閉症個案後，衞生署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會為

相關的兒童建議及安排所需要的康復服務，並向家長介紹相

關的社區康復計劃及訓練課程，邀請他們參加支援輔導服

務、講座及工作坊等。  

 
 在服務方面，醫管局的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會按確診有自

閉症的兒童及青少年的病況提供適當的治療，如安排他們接

受精神科專科門診或日間醫院治療。  

 
 此外，教育局會根據有關專責人員的評估和建議，以及家長

的意願，轉介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 (包括自閉症學童 )入讀

普通學校或特殊學校，並為學校提供額外的人手及津貼。如

有需要，教育局的專業人員，包括教育心理學家及特殊教育

支援主任等，會為學校提供專業支援，協助教師和家長制訂

合適的支援策略和定期檢討學生各方面的進展。為進一步提

升教師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的專業能力，教育局在

2007-2008學年制訂了一個為期 5年的教師專業發展架構，為

普通學校及特殊學校的教師提供培訓課程。教育局亦編制了

不同的教學資源，協助學校教師、學生輔導人員及家長為自

閉症學生提供教學輔導。  

 
 除此之外，社署現時透過非政府機構為自閉症人士提供一系

列的康復服務，包括學前訓練服務、職業康復服務、住宿服

務和社區支援服務等，以配合有關人士不同階段的需要，協

助他們發展體能和智能，融入社會。例如，社署目前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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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前訓練服務，協助初生至 6歲自閉症兒童發展身心和提

升其社交能力。十五歲以上的自閉症人士則可申請合適的職

業康復服務，以及參與設於全港各區共 16間殘疾人士地區支

援中心的活動和個人發展課程，並因應其需要接受各類照顧

和支援服務。地區支援中心亦為相關家長提供支援，協助減

輕他們照顧自閉症家人的壓力。  

 
 在就業支援方面，勞工處展能就業科為自閉症人士提供切合

個人需要的就業服務，協助他們在公開市場就業，融入社

羣。展能就業科的就業主任會視乎有自閉症的求職者的能

力、性格和興趣，為他們提供適當的就業輔導、工作選配和

引薦，以及就業後的跟進服務。此外，職業訓練局技能訓練

中心亦為自閉症人士提供職業訓練和輔助服務，包括職業輔

導、社會工作服務、職業治療和護理服務等。  

 
(四 ) 教育局透過不同形式提高社會人士對自閉症的認知。該局自

2004年起每年和青山醫院、非政府機構及家長團體聯合舉辦

名為 “香港關顧自閉周 ”活動，目的是為加深公眾對自閉症的

認知及對患者的包容和諒解；而為配合今年 4月 2日的 “世界提

高自閉症意識日 ”，該局已計劃一系列的宣傳活動，包括在今

年2月推出《想法解讀 II：教導自閉症兒童認識及處理情緒》

教學資料套，供小學老師及家長使用。該局亦將在今年 4月，

與中文大學及香港明愛康復服務舉辦 “社交思考 ‘六 ’面睇  
⎯⎯ ILAUGH實用手冊 ”分享會，以及與香港耀能協會合辦

“從轉銜、適應到融合  ⎯⎯  幫助自閉症學童融入普通小學 ”
研討會。  

 
 在促進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方面，勞工及福利局每年資助各政

府和非政府機構舉辦各項公眾教育活動，加深市民對殘疾人

士，包括自閉症人士的認識和接納。勞工處展能就業科亦會

舉辦各項公眾教育及宣傳活動，以鼓勵社會各界認識及接納

殘疾人士，從而促進他們的就業機會。  

 
 此外，衞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一直舉辦不同的公眾教

育活動，提高大眾對各主要發展障礙 (包括自閉症 )的瞭解及

認識。除編製各主要兒童發展障礙的公眾教育小冊子及單張

外，衞生署亦透過網站<www.dhcas.gov.hk>、電視節目、主

題展覽等，提升公眾對各主要兒童發展障礙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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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的影響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19. 馮檢基議員︰主席，據報，聯合國環境規劃署於本年年初出版的

2008年年報及世界銀行泛南美洲報告均指出，全球氣候將在未來數年接

近氣候變遷臨界點，全球氣候變化速度將比 2007年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

委員會 (“委員會”)報告所預期的快。此外，美國卡內基研究所亦指出，

自 2000年以來，二氧化碳排放量每年增長達 3.5%，比 1990年代的排放量

高出 0.9個百分點，增長速度亦超出委員會的預測。據悉，香港天文台

錄得本年 2月份本港的平均氣溫為 20.5°C，為 125年來 和暖的 2月，反

映香港變暖的長期趨勢，而出現極端天氣 (例如大風、大雨、高溫、低

溫 )的情況將不斷增加。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由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領導的氣候變化跨部門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自成立以來的工作成果；由工作小組督導並在

2008年展開的氣候變化顧問研究的 新工作進展；及  

 
(二 ) 會否因應上述 新情況，重新檢討現正實施的各項溫室氣體

減排措施，並採取更進取的減排措施 (包括設定溫室氣體的減

排目標和以可再生能源發電的目標比例 )；若否，原因為何？  

 

 
環境局局長︰主席，  

 
(一 ) 特區政府為加強協調各相關政策局及部門在應對氣候變化

方面的工作，成立了由環保署領導的工作小組，成員包括 5個

政策局及 16個部門的代表。工作小組負責督導現正進行的氣

候變化顧問研究，並已就溫室氣體清單編製方法檢討及評估

氣候轉變的受災風險等方面向顧問提供了意見及指導。此

外，工作小組完成檢視政府各部門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交

流了國際上氣候變化議題的 新發展；並就各部門參與亞太

經濟合作組織和C40城市氣候變化領導小組等國際組織在應

對氣候變化的工作，觀摩外地的經驗及分享香港的工作成

果，和向公眾傳達有關氣候變化的信息進行協調。  

 
 環保署在 2008年 3月委聘香港環境資源管理顧問有限公司

(“顧問公司 ”)進行氣候變化顧問研究。顧問研究會檢討和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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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香港的溫室氣體排放及吸收的清單；預測在不同情況下，

香港未來的溫室氣體排放趨勢；評估氣候變化對香港的影

響；建議新的策略和措施，以進一步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及適

應氣候變化，並評估其效益。在進行研究的過程中，顧問公

司已在 2008年 7月至 12月期間，就適應氣候變化和控制溫室

氣體排放的工作舉行了 3次工作坊，收集各持份者的意見。

在今年的稍後時間，顧問公司將會就研究的初步結果及建議

與各持份者交換意見。預期顧問研究於今年年底完成。  

 
(二 ) 政府十分重視為應對氣候變化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而採取

有效行動的需要。雖然在《京都議定書》下，香港並沒有需

要訂立任何溫室氣體排放目標，但香港一直致力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香港與其他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經濟體在 2007年共

同承諾在 2030年前，將能源強度在 2005年的基礎上降低 少

25%。  

 
 在 2008-2009年度的施政報告中，行政長官提出為面對氣候變

化所帶來的挑戰，推動以低耗能、低污染為基礎的低碳經濟

作為政策目標。為此，政府正推行一系列措施，加強香港在

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包括：  

 
─ 與國家能源局簽署能源合作諒解備忘錄，就未來 20年內

地向香港持續供應核電和天然氣作出保證；  

 
─ 就強制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在 2009年提出立

法建議；  

 
─ 推動商界在今年為百多座建築業物進行 “碳審計 ”；  

 
─ 在環境及自然保育基金下預留 4.5億元，資助業主在其建

築物進行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綜合審計，以及提升能源

效益工程；  

 
─ 為政府樓宇推動環保及節能，包括為新建政府樓宇在不

同環保範疇訂立目標，進一步鼓勵節能；  

 
─ 審視《建築物 (能源效率 )規例》的適用範圍和建築物總

熱傳送值標準，以期提高建築物的能源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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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備就第二階段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提出修訂《能

源效益 (產品標籤 )條例》的建議；  

 
─  計劃於啟德發展區設立區域供冷系統；  

 
─ 研究是否有需要限制銷售鎢絲燈泡；及  

 
─ 研究戶外燈光裝置引起的能源浪費問題和立法處理有關

問題的可行性等。  

 
 在完成上述的氣候變化顧問研究後，政府將會詳細考慮研究

報告內各項進一步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的建議。  

 
 至於採用可再生能源方面，在兩電新的《管制計劃協議》中

亦加入了條款，鼓勵電力公司採用更多可再生能源和在可再

生能源設施方面作出投資。兩電亦已制訂劃一的電網接駁安

排，以便為本港使用嵌入式可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的用戶提供

後備電源。機電工程署亦已出版多份小冊子及指南推動可再

生能源在香港的應用。  

 
 
控制危險廢物越境轉移  

Control of Transboundary Movements of Hazardous Wastes 
 
20. 劉慧卿議員：主席，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台於去年 11月播放

的一個節目報道，每年有數千艘船隻運載裝有有毒電子垃圾的貨櫃從美

國走私到香港貯存，然後再運送到汕頭市貴嶼鎮，而當地居民使用原始

方法提取該等垃圾所含金屬。關於當局對本人於去年 12月 10日就上述情

況所提質詢的回覆，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鑒於當局表示該節目提及的電子廢物貯存地點主要集中在

新界北偏遠地區，當局是否知悉貯存於該等場地的電子廢物

有否被運到貴嶼鎮作非法處理，當局除了派員巡查這些場地

外，有否追蹤有關的電子廢物的去向；若有，詳情為何；若

否，原因為何；  

 
(二 ) 鑒於當局表示在過去 3年 (2006年至 2008年 10月 )，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已完成 197宗檢控，每宗個案所涉及的電子廢物的

種類、廢物出口國、審判的結果及被定罪人士的判罰為何；  



立法會  ─  2009年 3月 18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March 2009 

 

84 

(三 ) 鑒於當局的回覆表示，環保署現正檢控與上述節目提及的貨

櫃有關的違規人士，該個案的 新進展及詳情為何；及  

 
(四 ) 過去 3年，有多少個貨櫃因載有非法進口電子廢物而被退回

出口國，以及涉及哪些出口國？  

 
 
環境局局長：主席，近年，電子廢物的移運在國際上引起多方面的關注。

香港作為亞太區的主要貨物轉運港，也面對有害電子廢物非法流入及轉

運等問題。為應付這項挑戰，特區政府有關部門 (包括環保署、海關、

警務處等 )均與海外的管制當局加強相關的進出口管制，以打擊非法越

境轉移有害電子廢物。  

 
 有關上述的質詢，現答覆如下：  

 
(一 ) 環保署一向透過不同的渠道及派員到各可疑地點搜集在境

內的廢物貯存及移運情報，以掌握非法活動的狀況，以及進

行執法行動。在 2006年至 2008年間，環保署針對可疑的貯存

場地共作出九百多次巡查，並聯同其他執法部門共進行 13次
掃蕩行動，以打擊與貯存場地有關的非法活動。在此段期

間，環保署完成 37次有關非法電子廢物岀口的檢控，其中 11
名被告被判即時監禁 2至 5個月不等。從這些個案搜集的資料

顯示，走私的目的地多為內地華南地區，但確實地點則未能

確定。  

 
(二 ) 就去年 12月 10日的回覆中所提及在 2006年 1月至 2008年 10月

間的 197宗檢控個案，其中 138宗個案已定罪，其詳細定罪資

料表列如下：  

 

出口國  定罪個案 有害廢物種類  
罰款總數及  
其他刑罰  

日本  31 電池和陰極射線管  860,400元  

美國  26 電池和陰極射線管  710,000元  

加拿大  14 電池和陰極射線管  353,000元  

南韓  10 電池和陰極射線管  330,000元  
另有被罰 180小
時社會服務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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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國  定罪個案 有害廢物種類  
罰款總數及  
其他刑罰  

加納  7 電池  75,000元  

阿拉伯聯合酋

長國  
6 電池和陰極射線管  160,000元  

其他地方  
(詳情見註 (1 )) 

44 電池和陰極射線管  949,000元  

 
註：  

 
(1) 其他共 24個地方，包括：危地馬拉、馬來西亞、新加坡、意大利

等，個別地方的有關定罪數字，均少於 6宗。  

 
(三 ) 就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台節目內提及從美國非法進

口的貨櫃，環保署已根據《廢物處置條例》檢控有關公司。

法庭已於 2009年 1月把該公司定罪，罰款 1萬元。  

 
(四 ) 在 2006年至 2008年間，共有 291個進口裝運因載有受管制電

子廢物被退回出口國，而涉及的裝運數目及出口國資料現表

列如下：  

 

出口國  
退回非法進口裝運數目 (註 (2 )) 

(貨櫃數目 ) 

美國  110 (140) 
日本  34 (39) 
加拿大  20 (30) 
越南  13 (45) 
澳洲  11 (15)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11 (13) 
其他地方 (詳情見註 (3 )) 92 (139) 

 
註：  

 
(2) 有個別裝運 (shipment)涉及多於 1個貨櫃 (container)。  
 
(3 )  其他共 40個地方，包括：危地馬拉、亞爾及利亞、馬來西亞、

菲律賓、新加坡等，個別地方退回非法進口裝運的數目，均少於

8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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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  

MOTIONS 
 
主席：議案。根據《婚姻訴訟條例》就批准《 2009年婚姻訴訟 (費用 )  
(修訂 )規則》而動議的決議案。  

 
 我現在請政務司司長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根據《婚姻訴訟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MATRIMONIAL CAUSES 
ORDINANCE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謹依照議程，動議通過我名下的決議案。這項議

案的目的，是請立法會通過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根據《婚姻訴訟條例》所

訂立的《 2009年婚姻訴訟 (費用 )(修訂 )規則》。  

 
 現時，《高等法院規則》和《區域法院規則》的訟費評定程序，適

用於婚姻法律程序。為了改革民事司法制度，訟費評定程序已於 2008
年作出修訂，使早日和解更為便利，並且避免訟費單申索過高的款項。

《 2009年婚姻訴訟 (費用 )(修訂 )規則》屬於相應的法例修訂，就經修訂

訟費評定程序適用於婚姻法律程序，訂明所需的有關費用。  

 
 我謹請議員通過有關議案。多謝。  

 
政務司司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批准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於 2009年 2月 24日訂立的《 2009年婚姻

訴訟 (費用 )(修訂 )規則》。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政務司司長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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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政務司司長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根據《公共財政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我現在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根據《公共財政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PUBLIC FINANCE 
ORDINANCE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第一項議案。 

 
這項議案旨在申請臨時撥款，以便政府在 2009年 4月 1日新財政年度

開始至《 2009年撥款條例》通過的一段時間，繼續獲得所需資源提供各

項服務。這是一個沿用已久的必要程序。  

 
因應議員對上年度決議案的意見，本年度決議案的安排已作出一些

修改。首先，我們安排這項議案在公布財政預算案 少兩個星期後提

出，讓議員有更多時間審議；第二，就分目 689和分目 789額外承擔而言，

我們只是按未來數個月的需要申請臨時撥款，而非如以往般申請以該分

目下的全年撥款作為臨時撥款。我們已在財經事務委員會 2008年 12月的

會議中，向議員交代這些安排，並獲事務委員會的支持。  

 
我們按照決議案第四段的規定，根據 2009-2010年度開支預算所列

的備付款額，決定每一分目所申請的臨時撥款額。綜合各分目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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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致辭文本的註釋中提供了每一總目之下的初訂臨時撥款額。在

《 2009 年 撥 款 條 例 》 通 過 之 前 ， 政 府 可 動 用 的 臨 時 撥 款 額 合 計 為

61,075,637,000元。  

 
在不超越上述臨時撥款總額的情況下，財政司司長可根據這項決議

案，把任何開支分目下的臨時撥款額更改，但更改後的款額不得超過在

2009-2010年度開支預算中，為有關分目所預留的款額。為了增加透明

度，我們早前已承諾，倘若財政司司長因應需要行使這項權力，政府當

局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提交報告。我們去年 12月亦就有關提交報告的

安排諮詢財經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對此並無異議。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在 2月 27日的會議上，決定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

這項決議案。小組委員會在 3月 5日舉行了會議。當局亦在該會議向委員

解釋了本年度決議案的細節。我十分感謝小組委員會主席劉慧卿議員和

其他委員支持我們今天動議這項議案。  

 
在《 2009年撥款條例》獲得通過後，臨時撥款將會被納入其下。  

 
主席，我謹此提出議案。  

 
 

註釋  

 

開支總目  
開支預算  

所列款額  

初訂臨時  

撥款額  

 $’000 $’000

21 行政長官辦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4,507 16,902 

22 漁農自然護理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30,068 246,047 

25 建築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21,318 304,264 

24 審計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2,364 24,473 

23 醫療輔助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154 15,862 

82 屋宇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0,638 179,443 

26 政府統計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3,424 111,441 

27 民眾安全服務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2,067 16,790 

28 民航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12,824 142,565 

33 土木工程拓展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15,033 424,023 

30 懲教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98,592 556,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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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總目  
開支預算  

所列款額  

初訂臨時  

撥款額  

 $’000 $’000

31 香港海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85,416 590,491 

37 生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0,690 1,036,133

92 律政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4,363 202,209 

39 渠務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69,653 382,866 

42 機電工程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3,722 254,729 

44 環境保護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02,669 1,414,457

45 消防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801,080 1,031,744

49 食物環境生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53,871 936,957 

46 公務員一般開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07,718 777,635 

166 政府飛行服務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5,591 128,820

48 政府化驗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9,449 96,712 

59 政府物流服務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6,498 195,113 

51 政府產業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28,181 376,734 

143 政府總部︰公務員事務局 . . . . . . . . . . . . . . 417,851 83,811 

152 政府總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工商及旅遊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21,053 320,126 

55 政府總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通訊及科技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6,300 13,260 

144 政府總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 . . . . . . 465,160 157,816

138 政府總部︰發展局 (規劃地政科 ) ... . . 308,957 221,792 

159 政府總部︰發展局 (工務科 ) ... . . . . . . . . . 239,041 50,489 

156 政府總部︰教育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361,534 8,838,849

137 政府總部︰環境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246 23,674

148 政府總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經事務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0,218 28,332 

147 政府總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庫務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93,429 4,738,686

139 政府總部︰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459 19,492 

140 政府總部︰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387,074 7,287,383 

53 政府總部︰民政事務局 . . . . . . . . . . . . . . . . . . 1,340,002 298,096 

155 政府總部︰創新科技署 . . . . . . . . . . . . . . . . . . 518,516 188,815 

141 政府總部︰勞工及福利局 . . . . . . . . . . . . . . 569,440 164,152



立法會  ─  2009年 3月 18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March 2009 

 

90 

開支總目  
開支預算  

所列款額  

初訂臨時  

撥款額  

 $’000 $’000

47 政府總部︰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辦公室 ......................................... 655,842 131,169 

142 政府總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1,144 107,551 

96 政府總部︰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 . . . . 314,701 71,181 

151 政府總部︰保安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2,625 40,021 

158 政府總部︰運輸及房屋局  

 (運輸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4,537 27,807

60 路政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28,180 447,358 

63 民政事務總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25,816 374,414 

168 香港天文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0,491 47,987 

122 香港警務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573,067 2,682,366 

62 房屋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0,531 26,107 

70 入境事務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76,801 579,657 

72 廉政公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08,148 161,630 

121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 . . . . . . . . 28,283 7,163 

74 政府新聞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9,335 75,867 

76 稅務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76,595 255,319 

78 知識產權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261 19,653 

79 投資推廣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562 56,313 

174 公務及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  

 諮詢委員會聯合秘書處 . . . . . . . . . . . . . .  27,271 5,455 

80 司法機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8,507 245,795 

90 勞工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4,197 352,187 

91 地政總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93,888 361,173 

94 法律援助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52,482 150,497 

112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 . . . . . . . . . . . . . . . . . 407,454 85,387 

9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426,130 1,254,578 

100 海事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60,879 220,215 

106 雜項服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94,408 1,276,351*

114 申訴專員公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0,272 18,055 

116 破產管理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0,854 28,579 

120 退休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582,620 3,532,779 

118 規劃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5,532 11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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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總目  
開支預算  

所列款額  

初訂臨時  

撥款額  

 $’000 $’000

136 公務員用委員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090 3,418 

160 香港電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7,957 137,416

162 差餉物業估價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3,124 80,699 

163 選舉事務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8,444 15,689 

169 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秘書處 . . . . 12,843 2,569

170 社會福利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105,111 10,614,700

173 學生資助辦事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05,839 1,248,171 

180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 . . . . . . . . . . . . . . . . . 191,132 82,995 

181 工業貿易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81,080 364,895 

186 運輸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16,175 313,549 

188 庫務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6,131 67,227 

190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11,645,763 2,329,153 

194 水務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755,418 1,154,748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247,522,690 61,066,437

184 轉撥各基金的款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409,200 9,200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總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2,931,890 61,075,637

  =========== ==========
 
註：  

 
* 總目 106 項下的初訂臨時撥款額包括分目 789 額外承擔項下的

1,000,000,000 元。此分目下的臨時撥款計入預期撥款予強積金戶口

的金額及其他應急開支。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 議決  ―  

 
1. 現批准將一筆不超逾 $61,075,637,000的款項記在政府

一般收入上，供作支付於 2009年 4月 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

政府服務開支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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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本決議的規限下，如此記帳的款項可按照於 2009年 2月
25日提交立法會省覽的《 2009-10年度開支預算案》所顯

示的各開支總目而支用，如該預算案根據由《公共財政

條例》 (第 2章 )第 7(2)條施行的該條例的條文而被修改，

則可按照經如此修改的該預算案所顯示的各開支總目而

支用。  

 
3. 關於任何開支總目的開支，不得超逾第 4段所批准就該開

支總目內各分目而支用的款額的總和。  

 
4. 關於開支總目內每一分目的開支，不得超逾  ―   

 
(a) (就經營帳目經常開支分目而言 )下述款額  ―  

 
(i) (除在該分目是列於本決議附表 1內的情況外 )相

等於上述預算案就該分目顯示的備付款額的

20%的款額；  

 
(ii) (凡該分目是列於本決議附表 1內 )相等於上述預

算案就該分目顯示的備付款額的某個百分率的

款額，而該百分率在該附表中就該分目而指

明；及  

 
(b) (就經營帳目非經常開支分目或資本帳開支分目而

言 )下述款額  ―  

 
(i) (除在該分目是列於本決議附表 2內的情況外 )相

等於上述預算案就該分目顯示的備付款額的

100%的款額；  

 
(ii) (凡該分目是列於本決議附表 2內 )相等於在該附

表中就該分目而指明的款額，  

 
或財政司司長在任何個案中批准的其他款額，但該

款額不得超逾相等於上述預算案就該分目顯示的備

付款額的 100%的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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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1 [第 4(a)段 ] 
 

 開支總目   分目  
預算案所顯示
的備付款額的

百分率  

46 公務員一般開支  
 

013 個人津貼  40 

59 政府物流服務署  
 

225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計
劃  ⎯⎯ 徵款  
 

100 

90 勞工處  280 給 予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局
的撥款  
 

30 

  295 給 予 職 業 性 失 聰 補 償
管理局的撥款  
 

30 

106 雜項服務  
 

284 補償  40 

120 退休金  021 特惠撫恤金、特惠金及
津貼  
 

50 

  026 僱員補償、與僱員傷亡
及 喪 失 工 作 能 力 有 關
的款項及開支  
 

50 

152 政府總部：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
(工商及旅遊科 ) 
 

000 運作開支  25 

155 政府總部：創新
科技署  
 

000 運作開支  25 

170 社會福利署  
 

157 病人及家屬援助金  100 

  176 暴力及執法傷亡賠償  
 

25 

  177 緊急救濟  
 

100 

  179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30 

  180 公共福利金計劃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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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2  [第 4(b)段 ] 

 

 開支總目   分目  
款額  

$ 
106 雜項服務  

 
689 額外承擔  

 
0

  789 額外承擔  

 
1,000,000,000

184 轉撥各基金的

款項  
984 給予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的款項  

 

0

  988 給予貸款基金的款項  0”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

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

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立法會  ─  2009年 3月 18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March 2009 

 

95

主席：根據《汽車 (首次登記稅 )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我現在再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根據《汽車 (首次登記稅 )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MOTOR VEHICLES (FIRST 
REGISTRATION TAX) ORDINANCE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第二項議

案，把豁免電動汽車首次登記稅措施的實施期限延長 5年，即由本年 3月
31日延長至 2014年 3月 31日。  

 
 在 1994-1995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我們宣布實施電動汽車豁免首

次登記稅的措施，為期 3年。這項措施的目的，是要鼓勵市民使用電動

汽車這種較環保的交通工具。  

 
 我 們 曾 在 1997-1998 年 度 、 2000-2001 年 度 、 2003-2004 年 度 及

2006-2007年度 4次建議延長豁免期，亦獲得立法會通過。現時的豁免期

將在本年 3月底完結。為繼續鼓勵更多市民使用這類車輛，財政司司長

在 2009-2010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內，建議把這項豁免措施的實施期限再

延長 5年，直至 2014年 3月 31日。  

 
 我謹此建議根據《汽車 (首次登記稅 )條例》第 5(4)條提出決議案，

以實施上述措施。  

 
 主席，我謹動議議案，希望各位議員支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 決 修 訂 立 法 局 於 1997 年 5 月 14 日 提 出 和 通 過 而 在 憲 報 以

1997年第 237號法律公告刊登、並經  ―  

 

(a )  《 2000年收入 (第 2號 )條例》 (2000年第 27號 )第 3條；  

 



立法會  ─  2009年 3月 18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March 2009 

 

96 

(b )  立 法 會 於 2003 年 3 月 19 日 提 出 和 通 過 而 在 憲 報 以

2003年第 77號法律公告刊登的決議；及  

 

(c )  立 法 會 於 2006 年 3 月 8 日 提 出 和 通 過 而 在 憲 報 以

2006年第 53號法律公告刊登的決議  

 

修訂的決議，廢除 “2009”而代以 “2014”。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

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余若薇議員：主席，去年，即 2008年 7月 12日，當立法會審議《應課稅

品條例》有關豁免柴油稅時，我已提出為了減輕社會受油價波動影響及

紓緩路邊空氣污染，應完成電動車的配套，仿效如倫敦般在停車場和路

邊設置充電設施 (在倫敦名為 Juice Point)。  

 
 在 2008年 11月 26日，我也提出有關電動車的質詢。當時政府謂豁免

首次登記稅優惠， 3年來共引入 31輛電動車和少收 105,000元的稅款。  

 
 2008年 12月，公民黨在向財政司司長提出有關財政預算案的建議

中，提出電動車豁免首次登記稅的措施成效不大，要求政府提供更有效

的財務誘因和配套設施。  

 
 在 2009年，即今年， 2月 11日，我也在報章的專欄指出，其實單靠

豁免電動汽車首次登記稅，並不能解決推動電動車的瓶頸問題，因此須

考慮許多其他配套及如充電網絡等這些關節。  

 
 主席，為甚麼我要談及那麼多問題？因為其實有時有些局長來到看

到某些新議員，會批評他們忽然民主，又會批評另一些新議員向來並與

粵劇無緣。主席，所以我要回顧我以前有關注電動車的事例，以免被人

批評 “忽然電動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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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其實官員很多時候在聽到一些議員的建議時，無論他們是新

議員，或是剛開始關注這議題，都不該指稱他們忽然關注那些議題。

重要的是視乎他們提出的意見是否有內容，如果是有內容，當然便應

接納。  

  
 主席，回看電動車可獲豁免汽車首次登記稅的政策，其實始自

1994年4月1日，由殖民地時代的財政司司長麥高樂先生引入，以3年為期，

每 3年續期一次。政策一直沿用至今，經歷多任財政司司長︰曾蔭權、

梁錦松、唐英年、曾俊華一直延續下來。  

 
 這個已有 15年歷史的稅務優惠，實際效果有多大？我們看到多少輛

電動車呢？  

 
 政府於去年 11月書面回覆我的質詢時表示，在過去 3個財政年度，

全港有 31輛新登記的電動汽車，政府少收的登記稅款為 105,000元。根

據政府在 2006年 3月 22日書面回覆立法會質詢的資料顯示，本港電動車

的數目佔車輛總數的百分比為 0.012%。  

 
 根據上述數據，電動車的免稅政策，在效益方面非常低，那又如何

提升路邊污染情況的政策呢？由此可見，此政策成效不高。  

 
 其實在技術方面，我們當然明白電動車要依靠電池，有時候 大問

題是續航問題，因電池或技術方面未能幫助電動小巴或電動的士在香港

路面行走。因為早幾年試驗時，發覺電動車只能跑 30至 50公里便要充

電，所以不能滿足小巴和的士的需要。  

 
 但是，近年來在私家電動車方面，於續航方面有所突破，可提升至

100至 200公里，而且 近從報章及電視也可看到，充電的技術越來越先

進，可快速充電。如我所說，倫敦已有 Juice Point，美國、日本和歐洲

也有不同的電動車，美國有Tesla、日本三菱有 iMiEV、挪威有Think。  

 
 香港亦有生產電動車 “MyCar”，以東莞為生產基地，將車賣到英國

和歐洲大陸等巿場。可是，諷刺的是，香港雖然有研發這些電動車，但

電動車卻無法在香港行使，因香港法例不適用於電動車，或應說這些電

動車不適用於香港的法例。由此可見，政府需要在多方面繼續努力。  

 
 政府 近給我們一份關於環境事務委員會屬下一個空氣質素小組

的文件，提到使用電動車的費用很高，共需 43億元才能推動混合動力車

輛及電動車。看畢這份文件後，我有點不明白為何需 43億元，是不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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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 “水分 ”呢？因為在英國設立 Juice Point充電點，每個充電站的成

本大概是 3,300英鎊，等於港幣約 3萬元。我怎樣也算不到那麼大的金

額。主席，我們明早 8時半便會召開會議討論政府如果真的要令香港空

氣更為清新，是否須作如此巨大的花費？我們明天會繼續討論這問題。 

 
 但是，我們看到政府 近的財政預算案也提到，政府考慮在停車場

設立充電站。我們看到政府轄下有 14個多層停車場，如政府總部、立法

會及很多學校都有停車場，當然私人樓宇也有停車場。我也曾跟一些這

方面的專家會面，他們說很簡單，其實路邊的停車咪錶也可改裝為充電

站，道理是一樣的，只要作些微調校便可，技術上是絕對可行的。  

 
 主席，對於政府推動電動車，公民黨是非常積極配合的，我們覺得

有更多工作可以做。除了豁免首次登記稅外，可否考慮電動車行走隧道

可享優惠或甚至免費？此外，公民黨亦曾建議許多其他措施。  

 
 主席，公民黨支持這項決議案，亦希望政府能盡快推出有關推廣電

動車的其他政策。  

 
 多謝主席。  

 
 
陳克勤議員：主席，我代表民建聯發言支持今天的議案。  

 
 香港現時的空氣污染非常嚴重，而市民 切身感受得到的，便是路

邊汽車所排放的污染物。余若薇議員剛才提到，雖然政府在過去 3年有

就電動汽車首次登記稅提出豁免，但在過去 3年，只有 31輛電動汽車登

記或受惠於這項政策。由此看來，只考慮以稅務優惠來促進電動汽車在

香港廣泛使用，我們認為單憑這項經濟誘因是不足夠的。  

 
 當然，財政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提到，會在部分政府及私人停車場

提供電池充電設施，這是一項正面的跟進工作。不過，我想提出另一項

要關注的問題。作為車主，我們十分擔心燃油價格會否出現正如我們之

前討論的缺乏透明度和 “加快減慢 ”等情況，我們亦十分擔心日後駕駛電

動汽車到私人或政府停車場充電時，會否出現 “捱貴電 ”的情況。所以，

我們認為政府在考慮加設這些設施時，要跟私人停車場或機構商討如何

提供這些設施，以及如何釐定充電價格的水平，例如會否直接跟家用電

費掛鈎？如果是這樣的話，價格會相對較為透明，亦可避免車主在充電

費方面要 “捱貴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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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如果我要購買一輛充電式電動汽車，我可能還有其他考慮，

例如車價多少、保養維修是否方便等。我知道立法會 近亦購買了一輛

混能車，原來這輛混能車的電池必須使用原廠代理的電池。於是，我又

會考慮市面上有否其他替代的環保電池。據我所知，這些電池非常昂

貴，每個可能超過 5萬元或以上。所以，作為車主，萬一電池壞了，電

動汽車便不能開動，要再花費 5萬元購置新電池，這對我來說是另一個

考慮。因此，我認為在推行使用電動汽車時，要一併詳細研究這些配套，

或作出其他仔細考慮。我認為如果政府能就我剛才所說的數方面作充分

考慮，將有助香港推行使用電動汽車，亦可對香港的空氣質素作出一定

的改善。  

 
 近，我看到傳媒報道，理工大學在數年前曾聯同香港一間公司研

發出一種電動汽車，這輛汽車亦曾在國際車展上亮相，這例子說明香港

在汽車工業上的發展絕不下於其他地區。主席，我記得財政司司長在

2005年仍擔任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時，已宣布成立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

我不知道這個研發中心是否仍然存在，因為現時沒有了它的消息，但我

認為這個研發中心在今時今日可以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在推動香港使

用電動汽車的技術層面上，提供積極的意見和技術協助。如果政府可以

在法律和市場推廣方面再幫一把，我相信電動汽車應可在市場上更具競

爭力。  

 
 主席，在電動汽車未普及前，我希望政府能顧及香港的實際情況，

繼續寬減現時混能車的首次登記稅，以作為一項短期措施，鼓勵私家車

和商用車輛的車主選購市面現有的環保汽車，從而取締一些舊款及排放

較多廢氣的歐盟前期車輛。  

 
 主席，我謹此陳辭。  

 
 
劉健儀議員：主席，電動汽車在本港絕對談不上是新生事物，早在 1994年
4月，政府其實已開始透過豁免首次登記稅，鼓勵車主購買電動汽車，

藉以推動環保汽車。只可惜，經過了整整 15個年頭，電動汽車在香港的

道路上仍是 “少數族裔 ”。  

 
 運輸署的數字顯示  —— 剛才有同事提及是過去 3年  —— 其實由

始至終，直至現時，全港加起來的總數只有 97輛，是由始至終只有 97輛
汽車登記為電動汽車，而當中只有 19輛為私家車，如果以百分比計算，

只佔全港 42萬輛已登記私家車不足 0.005%。由此可見，政府推動電動汽

車的工作顯然是不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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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然，政府在財政預算案 (“預算案 ”)中提出積極發展及引入電動汽

車，包括再次延展稅務豁免計劃，並把期限 “一口氣 ”延長 5年至 2014年，

自由黨對此是十分歡迎的。不過，單靠稅務優惠，根本不足以帶動電

動汽車的發展，政府在各方面的配合，從而為電動汽車上市開啟 “方便

門 ”更為重要。  

 
 我記得自由黨支持電動汽車已很久，已有十多年時間，從開始的時

候已一直支持。約在 10年前，運輸業界已積極希望配合政府推動電動汽

車計劃，當時有數輛電動小巴投入試用，如果能成功運作，便廣泛推廣

予小巴業界。可是，該計劃並不成功，該數輛電動小巴遇上不少問題。

我曾參與當時的試驗計劃，亦有留意各方面的發展。不過，我看到政府

是完全不積極協助業界解決有關的問題，以致問題不獲解決， 終有關

的試驗計劃亦無疾而終。這只是一個小小的例子，顯示政府過往在推動

電動汽車方面，除稅務優惠外，在技術層面差不多是完全沒有提供任何

支援的，所以遇上任何困難也無法解決。  

 
 此外，余議員剛才也有提及，香港約在 10年、 8年前  —— 正如我

之前所說  —— 曾遇到技術上的困難，但其實香港在兩年前已有生產商

跟理工大學合作，成功研製一款名為 “MyCar”的電動汽車。這是成功的，

即它能運作得到。據生產商介紹，這款 “MyCar”不但車價相宜，每輛只

需款約 8萬至 9萬港元，而且燃料成本相當划算，以本港的價格計算，汽

油車每公里約要花 9毫 1仙，但 “MyCar”這款電動車每公里只需花 1毫，即

只是汽油車的十分之一而已；而更重要的是，新車種的電池技術令電動

汽車的續航能力大增，例如每次充電後可以行走 120公里，而來回中環

至機場一次的車程亦只是 90公里。  

 
 種種表現均顯示，我們自行研發的這款 “MyCar”私家車，相對外國

的貨色是絕不遜色的，問題只在於我們能否自行研發而已。此外，聽聞

有數百輛已出售予歐洲和英國市場，而且當地也很喜歡採用。但是，諷

刺的是，這麼好的汽車、這款 100%由我們自行研發、純香港品牌的汽

車，居然被禁止在本港的路面行駛。因為這款汽車屬於 “微型汽車 ”，馬

力較細，車速又不及一般私家車，於是運輸署便引用《道路交通規例》

中有關私家車構造規定的條文，拒絕為 “MyCar”發出牌照。  

 
 固然，運輸署對於車輛規格有嚴格限制，這是無可厚非的，但如果

僅以一貫的官僚作風、僵化的手法，來處理電動汽車的發牌事宜，不但

會令這款充滿創意的本土汽車淪為 “玩具 ”，更直接打擊生產商對開發車

輛的興趣，為電動汽車打入本地市場徒添一重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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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政府表明要及早引入新型的電動汽車，但據報道，跟港府簽

訂合作備忘錄的日本車廠， 快也要 2012年才能大量生產及進口新型號

的電動汽車；偏偏我們眼前已有一輛技術成熟的 “現成 ”貨辦，但政府卻

連讓它在馬路上試車的機會也不容許，這又是否說得過去呢？我希望政

府真的要想一想，這是否恰當的做法。  

 
 自由黨認為，政府應把握良機，積極跟有關車廠商討及取經，並參

考外國的做法，例如外國某些城市容許這種微型汽車行走，但條件是不

准它行走部分高速公路。 重要的是，政府應設法為市民提供一個平價

而又環保的選擇，也為電動汽車在香港的普及踏出重要的一步。  

 
 舉例說，這些微型汽車如果要在吐露港公路行走，可能會有些困

難，所以雖然它不獲准在吐露港公路行走，但供普通家庭主婦前往超級

市場購物，我相信它是完全符合她們所需的。在這方面，政府是否 低

限度也應容許這類汽車試一試呢？  

 
 另一方面，足夠的配套措施對推動電動汽車來說，也是必不可少

的。預算案提及會研究在政府多層停車場，以至推動物業發展商及私人

停車場營辦商，提供充電設施，這是十分好的開始，但配套工作必須到

位而全面，讓車主感到真正的便利，為未來電動汽車的啟行做好準備。 

 
 主席，我謹此陳辭。  

 
 
甘乃威議員：主席，多位同事剛才也提過，過往十多年有這項稅項的豁

免，但只有 97輛電動車可在香港使用。大家對此也感到相當欷歔。  

 
 我們說的不是技術。大家當然也明白，技術上當然也有很多限制，

但實際上，政府經常是眼高手低，以為提供稅項豁免，大家便懂得使用

這些設施及設備。其實，大家都覺得政府在改善香港的空氣污染，特別

可能在如何協助汽車業方面，應從業界或消費者的角度，令香港人更多

使用電動車輛。我想如果純粹以提供稅務寬免便可以做得到來看，只會

是天方夜譚。  

 
 不過，我剛才再翻看紀錄，可見特首或財政司司長在今年的財政預

算案，也提到會成立一個督導委員會，研究香港廣泛使用電動車輛的

問題。這委員會亦會從經濟發展、城市規劃、工業科技、環保、交通等

角度研究使用電動車輛。我看到政府要成立這些督導委員會便感頭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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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政府經常也是這樣。實際上，有關電動車輛的使用情況，如果大家

看看多位同事剛才提到MyCar的例子，很簡單，讓它進入香港又何須那

麼多委員會研究？只要政府讓MyCar在香港試行，大家便已能真的看到

有關的效果如何，又何須採用督導委員會研究這麼多事宜才讓MyCar在
香港試行呢？這是否由一個臃腫的政府、一個非常官僚的架構所導致的

惡果呢？  

 
 民主黨當然會支持延長有關稅項的寬免，我們會全力支持。但是，

我們亦希望政府能作出一些承諾，我認為我們不要再令香港人的車輛能

夠用於世界各地，但在香港卻不能使用的情況出現。有議員剛才說是諷

刺，我覺得很丟臉，如此情況也可以在香港出現。我想不要告訴人家我

們會成立督導委員會對這方面進行研究，弄致這麼可笑，我們經常說香

港是國際城市，但也會淪為這個模樣。  

 
 當然，除了有關稅務寬減，我們也希望政府可研究其他支援，例如

剛才提到為產業提供土地的支援，究竟這些研發、這些土地如果用作製

造電動車輛是否可以獲得一些稅項的優惠，我希望陳局長回去再研究一

下。當然，實際上的操作，例如剛才說有關電動車的充電站，如果純粹

在政府建築物設置，我想這必然是不足夠的，實際上是否會有更多的地

方，希望政府能盡快推動。當然，大家也看到，現時不單香港有MyCar，
其實世界各地有關電動車輛的技術也日趨成熟。我知道早前政府說會跟

一家生產商引進一些電動車輛進入香港，我相信世界各地就電動車輛有

關技術的研發上會越來越普及化。所以，如果我們不能有更多配套設施

配合，便可能會落後於形勢。  

 
 因此，我希望政府今天在獲得立法會支持稅項豁免後  ⎯⎯ 我們已

經落後十多年了  ⎯⎯ 能夠急起直追，不單是稅項有寬免，在其他配套

方面都能配合，使更多電動車輛能夠真的可以進入香港，令香港的空氣

及環境等情況得以改善。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相信立法會必然會一致通過今天的議案，但通過

後又怎樣？通過了又代表甚麼？其實，對於今天討論這項議案與回顧電

動車輛發展的問題，很多議員均表示很欷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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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有關的歷史，主席，我記得在回歸前，當時政府的司局長曾帶

領我們到南丫島的港燈發電廠參觀一輛試驗中的電動車，轉眼已是十多

年前的事了，主席，我當年也有出席這個訪問和試用電動車。  

 
 試驗會否成功，當時曾有很多討論  ⎯⎯ 但這已是十三四年前的事

了，主席。當時還討論到如果試驗成功，政府會否牽頭採用？按照當時

的說法，由於政府總部多，可供充電的地方也較多，在政府大樓可安裝

充電設施，而政府車輛很多時候都是短程行駛的，由A點到B點，而高

官開會往往要 3小時，便可利用這段時間充電。  

 
 有效的做法，其實是政府牽頭先用，不用減稅，也不用扣稅，但政

府有沒有用過一輛這種車呢？我不知道政府有否採用，我似乎未聽過政

府有用過。政府說話便無敵，做事便無能為力，膠袋稅也一樣，它要求

百貨公司每個膠袋繳稅 5毫，但政府浪費膠袋的情況卻實在驚人。這即

是說一套，做一套。施政報告是特首自說自話，政府部門卻自己做自己

事，特首指令只是廢話，這可能是 “廢柴 ”的象徵，也說不定是 “廢柴 ”的
代表。  

 
 如果電動汽車在技術上是可行的話，香港政府是否應牽頭實驗呢？

整個問題卻反映政府部門之間極之混亂，左手不知右手做甚麼，左腳走

向這邊，右腳卻走向那邊，頭望向西方，像大話西遊般。整個政府部門

間混亂不堪。政府車輛到期換車時，會否詢問環境局，車輛有沒有環保

措施，有否電動車可供使用？不是這樣，政府高層換了甚麼車，是BMW
嗎？車輛要夠豪華的才用，不是講求環保的。  

 
 即使今天通過這項議案，其實也是廢話，政府部門之間混亂不堪。

其實是否應儘管嘗試一下，找一些不用長程行駛的政府車輛，一部分先

試用呢？  

 
 此外，當時曾提及公共車輛會否使用？因為公共車輛，特別是專線

小巴和巴士只在繁忙時段行駛，行駛兩小時後都會停一下。當時有種說

法  ⎯⎯  當時局長不在這個位置，也不知是否在香港，政府認為可以試

行，不管是巴士，還是專線小巴，也可考慮在一些路線進行試驗計劃，

即如果路程許可，也可充電的，便採用這些車輛試驗。當時還未討論採

用天然氣小巴或天然氣的士，而是討論電動車。現時小巴、的士已轉用

天然氣，但電動車輛則無蹤無影。  

 
 今天討論這項條例及免稅的做法，我認為只是給予政府一個機會，

象徵式地向公眾顯露政府也很關注環保，難聽一點是 “除褲放屁 ”，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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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臭不可當。如果政府高層真的想做工作，應由高層下指令，規定政府

部門 低限度有一定數量的電動車輛。如果試驗成功，再逐步實施。當

局須有落實的計劃，不是討論十多年後仍然是原地踏步，看看天便自以

為很高大很威猛，但其實仍然是侏儒。  

 
 主席，這個問題已談到頗為不堪，很多議員均表示很支持，但我不

知道他們支持甚麼。是支持一個高、大、空的謊話，一個繼續了十多年

仍是高、大、空的廢話嗎？所以，如果局長不是繼續在這裏說廢話  ⎯⎯ 而
我也不容忍他繼續在這裏說廢話的話，希望他真的給予承諾，表明政府

究竟何時牽頭做。他已經開始不相信自己所說的話了，希望他翻閱以前

的會議紀錄和文件，翻閱政府以前曾考慮的因素，否則一旦換人時便懶

得理會，重頭再來，從零開始， 後也是只得零。 後受害的仍是香港

市民，對嗎？因為廢氣每天繼續排出，當中包括政府的車輛。  

 
 主席，我相信 10年後可能又要回到這裏討論同樣的議案，大家可看

看我這個預測是否準確。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 

 
 
主席：如果沒有，我現在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發言答辯。在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局長答辯後，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十分多謝各位議員給予我們的意見，以

及感謝各位對在香港使用電動汽車的支持，我會向環境局及運輸署轉達

有關環境和在道路使用電動汽車的意見，讓他們作出考慮和跟進。正如

各位議員所說，今次延長豁免電動汽車的首次登記稅，只是政府推動電

動汽車普及化的其中一項措施。此外，我們亦有需要考慮，如何鼓勵汽

車供應商把更多電動車輛型號引入香港，以及在市區建立足夠的充電設

施，以方便電動汽車的使用者。  

 
 各位議員提出的很多意見均指出，要在香港廣泛使用電動汽車，

是有需要就很多配套作出考慮和推廣，而這些配套是有需要作出跨部門

和跨政策協調。因此，財政司司長已在 2009-2010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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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他會領導一個督導委員會，研究如何在香港更廣泛使用電動汽

車。委員會將從經濟發展、城市規劃、工業、科技、環保及交通角度作

深入探討，並會考慮議員及社會各界的意見，然後再提出建議。  

 
 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這項決議案。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

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的建議：

即每位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可發言 多 15分鐘，另有 5分鐘

就修正案發言；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每人可發言 多 10分鐘；而其他議員

每人可發言 多 7分鐘。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過時限，我必須指示該議員

停止發言。  

 
 
主席：第一項議案：全面檢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角色與職能。  

 
 
主席：有意就議案辯論發言的議員請按下 “要求發言 ”按鈕。  

 
 我現在請劉秀成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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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檢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角色與職能  

COMPREHENSIVELY REVIEWING THE ROLE AND FUNCTIONS OF 
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劉秀成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在你離席之前，我想說你與我都在教育界服務多年，一定很

關心教育的發展，況且香港唯一資源便是人才，尤其當創意產業在全球

一體化下將會成為一個重要支柱的時候，人才的培訓更為重要。不過，

關心教育的同事都知道，香港教育的發展一直被商界及政務官所壟斷，

大學學者的意見有沒有獲得重視呢？所以，我在香港大學 (“港大 ”)任教

31年，滿足感是來自我有機會教導出有成就的學生，但始終無法影響教

育政策。幸好我現在當選得以進入立法會為市民服務，今天才有機會提

出議案，希望透過百花齊放的辯論，推動政府盡快全面檢討現行非法定

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的角色與職能，從而優化本地教育政

策，鞏固香港成為亞洲教育樞紐的實力。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 

 
 
多謝 7位同事作出的修正，在原議案的基礎上提供更豐富的內容。

雖然部分意見超出了教資會的職權範圍，不過，由於我提出原議案的目

的，就是想釐清教資會角色的定位，所以不同角度的意見都是值得參考

的。事實上，即使教資會主席史美倫接受《信報月刊》訪問時候亦承認，

教資會的角色是有些模糊，更表示如果大家認為教資會不必存在，她不

會作出辯護。  

 
 為了更準確反映持份者的意見，我諮詢了很多大學校長及教職員工

會對這項議案的回應。很多謝他們積極的回應及回覆，由溫和到激進都

有，他們的寶貴意見及前瞻性建議，對於香港的大學發展是相當關鍵

的。總括來說，他們普遍認為必須釐清教資會的角色，增加透明度，並

且要改革教資會的職能。  

 
 首先，我想引述一些有代表性的言論。大學校長會亦同意：立法會

的辯論是有助改善現行撥款機制，提升大學的教育質素。城市大學校長

郭位教授指出：目前教資會扮演 “看守者 ”的角色實在不足使本地大學的

潛力得以充分發揮。香港教育學院校長張炳良則認為，真正的競爭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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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自 本 地 大 學 羣 與 海 外 大 學 羣 之 間 的 實 力 競 賽 ......但 教 資 會 自

1990年代以來強調院校之間的競爭，不利於凝聚香港學術研究的軟實

力。高等院校教職員會聯會  —— 即是我以前的屬會  —— 直接指出，

改革教資會是他們多年來的工作目標之一......教資會一向只與大學

高層接觸，是一個脫離羣眾，大權在握，高高在上的官僚機構。理工大

學教職員協會的李向榮博士更狠批：教資會託詞要對公帑負責，微管大

學，干預學術自由，引進RAE評核大學教職員的學術論文在美國主導的

國際期刊的引用率作為標準。 近又引入 “效果為本的教育 ”，硬把大學

教育工廠化。港大的教職員更用了七宗罪批評教資會的黑箱作業，任人

唯親，其中一個學科小組的成員的學術論文更曾被投訴抄襲他人的作

品。  

 
 代理主席，這個充滿殖民地色彩的教資會，多年來不斷受到批評，

尤其在成本效益方面，6,000萬元的營運開支，單是薪酬支出已接近 3,000
萬元。所以很多海外國家已取消了這個架構，包括英國在 20年前已被戴

卓爾夫人以架床疊屋及浪費資源的理由將它即時廢除。以前的英聯邦

國家，諸如新西蘭、新加坡、加拿大  —— 加拿大是不採用這架構的、

澳洲，在廢除了教資會之後，對大學的管理也沒有甚麼影響。於是有人

提出不如廢除教資會，直接向院校撥款，其實香港演藝學院、職業訓練

局及公開大學都不受教資會這類機構所管轄。我是公開大學的校董，很

清楚知道怎樣可以辦得好。為甚麼還要保留這些殖民地時代的緩衝架構

呢？  

 
 我在諮詢大學校長、教職員、舊同事和朋友的意見的時候，他們均

表示即使不廢除教資會，亦必須改革它的角色與職能，協助大學按照各

自的特色發展，從而提升本地大學的整體競爭力。所以，議案第 (一 )點
我便提到，政府應該配合 “334”學制改革的機會，加強教資會的支援角

色，為更多學生升讀大學，以及由 3年轉 4年作好準備，幫助大學在短時

間內就增聘人手和修訂課程的軟件，以及興建校園設施的硬件等多方面

作出配合，特別在新學制的中六生與舊學制的中七生同時升讀大學那一

年， 重要的是確保大學質素繼續提升。  

 
 代理主席，我希望學制改革不單與主流大學接軌，還要與研究領域

合作，教資會應協助大學在各自的強項，發展本地特色的優勢，吸引海

外合作的機會。所以，議案的第 (二 )點便提到，要改善現有的研究撥款

機制。目的是確保學術及科研同樣得到健康發展，亦不能忽視理論及應

用兩方面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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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現時的審批撥款程序，被批評透明度不足。成員每年只

是召開一兩次會議，便決定 8所院校獲批撥款的學士學位及研究生人

數，全無上訴機制，給人有黑箱作業的感覺，令人質疑在短短兩星期內

的會議，對各院校提交的詳細發展計劃，能有多深的認識呢？  

 
 此外， 75%的教學撥款與 25%的研究撥款是否足夠呢？多年來一直

受到質疑，即使現在增加了研究基金，但究竟怎樣分配仍未釐清？公平

與否仍有疑問。 重要的是採用甚麼量度的標準？現時的大學教授工

資，代理主席，可能較初出茅廬的政治助理還要少。由此可見政府對教

育發展的重視程度為何。你不用皺眉頭，代理主席，這是真的，因為我

曾任職教授。如果要發展教育，栽培或挽留人才，這個問題很值得政府

深思。  

 
 多人不滿的便是研究撥款，重量不重質，側重研究論文在指定國

際期刊被刊登的次數，而忽略了研究成果對香港社會是否有利。事實

上，輕視實踐應用，不但阻礙了科研創新，更令政府錯失許多良機。

剛才許多議員提到，而代理主席也提到許多有關 “MyCar”的例子，我不

再在此贅述。  

 
 教資會的撥款安排，令大學管理層過分重視研究成果，而忽略了教

學的質素。以城市大學為例，它明明是應用大學，但校方為了增加研究

來提升世界排名，計劃裁減助理教授職級以下的教員，導修課程全由缺

乏教學經驗的研究生負責，令人擔心大學本科教育質素下降。此外，亦

有 “名牌 ”大學教員投訴，陞職加薪控制於少數管理層手中，無法取得研

究撥款的教員，又因為受到壓力要增加研究，而被迫減少備課的時間。 

 
 大學爭取研究撥款，不外是希望開拓資源，所以我便提出議案的第

(三 )點，要求教資會增加撥款開辦更多學士學位。我要強調，我不反對

教資會對大學發展的具體規劃，包括開辦課程的範疇，但我認為必須保

留。 少 20%或更多學位由院校自主決定，並開放由下而上的雙向溝通

渠道，與院校商討收生的安排。 重要的是配合各大學本身不同的使

命，給予它們靈活彈性，而不是統一規範套用在不同特色的大學身上。 

 
 所以，我在議案的第 (四 )點強調，在大學自主的原則下應怎樣推動

校園發展。教資會被批評得 狠的是管得太小、太緊；程序太僵化、太

官僚，阻礙了大學的發展。很簡單的例子，我作為一個建築師是很清楚

的，教資會撥款的建築工程項目， 少要用六七年的時間，而非教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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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的工程的建築卻只需要一半的時間便完成，多用了的時間只是為了

爭拗一些很瑣碎的問題，數億元的工程，連用甚麼門抽、門鎖也要管。 

 
 另一個問題，便是許多計算方式都是不合理的，例如牙醫學系為甚

麼比建築學系獲得多出三至四倍的撥款？又例如不同大學圖書館的面

積，只計算學生人數，而不理會它的歷史背景。大家都知道，過百年歷

史藏書量豐富的港大，其他大學要與它看齊是不太實際的。所以籌款能

力較強的大學，都寧願自己出錢去做，但問題是市區不容易找到用地，

所以大學便向我建議，不如請求教資會協助，向政府尋求批出一些土地，

以及包括進行公眾諮詢的可行性報告，總較大學又要先進行一輪這些前

期工夫、準備工作為佳，可是，通過這麼多部門批准圖則後， 後被教

資會 “打回頭 ”，又要重頭開始，來回數次便拖延數年，仍未可以動工。 

 
 代理主席，教資會拒絕香港教育學院升格為大學的理由，其實正是

由於當初沒有 “批 ”研究生給它們，自我審批資格又限於指定科目，給人

的感覺是綁着你的人在怪責你為何被捆綁着。所以，如果教資會繼續充

當大學與政府之間的中介角色，我覺得改革是必須的。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劉秀成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國際趨勢是越來越多國家，包括英國、新西蘭、新加坡等，

已取消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機制，本會促請政府全面檢討本港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角色與職能，從而優化本地大學的學術及

科研素質，包括：  

 
(一 ) 配合 “334”學制轉變，促進本地大學與全球頂尖大學接軌，

加強彼此學術交流及科研合作；  

 
(二 ) 改善研究撥款機制，取消重量不重質的評審準則，確保學術

自由，推動切合本地社會需要的研究；  

 
(三 ) 增撥資源開辦資助學士學位，由大學主導吸納副學士畢業生

及學制改革後將需大量增加的學位數目；及  

 
(四 ) 在大學自主的原則下，推動校園發展及建設，打造香港成為

亞洲教育樞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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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秀成議員動議的議案，

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有 7位議員準備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

7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陳茂波議員發言，然後請張文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淑

莊議員、黃毓民議員、葉劉淑儀議員及潘佩璆議員發言；但在現階段不

可動議修正案。  

 
 
陳茂波議員：代理主席，根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的網頁所

述，它是一個非法定的諮詢委員會，負責就各高等教育院校的發展及所

需經費，向政府提供意見。教資會的角色是致力促進各院校、政府和社

會各界之間的瞭解，並在院校和政府之間協調有關高等教育的事務。  

 
 它的主要職能是就高等教育的策略發展和所需資源，向政府提供中

立的專家意見，並就政府可以撥出的款額，向政府提出各院校間撥款分

配的具體建議；同時，它也就國際學術水準和慣例等事宜，向各院校提

供意見。  

 
 在 24名委員之中，有 9名是海外學者 (約佔四成 )，另有 7名是香港的

學者，因此學術界合共佔總數的三分之二，所以教資會的組成可以說有

某程度的獨立性和專業性。有關資料詳見於它的網頁，所以我不在此詳

述。對於原議案及其他修正案的內容，我稍後會講述我的看法。現在，

容許我先談一談我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政府於 2007年 11月底，建議推出對大專院校捐款的第四

輪配對補助金計劃，希望繼續鼓勵社會各界慷慨捐助高等教育院校，培

育社會各界捐獻支持教育的文化。  

 
 根據當年政府提交的文件，前三輪的配對補助金計劃共獲得超過

600筆每筆 100萬元以上的捐助，佔私人捐款總額八成以上，而每筆 100萬
元以下的捐助亦超過 2萬項。此外，今年 1月，教資會討論第四輪配對補

助金計劃的成效時，看到 10所大專院校合共籌得超過 20億元私人捐款，

因此，政府預留的 10億元配對補助金額亦全數獲得配對。在金融海嘯發

生後，院校募捐的成績其實仍然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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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修正案提出設立第五輪配對補助金計劃，是要秉承這項計劃的

精神，希望繼續鼓勵大學向社會和校友籌募經費，加強大學與社會之間

的聯繫，以及繼續推動社會捐獻支持大學教育發展這種文化。  

 
 去年年底有報章報道，指政府鑒於經濟前景不明朗，可能會叫停新

一輪的配對補助金計劃，如果報道屬實的話，政府的做法實在非常短

視，在資源調撥的優先次序上，我覺得也十分愚拙。以上一輪 (即第四

輪 )配對補助金計劃的成效為例，政府付出 10億元，社會便捐出 20億元。

因此，這是絕對值得的，而且政府只要把計劃細節略作調整，這個槓桿

效應應可更大，何樂而不為呢？  

 
 香港經濟前景不明朗，情況使人憂慮，這是一個現實，但不代表社

會和校友捐獻給大學的熱誠或能力便一去不返。 近，聽聞有大學校長

“吐苦水 ”，說經濟環境逆轉，籌募經費並不容易，但我認為正正就是在

這個時候，政府可以通過配對補助金計劃來協助他們，讓社會上的有心

人有更大誘因踴躍捐輸。  

 
 此外，投資教育就是投資未來，政府一直強調教育的重要性，可惜，

新年度財政預算案的教育開支總額實質削減了 23.1%，究竟削減的款項

是否包括不再推出新一輪的配對補助金計劃呢？這項計劃是否自此煞

住呢？  

 
 再者，我們環顧英美等先進國家，不少出色的大學均有一個共通

點，便是有一個包括校友在內的廣闊捐款網絡，它們甚至累積了數百億

元的基金，支持它們不斷發展，香港的大專院校要達到國際一級水平，

不能完全倚靠政府的資源和支持，更不應跟社會脫節、抽離，政府應通

過包括配對補助金計劃在內的合適政策，來推動大學與社會之間的聯繫

和協作。  

 
 因此，我實在看不到有任何理由，政府就此叫停配對補助金計劃。

我認為，政府可以考慮調整計劃的細節，例如調整配對比率，又或把新

一輪計劃的申請時間延長至 18，甚至 24個月，務求讓院校在籌募經費的

時間上可更具彈性，讓捐獻教育這個優良的文化，可以在香港繼續茁壯

發展下去。  

 
 現在，我想談一談我對其他數位議員提出的原議案和修正案的一些

看法。首先，我認同劉秀成議員提出的原議案，便是全面檢討教資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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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與職能。我認為教育局局長於上屆立法會表示，政府暫時沒有計劃

作出相關檢討是不正確的。  

 
 教資會是前港英年代的產品，以保持大學與政府之間的距離，從而

保障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不過，根據立法會秘書處的一份研究報告顯

示，在香港回歸前，英國和新西蘭皆分別廢除了教資會，前者由法定的

大學撥款委員會取代，後者則由大專教育委員會取代。這份報告在

2007年年底完成，相信在座不少議員已知道其詳細內容，所以我不在此

多作引述。我只想藉此報告帶出，既然這個承襲英國的產品，到今天在

它的發源地也有了改變，那麼，今天香港的教資會是否仍應以現行的模

式繼續運作下去呢？我認為政府有責任作出全面而透徹的檢討。  

 
 至於李慧琼議員和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有部分內容在早前立法會

關於 “積極推動《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配套政策 ”和 “增

加大學資助學士學位課程學額 ”的辯論時，我已表示認同。葉劉淑儀議

員的修正案提出，要確保大學不會如企業般，以增加收入為目的，我相

信她所指的是，大學不應濫開高收費課程，罔顧其 基本的使命，就是

要提供優質的課程來培育我們的人才。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第 (六 )點的

目的，也是鼓勵社會各界捐助大學經費。上述皆是我認同的。  

 
 張文光議員的修正案提出，建立獨立於政府的機制，公正處理院校

資源分配的爭議和教職員的申訴，我認為這也是一項值得仔細考慮的

建議。  

 
 後，我想促請政府在檢討教資會的角色、職能與存廢時，必須抱

持開放和兼聽態度，例如 2007年教育學院風波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曾經建

議在教資會以外，設立一個獨立於政府、由教資會協調的委員會，作為

教育學院與政府溝通的緩衝。此外，上屆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亦曾邀

請獲教資會資助的院校的教職員及教育團體，就院校的管治架構、申訴

及投訴機制發表意見，當中有一些建議，例如設立獨立的跨院校申訴機

制、擴大申訴專員公署的職權範圍等，均是值得政府當局仔細考慮的。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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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光議員：代理主席，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即UGC)
的制度失效的例子罄竹難書，名義上，它是政府與大學之間的橋梁和防

火牆，實際上，卻淪為政府的傀儡和打手，利用財政操控院校，更偏幫

高官干預院校自主和打壓學術自由， UGC名副其實，是將大學 Under 
Government's Control。  

 
 教資會強調自己 “既無法定權力，亦無行政權力 ”，只是負責向院校

分配撥款，並就高等教育發展向政府提供意見。然而，教資會的實際權

力極大：有時候，可以狐假虎威，奉政府之命抽起院校的撥款和學額，

確保院校 “聽話 ”；有時候，可以為虎作倀，全力滿足高官合併院校的慾

望，但對教職員爭取公平合理的申訴機制，卻置身事外。難怪前教資會

主席林李翹如說：我代表政府，也代表院校。  

 
 教資會唯政府命是從，人盡皆知：當李國章發出先禮後兵的合併通

牒後，林李翹如就直指合併已有時間表，還批評教職員不要只顧自己 “飯
碗 ”；當政府要削減大學經費時，她又附和政府說：大學經費一定有削

減空間；當政府要撤走副學位的資助時，她說：不要政府無止境負擔不

是太有需要的開支。香港教育學院 (“教院 ”)風波的內幕顯示，教資會受

命替羅范椒芬索取學者的研究資料。李國章更可以欺上瞞下地更改教資

會文件。教育局與教資會的從屬關係路人皆見。  

 
 教資會偏幫政府，干預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製造院校的矛盾和內

耗，不單是林李翹如的個人失言，更是教資會名存實亡和制度失效。因

此，我要求檢討教資會的存廢問題，就是因為大學教職員已經受夠了，

要質疑是否要容忍一個侮辱斯文，不得人心的機構，繼續協助政府干預

院校？審計署必須向每年坐擁過百億元撥款，每年花費六千多萬元的教

資會作出衡工量值的調查。  

 
 一直以來，教資會集撥款與決策大權於一身，院校不能上訴，公眾

也無從監察，以教院正名為例，教資會定性教院是教學為主的教師培訓

院校，拒絕向教院提供任何的研究課程學額，又不准教院開辦雙學科課

程，卻又以此理由裁定為教院不獲正名，“神又係你，鬼又係你 ”。這是

教院的不幸，也是制度上的不公平。  

 
 教資會的職責是分配撥款，但對院校不同學科的單位成本的計算撥

款，對研究生學額數目的分配，對重視研究而輕教學的撥款模式，側重

論文刊登海外學術期刊、輕視本土研究的做法，從來沒有隨時代而檢討

或調整，導致院校財政分配懸殊，亦主導着大學教育的方向，對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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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更不公道。教資會對過時的、每年 14 500個大一資助學額上限，亦

從來無動於中。教資會有否與時並進，有否盡忠職守，就適齡學生升讀

大學，向政府提供專業意見，讓副學士大躍進的噩夢不會發生，讓將來

私立院校的惡性競爭，導致重量不重質的歷史不會重演呢？  

 
 然而，教資會連地位是否中立也成為疑問：它由政府委任的海外學

者、商界人士及本地大學人士組成，但院校成員首先維護他所屬院校的

利益，而商界成員日理萬機，海外學者又不熟港情， 後教資會的常務、

建議和決策權力，便落在秘書長的身上。但是，秘書處是政府部門，秘

書長的考績報告更需要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加簽，你便會看到，他們之間

並非獨立，而是從屬關係，是上級下級的關係。反觀英國和新西蘭，高

等教育的撥款機構都與政府保持距離，以及防止官員發出對院校造成影

響的撥款指令。  

 
 教資會受制於行政指引，不能挑戰教育局，所謂公正獨立，只是紙

上談兵。但是，教資會仍自我陶醉，對教院事件調查委員會的建議：

重要的是成立一個獨立於政府的委員會，成員包括高等院校信任及尊重

的人士，處理院校與政府就撥款、政策的爭拗和上訴；教資會主席查史

美倫含糊其詞，承認這個問題未與八大資助院校商討過，也不認同另設

機制的必要性，但她同時表示，如果政府及社會都認同要成立，教資會

將會接受。  

 
 事實上，大學教職員爭取設立獨立的申訴機制，正正是維護學術自

由和體現院校自主的精神；院校師生要求選出代表加入教資會，推動教

育發展和參與決策，是天經地義的合理訴求，查史美倫為何置身事外，

對大學師生的不滿視若無睹呢？教資會再不能在此問題上拖泥帶水，必

須向師生和公眾明確交代。  

 
 代理主席，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對大學極為重要。除了《基本法》

第一百三十七條提及：院校是可保留其自主性和享有學術自由外，八大

院校之中，只有科大在教學人員的僱傭協議中提及。因此，院校自主和

學術自由，應該清楚寫在法例和院校的條例中，這才是 真實的保障。 

 
 代理主席，香港教資會於 1965年成立，委員會組成和職能，參考當

時的英國模式。時移勢易，很多國家早已取消教資會的體制，即使本港

仿效的英國，亦已在 1988年廢除教資會。根據英國高等教育的制度，撥

款和評核分別由英國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HEFCE)和高等教育質量保證局 (QAA)分別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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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撥款委員會是由教育部設立獨立部門，而質量保證局 (QAA)是英國

大學聯盟所屬單位，由各大學校長參加營運的、學界自治的學術監察。 

 
 如果教資會繼續聽命於政府，如果它的撥款因循苟且，如果它的管

治只維護院校管理層的權威而不聆聽師生的聲音，如果它不改革，遲早

會被廢除。林李翹如曾警告院校，如果不忠於角色，會被扣減一成經費

以示懲戒，這便就是UGC。但是，如果今天教資會再辦事不力，功能喪

失，教資會及其秘書處是應該受到懲罰，甚至考慮廢除，這個意見是值

得深思，而且今天應該作出警告，請教資會好自為之。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李慧琼議員：代理主席，當詢問一般市民關於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
資會 ”)的角色是甚麼時，大部分市民都表示不大瞭解；但詢問有份參與

各大院校工作的朋友或各大院校的管理層時，他們對教資會的角色都有

不同程度的埋怨。  

 
 根據大家的理解，教資會 重要的角色是將當局撥發的資源分配，

但如何分配，分得大家都開心，它在這方面似乎沒有辦法滿足各院校的

需求。公道地說，要把餅分得平均，分得大家開心是很困難的事，我不

會將所有責任推卸在教資會身上。  

 
 反過來說，我個人認為教育局要負頗大程度的責任。因為當局每年

定下一個政策指標，每年 14 500個大學新生學額，十多年來不變，所謂

巧婦難為無米炊，教資會都是得到當局撥發的資源再作分配。分配資源

也有歷史的因素，即使查史美倫主席都承認現時的制度很容易出現富者

越富、貧者越貧的情況，因為大專院校或歷史悠久的院校學生多，所獲

分配的資源便多，如果它們想開辦一些新課程，會容易透過拉上補下，

這裏斬一塊肉，那裏削一塊骨頭，在東拉西扯下以本身的辦法來開辦一

個新課程，但對於一些新進的院校，這情況似乎並不容易。  

 
 所以，真真正正要考慮讓院校有更多資源重新定位，除了要檢討教

資會的角色外，教育局 14 500個大學生資助學額的金剛箍，必須與時並

進，重新檢討。其實，就這個問題，我上次提出有關議案辯論時已闡述

了，我不擬在此再繼續討論。  

 



立法會  ─  2009年 3月 18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March 2009 

 

116 

 香港要發展成知識型經濟的社會，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是關鍵的因

素，高等教育學院培訓出來的學生的質與量，也是香港能否在即將來臨

的知識型經濟中成功的重要因素。究竟由誰決定各大院校的發展方向，

由誰帶領香港成為教育樞紐，由誰監管公帑的使用？是教育局、是教資

會、還是各大院校？  

 
 在跟各大院校接觸的過程中，我們十分明白目前教資會的運作模式

確實引起不少爭議。所以，民建聯非常贊成要全面檢討本港教資會的角

色和職能。  

 
 教資會的成員由政府委任，以獨立身份加入，而對於納稅人的期

望，我希望他們也能幫助我們監察公帑的使用狀況。除此之外，教資會

瞭解院校的運作情況。由於它不屬於政府部門，所以不應有綁手綁腳

之感，它因此應透過跟院校接觸，向政府爭取讓院校有更大的空間，又

或帶領院校在區域教育工作方面定位。它可以做的工作，是應向政府要

求增加大學學位的資助，也應扮演倡導者的角色，帶領香港的院校將香

港發展成為亞洲區的教育樞紐。  

 
 我曾瀏覽教資會的網站，它有一些工作目標，第一項的工作目標是

負責經費的調撥以配合高等教育界策略性發展，我們可理解它的這項工

作。它也有其他工作目標，但沒有將香港發展成為教育區域樞紐作為其

工作目標之一，這只在網站的某處曾提及。  

 
 我曾嘗試從教資會的網站查找相關的工作，發現要到常見問題才找

到教資會有何計劃或策略促使香港成為區內或區外的教育樞紐，但內裏

的答案卻令我非常驚訝。我透過網站看見有關內容，肯定它在這方面所

做的工作不足，我可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指出為了進一步將香港發展成

為區內的教育樞紐，行政長官在 2007年的施政報告內公布了下列的措

施，以吸引優秀的非本地學生來就讀及工作。它提出施政報告列出的數

點，表示非常歡迎政府推行上述的措施，但似乎完全忽略了教資會就這

方面可扮演的角色。  

 
 所以，就推動香港發展成為教育樞紐、將香港教育產業再進一步輸

出而言，教資會在這方面的角色確實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它似乎不應光

是撥款，而應擔當倡導者的角色。  

 
 我們經常指出，香港要發展多元的產業。教育產業在世界各地為不

同的國家帶來重要的收益。教育產業也一樣，我們要背靠祖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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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而在這項工作方面，現時是一個契機，亦因這個緣故，我便就原

議案提出修正案。因為早前國家發改會公布《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

規劃綱要》，放寬香港高校在內地辦學的限制，一般而言，香港高等院

校可藉有關政策加強在珠江三角洲 (“珠三角 ”)地區高等教育的角色，並

有助加強香港院校與內地教育的協作。  

 
 民建聯認為教資會作為香港高等院校的撥款機構，應積極配合國家

對珠三角發展規劃的政策，協助院校在地區上充分發揮培育高學歷及科

研人才的角色。  

 
 其實，教資會主席查史美倫接受訪問時也表示，教資會有大陸學者

成員，相信以後香港高校與內地的關係能夠有更深一層的發展，但不會

由中央分配，而是由每所院校自行決定。查史美倫也希望科研可以跨過

羅湖，因為香港太小了，科研的眼光不應停留在本地，有需要由政府幫

忙作出突破，除了政府的幫忙外  —— 因為政府始終是政府，做起事情

很多時候是綁手綁腳的  —— 我認為教資會在這方面的角色可以有更

大發揮。  

 
 所以，我們期望教資會在未來的檢討中，可以積極考慮為香港高等

院校在珠三角地區獨立辦學或與內地機構合作辦學，以及在科研上發揮

支援及促進作用。  

 
 面對全球一體化的挑戰，也看見國家迅速發展，如果本地高等院校

的教育產業定位仍局限於香港，未來的發展可能局限非常大。我們必須

將定位跳出香港，在香港以外的範圍劃更大的圈子，才可讓香港的教育

產業成功作為一項產業，而且還可吸引世界各地的頂尖人才來香港就

讀。  

 
 就今天的議案，除了我的修正案外，還有 6位議員提出修正案。這

也反映了議員都期望教資會可以肩負更積極的角色。  

 
 張文光議員的修正案加入打破 14 500個大學學位的上限，這點我是

非常非常支持的。至於“在推動院校發展和資源分配的決策過程中，必

須有院校的師生代表參與”這點，我則未被說服，因為要有 8所不同院

校的師生代表加入，還要在大家都滿意的情況下作出決定，這是較為困

難的。不管怎樣，我認為他在修正案內提出的意見，是可以公開討論的，

因為現時正正是教資會進行檢討的時間。不過，就這項修正案，民建聯

會表決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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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黃毓民議員的修正案，建議廢除現有的撥款機制，並由一個獨

立於政府的組織取而代之，民建聯是反對這項建議的。由於現時仍未完

成有關的檢討，所以建議由一個新的機制取代教資會，實屬言之過早；

而且看到世界各地的發展，縱使不同形式的教資會被取消，但因為政府

投 放 大 量 的 公 帑 在 大 專 教 育 上 ， 都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規 範 ( 計 時 器 響

起)...... 

 

 

代理主席：李慧議員，發言時限到了。  
 

 

李慧琼議員：多謝代理主席。  

 
 
陳淑莊議員：代理主席，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在 1965年成立，

仿效英國的制度，主要幫助大學就大學的發展及財政需要向政府提供意

見，可以說是在政府和大學之間的一道 “防火牆 ”，確保政治不能影響大

學自主和學術自由。即使是我們的《基本法》也有保障學術和言論自由

的條文。維護學術自由是我們的憲制責任，這亦是我們今天討論的基礎。 

 
 剛才無論是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或張文光議員均提到英國廢除

大學資助委員會的例子，其實，英國有這做法，是由於這機構未能發揮

這緩衝的角色。換言之，今天要檢討教資會的角色及職能時，便要看看

是否可以有效做到緩衝的作用。  

 
 我不敢說今天的教資會是病入膏肓，但說它是非常 fit，我覺得是自

欺欺人。如果我們再不對症下藥，教資會將來可能會產生病變，變成香

港大學教育制度的惡性腫瘤。劉秀成議員和張文光議員剛才均提到教資

會的存廢問題，我十分同意他們的看法，所以我在修正案第一點便說要

檢討教資會過去多年來的工作，並且進行適當的跟進。  

 
 我這樣提出是要在決定以哪種藥物醫治我們的大學教育制度前，先

要進行一個詳細的身體檢查，然後才決定如何醫治。在我們檢討後，可

能它只須打兩支針，吃數天維他命便可以。然而，說不定是要做一次大

手術，把它整個切除，甚至要更換另一個組織、另一個器官。可是，一

次全面的檢查或檢討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具體來說，我建議做檢查時要看看在保障院校自由和學術自由、言

論自由的前提下，教資會的職權應該去到哪裏？應該像現時的一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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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還是轉為一個法定機構呢？它該如何組成？跟政府及院校之間應

保持一種甚麼關係？這些均須要探討。  

 
 代理主席，說過原則性的問題，我要說說較為具體的修正建議。我

要提出的第一點，便是關於研究撥款的問題。現時無論是教資會或大

學，在批出研究撥款時大多數會出現跟紅頂白的情況，又或是外行管內

行的情況，此等現象必須立即予以糾正。所謂跟紅頂白，是指那段時期

以甚麼為焦點，研究撥款便會集中在那方面，又或是政府倡議某種行

業，那行業的申請項目便如魚得水，申請多少撥款便得多少撥款。可是，

一些要較長時間才有收成或較冷門的學科，甚至是對社會價值和文化很

重要的人文科學，即使費盡唇舌，或許只得少許撥款。那麼，香港的科

研和學術研究又怎會做得好和百花齊放呢？  

 
 另一個問題是外行管內行。先談談教資會的內部組成。 1990年由

銀行家梁錦松當主席， 1998年由鄭維健醫生出任，他做了不足 1年便由

林李翹如接任，一直至 2007年，又由現任主席史美倫接任。為何香港會

由銀行家或律師等人士管理大學呢？究竟他們有沒有做過研究？究竟

他們對研究又有多少瞭解呢？不單管理出現這情況，即使審批研究撥款

的人士都是一樣。我聽過不少學術界朋友說，不少審批研究撥款的人士

未必完全認識申請撥款項目所屬的學術範疇，到了審批時便要申請人解

釋這樣，澄清那樣，甚至有時候對課題不太認識，便乾脆不批出撥款。

有些情況甚至是申請人跟高層相熟，撥款便較寬鬆，造成了 “擦鞋文

化 ”，這絕對是學術界的悲哀。正因如此，我們一定要改革現時研究撥

款審批的制度，取消外行人管內行人的畸形情況。  

 
 說過研究撥款審批，我想談談學額的問題。這問題自我加入立法會

已經提過許多次；可是，孫局長今天不在席，而一直以來，我們也未能

得到一個很正面及聽後會很高興的答案，所以即使到今天還是要繼續提

出來。其實，說到底仍是 “適齡人口 18%可以入讀大學 ”的金剛箍，李慧

琼議員剛才提到 14 500個資助學額，這亦是另一個金剛箍，這些金剛箍

限制了我們的大學教育。當我們 10年前訂立這個指標時，香港的產業結

構及當時對人才的需求跟現時大不相同，我們是否應該一成不變，繼續

沿用這個指標呢？  

 
 去年大學聯招，有 17 000名學生符合大學 低收生資格，但竟然多

達五千多人望見大學之門而未能成功進入，是歷來新高。為何一方面我

們的行業聲稱人才不足，而另一方面又有這麼多學生未能入讀大學呢？

這種錯配其實令學生、父母、學校、家長、老師均十分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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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不少行業，例如科研、會計等，都想在相關大學加開學位，培

訓更多人才，但現時面對的是 14 500個資助學額的死線，想在這個學系

增加學位，另一個學系的學額便要減少，剛才李慧琼議員提到血和骨，

其實真的是變成血肉模糊。如果大學真的要這樣做，首當其衝的可能是

未能快速看到經濟效益的人文科學，那麼，長此下去，香港的人才培訓

和學術生態發展是否會健康發展呢？所以，檢討大學資助學額數目是首

要工作。  

 
 代理主席，現時，無論是私人公司或政府都十分着重企業管治，審

計署一年兩度的衡工量值審計報告許多時候會對不同部門的企業管治

水平進行檢討，我覺得這對大學同樣重要，所以今天必須拿來討論。將

來教資會變成怎麼樣，都會成為大學教育系統的一個關鍵。  

 
 劉秀成議員剛才發言時十分強調院校自由，檢討教資會的想法亦因

而產生。不過，我想說的是，如果不做好大學的機構管治，只會變成大

學借院校自主作擋箭牌，大搞山頭主義、威權主義，在大學裏進行侵犯

學術自由的舉動，這樣絕對不是學術界之福。  

 
 我相信香港大部分學者對學術研究及廣傳知識均具熱誠。他們皆是

有承擔的人，甚至不少是擁有當年北大蔡元培校長的風骨的學問家。可

是，近年來，我們同樣看到不少大學內部的風風雨雨：大學管理層跟教

職員之間，大學跟學生之間的矛盾，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大學教育建立在

一個完善的機構管治制度之上。  

 
 談到機構管治，首要的是 “制衡 ”二字，我們當然不想政府透過撥款

機制、透過教資會向大學伸出無形之手，影響大學決策和自主；但同時

亦不能讓大學成為獨立王國。大學管理層在大學裏可以擁有近乎絕對的

權力，權力使人腐化，缺乏制衡的權力足以令大學本身成為一個遏制學

術自由的地方。正因如此，我建議政府在檢討教資會角色的同時，應盡

力提升大學的機構管治水平，增強大學運作的透明度，甚至在大學引入

更民主、更公開的管理制度。  

 
 代理主席，大學教育制度、教資會未來的角色和職能，院校的資助

制度及大學的管治，對保護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極為重要。香港是否可

以建立一個健康而多元的學術和研究環境，推動香港成為不止是地區，

甚至是國際的教育樞紐，便要看看我們能否守住學術自由這塊基石。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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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代理主席，很多謝劉秀成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我作為

一個曾經在高等教育機構服務了十多年的教師，今天在立法會出任議

員，也參加了教育事務委員會，對高等教育是非常關心的。  

 
 事實上，在過去一段很長時間，我對香港的高等教育亦有很多批

評，其中 重要的便是批評UGC是一個 “毒瘤 ”。所以，就今天這項 “全
面檢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角色與職能 ”議案，我便提出了一項修正

案。  

 
 我當了半年議員，對修正案真的沒有甚麼興趣，每次也是行禮如

儀，接着便是多位議員為修正而修正，我不想做這些事情，但我今次也

做了，即為修正而修正。然而，我提出了一項較具體的建議，便是廢除

UGC，另外設立一個獨立機構。有些人問，有甚麼機構是獨立的？政府

不管便是獨立，由大學自行通過民主程序產生，不就可以了嗎？這個所

謂UGC，基本上是一具冰冷的機器，它是一具撥款機器。在撥款、冰冷

之餘，背後很多時候基本上是完全按照政府的旨意行事。多位議員剛才

已說過了。所以，我要提出以下幾點。  

 
 第一，教資會的屏障功能已經蕩然無存。它原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

個屏障，免卻大學直接捲入與政府角力的政治遊戲。然而，過往多年，

大家也看到，教資會不但沒有發揮這個屏障功能，更往往成為政府的代

言人。張文光剛才說它是 “打手 ”，這是稍為過分了，它都是可以支薪的，

代言人都沒有命了，對嗎？它原本是一個屏障、一堵防火牆，但卻當了

代言人。這個屏障功能是已經蕩然無存。  

 
 有議員剛才提及蔡元培，這真的是擡舉了那些大學校長。大學祭酒

是清流，但我們的大學祭酒卻不當清流，當了俗流，接受政府的公職委

任，以往當港事顧問的也有人在，對嗎？大學校長淪為政治食客。大學

祭酒淪為政治食客。此外，這些配對制度不正正是要他 “拍有錢人馬

屁 ”、當 “撈家 ”嗎？老兄，那位是大學校長，對嗎？他是稱為大學祭酒。

甚麼是 “祭酒 ”？回去查查書吧。他應該是地位崇隆的，結果卻淪為政治

食客。有了UGC則更 “大鑊 ”，對嗎？現在到了 2012年便轉制，接着那個

panel又討論很多工務支出，接着便到工務小組，再接着便到財委會。

我們這些議員好像很威風，但其實是必定通過的，全部也是行禮如儀，

只是讓我們發表謬論罷了，對嗎？  

 
 劉秀成以建築師的態度說，興建這座宿舍好像差了一點，這裏缺少

了一條天橋，但說這些有甚麼用？ 終不還是撥款，不還是由UGC作決

定，即由政府作決定，對嗎？所以，屏障功能已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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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便是功利掛帥，侮辱斯文。張文光剛才說斯文掃地，這是功利

掛帥、侮辱斯文。大學除了成就知識，還要成就人格，但大學的管理當

局卻讓人看到它基本上完全是為政府的旨意馬首是瞻，是嗎？“拍馬屁”之
不惶，令人看了也 “眼火爆 ”。教書便教書吧，現在的人怎算是教書呢？

現在的大學教授如果不懂巴結，便隨時也教席不保，對嗎？所以，大

學自資大家談了很久，在上次的教育事務委員會上，雙方也爭辯。我有

時候覺得很欷歔，他們均是學有專精，擁有博士學位，是嗎？他們是打

“木人巷 ”打出來的，全部有高學歷，有些是從美國唸大學回來的，結果

雙方在立法會的議事堂上吵架，一方代表管方，另一方代表教職員工

會，大家就是在吵架。這是否侮辱斯文？為了甚麼呢？說來說去，都是

為了 “搵食 ”。唸了那麼多書，到 後還是 “搵食 ”，是嗎？那些教務長、

副校長也是“搵食”，那些教職員被遏制，他們要對抗，不也是為了“搵食”？
為何在這種制度被扭曲，高級知識份子到 後連人格也一起扭曲了？有

時候，我見到一些大學校長便很尊敬，我遇到科大校長朱經武便不斷鞠

躬，因為我覺得大學校長應該有那樣的風範，但結果大學校長到來，看

見我說︰ “黃議員，尊貴議員，請幫幫忙。 ”這真是侮辱斯文， “老兄 ”，
對不對？  

 
 屏障功能已沒有，又功利掛帥，大學祭酒淪為政治食客，在這種情

況下，你說這個制度是否應該繼續存在呢？所以，今天真的很多謝劉秀

成，他很多意見我未必贊同，但這項議案真的是我在過去一段時間經常

在思考的。“老兄 ”，你還不要這個東西關門，要它捲蓋鋪？你看看，過

去歷任主席都來自商界，當中的委員全都是理科、商科出身，有沒有一

些是人文科學的？難怪現在的大學要殺系，歷史系、哲學系、藝術系，

全都沒有了，否則，那些學系的學費便是極之昂貴，怎能負擔呢？老實

說，今時今日才討論這種制度實在是太遲了。  

 
 今天有議員問我，提出廢除UGC的修正案是否太偏激了？如果廢除

了，另設一個又如何？另設的那個當然要經民主程序產生，對嗎？一定

是那些持份者有發言權，一定是大學的教職員，一定是學生。教育的目

的是甚麼？就是以學生為本，所有其他機制、所有東西都是工具、手段，

學生才是目的。我們培養人才，成就知識，同時成就人格，推動公民社

會發展，推動社會進步，便是要靠高等教育，對嗎？所有手段都要為這

個目的服務。如果這些手段、這些機制是完全不行或百病叢生的，便一

定要像 “切毒瘤 ”般把它們切除。所以，我主張廢除教資會，另外設立一

個獨立機制，即除了撥款，還要捍衞學術自由、大學自主，令大學教職

員覺得教書或在大學服務是一生人的志業，而非職業  ⎯⎯ 是 “志業 ”，
志氣的 “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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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經常這樣想的，所以我在那些私立大專當了十多年窮教員，甘

之如飴，理由便是我認為這是志業。我們上一代的老師教導我們，不論

是當記者或教師，也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才是

教育工作者應有的風骨。可是，今時今日，這種撥款制度，這種所謂的

大學資助制度，令教師無法保持獨立人格。人們經常說我們教壞學生，

我每每想起便 “ ”，請他們想一個新的措辭吧， “老兄 ”。教壞學生？學

生是他們教的、家人教的、學校教的，不是我們教的。有人說︰ “毓民，

你這樣我們怎樣教學生？ ”你不要教好了。請你說說，在這種制度下，

那些大學教師志不獲伸，你說是多麼痛苦。  

 
 對於其他議員的修正案，我全部也支持，唯獨對於我的學長陳茂波

所倡議的 “設立第五輪配對補助金計劃，繼續鼓勵大學向社會和校友籌

募經費，加強大學與社會的聯繫 ”，這一點我是反對的。教資會認為它

自己的一大德政便是這項配對基金，但結果卻造成貧富懸殊︰富者越

富，貧者越貧。嶺南大學為了 4,500萬元的所謂上限配對，它是多麼的

辛苦， “老兄 ”，但它得到的錢卻 少。這是甚麼制度， “老兄 ”？它牽頭

製造院校貧富懸殊。所以，對於陳茂波這項修正案，我是表決反對的。

我們社民連 3人都已經決定表決反對。至於其他的修正案和原議案，

我們則是支持的。多謝代理主席。  

 
 
葉劉淑儀議員：我很感謝劉秀成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讓我們辯論大學教

育發展這項如此重要的課題。我當然比不上劉秀成教授或黃毓民議員，

他們在大專院校有十多年以至30年的教學經驗。其實，我也曾擔任助教，

不過，我在美國的大學只是教美國人說普通話和廣東話，例如說 “我愛

吃牛肉麪 ”之類而已，(眾笑 )跟劉教授和黃議員不能相比。可是，在我五

十多年的人生  ⎯⎯  不好意思，其實已接近 60年  ⎯⎯  也有長達 9年是

在大學學習的，在英、美、亞洲 4所大學均曾就讀，所以，我對大學的

教育也有強烈的意見。  

 
 在辯論之前，我也有幸曾跟一些 UGC members傾談，我想提出數

點，都是有關大學的功能。大學的功能，除了很明顯是要提供高等教育，

要教好學生外，其實大學的一項很重要的功能便是知識的創造，不論是

人文科目還是科學，均有賴大學維持其獨立性，隨着學者的專長而研究

一些對人類未來發展很重要的知識，不一定是我們即時需要的東西，但

卻要扮演一個先行者的角色。例如我們今時今日起床時不一定會擔心地

球會否被小行星撞擊，但卻要有科學家研究地球和人類的起源，萬一

地球真的被小行星撞擊，我們如何找尋另一個星球容身，或是如何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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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星球呢？又或是全球暖化的現象持續下去，我們應該以甚麼方法

回應，如何處理呢？這些均需要有大學學者跟社會抽離，維持其獨立

性，研究一些他們認為很有需要研究的東西。  

 
 除了科學外，人文科目也是很重要的，我們時常也要不斷更新我們

對歷史、文化、文明的看法，從而令我們在全人教育方面做得更好。所

以，我十分支持黃毓民議員的看法，我們的大學因為資源關係，或是純

粹從一個商業角度來看，而忽略了我們基本的Arts and Science，即文、

理科目。這些科目很少人報讀，香港大學已沒有了歷史系，而只有歷史

組，這是非常可惜的。其實，沒有一所一流的大學是會忽略其基本的文、

理科目的，所以我便提出我的修正案。  

 
 另一方面，當我跟一些UGC members傾談後，他們也同意，首先，

今天的UGC其實不僅只負責撥款，他們也有討論大學的發展和大學的分

工。所以，有一位member跟我說，UGC其實應該改名為UDC，即University 
Development Committee，而張文光議員或黃毓民議員則覺得應該改名為

Under Democracy Control。可是，曾處理大學發展的人士都知道，大學

是應該有分工的。以美國為例，有些大學，例如Stanford University是以

一種非常進取的態度，將其科研成果產業化，以此功能作為其使命，所

以史丹福大學對於創造硅谷是有很大貢獻的。  

 
 另一方面，有些大學，例如Princeton University，是沒有專科學院

的，它沒有醫科學院、法律學院、商科學院，它的使命便是教好本科生，

實行很小班的教育，對於文科、理科的基本要求非常重視。其實，我們

香港的大學也有類似的分工，我們的大學，能夠說可提供全面性的教育

和有科研能力的只有數所而已。至於理工大學 (“理大 ”)和香港城市大學

(“城大 ”)，我並非要開罪它們，因為它們過去是理工學院，所以它們也

很明智，在舉辦課程時，理大和城大其實都很成功，它們是側重於一些

職業和技術的訓練。正如教育局剛才對譚耀宗議員質詢的答覆，我們也

知道，理大會提供一些有關動物護理的榮譽學位課程，這是切合香港護

理動物的需要，是很實用的。  

 
 我 們 當 然 也 有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科 大 ”)，科大校長朱教授要設立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希望在 高等的科研方面跟世界接軌，對

於這點，我是很贊成的。我不贊成的是大學過於重視賺錢，有些大學過

於重視賺錢。很多大學 能賺錢的部分是開辦持續進修課程，正如我們

在討論外傭稅時也有議員指出，有些大學因為看到開辦持續進修和再培

訓課程能夠賺錢，所以連 高學府也開辦一些再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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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很多大學也很想成為教育樞紐，其實英、美的大學很少說自

己是教育樞紐，它們只是分工而已。如果說我們辦教育時要收取多些內

地或國際學生，以增強協同效應和擴闊我們學生的視野，對於這一點，

我是非常贊成的。前兩個星期，我曾前往中文大學的工程系，院長告訴

我們，本港的學生有很大的壓力，因為內地學生既聰明且勤力，一看很

多獲獎學生的姓名，便知道他們是來自內地的，如果說因為吸納這些優

才而增加了競爭，令本地的學生更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我是 “舉腳 ”贊

成的。但是，我們的首要目標並不應該是培育珠三角的人才，所以我

對李慧琼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是存有疑問的。我相信她的原意並非如此，

她的原意只是增強協同的效應，並非說我們用香港納稅人的資源興辦一

些大學或學院，專門培訓內地珠三角的人才。我相信如果這樣做，便是

違背了我們教育的目的，也對不起我們的納稅人。  

 
 就剛才的一項口頭質詢，也有大學校長派人問我是否支持城大設立

獸醫學院，對此我表示反對，因為香港沒有農業，也沒有農業政策。以

香港的勞動人口來說，我也看不到有多少大學生畢業後有興趣回去高

明、三水搞農場。我在美國也認識一位女性朋友，她是一位美女，是在

Cornell University的獸醫學院畢業的，那是一所有規模、具世界水平的

獸醫學院，程度很高，學生要先修畢物理化學科目，然後還要一如醫生

般修讀數年有關課程。這位小姐告訴我，她後悔修讀獸醫，因為修讀獸

醫後，她不能穿着漂亮的衣服，每天執業時只是穿白袍。在美國來說，

她要前往一些 horse farms、 cattle farms，替人家的動物生產、配種、改

良品種，令她無法結識男朋友。以她那麼高的學歷，她現時的男朋友是

一位消防員，雖然她不是說一位消防員配不上她，但她的而且確覺得並

不適合她。  

 
 以香港一個城市來說，我們的大學生前往內地當見習生也要先考慮

一下，因為是很辛苦的。如果我們設立獸醫學院，試問能培育多少有志

到內地搞農業的香港學生呢？如果我們設立一所學院，不論是獸醫還是

其他類別的學院， 終的目的只是培養珠三角的學生，我覺得是違背了

我們大學發展的目標。相反，如果將來在香港，不管是在落馬洲還是新

界北，在我們珍貴的土地興建一所電影學院或設計藝術學院，以加強香

港和內地的文化交流，打造新的品牌或新的文化，加強我們在經濟、學

術、文化上的交流，我是非常贊成的。  

 
 後我想談的是，我不贊成把大學的發展或撥款機構完全民主化，

因為我們不想這個委員會變成只是不同利益階層爭取利益的場所，我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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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個委員會一定要保持足夠的獨立性和前瞻性，為我們的社會和知識

的發展作長遠的打算。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李慧琼議員，你是否要求澄清你剛才的發言？  

 
 
李慧琼議員：是的，沒錯，因為葉劉淑儀提及我的發言內容。我想澄清，

我提出修正案，主要是認為香港各大院校要配合珠三角的發展，一併看

它們的定位，而不是將香港的教育資源用於培訓內地的大學生。多謝代

理主席。  

 
 
潘佩璆議員：在我發言之前，我想先申報利益，我是香港中文大學精神

科的榮譽臨床副教授。  

 
 我剛才有機會聆聽了多位同事的精采發言，令我獲益良多。作為

後一位提出修正案的議員，我認為有一個好處，便是可以聆聽各位的發

言。  

 
 在思考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的角色時，我心中浮現了一

個形象：我覺得教資會的組成，的確充分反映了一個由英式政府所設立

的機構的特色。它本身很低調；正如多位同事剛才所說，它是一個非法

定組織，沒有行政權力，但它的權力卻十分大，令人想起英國唐寧街 10號
的首相府。  

 
 很多到過倫敦的人都曾往那裏去。唐寧街 10號的首相府好像一間普

通平房般，表面上隔鄰有 9號、 11號，但知情的人說，那條街道其實沒

有人居住，唐寧街 10號除外，而且地底有很大的地下室和隧道等。它表

面上是一個很平實、很簡單的機構，實際上卻身負重任。  

 
 我不會在這裏詳述教資會的職能，因為它的確擔當一個橋梁角色，

協調各所大專院校，照顧它們的發展、撥款和研究工作。它主要是向政

府提供意見，但我們都知道，它向政府所提的意見，力量其實相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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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瞭解教資會的重要性，我想打一個比喻。我想告訴大家，作為

一個園丁，他是要負責照顧花園。我有這方面的經驗，因為我當了很多

年業餘園丁。在花園裏，我們看到各式各樣的花草樹木，每棵花草樹木

都有各自的需要：陽光、水份、肥料，而成長後的花葉形態也各有特色。

一個好的園丁是勤力的，他會進行施肥、灌溉、修剪等工作，但他心裏

有兩個目的。第一，他要向每棵植物有交代、負責任，他要令每棵植物

健康成長，展現 美麗的一面。第二，他對整個花園亦有承擔，在他心

裏有一幅藍圖。他要令花草樹木互相襯映，令整個花園更美麗。如果他

是一個好園丁，我們便會看到一個嫣紅翠綠、深淺有緻、修剪及栽培得

非常好的園林。  

 
 以這個作為比喻，我認為是很適合教資會的角色，因為我們的大學

其實大多數是由公共資源負擔。公共資源其實有限，我們的稅收、稅率

很低，如何才能善用公共資源，令香港的大學發展得好呢？這其實是一

個很難的角色。我們剛才聽到多位同事提出了各種爭議，亦知道院校有

很多抱怨。畢竟，當家的角色不易擔當。  

 
 一方面，教資會要就着每所大學的特色促進其發展，讓它健康成

長，另一方面，教資會亦要考慮香港整體的大學教育要有合理分工，避

免不必要的角色重疊，這樣才能令香港的大學可以在各個不同的學術領

域有更深入、更大的發展。  

 
 雖然教資會的角色引來很多爭議，但我認為多年來，它大致上也能

執行其角色和職務，亦或多或少保障了學術自由  ⎯⎯  儘管不是全部，

但也保障了部分。可是，我們要放眼將來。自回歸祖國後，香港已經不

再是殖民地，我們現在是祖國其中一個 先進的城市。在一個如此先進

的城市中，大學自然要肩負更重要的角色。那麼，我們便要看看教資會

如何才能扮演這個角色。  

 
 首先，讓我們看看香港的大專、大學教育現時有甚麼不足之處。我

覺得是有 4個不足之處。第一，經費過於緊絀。由於大多數大專院校的

經費都來自政府撥款，所以這個單一資源便局限了大學的資源，令香港

的大學不能以非常高的薪酬吸引一些國際頂級學者來港執教，這亦令香

港的大學難以踏上世界第一流大學的階梯。類似的問題在其他國家其實

亦有發生，英國便是一個例子。過去數年，英國也就這個問題進行了很

激烈的辯論，因為他們很多學者橫越大西洋，到了彼岸的美國執教和生

活。為甚麼呢？因為美國有很多私立大學，它們有很多捐款或一些發展

基金，亦有大學興辦企業，所以財力非常雄厚，讓它們可以聘請第一流

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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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學術傾斜。無可置疑，香港的大學現時側重於專業界別，特

別是醫科、工程、法律等，重視商學，但卻輕視人文科學、藝術、文學

等，甚至純科學都受到忽視。結果是甚麼呢？便是我們的學生視野非常

狹窄，學養不足，非常功利，但創造力又不足，甚至語文能力亦為人詬

病。  

 
 第三，大學的發展空間不足。多位同事剛才亦指出，教資會對於大

學發展的約束似乎太甚，影響了大學的學術自由。這方面我無須再詳細

說明。大家剛才提到教育學院申請升格為大學所受到的阻滯，便是一個

很好的例子。另一個例子是，為何香港只容許有兩所綜合大學呢？其他

的大學為何不可以擔當更大的角色呢？我認為這是有需要更深入討論

的。  

 
 第四，學科的研究經費分配不均。以 2007-2008年度研究補助金的

分配為例，我們看到第一階梯的大學，即中文大學、香港大學、科技大

學這 3所院校，都獲得超過 1億元或接近 1億元補助金；城市大學、浸會

大學、理工大學則約有數千萬元，有些甚至沒有數千萬元；嶺南大學卻

只有 200萬元。教育學院又有多少呢？是甚麼也沒有。這些數目合起來

也只有 4億元左右。所以，香港在研究資助方面，可說是既患寡又患不

均。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建議應加強教資會的職能，要有所改善。第一，

增加成員，擴大社會基礎。我們建議加入來自不同界別的成員，例如勞

工界，因為勞工界關注有關人力、發展人力資源和就業的問題。我們又

建議加入文化界、藝術界的人士、文學家等，以增大教資會的光譜。我

們亦建議加入學生代表，因為學生是用家，而且他們在會內可以擔當與

會外學生溝通的橋梁角色。  

 
 此外，我們亦建議教資會增加功能，協助大學開發新資源，以及幫

助大學發展多元化的融資模式。我們認為教資會可以推動社會，形成資

助大學的 (計時器響起 )......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潘佩璆議員：......風氣。謝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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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局長：代理主席，首先多謝多位議員對高等教育的關注。  

 
 我相信大家都同意高等教育對香港的長遠發展舉足輕重，政府每年

投入資助各高等教育院校的經常撥款超過 110億元。此外，我們亦投入

其他一筆過撥款，包括今年撥款 180億元的研究基金及多項工程項目的

開支。入讀公帑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比率，由上世紀 80年代初期有關年

齡組別中約 2.2%上升至現時的約 20%。在大幅提高公帑資助學位的量的

同時，各高等教育院校的教學和研究質素都有長足的進步。在過程中，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一直擔當着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教資會在 1965年成立，主要就本港高等教育的撥款及發展事宜，向

政府提出獨立、不偏不倚的專家意見。具體而言，教資會的主要職責是

根據院校提交的學術發展建議來分配學額和經常性撥款予各院校，以及

就院校的公帑資助工程提供意見，以支援院校的學術及整體發展。同時，

教資會會監察由公帑資助的院校經費用得其所，保證院校在學術方面保

持優良水準，並向政府就高等教育界未來的策略發展方向提出建議。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 

 
 
 教資會是院校與社會及政府之間的一道橋梁。政府負責制訂教育政

策，提供資源支援高等教育發展。教資會一方面要代表院校向政府爭取

資源和落實政策，另一方面，它要視乎整個社會的需要，跟院校磋商。

為了履行這些職責，教資會必須與政府及院校建立良好的溝通渠道，以

便向兩者提供和收集意見。身為院校和政府之間的中介人，教資會亦擔

當了一個重要的 “緩衝 ”角色。一方面，教資會要保護學術自由及院校自

主權，另一方面，社會賦予各院校辦學的權利和向他們提供經費資助，

因此教資會有責任確保各院校對社會負責，確保公帑用得其所。  

 
 教資會在履行其職責時，須運用高度的判斷力，平衡各方面的意

見。因此，教資會必須借助委員的專業判斷。教資會的成員包括來自海

外和本地的出色學者和高等教育專家，以及香港傑出的社會領袖，所有

成員都是因個人能力而被邀請加入教資會提供獨立意見的。  

 
 一直以來，教資會稱職地擔任此重要的角色。香港院校近年在學術

和研究方面的發展有目共睹，例如香港有 3所大學被列入 “2008年泰晤士

報高等教育增刊的全球 佳大學排行榜 ”首 50名，而多個工商管理課程



立法會  ─  2009年 3月 18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March 2009 

 

130 

亦在不同排行榜上處於高位。這些成績除了有賴各院校及其成員的努力

外，教資會的貢獻也是不可抹煞的。事實上，當中如果沒有教資會作為

院校與政府之間的橋梁，政府便要擔當教資會的職能，例如直接參與院

校之間的資源分配、直接審議院校的研究建議、推行質素保證工作等。

換句話說，政府對高等教育院校的直接控制將大幅增加。我們不認同這

是香港要走的路。事實上，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是我們的核心價值。由

一個獨立於政府的委員會專注為香港高等教育妥善管理資源，以及維護

這些核心價值，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  

 
 剛才有議員提及不少地方已廢除了教資會，因此我們亦應檢討香港

的情況，甚或成立另一組織取代教資會。每個地方都有需要按其個別情

況來訂定一個切合其需要和目的，又能反映其特定政策和行政背景的制

度。我們留意到某些地方 (如英國和新西蘭 )在廢除教資會後另外成立一

個中介的大學撥款機構，儘管其名稱不再是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而

這些地方作出廢除教資會的背景，是它們認為有需要強化政府在規劃和

監察高等教育的角色。在此，我希望進一步強調，就香港而言，我們並

不認為社會希望政府加強對香港高等教育的控制，而事實上我們亦沒有

這樣的意圖。  

 
 主席，我們充分意識到，隨着社會變遷，教資會必須與時並進，在

鞏固既有優點的同時，亦要改善未臻完善之處。我們會仔細考慮議員的

觀點，確保教資會的工作能夠切合社會的期望，繼續維持學術自由和加

強香港高等教育的競爭力。  

 
 議員除了對教資會的架構職能提出意見外，亦對高等教育的整體發

展作出不少建議。我會在下一輪的發言作詳細回應。  

 
 主席，我謹此陳辭。  

 

 
李卓人議員：陳維安副局長剛才代表政府稱讚教資會，聽了他的稱讚，

我便知道應該廢除教資會，它果然是 “Under Government's Control”，
control得興起，當然要繼續 control下去了，當然要大讚教資會。 令人

感到礙耳的一句是，他大讚教資會可以發揮保護學術自由的功能。大家

應該還記得，香港曾發生好幾宗轟動全港的學術自由事件，就鍾庭耀事

件和教院風波，教資會有沒有說過一句公道話呢？我從未見過教資會捍

衞香港的學術自由，它反而是捍衞政府的聲譽，捍衞政府的控制，而從

來沒有做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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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的教院風波，雖然大家都知道官司打輸了，但法官說得很清

楚，高官與學術界人士討論當然是沒問題的，但他亦承認及提出一點，

便是在跟高官討論時，也可能會出現一種 “寒蟬效應 ”。對於學術自由，

我們 擔心的部分便是會出現 “寒蟬效應 ”的問題，在捍衞學術自由方

面，如果交給教資會的話，我是完全沒有信心的。  

 
 第二， 近有一件事，我不知教資會有沒有發表意見，但它可能說

這事與它無關，便是政府推出另一個UGC計劃。甚麼是UGC計劃呢？便

是University Graduate Cheap Scheme，即 4,000元的實習計劃。我在想，

4,000元實習計劃是否教育的一部分呢？所以，我想問陳維安副局長，

這個新的UGC計劃，是否教育局的計劃呢？UGC曾否討論呢？你當然會

說不曾討論，因為這不是教育局的計劃，但又美其名為實習，如果是實

習，便是教育的一部分，但UGC又沒有討論過  ⎯⎯  這點是我可以肯定

的，這一定不是UGC構思出來的，因為這實在是一個很 cheap的計劃。  

 
 既然不是UGC構思出來，在政府構思這計劃時，UGC有沒有表示意

見呢？真正的UGC有沒有對現在的University Graduate Cheap Scheme表
示意見呢？一定沒有。既然是教育，它為何不發一言？如果它覺得這不

是教育的一部分，便應該表示這實習計劃基本上對教育沒有好處及幫

助。政府現在的政策，其實全部混亂不堪。  

 
 政府剛才說它沒有意圖進一步控制高等教育，像外國般由政府直接

控制。第一，外國政府本身 低限度是民選政府，它不行的話隨時要下

台，但香港不是。香港政府說沒有意圖進一步控制，是因為它沒有需要，

控制已足夠了，完全不需要。我覺得他這句話說得很正確。主席，我覺

得教資會的角色是 “廢 ”的，對於真正維護學術自由，在香港的大學教育

發展方面，它的角色根本受制於政府。  

 
 近還有一件事，UGC要到立法會解釋，但也是說了等於白說的。

這是甚麼事情呢？便是張文光議員提到有關職員和學生的一個跨院校

申訴機制。在上次的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正如剛才黃毓民所說，工

會在一邊，大學的校長會在另一邊，大家爭拗，爭拗些甚麼呢？便是現

在的大學究竟有沒有公平的申訴機制。教職員的工會覺得現在根本沒有

公平的申訴機制，當教職員受到委屈或打壓時，申訴無門。這些委屈及

打壓，不單是勞工問題，也是學術自主的問題，但無從申訴，因此他們

要求設立一個跨院校的申訴機制。UGC又再廢話連篇，表示會向大學反

映，大學向它表示每所院校均會完善自己的申訴機制。但是，UGC是有

權力的，因為它負責分配資源，如果UGC肯說一句話，要求院校設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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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跨院校的申訴機制，那便截然不同，但UGC卻沒有任何表示。它不作

表示的原因很明顯，因為政府不想有這機制，既然它受制於政府，永遠

做政府的僕人，便不會討論這問題。  

 
 主席，第二件事令我聽到感到很礙耳的，是我想不到......請你下

次撰寫講辭時先讓我看看，為甚麼？因為你那句話真的令我很反感，你

猜猜是哪一句？你說上世紀 80年代是 2.25%，我在懷疑我是否聽錯，你

跟我說上世紀 80年代有 2.25%的大學畢業生，現在有 20%便很了不起。

“老兄 ”，我要學 “長毛 ”般稱呼你為 “老兄 ”，你怎可以跟上世紀比較。上

世紀是漁村時代，如果上世紀的 2.25%是剛才所說的獸醫，即使全部大

學生都當獸醫，只需一所大學便可以。現在還談上世紀，我不知道有沒

有聽錯？我們在討論這個世紀，現在是知識型經濟， 20%已經是太少，

現在 14 500個大學生名額，20年來沒改變過，可否改變一下，令香港真

的發展為一個知識型經濟？這個題目我們在立法會已討論過無數次，每

次局長們都說未是時候作檢討，我不知何時才可檢討，難道等到下一個

世紀才檢討？我覺得太失望，香港的教育太不進步了。多謝主席。  

 
 
譚偉豪議員：主席，劉秀成議員今天動議的議案是 “全面檢討大學教育

資助委員會的角色與職能 ”，我認為這是絕對有需要的，而現在也是恰

當的時間來作檢討，因為我認為，大家都看見香港經濟一直在轉型，而

高等教育的發展絕對是培育香港未來人才重要的一環。今天的議題引發

我作更深一層的探討，就是香港教育的整體發展問題。究竟香港教育發

展的道路應該怎樣走呢？香港教育目前面對 大的困難是甚麼呢？  

 
 從原議案的措辭看來，劉議員今天動議這項議案的 終目的，是要

優化本地大學的學術及研究素質，包括促進本地大學與全球頂尖大學接

軌、改善研究撥款機制、增設大學學位，以及將香港打造成亞洲教育樞

紐等。我認為，檢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的角色和職能雖然

是重要的，但同時我也希望教育局能制訂長遠的發展策略。  

 
 究竟香港高等教育需要一個怎樣的發展策略呢？香港可以在區域

內如何定位呢？從香港現時的實際情況看來，香港的面積雖然小，但卻

擁有 8所資助院校，各所大學都具備本身的特色，又延續了歐美教育模

式，這樣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跟國際接軌的，而這些都是國內或珠三角

其他院校所缺乏的。香港有這些角色，又有這些優勢，究竟可扮演甚麼

角色呢？  

 
 根據中國教育部的資料顯示，在 2006年內地共有 1 867所普通高校，

本科畢業生達三百七十七萬四千多人，但碩士生和博士生的人數則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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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342 000人及 56 000人。相比之下，香港的優越條件，在於因應國內

博士研究生學額的不足，吸引人才來港修讀研究院課程。  

 
 近年來，我們也看見本港大學確實吸引了不少內地學生來港修讀研

究院課程，這樣甚至令本地學生感到被奪去了這些學額。不過，從研究

生數目看來，海外研究生佔整體的比例與國際級大學相比，人數仍然相

差很遠。這顯示本港大學研究院在國際化的道路上，仍有一段距離。  

 
 主席，其實要辦好一件事情，大家都相信決心是少不了的。以香港

科技大學 (“科大 ”)為例，科大可說是一個奇蹟，雖然它成立了只有短短

20年的時間，但已經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績，尤其是它的行政人員工商

管理碩士 (EMBA)課程，經常在全球排名榜上名列前茅，也吸引很多國

際學生來港就讀。所以，如果有決心辦好這事，我相信香港的大學是會

辦得好的。所以，科大校長朱經武教授很有信心由科大牽頭，推動香港

高等院校一同發展，組成亞太區 頂級的高等教育研究院。我相信，如

果本地大學都有這樣的抱負，那就要看看政府有沒有決心，投放足夠資

源了。我相信，本地大學是絕對有可能吸引更多國際學生來港的。究竟

特區政府在這方面可以怎樣配合呢？  

 
 本地高等教育，特別是研究院，能否成為區域的重點教育樞紐，關

鍵在於政策能否配合，以及資源是否足夠。為配合知識型經濟的發展，

政府有責任致力培訓各類專業人才，包括透過提高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比

例，這樣做可令學生的視野和學歷更高、更廣闊。以香港大學為例，研

究生和本科生的比例為 1比 3。不過，一些國際著名大學的研究生和本科

生比例，很多時候已接近 1比 1。顯然本地研究院在這方面的發展仍有很

大的改進空間。所以，我希望政府可以認真研究，增撥資源，令本地大

學開設更多研究生學額，為本港培育更多高質素、配合香港日後發展的

人才。  

 
 後，今天有多位議員提出了修正案，我特別想回應陳茂波議員提

出的第五輪 “配對補助基金計劃 ”。雖然很多工商界表示，經常被大學要

求捐款，但我認為如果工商界能參與，這樣會令大學得到更多資源，我

認為這是值得推廣的。至於李慧琼議員提出的支援香港的大學與國內學

校有更多合作，辦研究，我是表示支持的。葉劉淑儀議員提出的知識創

新、高新科技必須研究，和我過往一直所倡導的脗合。所以，我期望政

府能夠積極回應和盡早落實檢討UGC的角色和職能，這樣做會令香港高

等教育持續改善。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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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主席，剛才有多位議員均不約而同地表示要感謝劉秀成議

員提出今天的議案，其實我也很衷心感謝他提出今天這項議案讓大家進

行討論。我這句感謝並非只跟着人家說，並非是別人說感謝我也說感

謝，我實在是真心誠意地感謝他。  

 
 主要的原因是甚麼呢？因為正如副局長所說，大學教育資助委員

會 (“教資會 ”)自上世紀成立至今，已經有數十年歷史。但是，很可惜，

在這數十年裏沒聽到政府有任何打算要對教資會的架構、角色，以至功

能進行檢討。我從第一天當立法會議員至今，也很少聽到政府提到教資

會的架構、功能是否須進行討論或變更，連這些也沒有提過。因此，劉

秀成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讓我們有機會討論這些問題，我覺得真的很

好，我們 少可以把這些問題提出來。 

 

 當然，剛才聽到副局長談到UGC的功能、角色等，似乎他絲毫沒有

想過要改變它的功能或角色等。不過， 少在我們今天的討論裏，從剛

才聆聽各位同事的發言中，我發現他們大多數對UGC有許多批評的意

見。我希望副局長能聽清楚大家的意見，回去後藉着今天這項議案辯

論，對UGC進行一個很基本或根本的檢討，看看是否正如某些同事所

說，應該廢除它；即使不廢除，也要進行變革。我認為有這個必要。  

 
 主席，為何我這樣說呢？因為正如多位同事剛才所提到，UGC 大

的問題便是由外行人管內行人，這個問題非常嚴重，剛才很多位同事亦

已提及，我不再就這個問題加以討論。  

 
 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UGC的形象問題。我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形象上它是獨立的，它向大學撥款，好像很清高般，不受控制。可

是，問題便在這裏產生。副局長剛才已解釋過，原來UGC有一個功能角

色，便是要向政府爭取撥款。所以，問題變成是這樣：它向大學撥款，

但它並非用自己的錢來撥款，而是向政府爭取撥款，然後再進行撥款。

大的問題就在這裏，便是要向政府爭取。即是政府可以給予撥款，也

可以不給予，甚至可以給多或給少。問題便出於這裏，變成這個機構表

面上獨立，但實際上並不獨立；表面上自主，但實際上並沒有自主。  

 
 在這種情況下，令我們覺得它只是一個不倫不類、 “掛羊頭、賣狗

肉 ”的架構，即不清不楚。既然是這樣的話，退一步說，倒不如 “明刀明

槍 ”地由孫局長或教育局來負責撥款，為何要找一個 “擋箭牌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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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主席，我其實不希望由政府直接撥款，因為如果由政府直接

撥款的話，一定會出現所謂控制或左右大學自主的問題。所以，我贊成

黃毓民議員的說法，應該有一個獨立自主的組織。當然，這個組織的委

員不應該是委任，而應該由民主選舉產生出來，令他們有問責性，而運

作亦要有透明度，令它的受眾者除了表達意見外，還存在問責的關係。

否則，如果與現在的情況一樣的話，我認為是沒有意思。  

 
 主席，我們過去不斷與學者商討這些問題，其實現在作為學者十分

悲慘，為何學者十分悲慘？因為學者除了要履行本身的教學職責、傳遞

知識外，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創作。對大學來說，這是更重要的。即

他們要有自己的發展、自己的研究。  

 
 可是，很可惜，現在的大學講師很難做到有自我創作、自我研究。

為甚麼呢？因為他們每每要依照大學的主旨，而大學本身的主旨又是甚

麼呢？它們要依照UGC的主旨。所以很多時候，如果他們希望進行一些

研究，例如研究一些特別地區的生態問題、社區問題或社會問題這些不

受國際重視的課題，學校便會向他們表示不要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因為

沒有作用，不能夠提升大學的地位，將來便不能獲得撥款，所以不要就

那些題目進行研究。  

 
 所以，這方面導致有些學者感到鬱鬱不得志，因為他們不能夠發揮

自己的專長進行研究。這的確會抹煞某些學者的發展。所以，就這點來

說，我認為真的會阻礙學術自由。所以就着這方面，我不想這情況繼續

下去，扼殺大學的發展。  

 
 此外，很多同事剛才提到的另一個問題，也是我很想爭取的，便是

藉着現時 “三三四 ”轉制的時候，我希望大學能夠配合這個發展，增加多

些大學學位，讓更多年青人有機會接受大專院校的教育。這才會對香港

未來的知識型經濟有所幫助。  

 
 當我們今天談論知識型經濟發展的時候，我們並沒有足夠的人才，

還經常說要讓專才、優才來港，這是多麼丟臉。這麼多所大學聲稱自己

是國際級大學，為何我們會沒有專才、沒有優才，反而要透過這些計劃

輸入人才呢？我們應集中精神，做好這方面的工作，不要再這樣仰人鼻

息，我認為這是不對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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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成智議員：主席，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成立至今已有 43年
歷史。它的主要職能是負責就香港的高等教育院校發展及所需經費向政

府提供意見，包括建議資助大學學額指標，以及就分配院校內研究用途

的撥款進行評審工作。  

 
 但是，教資會自 1998年起，便一直把香港高等院校的首年學士學位

名額鎖定在每年 14 500學額的水平，約為有關年齡組別人口的 18%，從

沒因應社會發展和進步而對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作出調整。即是說，連

同自 1994-1995學年以來，以公帑資助的首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便一直

維持不變，至今已超過 13年。主席，13年並不是短的日子。香港在過去

十多年的社會經濟發展變化中，整個方向是把香港由過去以勞動型經濟

為主轉向知識型經濟，大家隨口也可說出這些說法。很多職位的入職要

求亦提升至大學學士程度。對很多家庭來說，子女完成大學課程差不多

已是基本要求。  

 
 試問教資會和政府十多年來仍不檢討和調整我們的大學入學資助

學額指標，是否與時代脫節？如 “卿姐 ”所說： “真是很離譜！”所謂 “不進

則退”，香港的人才培訓又怎會不受影響，是嗎？人才是香港的重要資源，

把大學入學資助學額鎖定在 14 500名的水平，真的令港人非常氣餒！  

 
 環顧亞洲其他發展地區，根據新加坡教育局的資料，在 2007年，該

國適齡組別入讀公費資助大學的百分比約為 23.5%，而內地 2007年的高

等教育毛入學率亦達 23%。即是說，該年全國 18至 22歲人口當中，有 23%
接受全國高等教育。根據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的資料， 2005年澳洲有

82%的純入學率，而進入專上教育的綜合年齡組別比例已超過八成。相

比之下，回看香港目前的經濟發展情況及需要，各位認為 18%的大學入

學資助學額指標是否過低？我希望局長在這方面重新再看清楚。  

 
 民主黨一直要求教資會要檢討這個 14 500或 18%的指標，讓更多適

齡青年有機會接受大學教育、提升知識水平，亦透過豐富的大學生活，

學習做人處事應有的態度和對事物的價值觀，從而得到全人教育，可以

更好裝備自己，才投身工作或進一步進行研究，在不同範疇領域貢獻社

會。  

 
 民主黨再三促請政府在檢討教資會存廢的問題時，盡快增加大學首

年資助學額的上限，以及增加第二年及第三年的大學資助學額，讓更多

符合大學入學資格或修畢副學士而成績理想的年青人可被吸納入大

學，為香港培育人才，避免香港人才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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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資會的另一項重要職能是每年分發 6億元的研究撥款給各高等院

校進行項目研究，日後會從去年年底剛成立的 “研究基金 ”撥款給各院

校。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於 2007年曾就高等教育的學術自由及院校

自主議題邀請公眾人士提出關注事項。當中有公眾人士指出教資會 “按
表現和角色撥款 ”的部分與院校履行教資會所界定角色的表現有密切關

係，當補助金由 2%增至 10%時，此項撥款安排就變成一項懲罰性的措

施，讓教資會可引導大學發展。  

 
 舉例來說，由於香港浸會大學潘玉琼博士亦在報章就校本管理發表

批判性的評論，以致一項由她擔任顧問的計劃在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時不

獲批准。有關此情況，各位可以查看當時的會議紀錄。  

 
 會上亦有意見指出，教資會的 “研究評審工作 ”機制是以商業、經濟

及社會科學作為評核機制，與個別院校如香港教育學院 (“教院 ”)的辦學

使命不相同，因而令教院難以申請研究補助金。為增加研究論文得以在

國際學報上刊登和申請補助金的機會，研究主題往往集中於國際事務而

非本地問題。情況已影響到學術自由、對大學的研究發展造成傷害；也

出現了對各院校 “研究工作重量不重質，以及撥款機制不設任何上訴機

制 ”等的批評意見。完全可以在會議紀錄中看到。  

 
 去年年初，教資會成立小組，檢討沿用多年的研究撥款機制，以改

善目前的撥款機制。民主黨促請教資會仔細研究公眾人士就教資會研究

撥款機制提出的批評意見，盡快提出改善建議，包括取消 “重量不重質 ”
的評審準則，讓更多有質素及切合本地發展的研究項目得以進行，並且

確保學術自由不受窒礙。  

 
 我謹此陳辭。  

 
 
張宇人議員：主席，大學是社會的人才庫，亦是推動社會向前、創新及

產業發展的動力源頭之一。自由黨認為高等院校有需要自主，才能享有

學術自由，發揮所長。  

 
 然而，本港的大學經費主要來自政府撥款，如大學與政府之間沒有

設立適當的 “中介 ”組織作緩衝，受資助學院的自主性將難以確立。自由

黨認為，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正好擔當政府與大學之間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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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中間人 ”角色，以維持在大學自主與社會期望之間的平衡。但是，隨

着國際環境、社會期望，以至院校的需要均在不斷轉變，自由黨認為，

教資會的組成、權責、角色及地位，是時候作一個全盤的檢討，以便這

個 “中間人 ”角色可以發揮得更好，從而起更積極的推動作用。  

 
 主席，原議案要求在檢討教資會職能及角色時，特別注意如何配合

“三三四 ”制的轉制、改善研究撥款機制、增加受資助學位及增加院校在

校園發展及建設的參與，自由黨希望當局在檢討時，這些都能加以參

考。以下，我將集中就研究撥款、大學學額及經費等方面，談談自由黨

的看法。  

 
 自由黨認為，院校研究與工商界、產業和經濟發展，本來是息息相

關的，因為如果大學的研究工作進行得好，是有助推動香港向知識型經

濟方向發展的。正如在 2003年 10月時，審計署 21號報告書指出，院校不

少的研究項目及成果與工商界有 “密切關係 ”。不過，教資會轄下負責審

批研究撥款的 12個小組成員，只有極少數是來自 “用戶代表 ”，即工商

界。我建議教資會擴闊相關小組成員，以加強吸納工商界的代表。  

 
 可惜的是，事隔 5年，情況也沒有轉變，在 2007-2008年度負責審批

研究撥款的研究資助局轄下 4個學科小組共 136個成員，全部都是來自學

術界的，一個工商界的代表也沒有。  

 
 因此，自由黨希望當局在檢討教資會組成時，特別是在委任負責審

批研究撥款的小組成員時，能讓更多 “用戶代表 ”參與其中，令撥款機

制，尤其是在科研撥款上，更切合實際的經濟需要。  

 
 在大學學額及經費方面，自由黨固然希望政府能投入更多資源，但

現實是公帑始終有限，因此我們一向建議政府 “兩條腿走路 ”，在適度增

加資助大學學額的同時，大力鼓勵私人資金投資高等教育，包括鼓勵更

多私人捐獻及推動私立大學發展，以便一方面可為大學開拓更多資源，

另一方面也可為有志升讀大學的人士，提供足夠的升學機會。  

 
 事實上，自樹仁大學在 2006年成功升格為大學後，不少教育團體亦

摩拳擦掌籌辦私人大學：理工大學轄下的香港專上學院表示會爭取升格

為私立大學；有 27年歷史、高考狀元屢出的恒生商學書院，亦計劃於

2012年正式轉型為私立大學。昨天公布的第四輪配對補助金計劃結果，

成績更令人鼓舞。在金融海嘯下，10所院校竟然逆市籌得破紀錄的 21億
元，連同政府提供配對的近 10億元，即合共有 31億元進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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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各界都有發展私營學位課程之意，對捐助大學又不遺餘力，當

局實在有必要擴闊教資會職能，委託教資會在發展本地私立大學及籌募

私人捐款方面作出研究，並向政府提供政策意見，以協助本地籌建更多

私立大學及籌集私人捐款，讓公私營大學共同推動香港成為亞洲教育樞

紐，從而提升本港的人才質素。  

 
 主席，在修正案方面，一如我剛才所說，自由黨是支持政府鼓勵私

人資金投入高等教育的。因此，我們會支持陳茂波議員要求當局推出第

五輪配對計劃的修正案，同時亦會支持潘佩璆議員類似的修正案。我們

更期望當局可將這項大受歡迎的計劃變為常設的機制。  

 
 此外，自由黨亦支持李慧琼議員、葉劉淑儀議員及陳淑莊議員就原

議案提出的多項補充性修正案。  

 
 自由黨雖然認同教資會有檢討及改進的空間，但我們不認為教資會

的運作出現了重大問題，以致要討論存廢問題，因此自由黨不支持黃毓

民議員的修正案。至於張文光議員的修正案，自由黨是支持打破每年提

供 14 500個一年級學士學位上限這個指標的，但主席，我們對於修正案

中第 (五 )及第 (六 )項是有所保留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美芬議員：今天的議案提到如何檢討UGC在香港教育制度的角色。我

覺得很可惜，因為今天我們看不到UGC的負責人在公眾席上聆聽我們的

意見。  

 
 自 1995年開始，我一直與UGC的各個委員會交手。我首先在此申報

利益，我已在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任教 18年，所以對於UGC如何審批撥

款和教職員的怨氣均瞭解甚深。我一直希望可以等到一個機會在立法會

動議議案，由苦主變為協助苦主，至今天有機會以立法會議員的身份討

論UGC的角色，我覺得別有一番滋味。  

 
 主席，教育為立國之本，只有生命才可影響生命。我們經常說 “十
年樹木，百年樹人 ”。張宇人議員剛才提到UGC的成員欠缺商界代表，

但我翻查紀錄，其實查史美倫女士正是出色的商界中人。作為教育界的

一份子，為何大家每次談到UGC便有好像洪水般的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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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上星期三發出電郵後，收到了很多電郵和諷刺的標語，我的電

郵郵箱已經爆滿。它們不僅是來自某一階層的教職員，而是全體教職

員，分屬不同的院校和層次，由管理層至前線，甚至不同黨派的議員。

大家今天都聽到他們收集所得的意見，其實觀察所得的都是一樣。為何

會是這樣的呢？為何本應是一道防火牆的UGC，到了今天卻成為一個犯

眾憎的機構？今天我真的很想政府敞開心扉，聆聽我們的心聲。  

 
 俗語有云： “樹欲靜而風不息 ”，我記得自 1997年開始便從不同的大

學聽到，須關閉一些沒有市場價值的學科，包括歷史系、音樂系和哲學

系。雖然這些學系並不直接影響我所任教的學科，因為我認為基本上法

律系在市場上的價值頗高，但我看到在這些學系任教的同事便感到很傷

心。教育並非工廠，更不能單純以商業價值衡量一些學系的存廢。  

 
 雖然我已在大學任教 18年，但很坦白說，我對於UGC的運作並不瞭

解。不過，有兩次經歷則例外。第一次是在 1995年，我申請把中國法律

翻譯成英文，這是經過了很長時間的構思的，而且是一個很難得的機

會。可是，UGC表示中國的事務並不屬於其支持的範圍，這是第一次。

當時，我想問有否上訴的機制。  

 
 第二次是在前年，我們提出一項有關兩岸三地司法協作的研究，當

中提及很多亞洲的研究，現時在亞洲地區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答案也

是一樣，很多外國專家均認為這並非國際間認為須關注的範疇。這顯示

甚麼呢？UGC是由一批對香港問題並不瞭解也不鼓勵研究的海外學者  
⎯⎯ 我甚至收過一些傳真，很多學者也認為他們有着很強烈的崇洋傾

向，看不起香港的研究學者或成員  —— 作出撥款決定的，而在決定後

又沒有上訴的機制。  

 
 昨天我請教已退休的前校長陳坤耀，究竟現時UGC存在甚麼嚴重的

問題。他提到UGC屬下的RGC(Research Grants Council)負責研究基金的

撥配，其中一些成員已擔任十多年。老實說，我們大學的同事從不知道

原來有些UGC成員可以在任這麼久。當中有三分之一是海外學者，他們

均表示從未乘坐頭等，來到香港覺得高高在上。香港的學者又如何呢？  

 
 不過，令我更感不悅的是，自劉秀成議員提出這項議案後，我聽到

香港中文大學 (“中大 ”)的校長  —— 他今天已是行政會議成員  —— 去
信各大學管理層，希望他們支持UGC是很好的。我們感到十分憤怒，因

為如果他不是這樣做，可能大家的感覺會稍好。為何要這樣做呢？劉遵

義校長作為行政會議成員想帶出甚麼信息呢？如果那些校長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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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不支持UGC，有關的學院是否又要付出代價呢？這令各院校的教職員

皆很憤怒。  

 
 這個Chart是一位中大和香港科技大學 (“科大 ”)的同事送給我的，他

們要求我必須指出，當天李國章校長建議錯點鴛鴦配，因而被冠以 “沙
皇 ”的稱號。其實，大學員工並不喜歡以這類名稱描述其他人。如果我

沒有記錯的話， “沙皇 ”的稱號是浸會大學現任校長給李國章校長 (即當

時的局長 )起的。  

 
 我收到很多學系的投訴信，包括香港大學的教職員投訴沒有上訴機

制；科大的員工指一名院長曾侵犯別人的版權，卻仍能擔任院長一職，

而中大員工則投訴其法學院院長干犯種族歧視，但UGC皆視而不見。  

 
 當我們討論如何檢討UGC的制度時，為何政府這麼着緊要大家必須

支持UGC呢？我只認為UGC必須進行改革，亦是時候推行改革。苦口良

方，如果這個時候仍不改革，只會帶來更多埋怨。  

 
 
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梁美芬議員：多謝主席。  

 
 
葉偉明議員：主席，談到大學教育，我是一名門外漢，但我也想說出一

些個人感受。  

 
 大學教育應該是甚麼樣的教育呢？在我個人而言，大學教育很簡

單，便是教人如何思考和學習，因為學生在畢業後的漫長人生道路上，

懂得如何思考和學習是很重要的。可是，很多時候，我們發覺香港的大

學教育卻偏向職業教育，以致很多香港大學生被大眾或僱主詬病。究竟

我們的大學教育發生了甚麼問題？究竟UGC做過些甚麼呢？我們很多

時候也有這些疑問。  

 
 我們希望透過討論，在制度上實施一些改革，而不希望政府推說

UGC的制度很好，便完全把同事今天所提出的意見拒諸門外。其實，我

們覺得這是 “三三四 ”學制改革的契機，讓我們藉檢視現時的整體制度改

善大學教育。我們認為大學課程由 3年改為 4年，並不單是課程時間長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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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而是給予大學師生一個空間，令他們可以學得更好和作更多的

思考。例如，一些大學表示日後會透過 “三三四 ”學制，把一些閱讀古代

名著的課程納入必修課程之列。其實，這些課程在很多外國或國內的大

學 (例如波士頓大學及復旦大學 )已有提供。所以，我們希望將來香港的

大學也會有越來越多類似的課程，或教導學生思考的課程。  

 
 我們希望藉 “三三四 ”學制所提供的機會，與更多外國頂尖的大學進

行交流，讓本地師生有更多沖擊，激發一些新思維，在改善大學課程之

餘，亦對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更多貢獻。所以，我們同意潘佩璆

議員的修正案，希望在促進教學方面，跟更多外國大學，特別是頂尖的

大學進行交流。  

 
 在學術研究撥款方面，很多同事剛才也指出了很多問題。雖然我是

門外漢，但我也想告訴大家一些從傳媒得知的事情。一本英國雜誌列出

全球大學的排名，香港也有數所大學位列 100名以內。在這份成績表中，

我們有不俗的成績，但只要仔細看看，便會發覺我們的大學在某方面較

其他大學遜色。原來這份成績表顯示，我們的大學研究成果較少獲其他

大學引用，這證明香港的研究在原創性和質素方面均未如理想。在這方

面，我相信教育局和UGC均應予以考慮。  

 
 在 2007-2008年度，有 37%研究計劃能夠成功申請撥款，但批出的款

額只佔原先申請款額的 25%，只有約四億八千多萬元。當然，未獲批出

的研究計劃可能與其質素有關，但從這兩組數字，我們可以得出一個信

息，便是教資會不喜歡撥款給小型研究計劃多於大型研究計劃。我希望

當局可以解釋箇中原因，它是否擔心負上行政責任，以致不敢向一些創

新但失敗風險較高的計劃撥款？  

 
 在撥款方面，除了剛才提及的問題外，我們覺得學科的問題也值得

關注。我們從今年度獲資助項目的分布看到，工程和自然科目成功獲撥

款的項目超過一半，分別達到六成半和五成；生物和醫學則有三成，但

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及商科則只有兩成七。工程、自然科學、生物科學

及醫學科目獲批的宗數共 700宗，但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商科合共亦

只有 176宗，兩者的差別是 4： 1。我們認為這是由於政府在審批研究撥

款時，過分着重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而忽略了人文科學。我們希望政府

就這方面作出解釋或多加注意。  

 
 其實，我們覺得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為其成果

對提升政府的管治質素及香港的人民質素均很重要，而且對建立一個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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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民社會亦有很大的作用。政府是否認為人文科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很

多時候也是得物無所用，因而不願意批出研究撥款呢？很多人指出，香

港人的質素跟香港的經濟發展並不相稱，我們認為這跟上述情況很有關

連，更會造成惡性循環，令香港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裹足不前。因此，

我們希望政府能更重視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並增加這方面的撥

款，以提高人民的質素。  

 
 主席，我謹此陳辭。  

 

 
張國柱議員：主席，今天劉秀成議員提出要 “全面檢討大學教育資助委

員會的角色與職能 ”，而提出修正案的議員亦有 7位之多，可見各政黨和

獨立議員都是十分關心香港的大學和專上教育的。  

 
 今天要檢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的角色和功能，剛才有

多位議員提出很多真知灼見，把教資會分析得淋漓盡致，也舉出很多例

子。在此，我想從另一個角度跟大家分享和討論，那便是教資會應該擴

展其職能，資助副學位的課程，因此，政府亦應增撥資源，協助整體的

發展。  

 
 其實，副學位的同學是專上教育中被遺棄的一羣，教資會從沒有考

慮對副學位課程的資助；在自負盈虧下，同學要用上 10萬元來完成學業。 

 
 2007-2008學年有 20個教育機構營運副學位課程，可報讀的課程超

過 300個。不少課程的師資參差，學生在報讀時都感到十分困惑，更有

可能完成課程後才發現未能得到認可的資格，平白浪費了金錢和時間。

所以，政府應對開辦副學位課程的團體加強監管，並給予合理的資助，

確保他們的畢業生合乎水平，得到學術評審局的認可。  

 
 不少副學位畢業生其實都希望繼續學業，當初他們均讀副學位課

程，其實是因為入學學位不夠。 2008-2009學年大學提供銜接二年級的

學位其實只有 1 927個，而副學位的畢業生卻有 3萬個之多，究竟他們升

學的機會有多少呢？  

 
 事實上，副學位的出現是因為前特首董建華先生曾說，要令香港高

等教育普及率達至六成，所以政府對副學位的學生是應該有責任的，不

應置他們於不顧。要增加副學位畢業生的升學機會，政府便應增撥資源



立法會  ─  2009年 3月 18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March 2009 

 

144 

給大學開辦學位的銜接課程，打破政府每年只提供 14 500個大學學位的

上限。  

 
 事實上，今天我是代表副學位的同學說這番話的，他們苦無機會在

議會裏提出他們的訴求，今天我很感謝劉秀成議員提供這個機會，讓我

可以向大家道出他們的辛酸。雖然我知道我們今天討論完也未必有機會

檢討，檢討完也未必有機會提供資助給副學位的同學，但我相信在表達

了之後，如果政府不聽取，那麼責任便落在政府身上。  

 
 主席，我謹此陳辭。  

 

 
何秀蘭議員：主席，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的角色，其實應該

是一個不偏不倚的中間人，讓高等教育免於政治壓力，同時也能夠保障

學術的獨立自主，另一方面，還要確保公帑運用得宜。然而，這個中介

角色，在 2002年英國愛丁堡大學宋達能校長受前教育統籌局 (“教統局 ”)

所委託進行的一份報告中，已顯示了有所轉變。  

 
 當時，這份報告是因應前特首董建華先生提出，為了達致 60%的適

齡學童能夠接受專上教育的目標而進行的。當時建議增加副學士的學

額，以及增加社區學院的建設，更有可能擴大教資會的角色。該份報告

的2.14段是這樣說的：“要做到這一點，教資會可以加強本身在策略性規

劃和政策制訂方面的角色，以便為高等教育界提供意見和指導。 ”那是

指導啊，主席。這段文字相當清楚地表達了UGC的角色，便是它會開始

干預大學的發展，所以，見諸現在事實的反映，便是在大學分工方面，

UGC和教育局均有很大的意見。所以，我們看見UGC反對香港教育學院

(“教院 ”)正名為大學，反對教院增加研究課程，便是局限了它的發展。  

 
 然而，更令人擔心的是，UGC成為教育局的從屬機構。前教統局局

長李國章先生是可以囑咐UGC的秘書Mr STONE，幫助他準備推動教院

及中大合併的文件，官員濫權超越 “火位 ”，然而，UGC的秘書缺乏獨立

性，任由官員魚肉，試問大家對UGC的獨立性又有何信心可言呢？  

 
 其實，我們在探討UGC的角色前，應重新確定大學教育的核心社會

功能，那便是為社會和人類提供更深刻的思考，以及更長遠寬廣的視

野，同時，也確保人類的文化成果得以承傳。要檢討UGC的角色，必定

要配合大學教育的這個基本目標。然而，十分不幸，大學教育越來越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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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化，越來越市場化。UGC本身的視野已非常狹窄，譬如我們今天提出

一項有關城市大學要設立獸醫課程的質詢，而UGC的意見，卻只集中考

慮香港人力市場培訓的需要，實際上，並沒有考慮跨區域的需要，更沒

有從國家的層面考慮，如何透過香港的大學教育機構和內地合作，提升

科研的嚴謹程度，提升學術水平，這些完全沒有考慮到，只會考慮香港

對獸醫的需求，只會考慮漁農自然護理署是否還能聘請到獸醫，我們連

跨區的視野尚且沒有，何況是國際視野呢？當我們的UGC只局限於本土

市場的人力需求時，試問我們對UGC又有何信心可言？  

 
 教資會也一直不能發揮它監察高等教育機構向社會問責的功能，也

不能發揮它保障學術自由的角色。過去 10年，多所高等教育機構一而

再，再而三前來立法會就它們教職員聘用條件的問題作出申訴。城市大

學、教院是立法會的常客；中大、港大、浸大、理大也有個案，差不多

是無一幸免。其實，我們立法會也知道，不應干預大學的獨立自主，但

很可惜，它們的教職員申訴無門，令很多知識份子惟有透過立法會的公

開會議這個途徑，希望引起公眾輿論，利用社會壓力，使校方管理層稍

為有點向社會問責的意識。為甚麼知識份子會為了聘用條件而拋頭露面

呢？原因便是UGC一直擔當不起這個角色。  

 
 追源究始，就是因為金融風暴時，當局有需要削減大學經費，而大

學在校內並沒有進行民主諮詢過程的情況下，便進行減人、減薪，於是，

由管理層單方面作決定時，校內便滋生了 “擦鞋文化 ”；不善交際鑽營的

學術人員，尤其是看見不平事便會出頭、敢言搶白管理層的教職員頓成

“開刀 ”的對象。  

 
 教資會應做而沒有做，10年來沒有真正設立一個公正、公平處理投

訴的機制，反而任由校方的管理層，穿上了教職員那件避彈衣，匿藏在

學術自由後面，不讓行政權力受到挑戰，在這方面，UGC是絕對失職的。 

 
 主席，當我們檢討UGC的職能和角色時，除了我剛才所說創造知識

和承傳文化的目標外，UGC也應包括以下有關大學發展的方向，以落實

它的職能。第一是普及專上教育，增加專上教育學額，降低學費水平；

第二是推動本土價值的學術研究；第三是在院校之外，建立一個跨院

校、公平、公正的申訴機制，以保障學術獨立自主。  

 
 要走向上述目標，UGC一定不可以成為行政當局的附庸。然而，是

否要直接把英國和新西蘭那一套移植過來呢？我也有保留，因為這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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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均有民選的政府，當地的人民可以信任當局行使委任權力，可是，

由於香港沒有這樣的條件，沒有這種土壤，所以我贊成在新機構內，加

入民主選舉成分，從制度上令這個機構向社會問責。  

 
 其實，政治壓力不單在UGC方面，大學校長也被行政當局吸納了，

這方面的政治壓力更為直接。大學教育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因

此，這項檢討是刻不容緩的。  

 
 我支持原議案，以及各方的修正案。多謝主席。  

 
 
DR MARGARET NG: President, 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UGC) was 
established for a crucial function: to act as a buffer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universities, so that academic freedom may be safeguarded from political 
pressure, while proper accountability is given for the use of public funds. 
 

However, to achieve this purpose, members of the UGC must appreciate 
their important role.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must act with proper 
self-restrain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duct of the UGC has increasingly led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to wonder whether, instead of acting as a buffer, the 
UGC is being used as a conduit of government pressure. 

 
Academics have expressed great concern that government pressure is 

becoming pervasive and intrusive, against which they have come to feel 
altogether helpless. 

 
The incident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 few years ago is a 

case in which pressure and resistance came to a head.  It casts a long shadow.  
Last week,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handed down its judgment granting an 
application for judicial review by the Government against the findings of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Commission) appoint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himself 
to look into the incident.  Perhaps wholly unanticipated by the learned Judge, the 
judgment has been misconstrued and misused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misunderstood by the press, and is likely to spark off new fears and open old 
wounds. 

 
It is imperative for us to read and analyse the judgment with great care if 

mischief is not to be done to academic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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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BELOFF, Q C, for the Government has applied for judicial review 
because, he said, the Commission has laid down a "prohibitive principle against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complaining or protesting to an academic", and this (I 
quote) "constitutes a restriction of the senior civil servant's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ideas."(unquote).  He said that (I quote) "such a principle 
would also have a 'chilling effect' on such officials, deterring them from 
exercising their freedom of expression to academics and, importantly, limiting the 
range of acceptable dealings between these officials and academics."(unquote)  
He wants the Court to declare that this was wrong. 

 
As an alternative, he asks the Court to say that the Commission has not laid 

down any principle for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follow. 
 
First of all,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judgment has not questioned, 

let alone overturned, the findings of the Commission.  It would be surprising if it 
did, since the Commission's findings were findings of fact, having heard the 
witnesses directly.  The Court in fact took great trouble to explain that it does 
not criticize the Commission's findings. 

 
One of the findings of the Commission, quoted by the learned Judge in the 

judgment, was that Mrs Fanny LAW's direct approaches to Mr IP, taking into 
account factual matters specific to those circumstances, (I quote) "amounted to an 
improper interference of a 'political' nature" (unquote) with Mr IP's right to 
academic freedom. 

 
The judgment did not seek to overturn or revisit the findings of the 

Commission, but simply to clarify what the Commission did find.  At the 
concluding part of the judgment, the Court said that (I quote) "to suggest that 
senior public administrators and academics should never be able to privately 
engage in robust debate over matters of opinion and policy, the one criticizing the 
other" (unquote) is just to misunderstand the Commission. 

 
The learned Judge has, moreover, drawn this line between "robust debate" 

and "interference" (I quote), 
 
"In our judgment, to be interference what is required, on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is that it must be implicit in the whole manner of the approach 
and its circumstances that it contains a threat of sanction agains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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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 of which the academic is a faculty member or the academic 
himself and that it is a threat from a person who is in a position of 
authority, with the power, actual or ostensible, to bring about the 
imposition of that sanction."(unquote) 

 
Since the Court did not find the Commission to be wrong in any way, it 

may be more appropriate for the Court not to grant the Government's application, 
but just let the judgment "speak for itself". 

 
President, it is unfortunate that the judgment will not result in restoring 

faith and confidence in mutual trust and respec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cademia.  Dialogue between them is likely to continue to be under a severe 
"chilling effect" which is mutual. 

 
In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UGC's proper functioning is all the more 

important.  I do not believe that the right thing to do is simply to scrap the UGC.  
This is likely to result in naked interference and oppression by the Government.  
The better answer must be a thorough, critical re-examination and review of the 
UGC. 

 
I so submit. 

 
 
李國麟議員：今天這項課題是討論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的工

作的，我剛才還怕未能趕及下來說兩句，因為第一，我在大學任教，但

猶幸我不是在教資會轄下的院校任教。我也不知道香港公開大學是幸運

還是不幸，它並不屬於UGC的資助院校。其實，教資會的原意是好的，

我剛瀏覽教資會的網頁，瞭解它的工作，因為我怕是自己弄錯，它其實

有做工夫，只是我忘記罷了。教資會的網頁所簡介的政策非常好，簡單

來說，有五大點，是促進香港高等教育的水平以達致國際化，以及提供

很好的人才培訓，共有五大點。  

 
 它的工作範圍則十分廣泛，例如提供資助、教務發展、質素、工程

項目、研究及其他計劃等，但我只想討論其中數點。作為一名大學教員，

我的感受是，我任教的大學會對我們說： “李國麟，學期快要完結及派

發成績表了，請回顧今年教授過些甚麼、做過甚麼科研和曾領取多少

經費。”也許劉教授會知道，同事剛才也談到，如果是UGC轄下的大學，

UGC亦會問今年RAE的成績如何。其實，RAE是好的。香港醫院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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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RAE是Resource Allocation Exercise，即投放資源的做法，但教資會的

RAE則是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即是說作為一名大學教員，

今年在科研方面的生產力有多強。這制度其實是嘗試把大學同事所從事

的學術工作量化，並置質素於不顧，因而帶出了強烈的討論，便是究竟

我們應先把教學和從事學術工作量化，還是要講求質素。換言之，便是

主觀還是客觀的討論。關於這方面，我不會在此詳細討論了。  

 
 不過，教資會把 RAE用作評估大學的生產力是否良好和達致高水

平，然後撥款，令大學出現很大問題。舉例而言，我是修讀哲學的，我

在哲學方面有很大的成就，亦做了很多工作，但卻找不到有 “impact 
factor”，即可以取得很高分數的文獻投稿，因為這個範疇沒有太多這類

文獻。相對來說，建築則不同，這方面有很多工作也可以量化，再加上

有些同事會做一些科學研究，例如製造機械人或其他可以看得到的產

品，因而造成不公平的情況，令大學之內存在不必要的競爭。究竟RAE
是否一個良好的指標，可以充分達到教資會所訂的目標，令香港的大學

達到國際水平？我對此存有疑問，因為它一直沒有進行檢討，或許是做

得不理想的緣故。  

 
 我看到今天這項議案辯論的各項修正案均有類似的說法，便是UGC
應研究現時的機制，有同事甚至說應該廢除教資會，並由政府接手。  

 
 除了利用RAE評估大學的表現而決定批撥資源外，究竟教資會現時

所批撥的資源是否符合社會的需要呢？關於這一點，我真的不大明白。

以護理為例，幸好我現時任教的公開大學無須依靠教資會，但我曾經做

過一件事  ⎯⎯ 公開大學有一個精神科的學士課程，這是全港唯一一個

訓練本港精神科護士的課程  ⎯⎯ 我曾致函教資會，表示我們這個精神

科護士的課程是有需要的，並要求它考慮提供資助。我當然是妙想天

開，這是沒有可能發生的事，但我想告訴教資會，其實香港已有訓練精

神科護士的院所。它的回覆十分簡單，只說完全不知道我們的情況，但

香港亦暫時無須作出這方面的資助。我不禁想，難道香港不需要精神科

護士嗎？可是，很奇怪地，它今年突然資助教資會轄下 7所大學的其中

之一，增設 30個精神科護士名額，這是否架床疊屋呢？究竟教資會撥款

開設學科的權力，是按社會的需要還是自己的意願而運用的呢？至今我

也弄不清楚，因為完全沒有透明度。因此，除了RAE外，教資會有責任

令整體大學的資源分配具透明度，它應該做到這一點。  

 
 第三，教資會的現行制度很神奇，為何說它神奇呢？當它撥款給大

學  ⎯⎯  對不起，我又要不厭其煩地說回自己的老本行，我們護士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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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手相當不足，必須增加學額  ⎯⎯  增加學位時，往往會說這樣不要

緊，那麼香港中文大學便增加 50個學位，香港大學及理工大學也分別增

加 50個學位，但這是沒有撥款的，大學之間須自行磋商，例如物理治療

學系削減 50個學位或視光師學系削減 20個學位。但是，根本沒有大學願

意這樣做。結果如何呢？這便導致部門之間出現爭拗， 後是否真的可

以爭取到撥款，在不同專業增加大學生學額以滿足社會的需要，這是另

一個問題。  

 
 基本上，我支持議案及所有修正案。但是，我認為教資會應好好檢

討和反省，過去 10年所做的工作能否真正幫助香港。第一，它能否幫助

香港的老師在學術上達致國際水平；第二，資源的調配是否真正有助滿

足香港各界對大學生的需求？我希望它能謹慎考慮這兩點。多謝主席。 

 
 
湯家驊議員：主席，《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條訂明 “各類院校均可保

留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 ”。主席，何謂享有學術自由呢？今天很多

同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更有同事認為應廢除教資會，因為透過經濟控

制或干擾學術自由是非常危險的。  

 
 主席，當然好的制度也有機會被人濫用，更何況是不好的制度。然

而，為何制度會被人濫用呢？這是由於很多時候一些官員或政府在某些

情況下，透過經濟環境或撥款制度，令它有機會利用不同方法干預學術

自由。主席，很多人會問何謂干預？怎樣才是干預？是威嚇、指導、游

說還是暗示呢？主席，我覺得 近的教院風波便是非常好的反面教材。

政府以澄清法律原則為名，向法庭申請司法覆核，而經過司法覆核後，

便濫用判詞，私下以此作為平反某前政府官員的藉口或所謂的理據。其

實，這做法在程序上非常不恰當，更令何謂干預學術自由的問題蒙上一

層白紗，令人無法看清。  

 
 主席，我先解釋有關濫用法律程序的問題。簡單來說，司法覆核普

遍是要求法庭審判一些程序或法律原則方面的嚴重錯誤，而不是讓一些

人，包括政府，就一些事實的判斷作出平反，甚至推翻事實的判斷。吳

靄儀議員剛才已解釋得很清楚，但很多香港人仍難以明白。正是由於難

以明白，所以政府便有機可乘，利用判詞作為平反前高官被批評的理據。 

 
 主席，司法覆核更不應被政府用作定下所謂原則性的問題。我剛才

說過，司法覆核只是處理程序上的問題，既然是處理程序上的問題，那

便不涉及原則性的問題。至於何謂原則性及何謂干預學術自由，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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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院風波中，香港人有目共睹。它是否屬於干預學術自由，我相信各

人皆心裏有數。即使法官的判詞寫得多麼出神入化或難以明白，都改變

不了事實。  

 
 主席，我覺得任何意圖改變聽者的想法的行為都是干預。主席，昨

天議事堂便有一個很好的例子。郭太為調查梁展文的專責委員會作供，

其中一件令人關注的事情是，某政府部門提出了一個問題，於是郭太便

去信詢問：“所有人都同意，你提出這問題究竟是反對還是同意？ ”表面

看來，她可以理直氣壯地說這只是一個問題，並未試圖影響別人的立

場。可是，作為聽者，這是一種無形的壓力，這種壓力便是各同事皆認

為沒有問題。那麼，它應否堅持站出來說有問題？如果真的要說有問

題，它便要提出充分的觀點，但這豈不是自招麻煩？主席，這行為本身

已干預了一個普通人的決定。  

 
 如果我們把類似的例子代入政府資助大學教育的環境，不難想像同

樣的說話已可以構成非常嚴重的干預，無須明言 “你要識做，如果你拒

絕合併，後果自負 ”，根本無須說得過分明白。正如昨晚郭太所說，“所
有人都同意，你為何要反對呢？你可否解釋這是真正的反對還是純粹提

出意見？ ”主席，這種游說的說話表面看來可能毫不相干，但如果是由

一個在資助架構內手握經濟生殺大權或有機會影響和控制經濟命脈的

人說出來，便會構成干預。  

 
 主席，教資會的制度本身並不壞，問題是這制度應否作為一個中間

獨立的機構，將政府的行政和教育的行政分隔開來，避免資助的問題直

接影響大學教育的方針，這樣才可真正維護教學自由。主席，我希望特

區政府在這方面必須深思。  

 
 
譚耀宗議員：主席，在過去 10年間，香港的高等教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第一，是高等教育已經不再局限於簡單的精英制，而高等教育的就讀率

由上世紀 90年代初訂下的 18%適齡人口，升至目前的 68%。除了學士學

位課程外，更有大量的學額是來自副學士學位課程的。香港現時的高等

教育是一種分層次、分等級的普及高等教育。第二，是各高等教育院校

不斷提高研究能力，躋身國際學術的競爭行列，本地院校之間的競爭激

烈。第三，是政府新增的教育撥款主要投放在基礎教育上，高等教育院

校要不斷調整內部機制，善用資源。面對如此巨大的變化，大學教育資

助委員會 (“教資會 ”)能否發揮應有的作用，促進高等學校的卓越發展

呢？這正正是今天的議案所希望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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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外界對教資會一直有不少批評，這些意見主要可以歸納為

兩個層面。第一，是教資會的具體運作。外界普遍認為教資會管得太細

太嚴。教資會對高等教育院校裏裏外外、大大小小的事情，似乎都讓人

覺得它都要管。由於它手握撥款大權，因此幾乎事事都與撥款掛鈎，動

輒就會涉及撥款的多寡。在這種運作模式下，院校裏學術人員的工作、

心態與前途都受制於教資會的種種指標，例如有意見認為，教資會近十

多年來的遊戲規則是重研究而輕教學，而研究則視乎大學在以英語為主

的學術期刊登過多少篇文章，或文章被人引用過多少次，大家因而都要

追求發表論文的數量。結果，大學及其學術人員的潛力不單得不到釋

放，反而受到遏抑。  

  
 第二個層面則涉及教資會的角色，教資會只管理院校事務，忽略了

香港高等教育的整體觀發展。教資會這種在功能上的錯失，有不少人認

為跟教資會的組成模式有極大關係。教資會外地委員大約佔三分之一，

屬下大多數的小組都是由外地委員當主席的，來自外地的客座委員對教

資會的工作方向起着主導作用。在議程設定上，本地成員因此受到一定

的限制。這樣，他們便難以針對香港高等教育整體發展的看法付諸政策

討論及落實。另一方面，即使外地委員是一些頗有成就的校長或學者，

他們也難以越俎代庖為香港制訂高等教育的方向。結果，教資會只停留

於管理院校的功能，未能負起為香港高等教育制訂方向的責任。  

 
 我今天在會議開始時，在口頭質詢部分亦提出了一項質詢，建議教

資會應積極協助院校開設獸醫學士學位課程，從而促進香港成為亞洲區

內動物診斷中心，為區內，包括國內的食物安全及公共衞生作出貢獻。

我這項建議雖然未能獲得葉劉淑儀議員的認同，但我們也希望教資會在

這些問題上能主動作出研究，不斷檢視周邊地區的大環境，尤其是國內

的根本變化，從而為香港的高等教育方向提出方針、建議，再透過撥款

政策以配合落實，但事實上，教資會卻只顧埋首於管理院校內部事務。

例如在過去數年，教資會雖然主張通過院校合併，增強香港高等教育實

力，但在運作上卻固守傳統的撥款模式。結果，院校之間只能捨棄相互

合作，競爭起來，而教資會的政策目標根本是無法落實的。有些院校曾

公開表示，教資會不能急它們所急。院校發展所期望的是一套，教資會

所要求的卻是另一套。  

 
 故此，我們應全面檢討教資會的角色及職能，我相信這是今天辯論

的共識，亦相信這是新任主席的承諾。無論如何，香港的高等教育政策，

已經不應再局限於分派資源，其重點應在於如何利用現有資源，作出更

具策略性的政策選擇。教資會的架構及組織也須因而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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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資會的檢討及改變雖然需時進行，但在過程中，我認為政府必須

想方設法，先增加學士學位的學額，而民建聯曾多次提出這點。教育

局局長承認，目前每年雖然有 5 000至 6 000名學生符合升讀大學的資

格，但他們因為沒有足夠學額而無法進入大學校園，這是香港人力資源

極大的損失，所以增加學額的工作不應因為教資會的檢討而受阻。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梁國雄議員：主席，如何檢討大學教育，須視乎政府如何看待大學生。 

 
 三日前，我和一些大學生遊行示威，其中一個口號是 “大學畢業值

四千，特區政府發咗癲 ”。特區政府一直在叫喊  ⎯⎯  主席，大家也知

道，在香港回歸後，“董伯伯 ”的首要工作便是搞好教育，他委任了一批

人，希望改變香港的教育制度。晃眼 10年過去了，蕭規曹隨，連梁錦松

也不知往哪裏去了。梁錦松轉為從事私募基金，令國家虧蝕了數十億

元。他被委任改革教育制度，但炒賣外匯出身的他態度非常傲慢，在他

的世界裏只有外匯，賺到錢便是好。其實，如果我們不問根源，只問工

具，根本無法瞭解問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只是一件工具

而已，政府搬出一件東西，是避嫌也好，或想改革官僚系統也好，無非

是要找一些人獨立地檢討教育制度，把錢撥來撥去。  

 
 我們要看的是，政府如何看待教育？張宇人剛才說得好，他說用家

是與工商業或經濟有關的人，為何他們沒有份參與呢？你說他是否有

病？大家何曾看過有錢人讀書呢？他們 多只不過是捐錢，如興建李嘉誠

大樓。教育的用家是有錢人嗎？我從未聽過，我以為是學生和家長。

事實上，有錢人都不屑入讀香港的大學。我所認識的人在子女的中學或

小學階段，已把他們送往外國讀書。我曾多次詢問司局級的官員，他們

的子女是否在香港升讀大學，沒有一個人敢舉手，他們大抵不會是手部

患了風濕病吧。老實說，全部是 “bullshit”和 “吹牛 ”。大家一方面討論如

何檢討香港的大學教育，但有錢人根本不相信香港的大學教育，全部往

外國去了。  

 
 今年是五四運動 90周年，亦是六四 20周年。如果以五四運動所提倡

的德先生和賽先生衡量香港的教育制度和大學撥款，有何科學可言？大學

資助方法有何科學可言呢？不外乎是省錢和效率，僅此而已。即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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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所花的 1元值 1.2元便 好，值 1.5元更好，值 2元更是 “頂呱

呱 ”。我們的大學教育殘缺不全，但譚耀宗議員剛才說，我們的大學教

育很好，由 18%增至差不多 50%至 60%。他大概也有病，所以到了外面

吃藥。這是大學教育嗎？副學士未能與大學接軌也叫大學教育嗎？這是

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即使不是豆腐渣工程，但也好不了多少。無論如

何，也有保皇黨替其抒歌。沒辦法，“阿董 ”曾委任他負責安老事務委員

會，而他跟梁錦松亦是拜把兄弟，身受皇命，受皇上恩寵。  

 
 我們的問題是甚麼呢？如果與水準相同的國家比較，無論以國民總

產值或國際化的文明程度計算，我們投放在專上教育或整體教育的金額

在國民總產值所佔的比例均 低。跟我們的競爭對手新加坡比較，我們

輸二比一，新加坡投放 2元，我們只投放 1元，對嗎？更遑論日本，我們

也輸給它，亦同樣輸給南韓，還搞些甚麼呢？所以，問題是政府不肯投

放更多金錢，改善整體教育制度以增強社會的能力。這便是國力，即每

個人的文化修養和知識水平。政府完全沒有這個概念，只着眼於某個人

可以賺多少錢。別傻了，如果你問愛恩斯坦賺多少錢，那便糟糕了，他

差不多要行乞。在現時的制度下，他根本沒有資格讀書，更遑論教書。

當然，我們知道有一位有錢人開設了一所PRINCETON由他打點，他便

不用教書。我們的制度便是這樣。  

 
 此外，還有一層政治問題。我們擁有半威權的政治和一個無須經過

選舉的政府，自然不能容忍學院成為批評政府或說公道話的基地。五四

運動只是反北洋軍閥，但也受到鎮壓。不過，當時的校長也有挺身而出

維護學生。北大校長說：“不要拉我的學生，要拉便拉我好了。”陳獨秀

便是文學院院長。可是，我們的九大校長  ⎯⎯  “九校長 ”，在普選問題

上卻連屁也不敢放，試問怎樣教導學生呢？他們只會教壞學生。學校的

首長未能親口說出全世界的文明標準，這才是我們的悲哀。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何鍾泰議員：主席，在討論今天的議案前，我先作出申報，我以前是香

港城市理工學院和香港城市大學 (“城大 ”)的校董會主席，現在亦是城大

的顧問委員會的成員。  

 
 主席，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成立於1965年，當時主要負責

就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發展和財政需要，扮演一個中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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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需要時便向政府提供意見。在過去的四十多年，隨着本港經濟的急

速發展，本地的高等教育也發生了很多變化，不少院校也先後升格為大

學，現時透過教資會取得撥款的高等教育院校已增至 8所。  

 
 教資會一直給人的印象是缺乏透明度及相當官僚，聽到今天有多位

同事在討論時，對教資會提出很多不支持的評語，亦有相當強烈的批

評，便可資證明因為大家都質疑教資會在運作上，實際上是否政府部門

的一部分呢？它只顧僵化地執行政府每年提供 14 500個大學一年級學

士學位的撥款上限指標，政府有甚麼工作要它做，它都會言聽計從，可

以說已盡失它的中介角色。此外，對各高等院校的監管也過分嚴苛，有

同事說它根本是micro management(微管 )，不利於推動學術自由，與公

眾期望絕對有一定的落差。  

 
 面對高等院校在社會上角色的轉變，社會對大學學位的需求不斷的

增加，以及現時 “三三四 ”學制快將實施，政府應該對教資會的角色及職

能作急切檢討，並在有需要時作根本的改善甚或改革。值得一提的是，

教資會當年成立是仿效英國的制度，可是現在連英國本身也已經取消這

個機制，當然它一定有其理由，本港也應就自身高等教育發展的需要，

對有關的機制作適當調整，當然也要照顧到現時本港自身的特別情況，

而不是完全跟隨英國或其他國家一樣的做法。同時，亦要盡量配合以下

幾個重要的考慮。  

 
 舉例來說，知識型的經濟將是未來社會發展的主導，本地大學學位

的需求應是有增無減的。隨着本港學制的轉變，以及副學士學位畢業生

的銜接需要，政府每年提供 14 500個大學一年級學士學位的上限指標，

可說已經不合時宜，完全追不上社會的實際需要，實在應作出檢討。  

 
 在給予各高等院校的撥款的決策上，必須按公平、公開及公正的原

則，絕不應讓一些歷史悠久的院校佔優，大家的機會一定要平等，不能

阻礙其他院校的成長，因為每所院校必定有其不同的歷史背景和發展路

向，我稍後會再詳細討論。各院校在課程、管治、財政運作、課程的開

辦及收生 (包括本地和海外學生 )的準則上，也應該有較大的自主權，這

不僅對學術發展有好處，對香港整體社會的發展也有好處。  

 
 事實上，各高等院校都具有其本身的辦學目的和使命。因此，各院

校應在上述的範疇得到自主的靈活性，以體現其獨特性，並爭取發展為

世界級的大學。我記得我在香港城市理工學院剛開始升格為城大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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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總督曾跟我說，一定要完全跟從另一所學院 (即理工學院升格為

理工大學 )的模式，大家是一樣的，不能改變。當時我表示不同意，因

為每所大學都有其本身的歷史背景，各自的教師、範疇也不一定一樣，

課程也不一樣，學生的入學要求也可能不一樣，家長的要求也不一樣，

我可以依從一樣的只有一點，便是學士學位跟非學士學位的比例是

65:35，只有這一點我同意兩所院校是一樣的，其他的我則不同意。當時

他沒有反對我這種說法，結果現時兩所大學的發展，可以說是相當好的，

而它們的路向是不同的，也可以說能夠以不同的模式滿足學生、家長，

甚至社會人士的需求，不過，這當然要由社會人士來評論是否正確。  

 
 為加強本身的管治水平，高等院校也應該增強決策上的透明度，

並加強師生在管治機構內的代表。在 2002年 3月發表的香港高等教育  
⎯⎯ 教資會的報告 (即 “Sutherland Report”)中，也曾作出以下的建議：

“各大學的管治組織對大學的管治和管理架構進行檢討，以確定有關架

構是否切合所需。”我於 2006年在本會提出《2006年香港城市大學 (修訂 )
條例草案》時，建議將大學校董會的人數，由當時的 37人減至 20人，並

加入 1名由教職員互選的代表、1名由城大研究生互選的代表，以及城大

評議會主席作為校董會的成員。我覺得有均衡參與是好事。希望政府經

過這次討論，聽到各同事提出的建議後，能盡快徹底檢視教資會的角色

與職能，我相信這對整體社會的發展也有好處。多謝主席。  

 
 
MR ABRAHAM SHEK: President, sorry, I was just writing my speech. 
 
 President, today's motion debate on the UGC has far-reaching effects on 
the direction and quality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on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s a Chinese international city.  The production of quality university 
graduates rests with the universities.  That is a fact, but unfortunately, the type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rests with the UGC for it controls the funding and through 
such, it decides on what to teach, where to teach and how to teach.  In other 
words, it decides on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of what constitute university 
education. 
 
 The Secretary in his initial speech talked about the role, the fine role and 
the good work of the UGC, and the UGC as a buffer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universities.  As a defender of the treasured values of academic freedom, 
academic excellence, academic creativity and also good research, has the UGC 
played its role and effectively carried out its function?  It is not for you to judge.  



立法會  ─  2009年 3月 18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March 2009 

 

157

It is for Hong Kong to judge and for Hong Kong to make judgment on how it 
works.  If you have listened to the criticisms and the suggestions raised in this 
Chamber, you should be ashamed that you have not delivered the UGC and its 
role to play.  We are not here to criticize Laura CHA and her group of men and 
women, for they have dedicated themselves within the narrow ambit of what they 
are supposed to do.  They have given time and efforts to play their role.  Now 
is the time that the UGC be viewed as obsolete.  It is not catching up with the 
times and it is time that we reformed the UGC, so that it can act as an ag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universities in delivering what constitute good 
education. 
 
 What actually is good education?  So far, if you look at the graduates of 
these last 10 years, on whom we have been investing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much much more than what had been spent on education during the 
British colonial days, have we achieved the values of good education?  Ask 
yourself.  You might be a product of that good education.  I do not know where 
you were educated.  Overseas?  Thank you.  But then, we have a lot of good 
local graduates who actually are not only products of just universities, but are also 
products of good family training. 
 
 What constitute good university education?  So far, you look at Hong 
Kong's universities, they have produced a lot of good graduates.  Those 
graduates may not be educated men.  Those graduates are technocrats, doctors, 
engineers, surveyors, architects, but are they really educated men, receiving the 
good education they are supposed to receive?  In ancient China, the Confucian 
values of what made a good education were that they must learn "六藝 " ― the 

six arts ― the practice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rites, music, archery, charity 
and mathematics.  It was an all-round education.  Have our universities under 
the UGC been able to provide a good, all-round education to our graduates?  We 
have failed.  We might have reformed now with this "3-3-4".  It is better late 
than never.  Has the UGC been awaken to this fact that it is not producing the 
type of educated men which we have been looking for, and not providing the type 
of quality education which Hong Kong is supposed to have as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city? 
 
 Mr Secretary, I think what we are asking for is not the abolition of the 
UGC.  We are asking the Government to look into how to reform the UGC ― 
take the UGC out of the micro-management of the universities, return 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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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 to the universities, return academic excellence to the work of the experts 
who run the universities, not those people who hide behind the UGC,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  We look forward to a better education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grand-children.  We hope that one day, the Government can wake up to the fact 
that it cannot hide under the umbrella of the UGC, as the British had done in the 
past.  They had a purpose, they wanted to control education.  This is not the 
purpose of this Govern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Government is to produce 
good educated men, and I urge the Government to look into itself, to reform the 
UGC, so that it can produce good quality education which we all deserve. 
 
 Thank you, President.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在讀完中四後便離開了香港，數個大學學位都是

在外國修讀的，回港後曾在樹仁任教一段很短時間。  

 
 這麼多年來，看見香港的一些大學，我都會有一個很大的問號。香港

多所大學每年獲投放數以億元在教育方面，也表示有健全而高質素的教

育制度，為何這麼多年來香港所出的有風骨文人，似乎只有在 1949年以

後從中國來港的文人，而且來來去去也是這羣人，而真正由香港本土培

育出來的有風骨文人，可說是寥寥可數。我們看一些著作，都是由錢穆、

唐君毅、徐復觀這羣老一輩的人所作。新一代的著作，真正有學術水平，

特別在中國文化和哲學理論方面具水平的，真的寥寥可數，可說是絕無

僅有。  

 
 這情況的出現，我相信跟政府教資會的撥款安排有必然的關係。因

為有很多議員都指出，教資會的撥款是製造大學內  ⎯⎯ 雖然不是官官

相衞  ⎯⎯ 但也是利益輸送及小圈子活動，互相扶持、互相輸送利益，

很多大學校長都是政棍或政治投機的機會主義者 (名字不提了 )。有些是

曾在本議事堂服務的，但他的政治立場、政治取向，真是典型的政治機

會主義者。校長如是，如何帶領一所學校建立和製造有風骨的文人呢？

有些議員以蔡元培來作比較，真的令人毛骨悚然。  

 
 所以，主席，教資會的撥款安排令大學往往要向錢看，是腐化的根

源。大學向錢看，富人捐錢，大學便連學院的名稱也改掉。學院名稱是

表示學院的傳統和風骨的，把富人的名字作為學院名稱，學院的傳統到

哪裏去了？這是不知所謂的做法，大廈亦然，大廈採用富人的名字，學

院也採用富人的名字，是富人的走狗嗎？是富人的隨從嗎？所有做法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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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向錢看，教資會這樣做，政府似乎也很鼓勵，以致整個教育制度不知

所謂。  

 
 如果這個模式不改變的話，香港的大學教育要創造或培育有風骨的

文人，我認為是極難的事，簡直是等待奇蹟出現。很奇怪，儘管投放了

這麼多資源，一些在香港出身的著名學人，很多時候都是從外國回流

的，為何香港本土會流失人才呢？可能是對香港沒有信心，所有從事教

育的高官，他們的子女都在外國接受教育。即使香港官員接受培訓，也

要到哈佛，不會入讀港大、中大的。為何這樣媚外？要培訓香港政府的

官員，為何要到哈佛、劍橋，為何不到港大、中大、科大呢？這是自己

也瞧不起自己的大學，說甚麼要建立高等學府呢？  

 
 主席，另一個問題是有關公正處理教職員申訴的制度。關於這點，

院校員工、教職員均指出要成立一個跨院校的獨立申訴制度。事緣當年

不知基於甚麼理由，大學將教職員的薪酬跟公務員薪酬脫鈎，令大學自

己成為王國，接着便出現小圈子政治，利益互相輸送，互相包庇。只要

是校長的親信，便步步高陞，迅速上位，而說話不入耳的，便隨時被解

僱及沒有任何晉陞機會。所以，建立獨立制度也是重要的。  

 
 此外，有關研究院學生的來源問題，我以前其實也曾在這議事堂提

及。現時大學的研究院，差不多已成為中國學生的天地。有些研究院差

不多八九成都是來自中國的學生。我不是歧視內地學生，但研究院沒有

理由差不多被中國學生全部侵佔的。香港學生有何出路呢？現時有很多

人前往台灣讀書。因此，這與教資會的政策和措施是互為關係的。  

 
 主席，我剛才提及文人風骨的問題，社民連旗幟鮮明是社會民主主

義，而學院內其實也有很多。我在外國讀書時，很多大學均表明，大學

的政治系或其他學系內，有一羣左翼文人是馬克思主義，還有一羣可能

是保守主義者，分門別類，是很明確的。香港大學則害怕，左傾一點的

也不敢伸出頭來。我跟他們傾談，他們也表示不行，害怕連工作也失掉，

說明這種恐懼是表露無遺的。有些人可能在讀書時是馬克思主義者，到

了教書時便不敢提馬克思了。所以，教育自由的喪失，可說是令人甚為

悲痛的現象。  

 
 所以，教育局不正視這問題的話，香港教育的自由，其實是廢話，

只會創造一羣搖尾乞憐的哈巴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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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余若薇議員：主席，今天聽到議事堂中無論是被稱為民主派或是反對派

的，無論是建制派或是保皇黨的，都一致覺得這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或 “UGC”)，或張文光所說的Under Government's Control的制

度要檢討，而且是全面的檢討。因為事實上，它沒有發揮到它應有的角

色，便是緩衝大學與政府之間的角色，亦沒有擔當應該捍衞學術自由這

個很重要的角色。  

 
 其實，大家都知道，大學的生存有賴政府的撥款。在香港，這特別

是一項很重要的財政資源，因為在外國，有很多人捐錢給學府，而且亦

有很大的基金，但香港因為沒有這一種傳統，所以要依賴政府的撥款。

政府在撥款的時候，很容易會透過撥款作出或多或少的控制。所以，在

香港來說，要捍衞學術自由，教資會的角色是特別重要的。我在立法會

擔任議員已是第九年，立法會經常討論大學的問題，但討論的內容有時

候會令人有點毛骨悚然的感覺。為何呢？因為一方面是大學教職員的指

控非常嚴峻，聽後也令人十分擔心；另一方面，我們永遠只看到教資會

的秘書長前來參與會議，但大學校長卻不肯來，會議反覆談論的也是樣

板式的一套。那些問題使你聽後也會替大學裏的同學擔心。  

 
 主席，今天很多人提及教資會出現的一些問題，我不想在這裏重複

了。但是，我只想說， 近報章特別多文章，大家也可看到，是談及

捍衞學術自由的，原因是 近的教院風波引致一項司法覆核，而夏正民

法官的判詞亦引起了很多很多誤會，令人引起了很多很多擔憂。所以，

主席，我希望藉着今天談及檢討教資會角色的時候，特別提到這份判詞。 

 
 主席，判詞刊出後，報章便有很多報道，覺得羅范椒芬平反了，即

是教育局勝訴了，學術自由可能會引起寒蟬效應，我們公民黨亦收到很

多學者的來信和很多 email，查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這份判詞是如何

的？主席，我想讀出夏正民法官就着其正式判決的判詞的第 77段︰ “For 

the reasons given in this judgment, clarifying an important point of law, 

we therefore grant the application for judicial review.  As for a remedy, 

in our view, any form of declaratory relief would be overly cumbersome.  

As Mr Beloff envisaged, we prefer to let this judgment speak for itself.” 
Mr BELOFF是代表教育局的。換句話說，法官一方面說他批准教育局司

法覆核的申請，但另一方面，他說不會給予任何濟助或救助，因為他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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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沒有需要聲明，聲明是多餘的。其實，由始至終我覺得教育局提出

司法覆核是多餘的。教育局說它的目的是甚麼？教育局想證明甚麼才是

學術自由，怎樣才算是大學自主。主席，我從來也不覺得法院可以幫助

定出一個定義，例如甚麼是學術自主。其實，學術界對此是有很多定義

的，我也無須讀出來，很多報道也已說了。怎可以要求法院幫助它給學

術自由作定義，或甚麼是大學自主？法院是用來判決事實，找出真相

的。其實，在第一次聆訊時，委員會已經找出了事實的真相，當時羅范

椒芬說了甚麼東西，對莫教授說了些甚麼，對葉建源說了些甚麼，對鄭

燕祥教授說了些甚麼，就事實的判斷，夏正民法官根本完全也沒有推

翻，沒有說︰ “就事實的判斷上，之前的法官是錯判了，羅太並沒有說

這些話。 ”並不是這樣的。但是，他說在學術界，即使是高官也好，並

不是置身於象牙塔內，所以可以有些激辯，而激辯便不算是影響學術自

由。夏正民法官只不過是說在委員會內，從來沒說過這些話，所以大家

不要誤會委員會曾經說過有學術自由或是學術自主，便代表高官不能發

言或影響高官的自由。他說這個委員會根本沒說過這些話。夏正民法官

只作出了這麼多的澄清。  

 
 但是， 近可以看到很多學術界的文章也說得很清楚，高官 重要

的不是與學者激辯，高官 重要的是要聆聽。其實，教資會也一樣，它

應該公正的在大學之間當一個緩衝的角色，亦能夠令教職員覺得大學並

沒有黑箱作業。  

 
 主席，綜合這麼多文章和聽到大家在社會上的聲音，亦包括今天立

法會這麼多同事的發言，公民黨絕對支持今天的原議案，希望政府盡快

檢討教資會的角色。今天我們會支持所有原議案和修正案，黃毓民議員

的修正案除外，因為他的修正案建議在未作出檢討前先廢除教資會，我

覺得這可能是稍為急促了一點。所以，就黃毓民議員的修正案，我們是

會表決棄權的。  

 
 多謝主席。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我首先要為我的嗓子道歉。面對大學生，面對今

天這麼多議員的修正案，主席，我不明白為甚麼現在的議員這麼喜歡修

正？如果這麼有 “料 ”，倒不如自己提出一個motion，是嗎？現在才 3月，

但聖誕樹已經掛滿飾物了，這是我們議會的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不過不

要緊，大家都關心我們的年青人。  



立法會  ─  2009年 3月 18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March 2009 

 

162 

 主席，過去十多年來，我經常與大學生對話，不單這樣，我還有一

個工作坊，經常與大學生一起，希望改變他們的思維。即使是教育制度

欠佳，也是要做人的，仍是要活下去的，即使你的老師或父母未必教你

如何做人，但你亦要積極地活出二十一世紀的精采，我們的工作坊便是

做這類事情。  

 
 但是，很可惜，主席，十多年前我問那些學生，與三十多位大學生

對坐，我問他們有多少學生會備課呢？十多年前，三十多位學生之中，

低限度有四五位會備課，但今時今日則沒有了，為甚麼呢？因為學校

沒有這樣的要求，老師亦沒有這樣的要求，這使我感到非常悲哀。十多

年來，我們的資源投放越來越多，但亦越來越多人跌出了制度之外，為

甚麼呢？你對他越緊張，他越覺得要 “蹺起雙手 ”，他有甚麼不懂，便是

老師的錯、教授的錯，而他自己又做過甚麼呢？說到自主權，為甚麼我

們令社會那些學生在學習那種權的時候，自己也抓不着呢？為甚麼我們

要給他們這麼多東西，當他們像 “金笸籮 ”似的？在社會上，我們設法保

護他們，但他們在學習時，還是 “闊佬懶理 ”。例如要找工作，今時今日，

我還要教大學畢業生怎樣見工、找工作，是否靠一兩次見工，他們便會

找到工作呢？他們對於個人、人與人的關係、人際關係的技倆，絲毫也

沒有，為甚麼呢？前兩天電視播放一套短劇  ⎯⎯ “電車男 ”，甚麼是 “電

車男 ”？是指整天對着電腦，不懂與人溝通的男子。為甚麼會這樣呢？  

  
 主席，我在這方面的工作已踏入第七年了，我對大學生已感到十分

灰心了，於是我決定早一點在中學生之中做一些工作。我今年可以幫助

2 500位偏遠地區的中學生，我 主要的是跟他們做甚麼呢？是推動他

們的積極性與人際關係。有些學生就讀 “Band 3”的學校，結果半年下

來，他們可以站起身，娓娓道來，在連續 3個月的工作坊中，他們感受

深的是甚麼。以前他們是不會主動站起來說話的，你叫他們說話，他

們也只是支吾以對，但 後他們可以站起來說話。我問一位學生，他跟

家人的關係有甚麼改變，他說完後仍然 “眼濕濕 ”，表示現在才知道父母

出來工作是這樣辛苦的。他回到家中，亦會明白有時候父母向他發脾

氣，其實不是真的想向他發脾氣，而是他本身亦沒有好的 “臉色 ”給父母

看，所以父母跟他說話時語氣會很 “倔 ”，大家互相鬥 “倔 ”， 後便吵架

收場。他說現在回家，會想一些話題跟父母交談。  

 
 這是很簡單的事情，如果梁劉柔芬做得到， “亞茂 ”都做得到，但為

甚麼我們的老師做不到呢？因為在我們的制度內，每件事情都是 “鬧 ”便

可以，總之 “鬧 ”便可以，你 “惡 ”便可以。我們這個議會已經表現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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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例子都在這裏，人們說一句，我們便要加上 18句。不過，不要緊，

我認為香港人的反彈能力是非常高的。我很高興觀眾席上坐了一羣學

生，我覺得我們要多些所謂 “change agents”在社會內，不再鼓勵那種

“以惡鬧人 ”的做法，而是動腦筋想想怎樣改變這個社會、這個世界，不

是 “鬧 ”便可以， “鬧 ”官員一定要如此如此便可以，不是這樣的。  

 
 在這裏，主席，我還想說說原議案，議案開首便是說 “鑒於國際趨

勢是越來越多國家，包括英國、新西蘭、新加坡等，已取消大學教育資

助委員會的機制 ”，我想說的是  ⎯⎯ 但可能這項信息也是不正確的  

⎯⎯ 我聽說英國政府質疑以往的教資會成員大部分是由現職學者組

成，這是一個弊病，以及與大學過於密切的關係，未能從外而內推動改

革，所以便設立了權力範圍較之前教資會更大的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

簡稱作 “HEFCE”，國務大臣的代表也有權出席這個委員會的會議。至於

新西蘭，1989年的教育法令通過廢除教資會，教育法令亦訂明會在中央

層面開設一個部門。這些資料，我相信大家也可查看。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謝偉俊議員：我在此翻看今年的財政預算案，發覺難怪有這麼多同事踴

躍就這項議題發言。事實上，教育資源是我們所有開支預算 高的一

項，有 393億元，遠較我們的醫療和福利開支為多。很多同事剛才各師

各法，特別是一些有法律背景的同事，利用這個機會與我們分享 近原

訴法庭一項判決對教育自主的影響。此外，很多同事也提到如何保持我

們的教育質素及各方面有需要改革的地方，我無須再多說。  

 
 不過，我想以自己的少許背景及較關注的項目，即從旅遊的角度來

談教育。很多時候，如果大家到外國，不知道是否有此經驗，便是例如

前往英國時，會參觀Oxford和Cambridge大學，到它們的 campus看看；

前往美國時則參觀Princeton，Stanford和Harvard大學，看看它們的環境

如何。如果來到香港，我相信不是很多遊客會看看香港學校的 campus，

即使參觀，我恐怕他們會感到很奇怪，為甚麼香港的大學校園好像香港

十大富豪榜的排名般，這處是李甚麼甚麼樓，那處又是甚麼甚麼樓，全

部也是這些的，而更奇怪的是，這些教學樓的名稱所佔的位置特別大，



立法會  ─  2009年 3月 18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March 2009 

 

164 

大得像是賣廣告般，在經過海底隧道時，在當眼的位置便 容易看到這

些名字，令人懷疑香港的大學究竟在做甚麼？是否真的以商業為主、以

大老闆為主呢？  

 
 從這種風氣來看，我相信香港的大專教育恐怕早已淪陷，它的淪陷

不在於政治審查及政治控制，而是在商業方面，恐怕太早太深被香港的

商業社會所控制。這種風氣如果不改變，我恐怕說甚麼學術自由，都可

能有少許 “嘥氣 ”。  

 
 我相信在座有很多同事或負責教育的官員，包括我們的副局長及政

治助理  ⎯⎯ 如果我說錯了，請給我更正  ⎯⎯ 都是在外國接受教育回

來的；甚至是我們的政治助理，你的爸爸一向公開說很高興及很開心，

因為很早便為你安排入讀全世界 受歡迎及 受人景仰的學府。如果我

們的官員有這樣的背景和心態，並非不好，但你們在香港處理香港本身

的教育制度時，究竟有多投入、有多少共鳴？香港普羅大眾不能夠像令

尊翁般，一早已為子女計劃，或像很多高官般，一早計劃自己下一代入

讀一些所謂 blue-chip大學，究竟我們的方向如何？恐怕正如我多年來在

香港所接觸到很多有醫生或律師、大律師專業背景的朋友或同事一樣，

他們只是正正從事某些專業、某些行業的工匠。他們只花數年時間學懂

其科目或某專業的一些執業技倆，快速地考獲牌照而出來工作，可以開

始賺錢，他們從來沒有想到這些學科及專業的背後本身有很多理論支

持，甚至有很多通識，這樣才能夠把其專業發揮所長，不只是懂得抄襲

師傅，書本教甚麼，便做甚麼，依足程序。這些並非是教育，只是一如

補鞋匠及從事繡花工作般，是沒有分別的，只不過他們所學的是另一種

行業而已。  

 
 香港的教育正正便錯於此，是通識不足夠，完全沒有向大家提供基

礎或機會，無論是科學或文學也好，進行初階的訓練、思考的訓練及人

格的訓練，完全沒有，只是鬥快跑出，考取牌照便出來工作。這種教育

制度，我相信如果我們不能在教資會方面作出改變，無論是在它的組

成、視野及政策方面多做工夫的話，我恐怕只談撥款，可能都不能改變

多少。  

 
 主席，我希望有朝一天  ⎯⎯  可能這只是一個夢想  ⎯⎯ 如果到來

香港的遊客有興趣參觀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 (排名不分先

後 )，參觀它們的校園，感受它們的學習風氣，看看它們學生的表現等，

屆時，香港的大專教育便成功了。否則，好像現時般，只是看到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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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看看我們的學生，其實是完全沒有任何大學生應有的風範，不要說風

骨了，是沒有任何的自我，永遠停留在 spoonfeeding的階段的話，我恐

怕香港的大學永遠也不會成功。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 

 
 
主席：劉秀成議員，你現在可就 7項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分鐘。  

 
 
劉秀成議員：主席，我很多謝有 7位議員把我這項議案作更深化的討論，

他們就檢討UGC提出很多不同的意見。  

 
 有 多 位 議 員 甚 至 把 UGC 的 名 字 ， 說 成 為 Under Government's 
Control。 特別的是李卓人議員，他說這是University Graduate Cheap 
Scheme。究竟它有沒有credit control，還是甚麼control呢？這便是我們爭

議的問題。  

 
 我今天上了很寶貴的一課，雖然這堂課需時 3個半小時，但我覺得

是值得各位議員聆聽的一課。我不知道局長和他的助理，或UGC的成員

有沒有聽這一課，但我認為議員的言論針針見血。他們都很用心，其實

只有一個原因，便是大家都很關注教育，你我都是關注這方面發展的人

士。  

 
 對於不同的問題，他們當然會把政見提出來，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好

現象。大家也記得，在西九發展方面，當我們團結一致的時候，西九也

可以捲土重來，為何UGC不可以捲土重來呢？我希望這方面可以討論一

下...... 

 
 
主席：劉議員，我想提醒你，在現階段你應該就修正案發言。  

 
 
劉秀成議員：好的。關於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他是會計師，當然是向

錢看。剛才很多議員提到，建築物上的捐款者名字是否可以小一點呢？

這點我是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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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文光議員剛才提出了很多教育的問題，例如教院風波，是否應該

有一個獨立機構來讓教職員有一個申訴的渠道呢？全部都是針對這些

問題來給予答案的。  

 
 李慧琼議員提到如何突破大學學額的規限，增加學額，以及提到我

們的區域教育應該如何實行。  

 
 我很欣賞陳淑莊議員，她現在不是做大律師，是做醫生，她為UGC
進行身體檢查，研究是否應該整容或改變現有的模式？我認為這是對

的，我們只有 “擦鞋文化 ”，對人文科學置之不理，這些全部應該要檢視。 

 
 至於黃毓民議員，他所看到的問題跟我一樣，甚至比我更深入。例

如屏障功能、功利政策，是否我們教育界、政界應該關注的問題。 重

要的一點是，他說出了我心底裏的話，他說教師應該有志業的理念。  

 
 葉劉淑儀議員亦就全人教育，不要只顧商業化方面，作出了很大的

提醒，這點我當然很同意。她質疑大學究竟是否太過民主化呢？這些沖

擊其實是大家可以平衡的。  

 
 在沒有錢不行、有錢也不行，而民主也不可行的情況下，究竟應該

怎麼辦呢？我認為潘佩璆議員舉的例子很不錯，他以種花作例子，表示

花園的花草樹木各有特色，這其實跟我建築的想法一樣。不過，他說這

不是容易做到的，因為這個城市不能單一化，要有不同空間，而科研亦

要在不同領域發展。  

 
 主席，除了提出修正案的 7位議員外，其他同事亦提出了很多意見，

我知道稍後我未必有時間逐一回應他們的問題。但是，總的來說，我希

望聆聽完副局長的回應後，我再在這方面作總結。謝謝主席。  

 
 
教育局局長：主席，首先我想感謝各位議員今天就高等教育不同範疇提

出的寶貴意見，以下我會作出具體回應。  

 
 第一個範疇是有關教資會的角色與職能。我剛才在開場發言時已簡

單論述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的職能與貢獻，我不再在此重

複。為了讓院校和公眾更瞭解教資會的職能，教資會近年實施了多項措

施，並會繼續推行這些措施，以增加透明度。例如教資會已把其背景、

政策、程序便覽及活動資料上載其網頁，並計劃發表年報。為了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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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眾 (特別是院校師生 )的溝通，教資會主席和委員去年走訪了 8所教

資會資助院校，舉行 “認識教資會 ”活動，向師生介紹教資會的工作和聽

取師生對教資會的意見，我相信他們會繼續在這方面做工夫。此外，教

資會主席會在每次舉行教資會會議後與傳媒會面和發放新聞稿，讓公眾

有機會瞭解教資會會議的討論議題。  

 
 除了讓公眾增加瞭解教資會外，教資會亦會進行審視自己角色的工

作。例如在 2002年進行的高等教育檢討和教資會剛開始進行的 “2009年
高等教育檢討 ”，當中均包括審視教資會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我們

正在進行的 “2009年高等教育檢討 ”將專注研究多項重點，當中包括議員

今天下午提出關注的議題，例如香港高等教育的理念和角色、高等教育

機會的供求情況、高等教育的質素保證、研究支援策略和研究資助模

式，以及香港高等教育在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和中國內地和區內高等教育

的急速發展情況下的定位。在研究這些課題當時，教資會會檢討其職能

及角色，這是重要的一環，教資會預計會於 2010年完成剛才提及的檢討。 

 
 就教資會的組成方面，教資會目前有 24名成員 (包括主席 )，當中四

分之三來自本港及海外的著名學術界人士和教育行政人員，其他為傑出

社會領袖，委員當中並沒有政府官員。所有教資會委員均以個人身份獲

委任，他們的獨立性是不容置疑的。或許公眾人士可能會擔憂海外成員

未必理解香港的情況。事實上，海外成員為教資會提供國際視野，並且

以獨立於本地院校的立場提供客觀的意見，協助我們洞悉世界趨勢，維

持香港高等教育界的國際競爭力。  

 
 教資會成員致力推動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付出他們寶貴的私人時

間。在 2008年，教資會及其小組一共舉行了 28次會議，就高等教育各項

事宜作出了深入討論。  

 
 以下我說一說剛才有議員提出的院校角色分工和資源分配問題。部

分議員擔憂教資會的資源分配工作會影響院校發展的空間。對於如何在

高等教育體系內分配政府撥款，各界其實有不同的見解。一方面有人認

為政府應撥出較多資源，供某些選定的範疇或院校運用，讓它們發揮所

長，在國際間爭取佳績；另一方面亦有人認為應向體系內所有範疇提供

其認為適當的撥款，讓所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皆可受惠。  

 
 我們不能忽視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地方，它承受不起高等教育工作過

度重疊。教資會在這情況下，建議每所院校因應本身的優勢擔當獨特的

角色，盡展所長；同時，院校之間應該通力合作，成為一個緊密結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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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體系。在今天的經濟環境中，我們更有需要善用公帑，以促進

整個界別的發展和效益。  

 
 教資會在檢討 8所資助院校的角色說明時，認真地考慮了院校自己

訂定的角色，並在此基礎上加以發展。訂立角色說明是一個諮詢過程，

絕非政府和教資會向院校施加的規定。這個策略是在尊重院校認定自身

優勢的前提下，讓院校之間既有健康競爭，又能各展所長，避免工作過

度重疊，從而確保公帑可以用得其所，鞏固整體高等教育體系的優勢。 

 
 在具體的資源分配上，教資會會堅守公正無私、不偏不倚的立場。

我想強調的是，不偏不倚並不表示要以劃一、均等或不加細分的方式向

院校提供資助，而是客觀地就院校所提供的課程和研究項目類別，作出

切合各院校所需的決定。  

 
 一般每 3年進行的學術發展計劃，是既具策略性而又互動的。在過

程中，教資會會與各院校緊密聯繫。教資會就撥款事宜提出的建議，並

不是由上而下的決定，而是通過教資會與個別院校的對話而得出的結

果。經常性整體補助金批出後，院校在運用撥款方面其實享有很大的自

由度。這既確保了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亦讓院校可以靈活應變。當然，

社會亦期望院校善用公帑，為其所作的決定負責。為了完善撥款機制，

教資會已進行撥款機制檢討，以期在 2012年至 2015年這 3年期實施。  

 
 教資會在評定各院校提交的學術發展計劃時，絕對是一視同仁，在

學術水平的大前提下，以學生的福祉為依歸。教資會的願景是 8所院校

均因應本身的優勢擔當獨特的角色，所以它會協助各院校盡展所長。  

 
 教學用途撥款佔教資會資助界別整筆補助金金額的 75%，撥款是根

據學額、修課程度、課程模式及學科等因素計算出來，每所院校的計算

方式是一致的。此外，在研究方面，除了歷史悠久的大學外，其他院校

在研究工作上其實亦取得驕人的成就。例如香港城市大學領導的 3項研

究項目，在 2008-2009年度獲教資會轄下研究資助局批出 1,620萬元協助

他們進行研究，成為該年度獲得 多撥款及項目申請成功率 高的大學。 

 
 以下我想說一說教學用途撥款。議員特別關注教學用途撥款的公平

分配，有些學科有需要使用特別設備和實驗室，或須佔用教職員較多時

間，因此，成本事實上是較高的，而醫科的成本特別高昂，這些皆是廣

為世界各地撥款組織所接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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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資會不時檢討不同科目的相對成本。在進行 近一次的全面檢討

後，教資會決定從 2005年至 2008年的 3年期起，把學科成本類別由 17個
減至 3個，這 3個學科分別是 “醫學及牙醫學 ”、 “工程及側重實驗室工作

的學科 ”和 “其他學科 ”。教資會亦首次公開具體的相對成本加權數值，

以增加透明度。  

 
 成本類別是按科目的實際需要訂定，絕非重理輕文，例如 “藝術、

設計及演藝 ”跟 “工程及科技 ”屬同一個學科成本類別，而 “數學科學的 ”、 
“電腦科學 ”則與 “人文學科 ”、 “法律 ”同屬一個學科成本類別。  

 
 以下我想談一談研究方面的議題。有不少議員剛才建議改善研究撥

款的機制。教資會資助學術研究的目標是協助院校追求卓越，絕非重量

不重質。現時，教資會主要通過兩個途徑提供研究撥款。整體補助金確保

各院校具備合適的研究基礎設施 (例如教學人員、技術支援人員及設備

資源等 )，進行研究及以研究主導的教學工作；而研究資助局 (“研資局 ”)
以角逐形式撥出的研究用途補助金，則是為資助規模較大的研究項目而

設的。  

 
 研究用途整體補助金主要是教資會按各院校在研究評審工作中的

表現作分配，研究評審工作是採用學者評審方式，評審院校提交的學術

研究文件，以發掘卓越的研究。教資會在 2006年進行 近一輪的研究評

審工作，進一步完善評審工作，並且訂下研究須達到國際卓越水平的要

求。教資會轄下一個工作小組現正與 8所教資會資助院校商討未來評估

各院校研究表現的 佳方法。但是，以角逐形式分配的研究用途補助

金，是研資局按院校遞交的研究計劃的學術價值，透過學者評審機制進

行評審，然後作出撥款的決定。  

 
 研資局的學者評審機制廣為其他國際研究撥款機構採用。研資局轄

下有 4個評審小組，分別是自然科學小組、工程學小組、生物學及醫學

小組，以及人文學、社會科學及商科小組。在一百四十多名成員中，包

括不同學科的本地和海外學者。他們皆為具聲望的學者，能有效確保學

術自由和撥款工作公平、公正。小組成員在評審申請時，須就每項建議

邀請 少 5名外部評審員進行評審。外部評審員是來自與申請領域相關

的專家。研資局會審議各小組主席建議的資助項目和撥款金額，然後作

出 後決定。  

 
 研資局在評審不同類別的研究計劃時是一視同仁的。所有申請資助

的研究計劃均由研資局的本地及海外專家，根據研究計劃的學術質素進

行專業評審，研究的類別並非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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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自然科學研究要使用較多資源，以供添置儀器和聘用研

究助理。相比之下，人文科學研究 需要的是學者自身的時間。所以，

研資局特別在優配研究金下設立一項特別撥款，給人文科學研究項目聘

請代課老師，以騰出負責研究項目的學者的時間，從而加強對有關研究

的支援。  

 
 以下我想說一說研究合作方面。研資局透過其聯合研究計劃，促進

本港與國際間的研究合作和交流。該計劃包括與德國、法國、中國國家

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和英國經濟及社會研究理事會的聯合研究計劃，以

及資助香港學者前往美國進行研究工作的富布萊特 (香港 )學人計劃。  

 
 除了上述教資會所資助的合作項目外， 8所受教資會資助院校亦各

自與世界各地 (包括內地 )的學術及科研機構，於不同的領域及層面上進

行頻繁的學術交流及研究工作。例如香港的院校已與內地的院校成立了

6所 “國家重點實驗室 ”。  

 
 以下我想談談主題研究及公共政策研究。為了加強高等院校的政策

研究能力，政府決定從 2008-2009年度起的 4個財政年度，繼續每年撥款

2,000萬元資助公共政策研究，並調配其中的 1,000萬元成立 “策略性公共

政策研究 ”資助計劃，以鼓勵研究人員進行年期較長及有特定議題的研

究。此資助計劃對社會科學學者尤其適合。  

 
 此外，政府 近成立了 180億元的研究基金。我們預計每年撥出

多 2億元資助選定的主題研究。我們將成立一個督導委員會，成員包括

高等教育界、政府和其他界別的代表。委員會將選定與香港長遠利益攸

關的廣泛主題。除了本港院校現時享有優勢的研究範疇，委員會亦會考

慮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新範疇。現時研資局的學者評審機制將會繼續

適用。我們相信主題研究能回應社會增加以香港為本的研究項目的訴

求。  

 
 政府一直致力鼓勵學術研究活動，增加香港長遠的競爭力， 180億
元研究基金的設立，是政府對高等教育界的重大投資，亦顯示政府對研

究活動的堅定支持。  

 
 在經費來源方面，有議員剛才建議協助院校開拓政府資助以外的其

他經費來源，以鼓勵各界捐助院校。我們認同應增強各院校籌募經費的

能力，從而為高等教育開拓不同類型的經費來源。所以，政府自2003年
以來共推出 4輪 (每輪 10億元 )的配對補助金計劃，就教資會資助院校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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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私人捐助提供配對補助金。八所院校合共獲取約 108億元的額外資

源，當中包括 39億元來自政府和接近 69億元的私人捐款。推行配對補助

金計劃提升了香港的捐獻文化及社會大眾對投資教育的認同。由於配對

補助金計劃為非經常性計劃，我們有需要考慮各方面的因素，以決定是

否繼續推行計劃，而資源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我們在現階段仍未決定

會否推行第五輪配對補助金計劃。  

 
 就增加公帑資助學額方面，我有以下回應。雖然近年公帑資助的第

一年學士學位課程的學額維持不變，但其他方面的發展亦增加了適齡學

童接受專上教育的機會。現時，高等教育界別提供公帑資助和自資的學

士學位課程，以及不同的公帑資助高年級銜接學額和自資的銜接學士學

位課程。這些課程的學額約佔 17歲至 20歲年齡組別平均人口的 25%以

上，為有志升學的人提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此外，為了協助自

資專上教育院校的發展，我們亦推出了多項支援計劃。例如批地計劃以

象徵式地價批出地段，協助院校興建專用校舍；開辦課程貸款計劃提供

免息貸款等，協助院校提升質素和改善學生的學習經驗，而質素提升津

貼計劃則資助各項專為提升專上教育質素而設的項目或措施。  

 
 進一步增加公帑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學額涉及大量公共資源。在考

慮長遠是否有需要增加公帑資助學額時，我們必須仔細研究有關建議對

整體公共財政的影響、所需的額外教學設施及宿舍，以及對教學及學生

質素的影響等多項因素。  

 
 有不少議員建議政府支援院校在學術和研究方面的發展，以配合香

港發展成為教育樞紐，我們非常認同這論點。政府去年推出了一系列措

施，吸引優秀的非本地學生來港就讀及在畢業後留港工作，當中包括增

加非本地學生學額、提供政府獎學金、放寬就業和入境限制。我們會繼

續聯同教資會推行這方面的工作。  

 
 後，在提升管治水平和申訴機制方面，有議員剛才亦提出這方面

的意見，要求加強院校運作的透明度，以及須公正處理教職員的申訴。

我們去年曾向教育事務委員會報告，根據教資會 2002年的建議，各院校

已完成檢討各自的管治架構。個別院校 (例如城市大學和科技大學 )亦已

修改其法例，以落實檢討的建議 (包括改變校董會的組成 )。此外，各院

校亦因應教育事務委員會要求增加了透明度，例如公開校董會的決定，

並把決定上載至網頁中等。我們歡迎各院校繼續致力提高管治透明度，

並鼓勵院校繼續加強與持份者的溝通和交流，共同為高等教育的發展努

力。  



立法會  ─  2009年 3月 18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March 2009 

 

172 

 至於增加國際學術交流、學生交流活動和加強本地與內地教育機構

合作等建議，在院校自主的前提下，我們將支持和配合院校的工作。  

 
 主席，今天的議案辯論有 7位議員提出修正案，亦有多位議員發言，

足見各位議員均非常關心高等教育這議題。主席，我今天亦很高興看到

在公眾席上的一羣學生  ⎯⎯  他們還在席嗎？他們剛才還在公眾席上  
⎯⎯  我相信今天大家在議事廳發表的意見，均是希望他們和我們的下

一代能接受更優良的大學教育。我們會認真考慮議員的觀點，確保教資

會的工作能切合社會的期望，繼續維持學術自由和加強香港高等教育競

爭力。  

 
 主席，我謹此陳辭。多謝。  

 
 
主席：我現在請陳茂波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陳茂波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劉秀成議員的議案。  

 
陳茂波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刪除 “鑒於 ”，並以 “隨 ”代替；在 “(三 )”之後加上 “設立第五輪配

對補助金計劃，繼續鼓勵大學向社會和校友籌募經費，加強大學

與社會的聯繫，以及培育社會捐獻支持大學教育發展的文化；

(四 )”；及刪除原有的 “(四 )”，並以 “(五 )”代替。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茂波議員就劉秀成議員議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  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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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

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張文光議員，由於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

修改你的修正案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

時，可發言 多 3分鐘，以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的措辭，但不可重複你

先前的發言。請你現在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張文光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陳茂

波議員修正的劉秀成議員議案。  

 
張文光議員就經陳茂波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 “；(六 ) 全面檢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存廢

問題； (七 ) 打破政府每年提供 14 500個大學一年級學士學位的上

限指標； (八 ) 在推動院校發展和資源分配的決策過程中，必須有

院校的師生代表參與；及 (九 ) 建立獨立於政府的機制，公正處理

院校資源分配的爭議和教職員的申訴，以確保院校自主和學術自

由的精神得到體現 ”。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文光議員就經陳茂波議員

修正的劉秀成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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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s Starry LEE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李慧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

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李國麟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張國柱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贊成。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

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及潘佩璆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

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

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甘乃威議員、何秀蘭議員、

陳淑莊議員、梁美芬議員、黃成智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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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4人出席，12人贊成，12人
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人出席， 19人贊成， 9人
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12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2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9 were present, 19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 “全面檢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

角色與職能 ”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

起 1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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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

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命令若稍後就 “全面檢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角色與職能 ”所提

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分鐘後進行。  

 
 
主席：李慧琼議員，由於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

修改你的修正案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

時，可發言 多 3分鐘，以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的措辭，但不可重複你

先前的發言。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李慧琼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已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

陳茂波議員修正的劉秀成議員議案。由於陳茂波議員的議案已獲得通過，

我修正案的第 (五 )項會順延為第 (六 )項。主席，我沒有其他補充。  

 
李慧琼議員就經陳茂波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 “；及 (六 ) 支援香港的大學在珠三角地區舉辦

高等教育機構，並與內地教育機構在科研上合作，從而提升大學

的科研素質，以配合香港發展為教育樞紐和為珠三角地區培育人

才 ”。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慧議員就經陳茂波議員

修正的劉秀成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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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

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陳淑莊議員，由於陳茂波議員及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

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

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可發言 多 3分鐘，以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的措

辭。請你現在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陳淑莊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

陳茂波議員及李慧琼議員修正的劉秀成議員議案。  

 
陳淑莊議員就經陳茂波議員及李慧琼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

修正案如下：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 “；(七 ) 盡快檢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工作

成效，並按檢討結果就該委員會的組成、架構、法定地位、與政

府的聯繫方式、權責和對各院校的監管模式進行研究； (八 ) 在審

批研究撥款申請時，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或各院校應安排在申請

撥款項目所屬學術範疇具研究經驗的人士負責審批工作； (九 ) 檢
討現時 18%適齡人口入讀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指標；及 (十 ) 致力

透過各個可行方式，提升各資助院校的機構管治水平，改善院校

的行政、財政及人事管理制度，以加強保障學術自由和大學院校

運作的透明度 ”。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淑莊議員就經陳茂波議員及

李慧琼議員修正的劉秀成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立法會  ─  2009年 3月 18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March 2009 

 

178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

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黃毓民議員，由於陳茂波議員、李慧琼議員及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

已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措辭。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

案時，可發言 多 3分鐘，以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的措辭。請你現在動

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陳茂波

議員、李慧琼議員及陳淑莊議員修正的劉秀成議員議案。  

 
黃毓民議員就經陳茂波議員、李慧琼議員及陳淑莊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

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 “；(十一 ) 廢除現有大學撥款機制，並由一個

獨立於政府的透明、公開及有廣泛代表性，以民間代表及持份者

(包括大學當局、大學教職員代表、學生代表等 )組成的大學撥款組

織取代； (十二 ) 研究撥款機制應推動人文教育的研究，也確保資

源不會在大學之間分配不均；同時能夠公正處理教職員的申訴，

讓學術自由的精神得以實踐；及 (十三 ) 以本地大學生的訓練為根

本目標，在不損害本地大學生教育的大前提下，加強本地大學與

全球大學彼此的學生交換 ”。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就經陳茂波議員、

李慧琼議員及陳淑莊議員修正的劉秀成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

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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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議員、黃毓民議員及陳偉業議員皆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s Starry LEE, Mr WONG Yuk-man and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有3位議員要求記名表決。 (眾笑 )表決鐘會響 1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

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國麟議員、劉秀成議員、張國柱議員及謝偉俊議員贊成。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張宇人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梁家騮議員、葉國謙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何鍾泰議員、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石禮謙議員、林大輝議員、

葉偉明議員及潘佩璆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李卓人議員、梁耀忠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梁國雄議員、

何秀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及

陳克勤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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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

余若薇議員、王國興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甘乃威議員、

陳淑莊議員、梁美芬議員、黃成智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棄權。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人出席，4人贊成，13人
反對， 7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人出席， 7人
贊成， 6人反對， 15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

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four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3 against 
it and seven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9 were present, seven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six against it and 15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葉劉淑儀議員，由於陳茂波議員、李慧琼議員及陳淑莊議員的

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措辭。你在動議經修改

的修正案時，可發言 多 3分鐘，以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的措辭。請你

現在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

陳茂波議員、李慧琼議員及陳淑莊議員修正的劉秀成議員議案。  

 
葉劉淑儀議員就經陳茂波議員、李慧琼議員及陳淑莊議員修正的議案

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 “；(十一 ) 確保大學不會如企業般以增加收入

為目的； (十二 ) 推動知識創造、高新科技和切合經濟發展需要的

研究；及 (十三 ) 在培養本地學生為優先考慮的原則下，改善教學

質素和課程，並擴闊香港學生的國際視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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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葉劉淑儀議員就經陳茂波

議員、李慧琼議員及陳淑莊議員修正的劉秀成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

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潘佩璆議員，由於陳茂波議員、李慧琼議員、陳淑莊議員及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措辭。

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可發言 多 3分鐘，以解釋修正案內經修

改的措辭。請你現在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潘佩璆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

陳茂波議員、李慧琼議員、陳淑莊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修正的劉秀成議員

議案。  

 
潘佩璆議員就經陳茂波議員、李慧琼議員、陳淑莊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 “；(十四 ) 調整香港高等教育一貫側重理科、

工商及專業學科的發展策略，加強人文科學的比重，使大學生具

備更全面的視野及學養；及 (十五 ) 協助本港各大學在政府資助以

外開發其他經濟來源，使大學能有更充足的資源發展教學與研究

工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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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潘佩璆議員就經陳茂波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淑莊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修正的劉秀成議員議案動議的

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

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劉秀成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2分零 5秒。在劉秀成

議員答辯後，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劉秀成議員：主席，今天有得有失，剛才我聽到副局長很詳細地發言，

但真正要做的工作不多，我不知道這是否 “孫公 ”的微調政策。  

 
 就他所說的話，我希望有些是可以進行的，但他提到的研究、專家

確認等方面，有很多人向我投訴，雖然經專家評核為可行的研究項目，

但卻因資源問題而不獲通過，令我感到十分失望。  

 
 有一點我要清楚表明，現時UGC是否真的 under government's control

呢？聽了副局長的發言，其實有很大的嫌疑，現時的秘書長，UGC的秘

書長都是來自教育局的，我不知道他們的關係如何。  

 
 就這方面，我今天惟有談談一位教授給我的一段文字，是來自

《禮記》《學記》的。 “今之教者，呻其占畢，多其訊，言及於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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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才，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

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

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 

 
 其實，真正的教學理念是，如果教學方法不適當，便會失去了教育

的真正意義。在這裏，我希望政府能夠明白箇中道理，希望議員也繼續

在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內跟進這件事。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劉秀成議員動議的議案，

經陳茂波議員、李慧琼議員、陳淑莊議員、葉劉淑儀議員及潘佩璆議員

修正後，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

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促進休閒漁農業發展。  

 

 
主席：有意就議案辯論發言的議員請按下 “要求發言 ”按鈕。  

 
 我現在請黃容根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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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休閒漁農業發展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FISHERY TRADES 
 
黃容根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有人說香港地少人多，根本不適合漁農業發展，又指漁農業

只佔香港的生產總值不足 1%，故此，沒有必要保留。其實，大家真的

要飲水思源，香港在開埠之前只是一條漁村，包括我們看到在電視上所

出現的一艘帆船的影像。我們早一兩輩的人來到香港，也是倚靠漁農業

自給自足以維持生計。近年來，大家都在談文化保育，又說要保留集體

回憶，但我卻看不見有人為香港漁農業發表甚麼言論，的確是有點忘本。 

 
 不止如此，政府一直沒有善用本地的漁農業發展基礎，反而日復

日、年復年以政策壓迫業界。今天家禽業面對的慘況，便是活生生的例

子。其實自我加入立法會以來，總覺得政府在對待漁農界的朋友方面只

懂扼殺，有問題便禁這樣禁那樣，完全沒有從協助業界怎樣轉型發展的

角度上思考。今天，我提出議案是希望政府多些留意他們，以及談談其

他地區如何看待漁農業的持續發展，為業界找尋新的出路。  

 
 其實，休閒漁農業沒有統一的定義，一般指從事第一產業的漁農界

結合第三產業的旅遊業發展，這樣既可補充漁農業的內容，也可擴大行

業發展的空間。具體方式是利用漁農村的設備、村內的空間、漁農業生

產的場地、工具、產品、經濟活動、自然生態、漁農業自然環境及文化

資源，透過規劃設計，發揮漁農業休閒旅遊功能，增進市民對漁農村與

漁農業的體會和體驗，提升為旅遊產品，增加業界收益，促進漁農村

發展。  

 
 主席，大家可能以為休閒漁農業就是要扶助落後和發展中國家，但

我在這數年來曾考察過許多地方，發展休閒漁農業 成功的地區，反而

是我們眼中認為 先進的已發展國家，當中包括美國和日本，近年它們

都很看重休閒漁農業發展，事實上，其發展收益比傳統產業的生產更高。 

 
 以美國為例，當地的漁業的分類較為狹窄，主要分為商業捕魚及娛

樂或以健身為目的的休閒漁業，而 普遍的休閒漁業是垂釣活動。根據

美國休閒漁業協會提供的數字，現時美國有超過 4 000萬名持牌垂釣

者，人數比在美國參與高爾夫球及網球的人數加起來還要多，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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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的美國成年人有參與此項運動。該協會提供的數字也指出，垂釣活

動所帶動的零售銷售活動，每年高達 453億美元，較商業捕魚的產值多

三倍。有關的經濟收入在 1984年只有 18億美元；到 1997年已達 87億美

元，可見此漁業帶來的收益在近 20年來正急速地倍增。除了產值及收益

增長強勁外，整個休閒漁業更為美國創造了超過 100萬個就業機會。鑒

於休閒漁業的重要性，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於 1995年 6月 7日簽署了行政命

令。該行政命令聲明休閒漁業對國家社會、文化與經濟的重要性，並要

求聯邦政府改善美國水產資源的數量、可持續產量及分配方式，以增加

休閒漁業的範圍。可見美國政府對休閒漁業的發展極為重視。  

 
 至於日本，發展休閒漁農業是早在上世紀 70年代，因應石油危機而

調整其漁業政策，提出 “面向海洋，多面利用 ”的發展戰略，實施了沿海

和近海漁場的整治和 “漁港漁村綜合整備事業 ”，並採取各種措施，發展

休閒漁業。日本釣魚愛好者現時已佔全國人口超過三成。日本休閒漁農

業發展比美國更多元化，除了垂釣活動外，也發展生態觀光活動，其中

著名是觀賞鯨魚活動。除此之外，日本更懂得利用傳統漁農業產品營

銷方法，融入旅遊元素； 著名就是築地魚市場，其漁穫拍賣固然吸引

遊客，不過 為人所注意是其外圍的零售市場及飲食業務，讓遊客可嚐

到新鮮的食品，創造更大的收益。  

 
 主席，近年台灣地區也積極透過政策，鼓勵當地漁民及農民轉型從

事休閒產業，而且更成為了當地的旅遊品牌。單是從事休閒農場的田園

料理、套裝旅遊服務、生態解說等服務，每年已可創造約 10億元新台幣

的商機及吸引超過 500萬名旅客。台灣地區的休閒漁農業發展是得到政

府層面的大力推動，領導人馬英九上任不久，便提出 “愛台十二項建

設 ”，其中一項便是豪擲 1,500億元新台幣，設立農村再生基金，以改善

漁農村的設施，活化漁農村的面貌，預計有 4 000個漁農村及 60萬名漁

農民受惠。至於政策方面，當地政府在休閒農場認證和設立民宿方面都

有法例規定，保證了質素，使產業能正常發展。除此之外，當地政府為

了鼓勵市民，尤其是青年人多接觸漁農業，推出台灣漂鳥運動，規劃各

項提供青年學生以漂鳥方式到農村，漁村及山林體驗、學習農業的機

會，使其認同、喜愛本土農業。  

 
 主席，回到香港，其實不少市民都嚮往休閒漁農生活。早兩天我參

觀過一間本地的休閒農莊。園主告訴我，他們的城市農夫計劃，吸引了

不少喜愛有機耕作的市民參與。他又說，單是排隊輪候租用園內的農

田， 少也要等半年。雖然園主原本想擴充服務，也想加入多一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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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但奈何香港沒有相關知識的人才，而且政府也沒有任何資助，以

致影響了他們這些非牟利機構的發展。  

 
 至於漁業方面，經過多年爭取，今天才雖可以在魚排上垂釣，的確

為原本養魚戶提供多一條維生的路，但政府另一方面又諸多限制魚排的

經營，不准燒烤，也不准在魚排上提供飲食。試想想，如果一羣人來到

魚排釣魚消閒，連一個 “公仔麪 ”都不准煮給顧客吃，真是想留多一位顧

客都甚為艱難。況且，我考察過其他地區，當地政府只要求魚排配備簡

單的消防設施，便可以生火煮食，還以漁家宴招待顧客作為賣點，所以，

我希望政府不要以消防安全為理由，“一刀切 ”地扼殺業界擴展服務，我

相信有關問題在技術上是可以解決的。  

 
 同時，漁民朋友一直希望利用漁船經營顧客觀光服務，曾有漁民向

海事處申請經營載客觀光服務，後來所得的結果是要花 20萬元進行改

裝，以便經營只在休漁期的兩個月內才可進行，而其他日子就不可以進

行的觀光服務。對於 “搵朝唔得晚 ”的漁民，20萬元根本是天文數字。更

荒謬的是，如果按海事處的要求改裝，整艘漁船再也不能用作捕魚。這

是脫離現實的官僚作風，根本不是以民為本。  

 
 主席，其實休閒漁業更大的空間是從事體驗型的活動，即是讓普羅

大眾參與漁夫、農夫的日常作業，做其短期漁夫或農夫。外國有特設的

漁夫旅程，市民可以登上漁船，與漁民一同出海。據瞭解，這些團體收

費並不便宜，一程四天三夜的旅程，動輒也要收取數千美元，而報團參

加人數也很多，絕對是高消費，具吸引力的旅遊項目。我也接觸過不少

市民，他們都很有興趣一嚐出海做漁夫的滋味。所以，只要政府在政策

上作出配合，休閒漁農業是很有前途的，更重要的是漁民轉型後，依靠

捕魚維生的需要便會降低，對政府一直想降低香港捕撈力度是有正面的

作用。  

 
 主席， 後我想說說，香港如果想繼續壯大旅遊業，單靠購物天堂

和一些主題公園，絕對不能支持持續發展。況且，來自歐美和日本等地

的遊客，都是嚮往特色的旅遊項目，據一些漁民朋友的瞭解，其實現時

已有不少日本遊客租船出海釣魚和進行磯釣活動。我認為休閒漁農業是

可以彌補現時香港旅遊項目的不足。根據國際生態旅遊協會提供的

數字，與自然生態和漁農業相關的旅遊活動，自上世紀 90年代起，每年

以 20%至 34%的速度增長；在未來 6年，可持續發展的旅遊業能夠發展到

佔世界總旅遊業市場 25%的份額，每年總值超過 2,500億英鎊。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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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要看輕休閒漁農業的經濟效益，多往其他地方或地區走走，學學

別人的發展經驗，為本地漁農業和旅遊業多尋找出路及機遇。  

 
 主席，我謹此陳辭。  

 
黃容根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 受到特區政府施行的政策影響，依靠生產漁農業產品的業界的生

存空間不斷收窄；同時，隨人們旅遊模式的轉變，不少地區都

重點將傳統漁農業提升發展為休閒旅遊產業，豐富了當地的旅遊

資源，並為漁農業界提供轉型的出路；可是，特區政府並不重視

香港漁農產業的轉型需要，欠缺完善的發展政策，令本地休閒漁

農業發展仍然十分落後；為此，本會促請政府制訂完善的休閒漁

農業發展的政策，將休閒漁農業發展為本地特色的旅遊項目；有

關的措施應包括：  

 
(一 ) 在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下，透過適度的旅遊規管和生態管理，

並撥出資源，保育具生態價值的自然景觀和具傳統文化特色

的鄉郊、漁村風貌，以平衡保育和發展旅遊的需要；  

 
(二 ) 檢討現時涉及漁農業轉型從事旅遊業的限制，讓業界有更大

的空間轉型發展；  

 
(三 ) 參考外地的經驗，優化本地鮮活食品批發市場和避風塘的設

施，融入旅遊元素，提供更多元化的休閒漁農業項目；及  

 
(四 ) 增撥資源進行人才培訓的工作，並加強本地休閒漁農業的推

廣，以吸引更多遊客。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黃容根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主席：王國興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修正案

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王國興議員發言及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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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黃容根議員的議案。  

 
 主席，我提出修正案的目的，是想進一步完善和補充黃容根議員的原

議案。我認為黃議員的建議十分好，但我仍希望進一步作出完善的補充。 

 
 我認為要促進休閒漁農業的發展，除了要有正確及持續的休閒漁農

政策外，還必須有完整的規劃，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和氛圍，更應獲得

適切而有力的資源支援；否則，要落實發展休閒漁農業，只是一句空話。 

 
 我想在此談數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要促進休閒漁農業的發展，

必須有正確而持續的漁農業政策。可是，儘管我們一直批評政府，但政

府迄今仍未有正確而持續的漁農政策，遑論積極協助漁農業轉型，發展

休閒漁農業。  

 
 政府在上屆立法會有意廢除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但經我們

爭取後，漁護署得以保留。不過，現時的漁護署卻予人一種感覺是它在

埋沒漁農業。難怪我們覺得現時的漁護署好像沒有了靈魂、沒有了核心

價值，更沒有了工作目標和使命，這是令人十分遺憾的。歸根結柢，便

是由於沒有正確而持續的漁農業發展政策。  

 
 第二個問題是，沒有長遠的發展規劃以作配合，又怎能發展休閒漁

農業呢？ 近在錦繡大道爆發的民間衝突不愉快事件，其實冰凍三尺，

非一日之寒。這正好說明由於新界沒有完整而長遠的規劃，才導致出現

這後遺症。  

 
 隨着傳統漁農業式微，很多新界土地均被闢為貨櫃場、停車場等商

業經營。這使得政府更有需要提供道路交通、照明和下水道等配套設

施，進一步令漁農業得以轉型。  

 
 屯門區議會 近與立法會進行了一次例行會晤。屯門區議會的區議

員強烈指出，以屯門為例，欠缺長遠的發展規劃。他們批評政府把很多

厭惡性設施搬到屯門，例如污水和污泥的處理及綜合垃圾焚化爐；又例

如堆填區、火葬場和骨灰龕等。試問在沒有完善規劃的情況下，把各種

厭惡性設施堆在新界，又如何能夠再在其旁邊發展休閒漁農業呢？  

 
 第三個問題是，我在修正案中促請政府活化新界的土地政策。一直

以來，土地是農民的命根，亦是新界原居民的基業。可是，現時的土地

業權卻不容許他們養雞，種菜又無法維持生計，改作有機耕作又得不到

適銷對路的扶持。即使想申建丁屋，輪候隊伍及處理時間卻十分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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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已累積逾萬宗申請。主席，如果你是新界原居民，雖然擁有土地業權，

但卻好像得物無所用，自然會荒廢土地，試問如何發展休閒漁農業呢？

所以，我認為政府應該制訂活化政策。  
 
 第四個問題是，我認為對於新界土地的規劃，政府應制訂綠化政

策。政府不是說香港區和九龍區已有甚麼綠化總綱的嗎？然而，新界區

的綠化總綱卻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有。政府在 近的財政預算案中說

要撥款，為數百幢政府建築物的天台和外牆進行綠化，看似很重視綠

化。但是，它卻忽視新界土地也要綠化；否則，很多閒置的土地便會變

成堆積垃圾和廢料的廢物場。我須特別指出，有些地方更被用作處置電

子器材，由此造成的污染會對土地造成永久損害。凡此種種，如果新界

沒有綠化政策，試問如何發展休閒漁農業呢？  
 
 我想指出的第五個問題是，政府用於改善鄉郊建設的資源十分缺

乏，力度亦嫌不足。在這情況下，如何令新界可以長足發展休閒漁農業

呢？去年，我應鄉事委員會的邀請前往塘福、貝澳、十塱和芝麻灣參觀，

其後他們提出了 7個問題，批評政府沒有資源加以處理，例如雨水渠的

污水收集和處理、河道清理和康樂設施。在數十年前尚有 4項設施，但

損壞一項便減少一項，現在只餘下一項。此外，還有樹木的保育和修剪、

路燈照明和安全道路設施等 7項問題。儘管他們爭取了很久，但也得不

到有效的配合和資源。坦白說，這樣怎能發展休閒漁農業呢？  
 
 第六個問題是，中國人有一句俗語是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漁民

在水邊生活， “靠水 ”卻不能 “吃水 ”。現時魚產量下降，很多中小型漁船

均難以經營。持有MA或M6牌照 (即雜類船隻和中式帆船牌照 )的漁民很

想轉型並以旅遊謀生，但政府卻一直在水上的士的發牌制度上施加種種

阻攔，甚至拒絕發牌，至今仍沒有進展。試問長洲或其他灣頭很想轉型

的漁民又如何轉營呢？  
 
 第七個問題是，主席，從人、從地，我已說到吽了。今年是牛年，

但大家是否知道新界有很多棄耕的牛隻無人理會，亦乏人照顧。政府卻

沒有政策，好好解決這個問題，以致郊野出現人牛不能和諧相處的情

況，並引發安全問題。可是，漁護署表示很難替牛隻進行絕育。在這情

況下，元朗有一位很有愛心的義工便自掏腰包，養活那些牛。至於大嶼

山的牛隻，政府亦沒有妥善處理，以致有人在貝澳海灘游泳時，突然看

到眼前有一團黑色的東西，原來牛與人一起暢泳。如果這樣也不好好處

理，一旦出現安全問題怎麼辦？所以，政府亦應為那些棄耕牛隻制訂政

策；否則，又如何發展休閒漁農業呢？  
 
 後，我促請政府當局必須進一步加強與新界鄉議局、各鄉事委員

會及區議會衷誠合作，同時加強溝通，而不是應酬式的溝通。當局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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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研究新界鄉郊的發展規劃，並制訂有效而長遠的政策和措施，以及

加大資源力度來促進新界土地的靈活運用、活化和綠化。謝謝主席。  
 
王國興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 刪除 “受到特區政府施行的政策影響 ”，並以 “鑒於特區政府沒有正

確和持續的漁農業政策，令傳統的漁農業經營日漸式微 ”代替；

在 “產品的 ”之後加上 “本地 ”；在 “發展政策， ”之後加上 “更缺乏有

力資源支援， ”；在 “發展的政策， ”之後加上 “並加大支援的力

度， ”；在 “農業項目；”之後刪除 “及 ”；及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 “；

(五 ) 研究制訂 ‘水上的士 ’發牌制度，為漁船轉型拆牆鬆綁，讓合

適漁船有經營休閒漁業的機會；  (六 )  制訂政策鼓勵有機耕作，

從而開發相關的有機農耕休閒活動；  (七 ) 靈活運用公園、空地

等發展周末、假日有機漁農墟市，吸引市民和遊客，以增加有機

漁農產品銷售渠道；及  (八 )  制訂活化及綠化農地、漁塘和山林

的政策，確保棄耕農地不被非法改為廢料傾倒場或貨櫃場、漁塘

不被填平，山頭不變成光禿，以孕育發展優美的休閒漁農業環境

和氛圍 ”。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王國興議員就黃容根議員議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要首先感謝黃容根議員提出這項議案。上

一次在立法會就本地漁農業發展作議案辯論距今剛好 1年，當時，高企

的油價令漁農業 (尤其捕魚業 )面對非常嚴峻的經營環境。去年的議案辯

論後，我在黃議員的安排下，探訪了一些漁民朋友，亦提出了一些具體

措施，包括由魚類統營處替漁民支付漁船牌照費和休漁期貸款的利息 1

年，以紓緩業界的困難。  

 
 事隔 1年，油價已由高位顯著回落，漁農民的經營成本和生計亦相

信略有改善。但是，每年的休漁期的確為漁民的生計帶來相當大的壓

力，尤其今年可能宣布休漁期會延長。盡力協助漁民是政府的基本政策。 

 
 因此，除了剛才提及我們推展了一些適時的措施協助漁農民面對突

發和特殊的情況外，政府亦一直積極提供多方面支援，以推動漁農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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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不單包括在環境資源的維護和保育的

前提下發展漁農業，更重要的是，協助漁農民迎接新的機遇和新的挑戰。 

 
 黃議員今天的議案集中在推動休閒漁農業的發展和推廣。休閒漁農

業發展是推動漁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其中一環。它可為漁農民提供一些額

外收入；同時，更完善的休閒漁農業設施亦可吸引多些居於城市的市民

多到郊區，有助紓緩繁忙工作的壓力。  

 
 今天議案辯論所提出的措施，不少皆是我們推動漁農業可持續發展

的環節。我相信全部議員都會支持這些建議和措施，並會提出創新的政

策建議供政府當局考慮。所以，我希望聽取議員的發言後再作更詳細的

回應。  

 
 多謝主席。  

 
 
陳偉業議員：主席，在 1990年代中的六七年期間，由我組織的請願遊行

多是前往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既不是政制也不是運輸的部門，

而是漁護署。我和漁民前往漁護署請願，所寫的橫額和請願標語都是譴

責 “愚聾署 ”的，是愚蠢、愚弄的愚，聾啞的聾。在漁民來說，漁護署

是個愚弄漁民而且永遠不會聽取漁民意見的政府部門。漁民不認為漁護

署可以協助他們處理問題，特別是當他們的生活遇到困境時，更會袖手

旁觀，坐視不理，有時候甚至會落井下石。  

 
 主席，黃容根議員多年來提出了很多有關如何振興漁農業的意見，

休閒漁業或農業是一條出路。我在十多年前跟政府不同的政策局商討這

問題時，也提出要積極發展人工魚礁，令香港近岸的魚產量得以增加，

還要控制不合理的近岸捕魚。其實，近岸捕魚的發展與休閒漁業是互相

矛盾和排斥的，兩者不可共存。香港現時 大的問題是近岸漁民採用杉

橧及拖網的作業方式，連 “魚毛 ”也一併拖走，以致香港的漁產大受影

響。那些磯釣的漁民表示，現在釣到的魚的體積越來越小，漁穫出現逐

漸萎縮的情況。  

 
 因此，如果政府不監控及監管近岸作業、控制魚網的大小及拖船的

運作模式，以及加強檢控非法捕魚，特別是內地漁船來港捕魚的情況，

將永遠無法發展休閒漁業。十多年前，當蕭烱柱擔任經濟局局長時，已

經答應在大嶼南離岸約 1公里的海面，大量種植人工魚礁。可是，很多

這類建議在計劃階段已胎死腹中。政府加強監控漁船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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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不單沒有加強，現時杉橧和拖網的數字反而不斷增加。無論是西貢

附近也好，或大嶼南也好，大家均會看到兩艘漁船並肩在近岸附近團團

轉，有時候甚至離泳灘的浮泡只有約 10米。每天也會看到一些船隻在團

團轉，試問怎能發展休閒捕魚呢？  

 
 主席，我在加拿大讀書及做第一份工作時，有數年時間經常在河邊

垂釣。有時候在下午 5時放工後便往垂釣，因為那裏要到晚上 10時才天

黑，所以在那數年經常垂釣。這是很舒適、很好的活動，之後又有魚可

吃。但是，釣魚活動是受規管的，有些地區規定一天 多只可釣 6條魚，

而且魚的大小也有限制。有些地區例如溫哥華或美國某些地區，即使新

西蘭也是一樣，它們的休閒漁業發展得相當蓬勃，容許進行一天或多天

的釣魚活動，但限制漁穫的數量。例如在BC Island附近垂釣，一天只可

釣 1條魚，每次只可拿 1條魚回家，是有規限的。香港則不然，任何人可

以連 “魚毛 ”也拿回家，這使得魚產量及魚苗均受到嚴重的威脅。  

 
 發展休閒漁業其實是一個三贏方案，局長，一來可以令漁民維持生

計  ⎯⎯  現時很多漁民也很悽慘，他們要上岸從事地盤工作，但現時連

地盤工作也沒有了。有時候，我乘搭巴士時或在其他地方遇到住在長洲

或坪洲的漁民，他們要前往天水圍工作，天未亮便要乘船上班，這令漁

民的傳統生活大受影響  ⎯⎯  這個三贏方案可以創造就業機會，因為休

閒漁業讓漁民可以利用船隻接載遊人前往垂釣。  

 
 第二，是令香港海域的自然生態得以恢復。現時整個海床被挖得翻

天覆地，看到這情況實在令人感到十分憤怒，有時候更有人使用魚炮。

因此，恢復生態是很重要的。第三，是真的可以振興本土經濟，令香港

市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局長，很多人也喜歡垂釣。主席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相約局長一起垂釣，無須在議事堂內唇槍舌劍，令大家的血壓也上

升，對嗎？  

 
 垂釣是很悠閒和有益身心的活動，所以，我希望局長可以考慮。台

灣在這方面很成功，我在 10年前已看到台灣有一個 6年建國計劃，全面

發展休閒漁業，這是很完整而且有系統的計劃。在香港，漁農署真的是

“愚聾署 ”，是愚蠢的愚和聾啞的聾。在這 20年內不單滅絕漁民，填海更

令香港的整體養魚業和捕魚業面對嚴重的災難。可是，政府真正伸出援

手協助發展漁業的措施，可說是絕無僅有。  

 
 此外，關於貝澳的水牛問題，我在多年前協助成立水牛協會。有人

捐出 25萬元打算成立一個水牛中心，但遭鄉事委員會反對。即使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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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署願意在貝澳撥出 3萬呎土地興建水牛中心，但 後亦因鄉事委員會

及鄉紳的反對而無法興建。因此，要發展漁農業，必須有賴各方面的合

作。不要只顧興建房屋，還要注重保育及發展旅遊業，這才是長遠的生

存之計。  

 
 
李華明議員︰主席，本港的漁農業日益萎縮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過去在

這個議事堂中，每逢黃容根議員提出關於漁農業政策的議案辯論時，我

也曾逐一細數漁農業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是每下愈況，我這次

也不會再提。  

 
 今天議案辯論的焦點是休閒漁業。黃議員希望為式微的傳統漁農業

謀出路，制訂完善的休閒漁農業政策。民主黨會支持議案和修正案。我

們也希望在傳統漁農業到了生死存亡階段時  ⎯⎯ 請容許我這樣描述  
⎯⎯ 休閒漁農業會是漁民和農民的救命稻草。  

 
 基本上，政府現時並沒有對漁農業的轉型給予太多支援，但漁農業

其實早已開始以休閒方式逐漸尋找生機。  

 
 很多年前，從銅鑼灣避風塘的船家小菜，例如避風塘炒蟹，到現時

的釣墨魚，皆是休閒漁業的雛型。近年，很多園地把一片片農地租給居

於城巿的巿民，一家大小在星期天作耕田、種植有機菜等，這也是休閒

農業的再發展。  

 
 當民主黨參考其他國家或地區的休閒漁農業時，發現該等地區的休

閒漁業已到了相當成熟的階段。例如歐美許多國家的漁業活動僅限於少

數漁港區，大部分漁港已被遊艇碼頭取而代之，完全以休閒為主。雖然

日本的海洋及與漁業相關的休閒活動十分普遍，也興建了遊艇碼頭，但

他們依然保存漁業功能，漁船兼營旅遊及捕魚事業，經營方式趨向多元

化：例如直銷魚巿、假日魚巿、海上觀景巡航、賞鯨、海釣、參觀漁撈

作業及親自體驗魚貨採購等。此外，他們亦經營民宿，教育遊客如何處

理魚產品的方法，致力營造及塑造漁村特色，保存漁村文化，為漁村帶

來可觀收入。這些是日本的情況。美國的休閒漁業比商業漁業更為重

要，休閒漁船比商業漁船多數十倍，而休閒觀光碼頭可由私人投資擁

有。很多擁有鯨魚、海豚資源的國家如加拿大、美國、澳洲、巴西、阿

根廷等皆有觀賞鯨魚及海豚的休閒漁業。各國因其社會經濟狀況、漁業

條件不同而有不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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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美國和日本的成功經驗，民主黨歸納出兩個因素，當中包括︰  

 
(一 ) 政府的管理  

 
 美國方面，聯邦的行政管理機構是國家海洋漁業局和內政部魚類與

野生生物局，分別管理海洋休閒漁業和淡水魚釣，主要負責全國休閒漁

業的管理、研究和規劃。各州的休閒漁業管理機構則負責本州管轄水域

內的休閒漁業管理。至於行業管理，即美國各種行業協會也自發參與

休閒漁業的管理。至於日本，透過政府的協助，在中央和地方都增設了

休閒漁業組織，強化管理。  

 
(二 ) 完善的法規  

 
 在美國，隨着休閒漁業的發展及其在漁業經濟中的比重不斷增加，

法律體系也開始完善。從聯邦到各州都制定了各種強制性的漁業法律法

規，目的是為了保護環境，保持漁業發展與環境、資源、生態的協調，

確保休閒漁業可持續發展， 終保護漁業從業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這些法律法規內容廣泛，包括遊釣許可證制度、漁具總可捕量限制、休

閒漁業配額、特殊魚類配額和漁穫物的規定等。至於日本，也由國家立

法實施遊釣准入制度，並對遊釣船的使用情況和遊釣的主要品種與產量

進行登記，加大投入建造人工漁場，改善漁村漁港環境，完善道路、通

訊等基礎設施，保障休閒漁業能持久健康地開展下去。  

 
 主席，美國和日本的成功，皆因有政府大力參與。日後我們的休閒

漁業規模，也許儘管不如美國、日本；但只要政府有策略、有計劃地提

供資源，發展休閒漁農業，將會對業界帶來翻天覆地的正面變化。這些

產業的經濟規模雖然不大，但對巿民及遊客來說，會是相當吸引的旅遊

項目，也能令瀕於消失的漁農業得到再生機會。我希望政府不要再失諸

交臂，盡早作出規劃。  

 
 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鑑林議員︰主席，經歷百年的轉變，香港已由一個名不經傳的漁港，

發展成為全球知名的國際大都會。但是，香港的漁農業並未因此而消失，

仍然存在大批農戶。農業生產總值接近 11億元，成為香港的另類產業。

這個背靠大自然的產業，對香港經濟的影響是不可小覷的。如果加以

發展，與生態旅遊融合為一，發揮固有優勢，也是幫助香港走出經濟

困境的另一條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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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目前香港周邊的國家和地區，早已制訂政策，銳意發展休閒

漁業，為區內面對激烈競爭的漁農業戶謀求更高層次的產業素質提升。

這些經驗都足以供香港借鑒參考，鄰近地區的台灣便是一個例子。  

 
 台灣農業委員會早已牽頭制訂一系列政策，包括在法規上制訂 “休
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 ”，容許將具地區農業特色、豐富景觀資源、豐富

生態和文化價值的地點，規劃成為休閒農業區。現時全台灣已有超過

60個休閒農業區，各地區政府為支持休閒農業發展的累計補助經費已超

過 14億元新台幣。有三千多名農民從事休閒農場的田園料理、套裝旅遊

服務及生態解說等服務，每年創造約 10億元新台幣的收入。這些商機吸

引了超過 500萬名旅客。  

 
 馬英九政府也非常支持和重視漁農村的建設。他上任後更撥出大量

資源設立 “農村再生基金 ”，以改善漁農村設施及活化漁農村面貌。估計

約有 4 000個漁農村及 60萬名漁農戶受惠。  

 
 反觀香港實行的漁農業政策，政府一直只就着發展現代化、高效率

生產、農業安全及環保需要等方面，提供 基本的水電設施和務農技術

支援等服務。業界仍須按照市場力量自行調節。除非情況特殊，社會資

源一般也由市場力量決定。政府奉行的仍然是以自由市場為原則、積極

不干預的政策。結果，香港的漁農業在缺乏具體支援下，正不斷被香港

內部和周邊地區邊緣化。  

 
 其實，香港在漁農業方面仍然大有所為。目前，本港約有 2 700個農

場，場主直接僱用了約 6 100名農民和工人，而用作生產蔬菜、花卉、

雜糧作物及果樹的耕地面積合共超過 800公頃。只要我們能夠充分利用

這些既有農地的特性，將農地和旅遊業結合起來，依據地區資源特色及

旅客對生態旅遊的獨特需求，便可造就更多有趣的新景點和吸引更多不

同類型的旅客前來香港。例如，我們可因應農業產品的生產特色和觀賞

特點，向市民和旅客提供具特色的農業產品，以及一些具有觀光功能的

農作物如林草、花木和飼養動物，這些皆是很好的賣點。這些農地可增

設旅遊遊樂中心和表演場地，增加農地的娛樂性。遊人更可藉親身的務

農實踐，學習農業生產技術及科技知識，體會中國傳統農業文化氣氛。

這些也能帶給遊人無限樂趣。  

 
 再者，農業觀光已把農業市場由消費者層面擴展至世界各地的旅客

層面。場主必須為農地粉飾包裝，生產更多別緻有趣的農產品以增加吸

引力。這對引進農業技術、促進農業發展、增加就業機會、帶動經濟內

需，發揮深層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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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有機農場估計為數二百多個，其中包括傳統農友家庭作業式

的農場和以教育休閒為主的假日農場等，平均每天生產各種新鮮菜蔬達

3至 5噸，產品在超級市場、健康食品店、農墟和街市等均有銷售。這些

正是香港發展休閒農業的基礎。可是，目前許多具潛質的漁農村設施日

漸陳舊破爛，失去以往吸引遊客的賣點。許多原農民和漁民又因經歷了

多年漁農業慘況，缺乏資金周轉作休閒漁農業發展。此外，利用農地興

建旅舍的發展也受到諸多的嚴格限制，住宿服務供應困難，大大局限了

休閒農場的發展；即使農戶順利將農地加入新旅遊元素，亦難憑着零散

力量向世界各國宣傳推廣。如此種種局限，便需要政府大規模的發展推

動，將漁農村改頭換面。我們期望特區政府能對漁農休閒區的發展，

盡早制訂政策，為香港開拓多一條經濟大門。  

 
 本人謹此陳辭。  

 
 
余若薇議員：主席，黃容根議員促請我們飲水思源，指香港其實是靠漁

業發跡，所以要多多支持他的界別。其實，黃容根議員自進入立法會後，

曾 6次提出有關漁農業發展的議案： 1998年 12月 2日，他提出 “促進漁農

業發展 ”；2000年 2月 16日，他提出：“保護自然資源，發展休閒漁農業 ”；
2002年 11月 6日，議案題目是： “發展遠洋漁業 ”； 2004年 12月 15日，議

案題目是： “制訂可持續發展的漁農業政策 ”； 2007年 6月 13日，議案題

目是： “促進本地漁農業可持續發展 ”； 2008年 3月 5日，議案題目則是：

“重建本地漁農業 ”。因此，屈指一算，主席，今次已是他第七次提出議

案了。  

 
 我今天亦提到，有些局長有時候批評別人忽然這樣、忽然那樣，但

黃容根議員絕對不是忽然休閒的，因為在 2000年的議案辯論，他也提到

要推廣休閒漁農業。不過，今天的議案與以往議案 大不同之處是議案

的內容，特別是原議案提到： “受到特區政府施行的政策影響，依靠生

產漁農業產品的業界的生存空間不斷收窄； ”在今次的議案辯論中，他

似乎較以往悲觀了很多，即感到漁農業要式微了，所以便轉型發展休閒

漁農業。  

 
 主席，我想清楚說明公民黨的立場，便是如果有基礎，我們絕對不

反對推廣休閒漁農業，所謂基礎是甚麼呢？首先，我們要有良好的生態

管理。較早前，我們在環境事務委員會討論岩石公園時提到，發展旅遊

很多時候與生態保育其實有潛在的衝突，因為旅遊是希望有較多遊人，

才可以有收入，但如果發展生態旅遊，甚至今次討論的休閒漁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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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先要在保育下工夫，避免影響可持續發展。因此，如何不會宰殺

生金蛋的鵝、如何可以兩全其美呢？香港在這方面的先決條件其實真的

未做得很好。所以，我們要清楚說明的是，公民黨絕對不反對黃容根今

天的原議案，但亦希望提出我們關注的地方。  

 
 此外，發展休閒漁農業，主席，我們也須考慮客源的問題。甚麼類

型的休閒漁業是香港可以發展的呢？如果與英國、澳洲、日本甚至台灣

的農莊旅舍比較，香港的休閒漁業是否有競爭力呢？我們可以吸引甚麼

人來欣賞香港的休閒漁業呢？如果做得不理想，不能與人競爭的話，我

們變成只有本土的休閒漁農業，舉辦區議員辦事處的 1天遊，我相信也

可能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如何能真正推廣或容許漁農界的朋友轉型從事

休閒漁農業呢？這絕對不是一個容易的課題。  

 
 主席，我也想一提的是，立法會的環境事務委員會 近討論海岸公

園可否禁止捕魚的問題，政府表示即將修訂《海岸公園條例》，禁止原

居民捕魚。談到這個問題，同事當然是從一個較宏觀的角度來看，提出

香港的漁業是否可以持續發展，以及作這樣的修訂，其實可否解決問

題。作出小修小補，永遠只會製造更多問題。大家看到政府的回應，便

知道就整體的漁業發展或可持續發展而言，當局根本沒有政策。  

 
 主席，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已做過很多漁農界可持續發展的研

究，它提到香港的魚類蘊藏已經耗盡，加上燃油價格高企，大部分漁民

僅僅能靠捕魚維生。一項調查發現，有 54%漁民願意放棄捕魚而從事其

他行業，75%漁民願意以合理價錢向政府出售漁船，因此，現時是轉型

的 佳時機。  

 
 主席，就這一點，公民黨也想提出，如果推行休閒漁農業發展，須

否首先考慮現有的漁農業如何能健康發展呢？其實，重振本土的漁農

業，政府一定要有完整的政策。世界自然基金會曾在 2007年發表一份報

告，指出政府必須制訂漁業管理政策，而要有有效率的捕魚活動，應實

施有效發牌、監控及監測的制度，亦須向漁民提供獎勵計劃，從根本做

起。  

 
 主席，總的來說，公民黨今次會支持黃容根議員的原議案及王國興

議員的修正案。但是，我們對議案內容亦提出很多有保留的地方，並建

議政府不要 “未學行先學走 ”，先做好我們的生態保育及海洋資源保育，

才提出其他發展。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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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克勤議員：主席，多位議員剛才均提及，香港開埠前其實是一條小漁

村，這一點是我們的小學教科書也經常談及的。但是，隨着百多年來的

發展，漁農業式微已是不爭的事實。在現時的情況下，我們很難把漁農

業起死回生，我認為這是有一定難度的，但我們可以採用較靈活、求變

的態度，把漁農業轉型，令它變成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行業。  

 
 黃容根議員剛才發言時提及，海外很多國家近年均積極推廣休閒漁

農業，其實，我認為香港亦有條件做得到的。主席，我有一位朋友很喜

歡拍攝花卉，他每年皆會到禮賓府拍攝杜鵑花。近數年來，他的經濟收

入好一些，便喜歡前往日本拍攝櫻花，但今年遇上金融風暴，令他無法

成行。不過，雖然他無法前往日本，但卻找到一個很好的地方。他發現

原來新界有些地方有一種名為 “鐘花櫻桃 ”的櫻花，他拍了一張照片給我

看，是很漂亮的花卉。這些櫻花在香港也可找到，不一定要前往日本才

能找到這些櫻花和拍攝到這些漂亮的照片。我認為拍照並非只局限於前

往禮賓府拍攝杜鵑。所以，在過去一兩個星期，他告訴我在大埔那處地

方有很多攝影發燒友前往拍攝櫻花，這個例子正好說明，香港其實也有

很多有價值而且可以吸引市民和遊客參觀的自然景點。  

 
 但是，我看到在過去一段時間，政府在推動休閒漁農業方面皆採取

不太積極的態度，主要是靠業界自己開拓和構思，即使有政府參與，做

出來的效果亦不太理想。  

 
 我印象 深的是，約在 10年前，政府構思在香港興建一個漁人碼

頭，當時已說要研究改建香港的避風塘，一時如黃容根議員所說般，說

要參考築地市場，一時又說要推廣避風塘海鮮的特色，其後又說要配合

海洋公園的擴展，拖拖拉拉十多年，不知道現時的進展為何，但似乎已

沒有下文。如果我沒有記錯，有一間名為漁人碼頭的酒樓食肆好像由開

業至今已經結業，但也不知道我們香港的漁人碼頭仍有否機會實現。  

 
 主席，在拓展休閒漁農業的同時，我們亦很關注生態發展。正如數

年前，大家很流行前往觀看中華白海豚，怎料現在人人都前往觀看中華

白海豚，結果把牠們嚇壞了，因為太多船隻前往牠們出沒的地方，鏍旋

槳的聲響影響到白海豚的生活。我們不希望日後在推廣休閒漁業時，會

有影響生態的情況出現。  

 
 因此，我們建議在推動休閒漁農業時，也要有適當的規管，例如適

當限制旅客人數；透過發牌制度保障經營者的服務水平；更重要的是，

要加強教育旅客的保育知識。這樣才能在發展的同時，保護我們珍貴的

環境和生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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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除了休閒漁農業外，我們民建聯亦很積極推動政府發展地質

公園。我相信上述兩項建議是可以做到相輔相承的，特別是香港的魚

排、農場和奇特的地質地貌均集中在新界區，如果兩者可以互相配合，

我相信效果將會事半功倍，產生更大效益。試想想，如果我們只是往行

山或觀看岩石，在遊畢地質公園後，便只會獲得地理和科學常識，卻缺

少了人文科學的常識；相反，如果我們只是往釣魚或前往魚排，那麼，

我們便不能像遊覽地質公園般，可跟大自然近距離接觸。我們相信，如

果把兩者結合，便可推廣我們獨特的自然地貌，以及活化香港的傳統文

化。  

 
 但是，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由於推動休閒漁農業和設立地質公

園涉及數個部門，例如漁農自然護理署、環境保護署和旅遊事務署等，

希望政府能汲取過往經驗，做好統籌和分工工作，令香港在向外推銷

時，不單說自己是一個購物天堂，亦有豐富的生態旅遊賣點，吸引更多

不同訪客來港。  

 
 主席，我謹此陳辭。  

 
 
黃定光議員：主席，在香港這個高度城市化的大都市，新界農村很多耕

地均已變成工商及建築用地，依賴大量耕地及人力的傳統農作已不切合

香港的現代發展需要。新一代香港年青人投身務農的極少，農業長期面

對就業人力不足，加上內地及其他地區的糧油及副食品大量輸入，打擊

行業收入，原有的農戶都紛紛棄耕。雖然近年耕作業從過往粗耕方式走

向精耕和有機耕作發展，種植的作物也走向高質素及新品種方面發展，

但耕作業的前景仍未見改善。至於禽畜業，因為土地資源短缺和環境衞

生問題，特區政府亦不斷收緊有關養殖政策，令業界的經營日益困難。 

 
 漁業方面亦好不了多少，捕撈業面對近岸及南海水產資源逐漸枯

竭、來自內地的作業漁船數目增加、拖網作業受到限制，加上休漁期和

近年油價飆升，以及政府以保育為理由實施本港水域禁捕區，令整個行

業出現嚴重萎縮的狀況。此外，水產養殖業面對 大的困難是近岸海域

大型工程，不單破壞了海床生態，更令近岸養殖的漁戶因水質變差，影

響養殖而蒙受損失。至於陸上養殖，因未有全面建立漁場登記制度及化

驗程序十分複雜，令香港生產的優質養魚難以在本地推廣，更難以向內

地推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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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這些逆境，我們要自強，正如我們目前面對金融海嘯一樣，須

想辦法轉危為機。主席，因此，民建聯提出將傳統漁業提升，發展為休

閒旅遊產業，既可豐富旅遊資源，也可為漁農界提供轉型的出路。我們

相信，推行休閒漁業可帶來效益，包括漁船可轉為供遊人遊玩，從而減

少對海洋的捕撈，提高漁業、社會和生態效益。同時，利用現有漁港、

漁農村和有關設施，發揮漁民和農民的專業技能，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

發展，創造就業，藉此形成新的產業，讓從業者轉型。  

 
 主席，目前香港的休閒漁業主要內容有生態導賞活動，在指定養魚

區內魚排垂釣，還有一些開放給公眾的休閒農場，例如大棠荔枝園、園

藝農莊，以至大埔的漁農水陸墟等。不過，跟美國、日本和台灣等國家

與地區比較，香港的休閒漁業發展仍是十分落後，主要原因是香港一直

奉行漁農業自由發展政策，欠缺一套有效的政策促進休閒漁業發展。  

 
 正如黃容根議員的原議案提出，政府應檢討現時涉及漁農業轉型從

事旅遊業的限制，讓業界有更大的空間轉型發展。所以，民建聯認為，

基於許多原有農民和漁民缺乏資金轉型作休閒旅業，政府可考慮設立

“休閒漁農業發展基金 ”，讓原有漁民和農民申請，為設施的改善提供資

助，從而讓他們逐步轉型。同時亦要放寬限制，容許休閒農場提供旅舍

設施，並盡量准許休閒農場提供例如食肆及康樂活動的多元化服務。避

風塘方面，須盡量改善現有的環境及水質，將之發展為漁人碼頭，在安

全及符合環境衞生的條件下，容許在艇上設食肆，提供漁家宴、避風塘

美食，將其發展成新的旅遊點。  

 
 主席，除放寬限制外，亦應加強宣傳推廣。政府可與相關宣傳機構

合作，為休閒漁農業進行宣傳，協助休閒漁農業吸引更多旅客。這將有

助塑造香港成為多元化的旅遊中心，帶動旅遊業。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有一羣朋友很喜歡旅行。大家可能都在中環上班，

感到工作很辛苦，所以每當有時間，每年均有一兩次到海外旅行。就這

項議題，為何我特別提出這一點呢？因為我們到了外地時，是有這樣的

經驗和類似活動的。當然，有些活動是我曾經試過的，有些則沒有，但

我也想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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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例說，我真的有一個夢想，在香港，我希望能在魚排上睡一夜，

或是可以有一間船屋。我有朋友 近前往越南，他可以在船上沿着河流

前進，有一個漁夫替他煮食，晚上則泊在一旁睡覺。他只是一個人，有

一個人煮給他吃，他便可以很休閒的度假。如果是在香港，我覺得這好

像是遙不可及的。  

 
 我今天看到周局長  ⎯⎯  因為他是負責漁護署的，但他每天單是處

理那些藥物、屍房，已令他很 “頭痛 ”，差不多天天都有一宗。我們現時

還說要搞休閒漁業，我其實也有點懷疑他真的會分身乏術，我希望他真

的有心做這工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我們能刺激內部消費，其實

也是很重要的，因為現時很多地方經濟不好，均是靠內部消費來刺激，

以幫助支持本身的經濟復蘇。  

 
 正如剛才陳克勤所說，由於今年發生金融海嘯，我有些朋友本來打

算前往日本欣賞櫻花或拍照的，都改變計劃了，在香港居然找到一些好

去處。設想兩個人到日本遊玩數天，可能真的要花費達 1萬元，可是，

如果在香港找到能比得上的好去處  ⎯⎯ 當然，有些事是離開了香港才

可以做的，例如遠離煩囂，或秘書 call不到，甚至連Blackberry都扔掉，

這是另一種想法  ⎯⎯ 但如果身在香港，放假時仍有一些好去處會是多

好。舉例說，我數年前曾前往日本，有些收費貴一點的民宿，其實是在

海邊的一個漁村，能看到整個海港，連晚餐，每人收費大約 800港元，

還有一個據說是溫泉的大水缸  ⎯⎯  但日本旅遊協會也表示，全國有六

成溫泉是假的，只有四成是真的  ⎯⎯  我猜那個溫泉是假的。總的來

說，因為那裏有一個一望無際的大海，因此，即使那些只是熱水，但在

那裏浸浴也是相當舒適的，而且那地方的裝修也相當雅緻。  

 
 我的想法是，香港有一些近海的村落或漁村等，當局是否可以放寬

限制？當然，我也明白要注意其他方面，例如環保、滋擾等問題，但我

覺得只要很小心地設計，是可以做到的。 近，我們要活化本港的建築

物，我不知道局長是否知道大澳有一座舊建築物，我忘記了是警署還是

甚麼，已容許某機構興建一間休閒酒店，大約只有 10個房間。正如我剛

才所說，因為該位置是一望無際的，景觀很美，所以我覺得是有作為的。

我的想法是，只要政府能積極考慮。當然，其中牽涉很多問題，包括很

多規則要放寬，甚至一些要積極規劃和思考的情況，才可以照顧到所有

的因素，而又不會影響到其他市民，出現他們所不希望見到的情況。

我覺得這方面是有作為的，所以我很希望局長能積極推動，好讓香港人

也可以在例如近岸或海邊有較多可以住宿的去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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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剛才聽到黃容根議員和其他議員表示，我們確實也要幫助

漁民獲得轉型的機會，否則他們便可能會基於各種限制或環保等因素，

以致有些事情做不到，甚至即使做到，可能也要付出很高昂的代價。

所以，我希望也能夠一方面可以進行保育，也可以讓市民有多些去處，

還可以刺激內部消費， 後更可以讓漁民有轉型的出路，我覺得這樣一

舉數得並非遙不可及，我希望局長能花多些心思在這方面。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 

 
 
主席：黃容根議員，你現在可就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分鐘。  

 
 
黃容根議員：主席，我想不到今天會有 8位同事就這項議案發言，我還

以為只會剩下我一人在這裏唱 “獨腳戲 ”。為甚麼這樣說呢？有關討論休

閒漁農業這議題，余若薇議員指我已提出了很多年。我一直表示，一個

行業能否發展和生存，除了視乎政府，還要視乎議會內的議員會否大力

支持這個行業的發展。如果議會內已沒有人支持這個行業，便證明這個

行業已經走向衰敗。但是，我想指出，在座各位也喜歡美食  ⎯⎯  我現

在不想 “點名 ”，因為一點算人數，今天便會流會，所以我不會做這件事。 

 
 我只想指出一點，為何我經常提出這方面的議案呢？我是要告訴在

座各位，包括主席在內，除非沒有人愛吃東西，只要還有人喜歡美食，

便應該想辦法把這行業辦好，而不是就這樣子下去。  

 
 在 2000年，我已提及休閒漁農業。為何在八、九年後，我要再次提

出呢？因為我看到政府甚麼也沒做，只是袖手旁觀。余若薇議員，我曾

把議案交給世界自然基金會，要求它給予意見，而理工大學也向我提供

意見。它們均認為我應就這議題多提意見，否則政府便甚麼也不願意

做。十年了，回歸後已是第十一年，港英政府不談了，它一棒便把漁農

業打殘，根本已不能再發展。漁農業在 1970年代已開始發展，現在為何

不能繼續發展呢？王國興議員為我的議案作了一點修正，我是十分多謝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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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新界的情況來看， 近有很多人開辦生態旅遊和休閒漁農業。

但是，政府現在的手法和做法，根本是要繼續打壓，不想讓他們繼續

營辦。我曾與業界說，要令到這行業有生存空間，不止是要別人施捨，

自己也要想辦法。至於這個辦法，我從來沒說過要破壞這個行業，破壞

水產資源或任何東西，我只希望政府以一個具前瞻性的眼光來看我們這

個行業。我們國家除了為 “三農 ”補貼外，現在甚至買車和電視也有補

貼，為甚麼要這樣做？便是因為要解決吃飯的問題、內需的問題。既然

如此，為甚麼政府還不考慮和作出研究？剛才陳克勤提到，單是香港仔

的漁人碼頭已討論 10年了，有沒有甚麼行動？到現在還不是老樣子。沒

有任何發展計劃，甚麼也沒有，甚至要怎樣做，自己也是不知道的。政

府是幹甚麼的？還有，一個魚排上面主要......  

 
 
主席：黃議員，這 5分鐘是讓你就修正案發言的。  

 
 
黃容根議員︰我知道，因為我要回應他的說話。他提到農地和魚塘的問

題，我其實也很同意。為何我們不贊成填平魚塘？很坦白說，如果填平

魚塘，其他團體便會反對，指這是破壞。其實，我們的漁友也希望能繼

續經營，但問題是政府是否願意幫忙。  

 
 近，我們知道這個行業似乎正走向式微，我其實不喜歡用 “式微 ”
這個詞，我會說 “轉型 ”，所以，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內提及 “式微 ”，我

是不想聽到和看到的。由於我不想破壞議會的程序，我還是會繼續支

持，但我希望大家知道，一個行業是否式微，是要視乎政府、議會和業

界如何共同支持和發展，如果大家都沒有這份心思，根本做甚麼也沒意

思。難道要上千或上萬名漁民上街向政府申請綜援嗎？這是沒有必要

的。  

 
 看着那些農民叫苦連天，為甚麼大家不想想在 1920年代、 1950年
代、1960年代，這些人為港英政府和社會作出多少貢獻？現在，我們可

以動用數億元來辦活化，為何卻不可幫助漁民轉型呢？這是否厚此薄

彼？我覺得這對我們業界來說，是非常不公道。所以，主席，我要發的

牢騷有很多，但我並無必要發這麼大的牢騷，我只是覺得社會不應該讓

各行各業也全部 “收檔 ”。  

 
 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大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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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要多謝各位議員的發言和所提出的寶貴意

見。在今天的議案辯論中，議員的發言主要關注兩大方面。首先，是如

何協助本地漁農業的轉型及可持續發展，而不是走向式微的末路。第

二，就具體而言，是如何促進本地休閒漁農業的發展。在介紹我們的重

點工作前，我想先談談本地漁農業的現況。  

 
 香港從前是一個漁港。長期以來，市民大眾對本地的漁農業都有一

份深厚的感情。可是，殘酷的現實是，與世界其他很多地區一樣，連年

的資源開發和都市化發展，對漁農業的確帶來了一定的挑戰。就捕魚業

而言，香港水域的漁農資源和漁穫量，自 1980年代末期開始持續下降，

主要原因包括捕撈過多，海洋污染對近岸漁業資源及漁場的影響，以及

在本港水域以外漁業管理措施的限制。如果維持現在的作業模式和捕撈

力量，香港水域的漁業資源將難以恢復，海洋生態亦會繼續衰退，直接

影響漁民的生計。  

 
 在農業方面，隨着都市急促發展，本地農業主要集中在市區的邊

陲，規模較小。面對內地和鄰近地區的競爭，如果不是透過精耕細作和

現代化的技術，生產優質和新鮮的食品，香港的農業可生存的空間，將

會變得非常有限。  

 
 政府一直關注本地漁農業的發展，並致力制訂適切可行的政策措

施，包括向本地漁農民提供基礎設施支援、技術協助及指導、信貸及職

業訓練等服務，以及透過為本地優質漁農產品安排宣傳推廣活動，以推

動 本 地 漁 農 業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漁 護 署 ”) 已 經 在

2009-2010年度的財政預算中，預留 5,220萬元款項作此用途。  

 
 漁業在香港有悠長的歷史，是象徵香港傳統特色的重要產業之一。

漁業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是讓漁民自力更生，維持生計及在有能力應付

不斷轉變的經營環境方面，繼續為漁業社提供就業機會，以及為本港

市民提供新鮮及優質的漁產品。這亦有助建立及維持一個資源豐富、可

留傳後世的海洋生態環境，使整體社會和市民大眾都能得益。為推動漁

業可持續發展，我們在 2006年年底成立漁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委員

會 ”)，以研究香港長遠的漁業發展政策。今天提出議案辯論的黃容根議

員亦是委員之一。委員會已就此擬訂了方向及初步的建議方案和措施，

並於 2008年年底向漁民及其他相關持份者進行諮詢。委員會目前正草擬

報告，工作已進入 後階段，預計報告可在今年第二季向政府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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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農業方面，當局積極推動本地農民打進高價市場。例如，在

2000年，漁護署協助業界發展有機耕種，向本地有機農場提供技術支

援，協助農友解決病蟲害、園藝、土壤管理和留種等技術問題。漁護署

亦透過蔬菜統營處 (“菜統處 ”)協助業界開拓有機蔬菜市場。目前經菜統

處批銷的有機蔬菜零售點超過 30個，包括超級市場、健康食品店等。菜

統處還透過香港有機資源中心訂定一套適用於香港的有機農產品標

準，提供認證服務和推廣認證商標。這些措施對本地有機產品市場的開

拓發揮着積極的作用。  

 
 此外，漁護署推行了 “信譽農場 ”和 “優質養魚場 ”計劃，推動良好種

植和養殖方法，幫助市民辨識優質安全的漁農產品。自推出以來，兩項

計劃均得到業界及市民的支持。現時，全港共有 210個菜場和 82個養魚

場參加了這兩項自願計劃。  

 
 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提出要設立更多墟市，增加有機漁農產品的推

銷渠道。在這方面，漁護署一直不遺餘力與其他機構合作，令銷售渠道

多元化，例如協助菜聯社設立假日農墟。政府還協助業界舉辦大型推廣

活動，例如在今年年初舉辦的第三屆 “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華 ”，共有

120家本地漁農產品商參加，吸引了超過 11萬人次參觀，讓市民和遊客

更瞭解和支持本地優質漁農產品。漁護署、魚類統營處 (“魚統處 ”)和菜

統處會繼續為本地優質的漁農產品進行宣傳及市場推廣，以協助業界建

立優質品牌。  

 
 此外，正如食物及衞生局和食物環境衞生署剛完成的小販牌照政策

檢討所指出，政府對不同形式的露天市集持積極開放態度。如果倡議者

能覓得適當場地，得到當區的支持，以及能夠符合食物安全和環境衞生

方面的要求，我們很樂意聯同相關部門提供適當協助。  

 
 隨着經營環境的改變，傳統的漁農業經營者為提高競爭力，尋找生

產以外的發展和轉型機會，紛紛開拓新的經營領域和模式，休閒漁農業

便是其中之一。  

 
 我先談談本地休閒漁業的現況。香港目前已有各式各樣的休閒漁業

活動，包括休閒垂釣、漁民文化及海上生態旅遊等，當中亦有不少漁民

轉型參與有關活動。在近年漁民參與發展的漁民文化及生態遊項目中，

較具規模的有南丫島漁民文化村、大埔水陸墟及大澳觀豚活動。此外，

西貢是休閒漁業發展 成功的地區之一。當地的自然環境優美，加上有

多個漁村、養魚區及傳統文化設施，近年已發展為一個結合海上和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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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活動的多元化旅遊熱點。漁護署於西貢蕉坑設立的獅子會自然教育

中心、在牛尾海鋪設人工魚礁，以及利便區內的養魚戶在魚排上進行閒

釣活動等，亦有助休閒漁業的發展。在這些有利條件下，西貢的休閒漁

業不斷發展，並帶動相關的行業如旅遊、飲食、零售等自然發展起來，

為漁民提供轉型出路。據瞭解，現時西貢已有不少漁民開始轉型，積極

拓展水上旅遊活動，包括經營出租遊樂船、魚排休閒垂釣、觀賞珊瑚及

生態旅遊等。  

 
 為協助業界發展休閒漁業，漁護署在諮詢其他有關政府部門後，在

2002年起推出計劃，讓養魚戶在保障養魚環境和市民健康的前提下，在

其魚排上經營休閒垂釣業務。目前，有 9個養魚區共 33名持牌人參與這

項計劃。 近，應一些養魚戶的要求，漁護署正聯同有關政府部門檢討

現行審批魚排從事休閒垂釣活動的程序和準則，希望能為業界提供更大

的發展空間及彈性。此外，有養魚戶希望能在休閒垂釣之餘提供燒烤、

煮食等活動，我們認為須考慮該建議對食物安全、環境衞生、消防安全

的影響，以及對養魚區內的養魚操作和養殖環境的影響，並會就此與業

界保持溝通。  
 王國興議員在他的修正案中提出 “水上的士 ”的發牌制度，即漁船可

用作載客，進行休閒漁業活動的建議。當局會繼續就漁船改裝作休閒漁

業用途的技術細節，進行研究，並與業界磋商，希望在符合載客安全標

準的原則下，協助漁船改作休閒漁業用途。  

 
 此外，我們亦同意適當的培訓對發展休閒漁業是非常重要的。因

此，漁護署一直為有興趣轉型至休閒漁業的漁民，提供技術支援和培

訓。首先，在操作遊艇或載客船方面，漁護署為有需要的漁民提供培訓

課程，協助他們考取證書，以操作該等船類。此外，我們會與有興趣轉

型的漁民商討，為他們舉辦業務技能、安全管理知識和有關旅遊規範、

政策法規等培訓課程，提高休閒漁業經營者的業務技術和服務水準。漁

民亦可以向海魚獎學基金或持續進修基金申請資助報讀相關課程，例如

一些有關海洋生態旅遊證書課程。  

 
 我們會協助發掘和優化休閒漁業的景點和路線設計，以及加強對這

些景點的宣傳，以吸引更多遊客。漁護署會繼續配合旅遊事務署及其他

政府部門在地區上的旅遊規劃，協助漁民發展具漁民文化特色的旅遊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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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休閒農業方面，市民對綠色環保生活的嚮往，成為休閒農業在本

港發展的基礎。根據漁護署在 2008年年中的資料，本地共有休閒農場

45個，總面積達 39公頃，主要提供售賣農產品、展示農作物 (蔬菜、果

樹、花卉和香草等 )、自摘農作物和休憩的活動和設施，深受市民和遊

客的歡迎。其中一個草莓自摘園農場，去年錄得 36 000人入場，收入達

40萬元。一項由漁護署進行的研究指出，業界對休閒農場的發展前景普

遍樂觀，有 43%的受訪農場表示將會增大投資。  

 
 為協助業界發展休閒農業，漁護署與業界聯手加強宣傳，例如近期

印製了 “本地有機自摘園指南 ”，向市民和遊客派發，以加深市民和遊客

對本地休閒農業的瞭解和支持。同時，漁護署會繼續聯同相關政府部

門，處理勞工和土地問題，以及在申請有關牌照時提供必要的協助。此

外，漁護署亦會為農友舉行各類技術講座，除了介紹技術外，還包括市

場銷售技巧和農場管理等方面的內容。這些講座對休閒農業的人力培

訓，幫助很大，政府會進一步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促進休閒漁農業發展的工作涉及政府多個政策部門。它們在推展各

政策範疇的工作時，會盡力為休閒漁農業創造一個有利的營商環境和發

展空間。  

 
 在自然環境的存護方面，環境局已透過《郊野公園條例》將香港約

40%的陸地面積指定為 24個郊野公園和 17個特別地區，以及根據《海岸

公園條例》指定了 4個海岸公園和 1個海岸保護區，總面積達 2 430公頃。

此外，政府也物色一些具備特殊地質特徵的地點、稀有動植物的自然生

長和棲息地等地點，以及劃定具特殊科學價值的地點。目前有 67個地點

列入具特殊科學價值的地點登記冊。這些受保護地區，均受到嚴格的

土地用途規劃和土地發展限制，以及悉心保護，以確保自然生態得以

存護。  

 
 在傳統村落和漁村等文化遺產的保育和活化方面，香港歷史博物館

和香港文化博物館多年來一直對有歷史價值的香港傳統村落和漁村的

民生和經濟活動進行研究，以及搜集相關文物。  

 
 在推廣綠色及文化旅遊方面，香港旅遊發展局自 2006年開始，與旅

遊業界合作發展 “新界東北環遊 ”觀光團，帶旅客欣賞當地的自然生態及

漁村風貌，並透過出版物和網站向旅客介紹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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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提出要活化及綠化農地、魚塘和山林，據瞭

解，城市規劃委員會已經為新界鄉郊大部分地區擬備了法定圖則，訂定

包括 “農業 ”及 “綠化地帶 ”的用途地帶。法定圖則為善用農地、魚塘和山

林提供了一個透明度高而又富彈性的框架，有關人士可因應不同地區的

地理環境和市場需求，進行適合的漁農業發展。以元朗白泥和流浮山地

區為例，便有不少成功個案把現有的魚塘改作康樂釣魚場用途。  

 
 主席，漁農業界的朋友在過去不斷努力，以創新和堅毅的精神，積

極尋找機遇和克服挑戰。要成功促進休閒漁農業的發展以至整個業界的

可持續發展，除了相關地區的配套設施和宣傳推廣等因素外，業界的努

力創新亦至為重要。政府會繼續透過制訂適切可行的措施，提升休閒漁

農業的營商環境，擴大現有市場，以促進本地休閒漁農業的發展，同時

亦會繼續為有興趣發展或轉型至休閒漁農業的漁農民提供適當的支

援。我感謝各位議員今天的發言，亦相信政府各部門會審視及研究剛才

各位提出的建設性意見。  

 
 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王國興議員就黃容根議員議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

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黃容根議員，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33秒。在黃容根議員

答辯後，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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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容根議員：我想說的話，剛才已經說了。當然，我希望在座各位能夠

支持我的議案。  

 
 聽局長的說法，當局似乎已做了大量工作，但我希望局長能再接再

厲，看清楚問題。在政策上，希望能放鬆點，多做點，與業界保持緊密

溝通，這才是發展休閒漁農業的做法。如果還是甚麼也抓緊不放，相信

行業很難發展。  

 
 成敗得失， 後也在於政府，這便是我 大的期望。  

 
 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黃容根議員動議的議案，經

王國興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

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9年 4月 1日星期三上午 11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 7時 56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four minutes to Eight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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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書面答覆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就余若薇議員對第二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

覆  

 
有關珠江三角洲 (“珠三角 ”)區域在未來 5年對獸醫及動物學者的整體需

求，我們未有系統地檢視珠三角區域在未來 5年對獸醫及動物學者的整

體需求，或與珠三角區域的有關當局就課題進行研究。然而，政府當局

密切留意本港對獸醫服務的供求情況。一如議員在質詢時間提及，獸醫

服務可以分為不同的領域。本地而言，由於流行飼養寵物，大部分獸醫

集中為小動物提供臨床治療 (例如在寵物診所 )。在內地，農業的規模為

與畜牧耕種有關的獸醫服務帶來較大需求。總括而言，不同地方對獸醫

服務的需求可能受多個因素影響，例如是否流行飼養寵物和農業的規

模。  

 
 政府當局與內地有關當局保持密切聯繫，並不時就獸醫服務的情況

交換意見。我們會繼續與珠三角區域及其他地方的有關當局保持溝通，

留意 新發展及趨勢。香港獸醫管理局將聘請顧問在今年開始進行為期

3年的研究。視乎研究結果，現行認可資歷名單可能會擴大以容許更多

(包括內地 )的獸醫在港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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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to Ms Audrey EU'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2 
 
As regards whether the Administration has conducted any study on the overall 
demand for veterinary surgeons or zoologist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 
the next five years, we have not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overall demand for 
veterinary surgeons or zoologist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or conducted 
any study in collaboration with authorities from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on 
the subject.  That said, the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closely monitoring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veterinary services in Hong Kong.  As mentioned by 
Members during the question session, veterinary service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different streams.  Locally, most veterinary surgeons concentrate on clinical 
treatment of small animals (for example, in pet clinics) due to the popularity of 
pet keeping in Hong Kong.  On the Mainland, the situation can be quite different 
as the size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has generated a strong demand for veterinary 
services with a husbandry focus.  In gist, demand for veterinary services in 
different areas may be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popularity of pet 
keeping and the size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The Administration liaises closely with relevant authorities on the 
Mainland, and exchange views on the situation of veterinary services from time 
to time.  We will continue to liaise with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nd in other places to keep abreast of latest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The Veterinary Surgeons Board of Hong Kong will commission 
a three-year comparative study on veterinary qualifications this year.  
Depending on the study findings, the current list of recognized veterinary 
qualifications may be expanded to allow more veterinary surgeons, including 
those from the Mainland, to practise in Hong Kong. 
 
 
 
 



A1

立法會 ─ 2009年3月18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March 2009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9年3月18日星期三

Wednesday, 18 March 2009



上午11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M., G.B.S., J.P.



李華明議員，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吳靄儀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鑑林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G.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黃容根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S.B.S., J.P.



劉江華議員，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石禮謙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S.B.S., J.P.



張宇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S.B.S., J.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馮檢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S.B.S.,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麟議員，J.P.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張學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甘乃威議員，M.H.

THE HONOURABLE KAM NAI-WAI, M.H.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李慧琼議員

THE HONOURABLE STARRY LEE WAI-KING



林大輝議員，B.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AM TAI-FAI, B.B.S., J.P.



陳克勤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HAK-KAN



陳茂波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PAUL CHAN MO-PO, M.H., J.P.



陳健波議員，J.P.

THE HONOURABLE CHAN KIN-POR, J.P.


陳淑莊議員

THE HONOURABLE TANYA CHAN 



梁美芬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RISCILLA LEUNG MEI-FUN



梁家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LEUNG KA-LAU



張國柱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KWOK-CHE



黃成智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SING-CHI



黃國健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KIN, B.B.S.



黃毓民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YUK-MAN



葉偉明議員，M.H.

THE HONOURABLE IP WAI-MING, M.H.



葉國謙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G.B.S., J.P.



潘佩璆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AN PEY-CHYOU



謝偉俊議員

THE HONOURABLE PAUL TSE WAI-CHUN



譚偉豪議員，J.P.

DR THE HONOURABLE SAMSON TAM WAI-HO, J.P.


缺席議員：

MEMBER ABSENT:



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S.,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J.P.

THE HONOURABLE JOHN TSANG CHUN-WAH,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教育局局長陳維安先生，J.P.

MR KENNETH CHEN WEI-ON,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YORK CHOW YAT-NGOK, S.B.S., J.P.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J.P.

THE HONOURABLE TSANG TAK-SI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ATTHEW CHEUNG KIN-CH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K C CHAN, S.B.S.,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先生，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YAU TANG-WAH,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邱誠武先生，J.P.

MR YAU SHING-MU, J.P.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李蔡若蓮女士

MRS CONSTANCE LI TSOI YEUK-LIN,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2009年＜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

	(生效日期)(第2號)公告》	

		

		

36/2009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Ordinance (Commencement) (No. 2) Notice 2009	

		

36/2009



		

		







其他文件



第74號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截至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

		經審核的財務報表及工作報告



第75號	―	衞奕信勲爵文物信託年報2007-2008



第76號	―	二○○八至○九年度第三季

		批准對核准開支預算作出修改的報告

		《公共財政條例》：第8條





Other Papers 



		No. 74

		─

		Hong Kong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Report on Activities for the year ended 31 August 2008



		

		

		



		No. 75

		─

		The Lord Wilson Heritage Trust Annual Report 2007-2008



		

		

		



		No. 76

		─

		Report of changes to the approved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approved during the third quarter of 2008-09

Public Finance Ordinance: Section 8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bookmark: orq01]提供資助護養宿位

Provision of Subsidized Nursing Home Places



1.	梁國雄議員：主席，早晨。有長者及團體向本人投訴，指現時資助護養宿位供應嚴重不足，導致輪候時間頗長。此外，參加了“改善買位計劃”的護理安老院和私營安老院，由於欠缺所需的配套設施，所以無法適當照顧需高度照顧的長者，而現時獲資助的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亦同樣無法適當照顧該類長者。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現時分別在社區及私營安老院居住，並正輪候入住資助護養宿位的長者人數，以及按區議會分區列出輪候入住該等宿位平均所需的時間(不包括選擇指定院舍或因特殊情況獲優先分配宿位的輪候個案)；



(二)	過去5年，每年在輪候入住護養宿位期間死亡的長者人數，以及政府會否大幅增加該等宿位，以紓緩現時供不應求的情況；若會，將於何時實行；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社會福利署(“社署”)現時向在社區居住，並正輪候入住資助護養宿位的獨居長者所提供的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的細節、該等服務的平均輪候時間，以及每天能向長者提供服務的時數；社署有否評估該等服務能否滿足他們的需要；若有評估，結果為何；若沒有評估，原因為何？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特區政府安老政策的其中一個基本原則是鼓勵長者“居家安老”。因此，我們投放大量資源，支援長者在社區安老。我要強調，並非每位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都必須入住安老院舍，亦並非每位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都必須入住資助安老宿位。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只要有足夠社區照顧及支援，其實亦可以如他們所願，留在家中安老。



	以下我會逐一回答梁國雄議員質詢的3個部分。



(一)	截至2009年1月底，共有6 267名長者正在輪候入住由政府資助的護養院宿位，當中1 838人居於社區，3 726人居於私營安老院，其餘的703人則分別居於各類資助或自負盈虧的安老院舍或醫院。



	上述數字顯示，正在輪候資助護養院宿位的長者中，部分已入住由政府資助的護理安老宿位，他們亦可選擇先接受政府資助的社區照顧服務。一般而言，長者可在較短時間內獲編配合適的資助社區照顧服務。此外，也有部分長者選擇在輪候期間入住私營安老院。這些長者如果在經濟上有需要協助，可申請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以應付有關開支。



	截至2009年1月底，約有3 543名輪候者(即佔總數57%)正接受不同形式的政府資助或服務，包括：



(i)	約638人(即10.2%)正使用資助社區照顧服務；



(ii)	約185人(即3%)正使用護理程度較低的資助院舍照顧服務；及



(iii)	約2 720人(即總數的43.4%)正居於私營安老院內的非資助宿位，並正領取綜援。



	在輪候時間方面，由於資助護養院宿位的整體規劃及服務編配是以全港的需求作考慮，所以，社署未能提供以地區為單位的輪候時間。如果撇除對輪候的院舍有特別要求的個案(例如指定院舍或院舍所處地區等)，以及獲優先編配的申請個案，現時輪候資助護養院宿位平均需時約40.5個月，與整體的平均輪候時間40個月相若。


(二)	在過去5年，於輪候資助護養院宿位期間離世的長者人數，分別為1 293、1 339、1 540、1 619及1 847人。



	政府一直致力回應長者對資助護養院宿位的需求。近年，政府主要透過興建合約安老院舍，以增加資助護養院宿位的供應。現時，全港共有16間合約安老院舍，其中14間領有由社署及衞生署分別發出的安老院及護養院牌照，可同時提供護理安老宿位及護養院宿位。我們會繼續推出可同時提供護養院宿位及護理安老宿位的合約院舍，並會增加資助護養院宿位的數目，以回應長者的訴求和需求。此外，合約院舍內的護理安老宿位均提供持續照顧，即長者在身體逐漸衰弱至需要護養程度的照顧時，可以繼續留在同一間院舍安老，無須轉往另一間護養院。除了資助宿位外，合約院舍亦同時提供非資助安老宿位，照顧達護理安老或護養程度的長者，為長者提供資助宿位以外的選擇。



	在宿位數目方面，現時，全港共有2 086個資助護養院宿位，以及1 289個可接收已達護養程度長者的自負盈虧宿位。此外，社署剛於2008年年底批出兩間新建合約院舍，並快將進行裝修工程，有關院舍將可提供99個資助護養院宿位及43個資助護理安老宿位，以及98個非資助安老宿位。總括而言，政府已透過推出合約院舍，將資助護養院宿位的供應，由2003-2004年度的1 574個增至現時的2 086個，增幅達33%。此外，由現在到2011-2012年度，社署將會為5間新建合約院舍進行公開招標，以甄選營辦機構，有關院舍可合共提供230個資助護養院宿位。社署亦已在12個發展項目內預留地方興建新的合約院舍，並會在處所建成後陸續透過公開招標甄選院舍的營辦機構。



	為了進一步增加資助護養院宿位的供應，提升對需要護養照顧的長者的支援，以及使新建合約安老院舍能更快投入服務，社署會採取以下一連串措施：



(i)	繼續物色合適地方，增加興建新的合約安老院舍；



(ii)	研究在可行情況下，在現有的合約院舍內進行原址擴充，增加提供資助護養院宿位；



(iii)	與房屋署及有關部門研究進一步加快工作流程，使位於房屋署轄下公共屋邨內的新建合約安老院舍能夠盡快投入服務；及



(iv)	繼續推行安老院舍轉型計劃，將沒有長期護理元素的資助宿位逐步轉型為可提供持續照顧至護養程度的宿位，使長者在身體逐漸衰弱至護養程度時可以留在熟悉的環境安老，而不必重新輪候護養院宿位。



(三)	我們鼓勵和協助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包括正在輪候護理安老院或護養院宿位的長者在家中安老，並透過非政府機構為他們提供一系列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包括到戶形式的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和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以及以中心為本的長者日間護理服務。



	到戶社區照顧服務讓長者在熟悉的家居及社區環境接受護理和照顧服務，並同時為護老者提供支援，以達致加強家庭融和的目標，使體弱長者可以按其意願在家中安老。到戶社區照顧服務內容包括起居照顧(例如餵食和洗澡)、基本護理(例如量血壓和量體溫)、特別護理(例如失禁護理、糖尿護理、呼吸護理及感染控制)、康復訓練、送飯、家居清潔和接送等。



	目前，全港共有60支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及24支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隊，為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提供4 586個服務名額，其中包括剛於去年12月成立6支新的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隊所提供的810個服務名額。現時，各區的輪候時間不同，由無須等候至數個月不等，平均輪候時間一般少於3個月。我們預計在新設隊伍的服務運作成熟後，輪候時間將會進一步縮短。



	由於每名接受社區照顧服務的長者的情況不同，所以，為確保長者獲得最適切的照顧，負責的社工或個案經理會為每名長者制訂一套有系統的個人護理計劃，包括訂立服務目標、服務種類、次數及時數等。在服務時數方面，以2008年第四季的數字為例，營辦機構因應個別長者不同程度的需要，每季為每名長者提供由約44小時至60小時不等的直接照顧服務(例如特別護理、復康練習、洗澡、量體溫、量血壓等)，當中並未計算送飯、家居清潔、輔導、接送、暫託服務等的支援服務的時數。



	此外，負責社工會諮詢照顧長者的醫護人員、專職治療師、家人及長者本人的意見，定期或最少每年一次檢討服務時數和性質，以滿足每名長者的需要。





梁國雄議員：主席，要言不煩，廢話少說。局長的主體答覆很長，但這其實是一項很簡單的質詢。



	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指出，有6 267名長者正在輪候入住由政府資助的護養院宿位，其中1 838人居於社區，即是他們沒有人照顧，政府未能達到目標，須依靠外展隊或中心照顧他們。此外，有3 726人居於私營安老院，這是重災區。每年在輪候期間死亡的長者人數越來越多，我想請教局長，他作為局長，會否向特首爭取更多資源，以保證現時或將來輪候的長者，能在12個月內入住由政府提供的院舍？他可有這個打算呢？此外，有沒有計算過需要多少金錢？他可向本會交代一下，讓我們批出撥款。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多謝梁議員提出這項補充質詢。事實上，我們明白、理解和關注宿位供應的緊張情況。我在主體答覆亦已作交代，我們在近數年有一項新政策，便是希望每年都能夠增加宿位，而今年亦會投入更多資源。大家從主體答覆可以看到，我們每年都有計劃增加合約院舍，甚至在原址擴充，以便從不同程度靈活處理問題。從數字來看，在2003-2004年度，我們只有一千五百多個宿位，但經過數年不斷增加，宿位數目已增加了三分之一，現時已有2 086個。梁議員，我們是會繼續努力的。我們完全明白是存在壓力，而我們亦會正視這個問題。可是，我想指出，不是每名長者都要入住院舍，即使他們尚未輪候到宿位，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亦交代了，有六成人士已有資助，接受不同形式的服務，例如家居、社區支援，而私營安老院當然亦是一個過渡。現時，有六成人士正在接受由政府提供的不同形式的資助服務。





主席：梁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梁國雄議員：我問他有否打算向特首建議......


主席：你是問他有否要求特首增撥資源。





梁國雄議員：正確，但局長就是沒有回答。他說來說去也只是“博士書券，三紙無驢”。市民排隊要吃叉雞飯，他只給他們粥水，但這也算是給了他們吃的。





主席：梁議員，請你不要發表議論。局長，請作答。





梁國雄議員：我沒有發表議論，我只是想局長能回答得好一點。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不斷在每年的財政預算中爭取及尋求更多資源，希望加快服務的速度和加大數字，做得更好。





主席：這項質詢至今已用了超過16分鐘。由於尚有10位議員輪候提問，所以請提問的議員盡量精簡。





張國柱議員：局長提出了很多方案，但我們覺得即使真的完成該等方案，亦未必能夠應付現時的輪候數字。可是，最重要的是業界正在轉型，即由普通院舍轉型為護理安老院及護養院，但整件事已進行了兩年多，有七十多間院舍申請轉型，卻只有1間獲批工程合約，現時正在動工，其餘的90%似乎還在“拉鋸”，還在申請的階段。



	一些院舍已經按時間轉型，但政府今天仍未批出合約，令它們無法轉型。我想問局長，院舍不能轉型為護理安老院或護養院，是否導致輪候人數減少的原因，以及是否在現階段令居住在院舍的長者受苦？請局長回答一下，轉型的過程為何如此緩慢？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多謝張議員的提問。院舍轉型的確是我們的一項重點工作，因為日後會提供很多宿位。我有一個數字想跟大家分享：在現時75間院舍中，62間已開始轉型  62間已開始了這個過程。當然，轉型是要經過一個過程，大家也知道，不是立即便能夠轉型的，但我有一個很有用的數字，便是現時有3 800個宿位已成功透過這個過程轉型。我們會一直在這方面做工夫，亦會加大這方面的力度。在整項計劃完成後，將可提供6 248個宿位。所以，張議員，我們會抓緊時間。為了轉型，有些院舍要改變結構、改變室內間隔或等候批出圖則，我們不單要顧及房署的要求，還有很多事情要跟進。你在1月14日曾提出書面質詢，我們在答覆中已說明，同意在程序方面抓緊時間、加快進度。





何秀蘭議員：過去5年，有7 640名長者在輪候期間死亡，這個數字令人感到很憤怒。政府不斷告知社會，長者人口會由現時的12%急促增至三成，因此不斷以很大的力度推動醫療融資。我想問政府，在安老服務方面有否相應的規劃？政府有否因應人口老化，將規劃包含至2030年？政府為何收錢快、用錢慢？政府為何見病不救，見死亦不救？這個政府為何還有顏面徵稅呢？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多謝何議員的提問。我想藉這個機會向大家解釋，必然會有一定數目的長者未能輪候到宿位。大家要明白，有數個因素引致這情況，以及令供求失衡，出現緊張。第一個因素是我們人口的老化速度很快，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第二，以人均壽命而言，香港男士的最新數字是79.4歲，在全球排列第二，排列第一的是冰島，女性的數字則是85.5歲，僅次於日本。大家可以想像，我們的人口數字是相當高。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為輪候者編配宿位時，我們純粹視乎他們的身體狀況作決定，並沒有理會他們的經濟狀況，這一點是很重要的。第三，有些長者可能要選擇院舍，例如他們要求鄰近家人，因此增加了輪候時間。不過，我們已對症下藥。我們完全明白問題的急切性，所以，我們會在程序和規劃方面做工夫。長遠而言，安老事務委員會正在重新評估安老事務的規劃，由一所高等院校進行研究，希望在年中得出結果。經分析後，我們會把結論帶到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跟大家分享。





主席：輪候入住護老院的長者未能輪候到宿位，而輪候提問的議員則恐怕未能輪候到提問的機會。(眾笑)現在已過了21分鐘，我容許議員提出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黃成智議員：我以為我不能提問了。我看到局長的主體答覆第(二)部分的第三段提到，在2003-2004年度，宿位由1 574個增至2 086個，增幅達33%，看來是很大的增幅，但從財政預算案總目170有關社署的數字來看，護養院是沒有增幅的，如果要說有增幅，只是在參加改善買位計劃下，私營安老院是有增幅，達五百多個宿位。我想局長澄清，是否把這些買位數字納入護養院的數字內？如果真的是這樣計算，把買位計劃的宿位也計算在內，便會有萬多個宿位，所以，增幅只有5%而非33%。局長是否想以這些數字誤導我們，令我們覺得政府已做了很多工夫呢？如果真的是要達到我們現時所爭取的33%，最低限度要增加3 000個宿位才算合理。局長會否做到如他所說的有33%增幅，增加3 000個宿位呢？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我們會在答覆議員就財政預算案所提出的質詢時澄清這方面。我們在主體答覆已解釋了，由於現時是以合約院舍的形式進行，所以，數字會在合約院舍宿位的數目中反映出來，我們並沒有把數字混淆。最重要的是那些是護養院宿位，我們現時是透過合約院舍的方法進行，所以會在這裏反映出來。我們在答覆議員就財政預算案所提出的質詢時會清楚交代這點。





黃成智議員：主席，對於我今天的提問，局長說要稍後才答覆，那麼，他是否因為現時不清楚，所以不肯回答我的補充質詢呢？我的補充質詢是很清楚的。





主席：黃成智議員，我相信你的補充質詢是很清楚的。





黃成智議員：他所提供的資料內並沒有清晰顯示有所增加。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很清楚，而我亦聽到局長已經作答。局長，你可否重複一遍？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我的答覆其實亦很清楚。他指出他就財政預算案提出了一項質詢，就此，我們稍後會以書面回應，這是我們當然要做的。至於我今天的答覆，我們並非以護養院宿位，而是以合約院舍宿位提供宿位數字，即是性質一樣，床位一樣，只是我們是以甚麼形式提供宿位而已。所以，整體增幅達33%這個數字是正確的。





主席：我相信議員可以在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再詢問有關情況。





主席：第二項質詢。





[bookmark: orq02]本地大學開辦獸醫學士學位課程

Undergraduate Degree Programme in Veterinary Science Offered by Local Universities



2.	譚耀宗議員：主席，鑒於獸醫師在公共衞生及食物安全方面擔任重要角色，但香港的註冊獸醫人數不多，而政府在招聘和挽留獸醫師方面也遇到困難，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現時哪些本地大學有意開辦獸醫學士學位課程，以及有關的籌備工作的最新進展；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有否計劃資助院校開辦該等課程；如果有計劃，將會開辦該等課程的年份、將會獲資助的院校數目和學額等各項詳情分別是甚麼；如果不會資助，原因是甚麼？





教育局局長︰主席，根據一般程序，教資會會在每3年期進行的學術發展計劃中，考慮院校開辦新資助課程的申請。在每個撥款周期的開始，教資會會發信向院校闡述政府給予的宏觀政策指引和規範(包括指示學額指標及特定人力需求目標)。院校會參照這些規範，制訂一份具有詳細論據及資料的3年期“學術發展建議”，供教資會考慮。



	如果院校希望開辦新資助課程，其相關“學術發展建議”須充分考慮的因素包括：學生及僱主在未來對有關學術課程的需要、在香港和該院校開設有關課程的需要，以及院校是否有能力及空間提供高質素的課程等。教資會會以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作為出發點，仔細審核院校的“學術發展建議”並向政府提交撥款建議；而院校於整個過程中會有充分參與。




	在剛審畢的2009-2010學年至2011-2012學年這3年期學術發展計劃中，教資會並無收到任何院校有意開辦獸醫學士學位課程的申請。所以，教資會現階段未有計劃於這個3年期資助本地大學開設這類課程。



	至於個別教資會資助院校就開辦獸醫課程的意向，我們知道香港城市大學最近正就該校有意於日後開辦獸醫學院的計劃，與教資會展開非正式的討論，而有關討論現時仍屬非常初步的階段。

	

	至於自資學位課程方面，我們知道香港理工大學(“理大”)分別於2008年11月及2009年3月聯同倫敦大學的皇家獸醫學院開辦兩項名為“動物護理學基礎課程”的非學分學科。據我們瞭解，理大現正積極與皇家獸醫學院籌備開辦4年制自資動物護理學(榮譽)理學課程。





譚耀宗議員：主席，我想問局長，政府是否覺得香港在獸醫人才方面的需求很大且很有緊迫性？政府有否進行有關香港獸醫師的人力需求的評估和推測？現時或5年後，香港獸醫師短缺的狀況究竟如何？





教育局局長：多謝議員的提問。不同的獸醫職位的性質，確實不盡相同。總的來說，我們的獸醫是以畜牧業和小動物護理的獸醫為主，不同機構在香港對這方面確實有不同的需要。本港獸醫的主要僱主包括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負責主理政策的執行和食物安全的工作。此外，還有香港賽馬會和香港海洋公園的獸醫，以及本港大部分獸醫診所內照顧小動物的獸醫。總的來說，不同的獸醫會面對不同的供求問題。就政府的有關職位而言，我們現時確實正在招聘獸醫。





譚耀宗議員：剛才局長未有提及短缺的狀況，事實上，有否短缺的狀況？他好像沒有清楚解釋。





教育局局長：多謝議員的提問。據我們瞭解，香港在小動物護理方面有充足的獸醫。正如剛才所說，漁護署和政府機構均在積極聘請獸醫，其中的問題除了是獸醫的供應外，還有薪酬的問題。所以，薪常會最近亦就這課題進行一項研究，看看如何改善政府招聘獸醫的條件，以應付政府在獸醫方面的需求。




黃容根議員：主席，因應現時食物安全的重要性，對獸醫的需求亦越來越大。我記得當食物安全中心開設獸醫一職時，我們曾向政府建議應如何聘請獸醫，以及有否考慮自行開辦獸醫課程。現時亞洲地區並沒有認可的獸醫學院，而我們國家頒發的學歷更有些地方是不承認的。我想問政府，有否考慮為香港和中國設立一所獸醫測試中心或學院，以便取得國際認可？





教育局局長：多謝議員的提問。在考慮香港整體的獸醫供應是否足以應付政策需要時，除了考慮自行訓練獸醫外，還會研究有否其他途徑。從現時本港獸醫的供應來看，符合香港獸醫管理局規定的海外學校共有40所，在這些學校接受訓練的獸醫是可以在香港註冊的。鑒於政府獸醫在這數年確實有空缺，我們已訂有計劃，鼓勵對這方面有興趣的香港青年人到海外攻讀。政府亦會提供培訓獎學金和農產品獎學基金，鼓勵本地對這方面有興趣的同學到海外攻讀，這是在短期內解決政府獸醫供應問題的方法。



	至於長遠來說，香港是否有需要開辦本地的獸醫學院，或香港的獸醫學院是否可以應付區內對獸醫的需要？我認為我們有需要考慮的是，在任何地方開設獸醫學院必須符合一些先決條件，包括該處有否強大的農業為獸醫提供實習機會。我們亦要與各院校商量，並要求它們提交有充分理據的學術發展建議，讓我們考慮是否資助這方面的發展。





主席：黃容根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黃容根議員：我問局長會否進一步考慮開設獸醫學院，局長說現時沒有需要，那麼何時才有需要？他可否告訴我何時才能證明有此需要？





主席：我相信這並非你剛才補充質詢的一部分，而且我亦很清楚聽到局長已經作答。





黃容根議員：如果不是，我便重複剛才那項補充質詢。



	我聽罷局長的答覆，他並沒有說明要還是不要，只說鼓勵年青人到外地攻讀。如果要到外地攻讀的話，應往哪裏去呢？


主席：我聽到局長已經回答你的補充質詢。我且看看局長是否還有補充。





教育局局長：或許我稍作補充。我們首要的考慮因素是香港有否足夠的獸醫。至於我們的資歷名單，正如我剛才所說，現時已有40所分布於美國、英國、愛爾蘭、澳洲和加拿大等國家獲承認的院校。獸醫管理局現正進行為期3年的獸醫資歷比較研究，看看可否進一步承認更多地方例如中國內地和歐盟國家的院校，並研究它們所訓練的獸醫的資歷是否符合香港的要求。





何秀蘭議員：主體質詢談到公共衞生和食物安全，這其實是跨政策局和跨區域的問題。請問局長會否考慮把現時教資會在學術發展建議方面的考慮因素，擴展至整個珠三角，而不是局限於香港的需求？





教育局局長：多謝議員的提問。獸醫在社會上確實有不同的功能，而我們首要考慮的是香港的需求。香港作為一個教育樞紐，是否有條件供應區內訓練出來的獸醫人才？我剛才也說過，根據外國的經驗，獸醫學院的成立必須有一些先決條件，其中一項是擁有大規模獸醫學院的國家，本身均擁有很強大的農業，這樣才有大型的動物讓獸醫汲取臨床經驗。香港確實沒有這方面的條件，但我們會與對這方面有興趣的院校，研究它們將計劃如何支援心目中想開辦的課程。在接獲有關計劃後，我們當然會作出詳細的考慮。





何秀蘭議員：局長沒有清楚回答會否把評審因素，從單純考慮本地需求擴展至珠三角，因為食物安全屬跨境問題，而不止是本港的問題。





教育局局長：容許我作出補充。我們在審視院校所提交的學術發展方案時，除了考慮香港的需要外，議員說得很對，我們作為一個教育樞紐，也要考慮香港以外的地區是否確實有這個需要。不過，在考慮需求的同時，我們亦要考慮供應條件。






葉劉淑儀議員：局長是在北美洲升學的，理應知道北美洲並非每所大學皆設有獸醫學院，只有很少數設有獸醫學院，而且的確是在農業區，還要是有大型畜牧場的地區。

	

	以香港的環境來說，獸醫主要是照顧小動物或海洋公園的魚類。局長是否同意，如果把寶貴的資源用於開辦獸醫學院  如果要辦得好便要修讀Pre-med，例如生物和化學，然後再花數年學習有關大牛和大羊配種及催生的知識  這對我們的珍貴資源而言，純屬浪費。我們的目標應該是辦好本科生的教育，或是發展一些配合香港優勢的專門學院，例如電影學院，局長是否同意呢？





教育局局長：議員說得很對，我也同意其他國家(包括美國)不是每個州也設有獸醫學院的。據我瞭解，在美國差不多每兩個州才有一所獸醫學院。獸醫學院要辦得成功，的確有些特定因素，剛才我也提過，現在不想重複了。



	如果院校有興趣提供這課程，它們可以和教資會商討。在考慮這些學術發展計劃時，我們是會考慮一籃子因素的，剛才也提過，包括香港有否這需要，甚至剛才也有議員提到，我們作為區內的教育樞紐，有否這需要。在考慮這些因素的同時，我們當然也會考慮整體社會資源的優次。當社會沒有這客觀環境時，公帑應否用於培訓獸醫，確實是值得討論和商榷的。





余若薇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回覆葉劉淑儀議員的補充質詢時表示同意她的說法，暗示香港無須考慮把資源用於這方面。主席，我想跟進譚耀宗議員和何秀蘭議員剛才提出的補充質詢的癥結。



	我們經常討論動物和人類之間交叉感染的風險，世衞也曾就此提醒我們。所以，我想問局長，針對動物學而不止是獸醫的問題，特區政府有否進行這方面的人力需求評估？這是譚耀宗議員原本的補充質詢。



	何秀蘭議員的補充質詢亦相若，便是在考慮這些問題時，是否不應單純考慮香港，也應同時考慮珠三角？局長剛才經常強調香港地方細小，也沒有農業，在食物或感染疾病方面其實跟珠三角有着很密切的關係。由於今天只有教育局副局長出席會議而沒有公共衞生方面的官員，所以我想請他代表特區政府回答立法會，有關公共衞生方面動物和人類交叉感染的問題，特區政府有否就珠三角在這方面的人才需求進行評估？有何措施培訓所需的人才，以處理我們現時看到未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教育局局長：多謝議員的提問。我們當然會不時檢討本港獸醫的需求。大家也知道，獸醫除了照顧動物的健康外，食物的健康也十分重要，這方面政府是理解的。食物及衞生局已有相關的政策，而且不時加以檢討。我認為這其實涉及兩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是我們對獸醫的需求，我們確實對獸醫有需求；第二，是如何物色獸醫？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我想議員今天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香港有否計劃自行培訓獸醫？關於這方面，我剛才已說過要考慮整體因素，例如我們有沒有條件培訓本地人才，又或如果不培訓本地人才，我們有否其他方法覓得這方面的人才來港服務？我剛才已簡略說過，除了現正檢討是否可以把認可標準擴及內地及歐盟國家所訓練的獸醫，讓他們在香港獲得承認外，我們亦主動提供一些獎學金，讓香港的青少年就讀。



	我認同香港須不時關心這個課題，而有關的政策局已作出這方面的考慮，但今天我們針對的是香港應否自行培訓獸醫，我希望剛才的答覆可給予議員一個印象。





主席：余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余若薇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詢問有關未來的人力需求評估，而且我所問的不止是特區政府。局長剛才多次強調今天是討論特區政府應否自行培訓人才，但我的補充質詢正是糅合了譚耀宗議員和何秀蘭議員的補充質詢，即特區政府有否和珠三角研究在未來的一段日子，例如5年，對於動物學而不止是獸醫方面的人才需求的評估，這是有鑒於公共衞生和動物與人類交叉感染的問題而提出的。





主席：局長，余議員問及人才需求的評估。





教育局局長：我會就議員所關心有關本地獸醫的需求以外，區內獸醫的需求的整體問題，向相關政策局(即食物及衞生局)反映，並請他們回覆議員的質詢。(附錄I)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20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梁美芬議員：根據我的理解，中國大陸本身並沒有一些有系統的獸醫學院或課程。如果香港能開設獸醫學院的話，除了珠三角之外，是否可以為內地、香港以至澳門整個地區提供香港的專業人才，同時增加一個新的行業、新的就業機會和研究方向？我希望局長可以提供資料，告訴我們現時內地獸醫研究的情況如何，因為據我瞭解，香港......





主席：梁議員，你提出補充質詢時，請盡量精簡。局長，請作答。





教育局局長：按照我們的理解，議員說得很對，現時中國大陸就獸醫方面的學術研究確實並不多。據我的理解，香港的獸醫業界一直與國內的同業交流。我剛才也說過，香港的獸醫管理局現正進行一項研究，比較彼此的資歷，並評估由中國內地培訓的獸醫的水平在香港應否獲得承認。



	議員的另一個問題是，如果香港真的自行訓練獸醫，是否可以為區內(包括中國內地)培訓有關的人才？這說法沒錯，但我們必須考慮香港有否這樣的條件開辦這些課程。





梁美芬議員：我想追問......





主席：梁議員，議員是不可以就補充質詢追問的。





主席：第三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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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葉國謙議員：主席，據悉，有多個由區議會(包括深水埗及大埔區議會)於十多年前提出在區內興建社區會堂或文娛中心的建議至今仍未落實，有多位當區的現任區議員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現時各社區會堂及文娛中心內各類場地的使用率，以及非當區人士使用該等場地的比例；



(二)	政府計劃在未來5年內興建的社區會堂及文娛中心的所在地點及其他詳情；當局是根據何種因素作出興建的決定；及



(三)	區議會已提出但仍未獲當局同意興建的社區會堂及文娛中心的所在地點及其他詳情，以及當局仍未同意興建有關設施的原因？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轄下共有13個專為表演藝術而設的場地，較大型的演藝場地有香港大會堂、香港文化中心、沙田大會堂、荃灣大會堂、屯門大會堂、葵青劇院、元朗劇院和高山劇場。較小型的場地則有西灣河文娛中心、上環文娛中心、牛池灣文娛中心、大埔文娛中心和北區大會堂等。除此等演藝場地外，康文署轄下的香港體育館和伊利沙伯體育館亦是可供舉辦文娛表演和社區活動的多用途場地。



	這些設施在過去3年的平均使用率分別為2006-2007年度的92%，2007-2008年度的93%及2008-2009年度的93%。各區演藝場地在過去3年的使用率資料已經送派給議員，請參閱附件一。



	全港目前共有51間社區會堂和38間社區中心，由民政事務總署(“民政署”)負責管理，而各區議會由2008年1月1日起亦開始參與管理部分地區設施，包括社區會堂／中心。社區會堂／中心提供的設施包括多用途禮堂、會議室、會客室及化妝室等，故此亦適合一些小型的表演活動用途。多用途禮堂在過去3年的平均使用率為2006年的76%，2007年的75%及2008年的75%。有關過去3年各區社區會堂／中心的使用率，請參閱附件二。



	各區的演藝場地、社區會堂／中心是公開予公眾團體租用的，故此未有“非當區人士”使用該等場地的統計資料。



(二)及(三)



	康文署及民政署一直密切留意市民對各區文娛及社區會堂設施的需求及供應情況。由於興建及營運演藝場地涉及高昂的工程費用及長遠的財政承擔，政府為了要確保資源得以妥善運用，在規劃新設施時，必須審慎考慮多項有關因素，包括全港現有設施及其使用率、有關地區的整體規劃、文化界的意見、社區的整體需求及政府的相關文化政策等。



	籌備中的西九文化區(“西九”)將來會提供一系列不同規模和用途的表演藝術設施，屆時整個西九龍區(包括深水埗)將有更多文娛設施，供市民享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會的建議報告書提出在西九內提供共15個不同類型及規模、為不同表演藝術而設的表演藝術場地，一個聚焦於二十至二十一世紀視覺文化的嶄新、具前瞻性並具博物館功能的文化機構(暫名為“M＋”)，一個展覽中心，以及公共廣場。西九管理局在擬備西九發展圖則時，會參照報告書的建議。



	除西九外，政府現正籌劃增設的演藝場地包括在觀塘區興建跨區社區文化中心，在紅磡高山劇場增建新翼及將油麻地戲院改建為戲曲活動中心。有關上述3項擬建工程詳情，請參閱附件三。



	現時，康文署轄下的演藝設施，均公開讓各界人士及市民大眾使用。政府為了要確保資源得以妥善運用，在規劃新設施時，必須審慎考慮各項有關因素。此外，我們亦須參照各區工務計劃的進展。經過檢討後而未有具體時間表興建或未獲同意的演藝場地項目的詳情，請參閱附件四。




	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社區會堂是會視乎需要而設置。在確定需要時，政府會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人口、地區特色、社區期望、附近社區會堂的使用率等。



	政府現正興建8個新社區會堂及積極規劃5個新的社區會堂項目，詳情已列於附件五。另有6個區議會曾建議的項目未獲同意落實，原因是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並未有足夠理據支持興建，或因建議項目須配合當區的規劃發展及進度。有關建議項目，請參閱附件六。



	我們理解各區對文娛及社區會堂設施的訴求，因應未來的發展，政府會密切注意各區的需求，繼續作出定期檢討。





Annex I

附件一



Utilization Rates of the 15 Civic Centres under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from 2006-2007 to 2008-2009

康文署轄下15所演藝場地於2006-2007年度至

2008-2009年度期間的使用率



		Venue

場地

		Facilities

文娛設施

		Utilization Rate*

使用率



		

		

		2006-2007年度

		2007-2008年度

		2008-2009年度#



		1.

		Hong Kong Cultural Centre

香港文化中心

		Concert Hall

音樂廳

		100%

		100%

		100%



		

		

		Grand Theatre

大劇院

		100%

		100%

		100%



		

		

		Studio Theatre

劇場

		100%

		100%

		100%



		2.

		Hong Kong City Hall

香港大會堂

		Concert Hall

音樂廳

		100%

		 98%

		 99%



		

		

		Theatre

劇院

		 97%

		100%

		 98%



		3.

		Hong Kong Coliseum

香港體育館

		 99%

		 99%

		 99%



		4.

		Elizabeth Stadium

伊利沙伯體育館@

		 91%

		 95%

		 86%



		5.

		Ko Shan Theatre

高山劇場

		 98%

		 97%

		 97%



		6.

		Ngau Chi Wan Civic Centre

牛池灣文娛中心

		 86%

		 94%

		 91%



		7.

		Sai Wan Ho Civic Centre

西灣河文娛中心

		100%

		100%

		 99%



		8.

		Sheung Wan Civic Centre

上環文娛中心

		 91%

		 97%

		 93%



		9.

		Tsuen Wan Town Hall

荃灣大會堂

		 90%

		 91%

		 89%



		10.

		Tuen Mun Town Hall

屯門大會堂

		 80%

		 77%

		 82%



		11.

		North District Town Hall

北區大會堂

		 59%

		 59%

		 69%



		12.

		Tai Po Civic Centre

大埔文娛中心

		 95%

		 92%

		 93%



		13.

		Sha Tin Town Hall

沙田大會堂

		 97%

		 97%

		 97%



		14.

		Kwai Tsing Theatre

葵青劇院

		 99%

		 98%

		 99%



		15.

		Yuen Long Theatre

元朗劇院

		 74%

		 74%

		 79%



		平均

		 92%

		 93%

		 93%







註：



*	Utilization rate based on the number of days used over the total number of days available, excluding maintenance of venue.

	使用率計算方法是以實際使用天數除以可供使用的總天數(扣除場地維修天數)。



@	伊利沙伯體育館於2008年1月至6月期間進行維修工程。



#	Estimated figure. 估計數字。


附件二



社區會堂／中心的多用途禮堂的平均使用率(2006年至2008年)



		地區

		社區會堂／中心名稱

		平均使用率(%)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中西區

		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社區會堂

		54.4

		59.3

		49.0



		東區

		興華社區會堂

		63.9

		56.4

		68.1



		

		漁灣社區會堂

		62.0

		61.8

		63.5



		

		銅鑼灣社區中心

		70.8

		72.2

		72.0



		

		愛秩序灣社區會堂

		62.6

		62.1

		63.8



		

		鰂魚涌社區會堂

		72.8

		72.3

		77.3



		南區

		利東社區會堂

		52.7

		61.0

		67.8



		

		海怡社區中心

		60.7

		57.5

		58.7



		

		鴨脷洲社區會堂

		65.2

		74.4

		73.9



		

		華貴社區中心

		70.4

		73.9

		67.9



		

		赤柱社區會堂

		21.9

		53.9

		51.1



		灣仔

		禮頓山社區會堂

		57.8

		53.4

		54.0



		觀塘

		藍田(西區)社區中心

		47.2

		32.1

		37.5



		

		秀茂坪(中區)社區中心

		74.2

		61.4

		56.7



		

		觀塘社區會堂

		83.2

		70.4

		64.8



		

		樂華社區中心

		92.9

		78.5

		79.6



		

		順利社區中心

		73.8

		50.6

		53.9



		

		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

		64.9

		57.1

		60.8



		

		啓業社區會堂

		79.6

		69.0

		71.3



		

		藍田(東區)社區會堂

		66.6

		62.9

		68.3



		深水埗

		大坑東社區中心

		69.7

		68.1

		72.9



		

		白田社區會堂

		83.7

		80.8

		78.7



		

		石硤尾社區會堂

		81.7

		82.6

		82.8



		

		長沙灣社區中心

		72.6

		69.3

		66.4



		

		南昌社區中心

		81.0

		77.0

		76.7



		

		麗閣社區會堂

		€

		65.4

		72.9



		

		荔枝角社區會堂

		74.3

		67.0

		67.6



		黃大仙

		黃大仙社區中心

		91.6

		93.3

		86.0



		

		彩雲社區中心

		72.9

		75.2

		71.1



		

		竹園社區中心

		87.3

		85.2

		76.8



		

		鳳德社區中心

		84.9

		88.6

		90.3



		

		慈雲山社區會堂

		78.2

		59.7

		77.0



		

		慈雲山(南區)社區中心

		89.4

		76.7

		76.0



		油尖旺

		旺角社區會堂

		74.6

		75.2

		76.0



		

		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

		€

		43.6

		50.4



		葵青

		葵芳社區會堂

		86.3

		86.0

		87.6



		

		青衣邨社區會堂

		88.6

		91.0

		90.0



		

		荔景社區會堂

		54.0

		58.1

		64.0



		

		大窩口社區中心

		79.5

		76.0

		69.9



		

		長亨社區會堂

		83.9

		83.8

		83.4



		

		葵盛社區會堂

		39.1

		57.5

		52.8



		

		長發邨社區中心

		75.3

		75.0

		66.9



		

		石籬社區會堂

		68.5

		71.2

		66.1



		

		長青邨社區中心

		73.5

		75.6

		78.3



		北區

		沙頭角社區會堂

		24.9

		20.1

		25.9



		

		打鼓嶺社區會堂

		22.9

		28.4

		27.9



		

		祥華社區會堂

		71.1

		71.3

		73.8



		

		聯和墟社區會堂

		64.3

		68.6

		70.5



		西貢

		翠林社區會堂

		65.4

		67.4

		66.2



		

		健彩社區會堂

		80.5

		89.8

		92.5



		

		景林鄰里社區中心

		83.7

		90.2

		90.1



		

		尚德社區會堂

		83.2

		89.6

		93.4



		

		西貢賽馬會大會堂

		79.2

		80.8

		80.4



		沙田

		廣源社區會堂

		96.4

		77.4

		90.9



		

		博康社區會堂

		84.8

		78.2

		84.3



		

		瀝源社區會堂

		86.6

		80.4

		80.4



		

		顯徑鄰里社區中心

		85.2

		81.5

		81.8



		

		沙角社區會堂

		80.6

		72.2

		75.6



		

		秦石社區會堂

		88.4

		87.2

		84.4



		

		新田圍社區會堂

		87.4

		85.3

		85.9



		

		禾輋社區會堂

		88.1

		81.1

		83.4



		

		恒安社區中心

		92.7

		90.8

		93.2



		

		隆亨社區中心

		89.0

		90.0

		90.8



		

		利安社區會堂

		96.0

		91.6

		92.0



		

		美田社區會堂

		#

		#

		63.9



		大埔

		富善社區會堂

		83.6

		90.3

		94.5



		

		大元社區會堂

		77.4

		83.4

		87.2



		

		富亨鄰里社區中心

		91.5

		91.6

		95.0



		

		太和鄰里社區中心

		86.7

		90.7

		90.9



		

		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

		91.9

		93.0

		95.9



		

		廣福社區會堂

		87.6

		87.3

		88.0



		

		大埔社區中心

		82.1

		84.6

		86.6



		荃灣

		雅麗珊社區中心

		84.5

		84.4

		84.2



		

		梨木樹社區會堂

		79.7

		82.6

		80.8



		

		石圍角社區會堂

		82.5

		83.1

		74.0



		屯門

		屯門市中心社區會堂

		84.2

		85.8

		78.9



		

		山景社區會堂

		79.6

		79.9

		89.4



		

		大興社區會堂

		71.0

		79.3

		79.5



		

		建生社區會堂

		96.7

		91.2

		88.4



		

		安定／友愛社區中心

		93.3

		90.7

		88.0



		

		良景社區中心

		91.4

		90.9

		92.0



		

		蝴蝶灣社區中心

		93.3

		94.8

		84.5



		

		井財街社區會堂

		#

		65.8

		66.8



		元朗

		天瑞社區中心

		88.1

		86.7

		84.8



		

		朗屏社區會堂

		75.5

		88.6

		89.6



		

		天耀社區中心

		86.3

		83.5

		77.7



		

		天晴社區會堂

		#

		59.1

		75.1



		總平均使用率

		76.2

		75.1

		75.2







註：



	由於西區社區中心及北區社區中心沒有多用途禮堂，其使用率不包括於此表內。



€	此社區中心／社區會堂須進行維修或保養工程，因此其間不開放予公眾使用。



#	此社區中心／社區會堂尚未開啟予公眾使用。


Annex III

附件三



Works Projects of Performing Arts Venues under Planning

籌劃中的演藝場地工程項目



		Item No.

項目編號

		District地區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Anticipated Completion Date

預計完工日期

		Estimated Project Cost

預計工程項目



		1

		YTM

油尖旺

		The Conversion of Yau Ma Tei Theatre and Red Brick Building into Xiqu Activity Centre

改建油麻地戲院及紅磚屋為戲曲活動中心

		Late 2011

2011年年底

		$180 million

1.8億港元



		2

		KC

九龍城

		Construction of an Annex Building for the Ko Shan Theatre

高山劇場興建新翼

		Late 2012

2012年年底

		$733 million

7.3億港元



		3

		KT

觀塘

		Cross District Community Cultural Centre in Kwun Tong

觀塘跨區社區文化中心

		Early 2016

2016年年初中

		$3,200 million

32億港元










Annex IV

附件四



Performing arts venues with no confirmed timetable for 

construction or yet to be endorsed

未有具體時間表興建的演藝場地



		Item No.

項目編號

		District

地區

		Proposed Location

擬議地點



		1

		Tai Po

大埔

		Plover Cove Road

大埔寶湖道



		2

		North

北區

		Area 11A, Fan Ling

粉嶺11A區



		3

		Island

離島

		Area 1, Tung Chung

東涌1區



		4

		Sham Shui Po

深水埗

		Sham Shui Po

深水埗



		5

		Sai Kung

西貢

		Area 67, Tseung Kwan O

將軍澳67區



		6

		South

南區

		Ex-Wong Chuk Hang Estate

原黃竹坑邨



		7

		Eastern

東區

		Ex-North Point Estate

原北角邨



		8

		Yuen Long

元朗

		Tin Fai Road, Tin Shui Wai

天水圍天暉路










Annex V

附件五



Works Projects of Community Hall Facilities under Construction/Planning

興建／籌劃中包括社區會堂設施的工程項目



Works Projects under Construction 興建中的項目



		Item No.

項目編號

		District

地區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Anticipated Completion Date

預計完工日期



		1

		SK

西貢

		Tseung Kwan O Area 86

將軍澳第86區

		2009年



		2

		Is

離島

		Indoor Recreation Centre, Community Hall cum Library in Area 17, Tung Chung, Lantau

大嶼山東涌第17區體育館、社區會堂暨圖書館

		2009年



		3

		SSP

深水埗

		Government Complex at Mei Lai Road, Mei Foo, Lai Chi Kok

荔枝角美孚美荔道政府綜合大樓 

		2009年



		4

		TM

屯門

		Joint-user Complex and Wholesale Fish Market in Area 44, Tuen Mun

屯門第44區聯用綜合大樓及魚類批發市場 

		2010年



		5

		WTS

黃大仙

		Community Hall and Integrated Service Centre at Tung Tau Estate Phase 9, Wong Tai Sin

黃大仙東頭邨第9期的社區會堂及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2010年



		6

		E

東區

		Siu Sai Wan Complex

小西灣市政大廈

		2010年



		7

		KT

觀塘

		Community Hall at Yau Tong Estate Redevelopment Phase 4

油塘重建計劃第4期的社區會堂

		2011年



		8

		SK

西貢

		Tseung Kwan O Complex in Area 44, Tseung Kwan O

將軍澳第44區綜合大樓

		2011年






Works Projects under Planning 籌劃中的項目



		Item No.

項目編號

		District

地區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Anticipated Completion Date

預計完工日期



		1

		YL

元朗

		Sports Centre and Community Hall in Area 101,Tin Shui Wai

天水圍第101區體育館及社區會堂

		2012年



		2

		N

北區

		Joint-user Complex at Area 44, Fan Ling

粉嶺第44區政府綜合大樓 

		2012年



		3

		KC

九龍城

		Joint-user Complex at Bailey Street, To Kwa Wan Reclamation

紅磡庇利街政府聯用大樓

		2013年



		4

		TM

屯門

		Community Hall in the Housing Site at Area 18, Tuen Mun

屯門第18區房屋用地的社區會堂

		2013年



		5

		KC

九龍城

		Kai Tak Government Offices

啓德政府合署

		To be confirmed

待定







Annex VI

附件六



New Community Hall Facilities yet to be endorsed

未獲政府同意落實的新社區會堂項目



		Item No.項目編號

		District

地區

		Proposed Location

擬議地點



		1

		Sham Shui Po

深水

		Tai Hang Tung

大坑東



		2

		Eastern

東區

		Lei King Road

鯉景道



		3

		Tuen Mun

屯門

		Tuen Mun Area 14

屯門第14區



		4

		Sha Tin

沙田

		Sha Tin Area 14B

沙田第14B區



		5

		Eastern

東區

		Ex-North Point Estate Site

北角邨舊址



		6

		Tuen Mun

屯門

		Tuen Mun North

屯門北






葉國謙議員：局長的答覆提到演藝場地的使用率，其實大家也看到使用率是非常高的，市區是超過90%，部分更高達100%。局長的答覆提及如果再興建這方面設施，必須以《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為根據，其中更要考慮很多因素，包括人口問題、地區特色，以及社區期望等。我們參閱附件四，發現其實這些是區議會由市政局年代或區域市政局年代已提出的建議，並且按照計劃進行，但政府仍未確定會否興建，這又如何符合地區特色及滿足社區期望呢？區議會議員每次到立法會跟我們商議時便追問有關問題，請問如何滿足他們？局長現時提到有這種關係，而場地的使用率已經這麼高，為甚麼不滿足社區的需求，或可如何滿足社區期望和符合社區特色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香港現時的文娛中心或各類的演出場地的使用率確實很高，正因為演出場地的使用率很高，也存在很強烈的需求，這是特區政府推行西九發展計劃的一個基本前提。因為隨着香港經濟的發展，市民的文化需求提高後，對於演出場地的需求便大量增加，在發展西九的同時，政府會全面考慮各個地區對文化設施的需要。但是，我們必須強調一點，現時在不同地區存在的文娛中心，不等於是18區中只屬某地區的文娛中心。我舉出一個例子，早期興建的大會堂是全港性的設施，我剛才讀出的多個演出場地，其實也是全港性的設施。我們計劃將興建的，例如在觀塘興建新的文娛中心，亦是一項跨區設施，並非只供觀塘區市民使用。在可見的一段時間內，我們不準備在18區每區興建一個文娛中心。因此，各區的訴求情況，我們須視乎全港文娛藝術設施而作出全面的考慮。





張學明議員：局長的主體答覆曾提到，全港有13個專為表演藝術而設的場地，大埔文娛中心是其中一個，它附屬於一所官立中學的禮堂，座位是“朝行晚拆”，使用率約93%。六個社區會堂的使用率達致95.6%，使用率非常高，地區人士一直強調希望政府能夠在大埔興建一個新文娛中心，但很可惜，昨天局方告訴我們，計劃已胎死腹中，不會再有新的文娛中心。就此，請問局長，既然文娛中心興建不成，有否考慮在大埔地區增設一個新型的社區中心，以及改善現行社區文娛中心“朝行晚拆”的情況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多謝議員這項提問，我知道大埔是一個很活躍的社區，所以大埔社區會堂的公共空間使用率確實很高。正如張議員所說，大埔現時有一個文娛中心是長期與一所中學合併，共同使用。張議員可能亦很清楚，現時所得到的信息是，由於該所學校未來可能會停辦，這便存在一個新發展的有利條件，現行的文娛中心可以趁此機會進一步改善設施。至於其他現存的社區中心，是否有需要進一步增加、有沒有條件進一步增加，現時該地皮如何更好地利用等，就這方面而言，我們可以策劃一下。現時的社區中心或會堂，亦存在可以改善設施的機會。





主席：張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張學明議員：主席，我希望局長能正面回應，現時6個社區中心的使用量已趨飽和，達95.9%，但第七個社區文娛中心興建不成，政府可否承諾提供一個社區中心？我希望他能回答這個問題。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就文娛中心和社區中心，我們基本上是考慮兩種用途，雖然亦可以互相交替，文娛中心主要是推動文化及演藝活動，而社區中心可以讓很多民間團體舉辦活動。如果社區中心的使用率高，是否有需要再增設社區中心？這亦是一項考慮。至於新界東方面，須否考慮進一步的演藝設施，即文娛中心的設施？民政事務局對於新界東的文娛設施、演藝場地已有全面的考慮，究竟選址設在大埔、還是設在新界東的其他地區，我們還須審慎考慮。





馮檢基議員：主席，其實在市政局年代，當局已有承諾深水埗區會有一個文娛中心，甚至已提出興建地點，但最近，即在1997年回歸後，反而沒有這項計劃，連地點也取消了。我的補充質詢是，我們看到深水埗8個社區中心的使用率亦相當高，屬於高使用率的地區之一，我不認為現時政府計劃所說的，美荔道有一個新的社區中心在籌劃中，可以取締原來建議的文娛中心，我相信大家也可分辨社區中心和文娛中心的分別。在上述這麼高使用率當中，在九龍東和九龍西的人口相若的情況下，九龍東有兩個文娛中心而九龍西則一個也沒有，為甚麼政府至今也不可以在九龍西興建一個文娛中心，為整個九龍西提供文娛設施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我們通常說九龍西是包括深水埗的，即各種以九龍西命名的團體及組織通常也包括深水埗。特區政府現行並沒有在深水埗區內增設一個文娛中心的計劃，原因是西九當中有15項設施正在大力推動，整體的考慮，是希望西九設施能夠與鄰近地區緊密相連及互通，包括油尖旺和深水埗。我們首先要考慮西九總體規劃落實的情況，然後再進一步考慮深水埗是否須根據本身的條件，而興建一個深水埗文娛中心。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馮檢基議員：主席，局長仍沒有回答。因為文娛中心和西九是兩碼子事，局長開始時說西九是全港性的文化設施，文娛中心是地區性，而社區中心更細小......他沒有回答，究竟為何不能在九龍西興建一個文娛中心？





主席：我相信局長已經作答。不過，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民政事務局局長：文娛中心是作為一個演藝場地，而實際上，西九會提供大量的演藝場地。





梁美芬議員：我想追問局長的是，主體答覆提到西九發展亦可作為使用的選擇，但事實上在深水埗舊區，即使西九興建後，也難以讓一些較貧窮的居民使用西九的設施。在整個深水埗區能有一個能容納1 000人的社區會堂，基本上是當區居民十多年來的夢想，我們曾到過深水埗區議會，區議員到來立法會也強烈表達這項意見。就此，我想再問局長，是否可以考慮在深水埗實現該區居民的夢想，便是有一個能容納1 000人的社區會堂？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會認真考慮這項意見，即在策劃文娛中心方面，包括西九內各個演藝場地，是否須有1 000個座位，還是興建較小型的300個座位的演出場地，又或是“黑盒劇場”呢？這也是很細緻、很專業的文化藝術的考慮。社區會堂舉辦的活動要有多大的場地，這亦須根據社區及民間活動的需要。因此，梁議員剛才提出要有1 000個座位的無論是社區中心或會堂也好，我們會仔細研究這項意見。





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甘乃威議員：主席，局長的主體答覆其實也提到，大家看到演藝場地的使用率相當高，但局長經常把一些全港性的文娛設施與社區文娛設施混淆。其實，大家也很擔心，政府把所有資源投放在西九，但每一個社區的居民對當區文娛場地的需求也很大。附件四顯示未有具體興建時間表的演藝場地也有8個，局長究竟何時才能落實這些明顯是社區演藝場地的時間表呢？我看到附件四的中文和英文headings是不同的，英文是“...... no confirmed timetable for construction or yet to be endorsed”，與中文的說法不同，究竟這些建議是否未有時間表，或何時會有時間表，抑或是不會落實的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在發展這些設施時，我們通常須就每一個時間所能掌握的資源、資源的先後次序，以及當時推動文化藝術的政策的重點方向而作結合考慮的。所以，我們不會完全排除某一項目不會興建，我們也知道這些項目是在不同時候由市民提出來的。





主席：第四項質詢。





[bookmark: orq04]加裝自動月台閘門

Retrofitting of Automatic Platform Gates



4.	涂謹申議員：主席，過去3個月，有多宗候車乘客從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公司”)的車站月台墮軌的意外發生，所涉車站均未有裝置月台幕門或自動月台閘門。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政府有沒有評估目前部分車站月台未有裝置幕門或閘門，因而使上述乘客的安全受到危害的情況，是否已構成《香港鐵路條例》(第556章)第16(1)(a)(iii)條中所指的在專營權下的失責行為；若有評估，詳細情況為何；若沒有評估，原因為何，以及當局會否根據該條例第28條，要求港鐵公司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立即為那些尚未有月台幕門或閘門的鐵路車站加裝該等設施；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	去年，港鐵公司董事局內的政府代表有沒有在董事局會議上提出立即加裝月台閘門，以保障乘客安全的要求；若有，提出該等要求時的情況；若沒有，為何不提出，以及該等政府代表有沒有要求港鐵公司在完成加裝月台閘門工程前，停止向乘客收取或降低每程1毫的額外收費；若有，詳情為何；及



(三)	政府有否委派內部人員或聘用外地專家進行覆核，以研究港鐵公司所提交關於加裝月台閘門工程的時間表，以及現時不能在東鐵線及馬鞍山線的車站加裝月台閘門的解釋(包括工程和執行等方面的困難)是否合理；若有，詳情為何；若否，政府基於哪些理由接納港鐵公司的解釋？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



(一)	港鐵的月台設計及安全措施，與國際認可的做法一致，並沒有安全的問題。任何新鐵路項目均須先經機電工程署評估和審批，確定符合安全要求，始可投入服務。因此，港鐵公司並無違反《香港鐵路條例》及《營運協議》的規定。



	世界各地的先進鐵路系統，大多數沒有月台閘門這種裝置，而會採取其他措施以確保月台乘客候車安全。新建的鐵路線，例如台灣高速鐵路及倫敦London Overground鐵路的Shepherd's Bush這些新站，都沒有月台閘門裝置。港鐵採取的安全措施，亦與其他地方措施看齊。這些措施包括：(一) 在月台邊緣劃有黃線，提醒乘客留意；(二) 列車入站時作出廣播；(三) 在車站月台裝設閉路電視，監察月台情況；及(四) 於繁忙時間調派額外職員及月台助理在月台上管理人潮、協助乘客及維持秩序等。



	我們會繼續監察鐵路安全，確保港鐵公司在鐵路系統的設計、建造、營運及維修方面均符合安全規定。



(二)	在董事局及其他工作層面，政府都有向港鐵公司反映市民的訴求。港鐵公司亦經常有代表出席立法會會議，聽取議員的意見及向董事局匯報。



	政府會繼續鼓勵港鐵公司積極地研究採取進一步加強鐵路安全的措施。



	現時港鐵公司每程八達通卡車程收取1毫，是就30個地底車站加裝月台幕門的工程而徵收。這些工程在2006年已完成。工程20億港元的開支，一半由港鐵公司承擔，餘下一半(即10億元)透過收取1毫的安排，由乘客分擔。由於累積收取的款項尚未達所需的10億元，因此，港鐵公司會繼續徵收1毫的安排，至2014年預計累積達10億元為止。



(三)	在營運中的鐵路加裝月台閘門涉及複雜的工程，月台結構、通風系統及接地系統均須進行重大修改。此外，為了減少對服務的影響，工程必須於晚間一個極短的非行車時間(即凌晨2時至清晨5時)內進行。因為這些月台是在地面或架空，所以，當每晚進行工程時，要採取一些臨時紓緩措施，以減低對周圍居民可能會構成的噪音滋擾。機電工程署經詳細審核後，認為上述技術困難，亦無可避免地令每晚可供進行工程的時間進一步縮短。



	另一方面，機電工程署亦與港鐵公司跟進工程進度。目前，港鐵公司已按計劃在過去數月完成招標工作，並已開展工程設計工作。工程牽涉設計、實地模型測試、閘門生產及加裝閘門，港鐵公司已將有關工作盡量濃縮，同步進行數項工作，以期2012年完成工程。



	至於在東鐵線系統(包括馬鞍山線)加裝月台閘門方面，機電工程署經研究月台及鐵路運作實際情況後，同意基於安全考慮，要在東鐵線車站加裝自動月台閘門，必須先解決部分月台的先天條件局限。由於部分東鐵線車站月台弧度較大及空隙較闊，如果要安裝月台自動閘門，可能會遮擋乘客視線，反而令他們在登車時造成危險。因此，在研究安裝自動月台閘門前，港鐵公司先要研究自動伸縮月台踏板試驗的成效，以確保乘客的安全。港鐵公司已在去年年中已開展自動伸縮月台踏板的試驗計劃。


	港鐵公司亦已在去年12月與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鐵路事宜小組的委員進行實地視察，當時已向委員解釋，要考慮到在東鐵線加裝自動月台閘門前，要先處理多個問題，包括：首先，由於在車門開啟前或在列車駛離車站前，系統均須核實伸縮踏板的狀態，確保它能準確開啟，但這會導致列車停站時間延長，亦會對列車班次和其信號系統造成影響，此外，加裝閘門須加強月台本身的結構等。



	港鐵公司預期可於下月開始分階段就着月台踏板系統進行進一步的測試，以檢驗整個系統的效能表現；並於本年年底前完成全面檢討。



	我們理解議員希望工程能夠盡快完成。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加裝工程的進度，以期工程能在達致以安全為首要的目標下盡快完成。





涂謹申議員：主席，政府的主體答覆似乎表示，其他先進鐵路系統都沒有裝置閘門，會採用其他措施來保障乘客安全。但是，由2008年3月至現在，單單根據報章的報道，本港已有17宗墮軌意外，導致7死10傷，其中兩名是視障或失明人士。如果我們採取的其他措施能夠防止這種情況發生，那麼當然不是失職。但是，如果這些措施，包括你剛才所提及的那些，均不能防止意外發生的話，這不是失職又是甚麼呢？我們的系統究竟有多麼先進呢？其他先進鐵路系統採用其他措施，沒有安裝閘門，是否每年同樣會有7死10傷的意外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涂議員剛才指出的狀況，即候車乘客墮軌的意外，的確會令人感到不安。但是，我想指出一點，就整體設計來說，月台本身的設計是安全的，亦符合國際標準。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採用甚麼方法可以做得更好，以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可以更好地、安全地使用月台。所以，港鐵公司有充分的渠道，與有關的殘障人士或有視力問題的人士進行溝通，而當有需要時，職員亦會向他們提供援助。



	目前的做法，包括盲人輔導線及廣播等方式，都是可以幫到這些有需要人士的。


主席：涂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涂謹申議員：局長沒有回答的是，政府所說的其他先進鐵路系統，是否每年同樣會有7死10傷的意外發生呢？



 

主席：局長，議員的問題是，跟其他國家的系統比較，情況如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就其他國家方面，我們暫時沒有具體的數字。不過，根據國際對鐵路系統的研究來說，他們把香港的地鐵系統排列於世界首列地位，這個狀況是國際認同和讚許的。





鄭家富議員：主席，港鐵公司不斷表示自己的系統很先進，但根據主體答覆的第(三)部分，加裝月台閘門涉及複雜的工程。如果它是這麼先進的話，我不相信安裝月台幕門是很複雜的。



	主席，人類已登陸月球，並已建立太空站，一一成功。港鐵公司一邊自稱很先進、很有效率，但月台幕門工程卻已進行了十多年，現在它更表示在東鐵線的月台裝置閘門的話，可能會遮擋乘客視線，反而令他們在登車時造成危險，這是甚麼理由呢？



	主席，一年又一年的拖延，正如涂議員剛才的說法，過去10年，已奪去四五十條人命。就東鐵線和馬鞍山線方面，局長可否提供一個較準確的時間表，而並非好像主體答覆般，還要等到2009年年底才完成全面檢討，而且未有承諾呢？如果局長還認為港鐵很先進，屬世界頂尖，這令我們極之失望。希望局長提供東鐵和馬鐵的時間表，舊有的地鐵車站已有時間表，是2012年，但東鐵、馬鐵還沒有時間表，這是甚麼原因？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就加裝月台幕門的工作，港鐵公司現在的確是正在進行中的，它已經為30個地底車站的月台完成加裝閘門的工程。現在亦已完成招標工作，準備為另外8個月台加裝閘門。




至於鄭議員提及東鐵線月台裝置閘門的問題，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指出，在月台的標準設計方面，就世界各地來說，裝置月台閘門的做法的確不多見。要解決這個問題，特別是一些火車行駛的鐵路，由於它不是直線，很多弧形彎位  這在外國亦很普遍，所以，在外國來說，很少看到火車站安裝月台閘門。如果要解決，便涉及一個技術問題，由於閘門有弧度，與車廂有一定的距離。去年12月，交通事務委員會轄下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曾實地視察站內情況的議員，均會理解當中涉及的技術問題。



這些技術問題包括，火車本身的信號系統要與月台的信號溝通，在信號得到確定後，伸縮板才能夠伸出來，當伸縮板泊定後，月台幕門和車門才能分別開啟。在這種情況下，這會令乘客  當時很多議員都看到  在車廂內準備下車的乘客，要多等十多秒鐘，對於急於下車的乘客來說，這十多秒鐘實在是很難接受的。



所以，我們敦促港鐵公司解決這個問題，使這個時間能夠盡量縮短，也不致延誤以後的班次。由於這個技術問題的確存在，首先要克服這個問題，才能夠令伸縮板成功及安全地運作，確保在伸縮板存在的情況下，乘客上落車都能夠安全。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鄭家富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具體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最重要是問......





主席：你是指時間表。





鄭家富議員：就是關於時間表，局長不要不停跟我說甚麼複雜工程。這有甚麼複雜呢？對嗎？





主席：鄭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已經很清楚了。




鄭家富議員：......而且當你檢討完畢後，會否發現原來是不能裝置的，繼續說複雜的話，如何解決問題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相信這涉及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便是乘客安全上落車的問題。所以，這個安全問題必須解決，我們才能夠有一個時間表。現在的時間表是，全面檢討會在今年年底完成，而現在已準備在4月(即下個月)進行一些測試及全面的月台測試。到年中的時候，當測試有足夠的數據後，我們便會在年底進行檢討，看看是否真的可行。



	希望大家不要小看這個問題，因為這個自動伸縮踏板的確比較特殊，是香港參考外國的經驗後自行研發出來的。但是，如果這問題不能解決的話，即不能安全地使用伸縮板，乘客在上落車時，會因為月台的闊度、弧度和空隙，而構成風險問題。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也是與時間有關的。局長，就安裝月台幕門來說，你知不知道港鐵最早興建的路線便是觀塘線，是30年前興建的。到了今天，觀塘線的3個站，即觀塘站、牛頭角站及九龍灣站，仍然等待裝置月台幕門，而觀塘有很多弱勢社羣、失明人士、智障和有需要使用拐杖的人。就這3個車站，請問局長，你剛才表示是2012年，但你可否提供一個準確的時間？因為這3個車站是最早興建、亦是歷史最悠久的，為何要等候這麼久？可否告訴我，何時會動工安裝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正如我在剛才的主體答覆所說，現在已完成招標程序。在這個過程中，大家要留意的很重要一點是，該設計本身是否妥當對日後的運作很重要。



	在這8個車站當中，設計均需要調校，即並非完全千篇一律。因此，在今年第一季至第二季初，進行初步設計後，在第二季中至第四季，便會完成詳細設計。然後要進行實地的模型測試，以測試這個設計是否真的可行，這部分會在明年第二季完成。接着，由於這是要落單生產的，而不是現成的產品，因此，在模型測試的後期，閘門才開始生產。同步，明年的第三和第四季會首先在杏花站月台試裝，如果試裝是成功妥當的話，便會全面開展工程，即在2011年至2012年期間會完成全部工程，這便是我們原定的時間表。


李華明議員：我的補充質詢是詢問觀塘線的3個站，但局長回答了8個站，還提到杏花，那麼這3個站是否包括在內？希望局長說清楚，以及可否盡快進行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除了杏花邨站外，為何現在不可以回答哪個站會進行工程呢？因為加裝閘門的工程要詳細的設計，並要與每個車站的系統配合。當承建商提交詳細的加裝計劃後，我們才能夠確定實際的次序。所以，要在今年第二季中至第四季完成詳細設計後，才有決定。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20分鐘。





主席：第五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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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張學明議員：主席，據報，本港有不少道路的設計存在問題，加上地勢及周邊環境的因素，交通意外因而容易在有關路段發生。例如有職業司機反映，連接獅子山隧道往九龍方向出口的一段窩打老道彎急路斜，而且彎位後不遠即設有交通燈，車輛在轉彎後往往急須停車，否則便可能與在燈位前等候的車輛碰撞。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3年，在上述路段發生的交通意外宗數及傷亡人數；



(二)	會否在上述路段的適當地方(例如彎位)設置適當的設施，以便駕駛人士能盡早掌握彎位後的路面情況；及



(三)	全港有多少個路段在距離急彎不遠處設有交通燈，當中有多少個已列為交通黑點，當局會不會檢討及改善在該等路段設置交通燈的準則，以改善行車安全？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香港的道路、交通標誌、道路標記等的設計及建築均符合國際標準，而為了進一步提高道路安全，運輸署也不斷在交通設施及管理方面作出改善。


	從地理環境分析，連接獅子山隧道往九龍方向出口的一段窩打老道可分為上段和下段，兩段路面各長約300米。上段由龍翔道公園至映月臺外彎位的一段窩打老道呈S型落斜，路面已作防滑處理。同時，運輸署也在適當位置豎立了“慢駛”、“減低車速”、“前面向下斜路”、“使用低波行駛”、“前面向左轉彎”等交通路牌及一列長約八十多米的急彎箭咀交通標誌。下段由映月臺外彎位至歌和老街的一段窩打老道則呈輕微彎道落斜，該段路面全程視距良好。



	就張議員質詢的3個部分，我的回覆如下：



(一)	窩打老道南行介乎龍翔道公園至歌和老街的路段在2006年至2008年的3年內共發生了9宗交通意外，每宗皆涉及1名輕傷者，我強調，是輕傷者。



(二)	如前所述，由龍翔道公園至映月臺外彎位的一段窩打老道路面已作防滑處理，運輸署並已在適當位置豎立了交通標誌；而且由映月臺外彎位至歌和老街的一段窩打老道則視距良好。



	我們認為有關路段已設有足夠的交通標誌及道路標記，提示駕駛人士在駕車時應注意的地方，讓他們掌握該段道路的具體情況。



(三)	由於議員提及的所謂“急彎”較難定義，我們選取了在不同行車速度下的最短視距要求作為一個標準。甚麼為之視距或最短視距呢？這是指司機的視野所看到的前面道路與他座位之間的距離，例如前面道路有障礙物，該段距離是足夠令司機能在障礙物前停下或避開，這段距離我們視之為較安全的視距距離。這距離也跟行車的速度有關係。以限制時速每小時50或70公里的路段為例，最短視距應分別為50米及90米。我們檢視了全港62個交通黑點，沒有發現在該等地點因為視距不足而導致交通意外的個案。



	全港現時約有一千七百六十多組交通燈，其所處位置的視距大致上符合上述要求。如果有個別交通燈位置因地理環境或其他因素有需要在距離交通燈前較遠處作預先警告的話，運輸署會設置適當路牌，例如“前面交通燈號”或“開始減速”等。香港交通燈的設置及其相關道路設施的設計跟外國先進地區大致相若。


	根據道路使用者守則，駕駛者不應該跟車太貼，並經常要與前車保持最少兩秒距離。駕駛人士在駛入路彎時，應該按當時的情況及需要，將車速調整至安全速度，以確保無論轉彎後是否設有交通燈號，或因其他理由而出現等候車輛或其他障礙物時，均有足夠的時間及距離在有需要時將車輛適當地停下。





張學明議員：主席，局長的主體答覆第(三)部分只提出一些數字，但沒有回答我如何解決這些實質的問題。請問局長，既然有那麼多路段出現這樣的情況，政府有否具體的改善措施呢？如果有，是甚麼；如果沒有，又是怎樣的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關於交通黑點或曾出現重大事故或事件的路段，運輸署都會派人前往審視，看看當時出現意外的原因跟路面和交通標誌是否有關，或看看那些經常出事的交通黑點，其實有否一些特別的原因，以及跟道路安全的因素有否關係。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所說，在有關的路面，例如在這段路面上，我們看到運輸署是有足夠的交通路牌和提示的。事實上，在該路段發生意外的情況也不多見，所以，我們認為該段路面有足夠的設施提醒駕駛人士。





劉皇發議員：主席，鑒於在該路段發生的嚴重交通意外每多涉及重型車輛，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當局會否考慮因應路段的安全程度，限制某一類重型車輛使用該等道路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劉議員，如果就窩打老道的該段道路來說，其實它的斜度約為1:10，道路的斜度並不算高，所以就該路段來說，並沒有需要限制重型車輛。不過，我們也知道，在其他交通意外中，例如在花園道的情況是特殊的，其特殊之處是，該重型車輛不應行駛上述路段，有關的車輛其實是違反了當時的交通規則的。





鄭家富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提到現時有一千七百六十多組交通燈，當中特別提及，這些交通燈要符合一些距離或環境因素，才會為提高道路安全而作出一些預先警告。主席，局方過去曾就交通燈倒計時器進行研究，我想問局長，在此問題上，就着主體質詢有關道路安全的設計，政府會否繼續積極考慮，研究在這些特別是交通黑點的交通燈設置倒計時器，令駕駛者預先有所準備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其實之前所說的倒計時器是用於行人方面的，我不知道鄭議員所指的是行車方面的倒計時器還是其他，請議員澄清一下。





鄭家富議員：主席，在局長入局之前，局方過去除了研究設置行人的倒計時器外，據我們瞭解，是有考慮研究連行車方面也設置倒計時器的。我的補充質詢是，究竟現時局方有否具體的研究或時間表，將過去曾經用於行人的倒計時器設計，研究一併用於行車方面？我是這樣的意思。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有關行車方面的倒計時器，這設施我們是可以考慮研究的，不過，我要提醒大家，有一種狀況是，即使現時沒有倒計時器，也有出現衝燈的情況。所以，有了倒計時器的設施，其實會否有助於改善交通狀況或安全狀況呢？還是相反，人們會繼續衝燈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實際研究時會加以考慮。





林大輝議員：主席，張學明議員的這項質詢提出得非常好，因為我每星期也會好幾次使用這條路。在1990年代，我更差不多天天都會使用，所以我很清楚這條路是充滿危機的。很多局長即使看到城門河布滿垃圾也會說水質標準達標。我的補充質詢很簡單，我不知道局長會否考慮抽一個時間，親自跟張議員前往現場走一走？這樣他便會知道究竟急彎的定義是怎樣，交通設施、指標是否足夠，或是路牌是否清楚。這樣做勝於只向我們提供數字。我的補充質詢很簡單，希望局長抽時間陪同議員前往現場視察一下。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多謝林議員的建議。這條路其實我也經常使用，也知道由於這條路是在一個較高的位置，從獅子山隧道駛出轉往較平坦的窩打老道與歌和老街交界，由於斜度較大，所以一般的駕駛人士到了該位置，的確都會採取各種減低速度的措施，並會小心行駛。交通意外的數字顯示，過去所遇到的狀況的確不多，過去3年發生的9宗交通意外均只涉及輕傷者。所以，我們看到很多駕駛人士到了該位置，其實都會懂得自行減慢車速，並小心駕駛。此外，我們認為在交通路牌及路標方面也有足夠的提醒作用。當然，如果林議員或張議員有興趣邀請我前往參觀或實地視察，我也是樂意的。





葉國謙議員：香港地少山多，要設計道路其實是很困難的。但是，在不同年代會產生不同的設計和措施，例如東區走廊，有些地方其實是有很多問題的，有些地點真的是車禍陷阱。所以，我想瞭解局方有否認真考慮  林議員剛才也提及這一點  不要只單純看一個地點，而是看看現時香港那麼多道路，在急彎的紅綠燈或路標是否足夠。又或局方有否定期向一些道路的經常使用者，包括的士司機或貨車司機，瞭解現時路面的問題，作出適當的改善，從而減少出現意外的情況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多謝葉議員。議員提出這項建議的確是有用的，而運輸署也正在做這工作。在交通意外集中的地點，運輸署也經常進行調查和研究，並會視乎有關情況採取相應的改善措施，包括增設交通燈或改善道路環境，例如鋪設防滑物料、建造一些中央分隔欄、增設路邊的防撞欄等。運輸署也會改善行人的設施，例如增設過路設施、豎立一些欄杆、擴闊行人路的路面，或是改善交通指示的設施，例如交通標誌、設置道路的標記或安全島等。除了審視交通黑點外，就一些大型意外，在進行調查後，運輸署的同事是一定會跟進的。





葉國謙議員：我的補充質詢是問他有否定期跟職業司機會面和進行討論。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是有的，不論是的士、小巴還是非專利巴士，運輸署其實都有定期跟業界進行溝通，讓他們反映問題。我也有機會跟這些業界朋友討論，例如關於這道路的路面情況，他們也有反映問題和提出意見。





主席：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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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環保午膳

Promoting Green Lunch



6.	陳淑莊議員：主席，政府於2007年11月7日回覆本會議員的質詢時表示，一直有透過採取一系列措施，鼓勵學校減少使用即棄飯盒。就有關措施的落實情況，以及推動學校進一步減少使用，甚至全面停用即棄飯盒和食具的目標，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檢討各項推廣環保午膳的措施在全港小學推行的成效；若有，檢討的結果和跟進行動的詳情是甚麼；若沒有檢討，現時有否計劃檢討；若有計劃，詳情是甚麼；若沒有計劃，原因是甚麼；



(二)	有否訂定所有資助學校(特別是小學)完全停用即棄飯盒及餐具的最終目標；若有，落實該目標的具體計劃和時間表是甚麼；若沒有，原因是甚麼；及



(三)	會不會盡快採取具體新措施，鼓勵學校即時減少使用即棄飯盒及餐具，例如向學校增撥資源，以便學校使用可再用餐具或採用中央派飯的膳食模式，或規定學校在選擇膳食供應商時必須考慮環保因素；若會，有關的詳情是甚麼；若不會，原因是甚麼？





環境局局長：主席，多謝陳淑莊議員的質詢。



(一)	政府一直透過發放指引給學校、舉辦學校和家長講座及製作宣傳短片，並資助一些環保團體舉行推廣活動，向全港中小學推廣環保午膳，鼓勵學校減少使用即棄飯盒。我們從學校、飯盒供應商和回收商3方面搜集資料粗略估計，學校使用即棄飯盒的百分比，由2004年時約七成下降至2007年時約四成。為了進一步掌握較全面的數據，以分析學校推行環保午膳的情況，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於2008年年中向全港超過1 200所中小學進行了一次較詳細的問卷調查。根據該次問卷調查，我們看到全港約有55萬名學生在校進食午飯，當中約有51%學生使用可再用飯盒，即不會棄掉的飯盒，使用可循環再造飯盒者約佔三成，使用即棄飯盒(即可能是以紙或發泡膠製造)已經減至不足兩成，約佔19%。此外，相對於2004年時只有兩家飯盒供應商提供可再用飯盒或中央派飯的服務，2008年的調查顯示，在52家供應商中，有38家(即七成以上)可提供可再用飯盒供飯。此外，當中有11家為70所學校提供更為環保的中央派飯服務。



	在使用餐具方面，飯盒供應商現時普遍會在學期初向每名學生提供一套可清洗再用的餐具，以減少使用即棄餐具。



	綜合而言，政府向學校推廣環保午膳的措施已逐步取得成果。政府會不斷檢討有關工作的進展，從學校、飯商及回收商搜集最新資訊，協助學校進一步推行環保午膳。有關如何推展環保午膳的資訊，我們其實有不斷更新，而在環保署的網頁中，亦有一個名為香港減廢網頁的專用網頁，詳細羅列了這類資料。



(二)及(三)



	就陳議員質詢的第(二)及(三)部分，政府已向全港中小學發出指引，包括環保署的“學校推行環保午膳指引”及教育局的“學校膳食安排指引”，我們建議全港學校均推行環保午膳，在選擇飯盒供應商時，我們亦鼓勵學校加入環保考慮，並可在合約上訂出適當條款。



	雖然越來越多學校  正如剛才列舉的數字顯示出來 

 參與了環保午膳，不過，學校不管是推行中央派飯或採用適合多次使用的飯盒，少不免也要就其管理用餐的流程及用餐的地方作出特別安排和裝置，可能是加熱、即場煮食，或一些清洗裝置。由於有這些做法，所以便可能要因應個別情況，支付略高於其他飯盒的價錢。因此，在實行環保午膳時，我們必須得到學校管理層和家長雙方的認同和支持。政府過去透過講座、宣傳短片及我們的網頁詳細推介，希望游說學校多利用中央派飯或可再用飯盒，以及向他們解釋即棄飯盒的弊端，讓學校因應本身的環境和家長的意願，作出明智的決定。



	雖然採用中央派飯的學校的數目正逐漸增長，但我們亦理解學校如果要推行中央派飯，可能須投放額外資源於裝修工程、改裝用膳場地、飯堂設備、廚房設備、洗滌設備和廚具等。政府亦正探討能否以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基金”)資助某些額外設施。我亦藉今天這個機會向大家說一說，我們可能在短期內與基金委員會討論如何透過撥款鼓勵學校申請，從而鼓勵學校實施中央派飯。



	此外，一些學校亦向基金申請撥款，資助添置電動堆肥機，透過這程序把餐後遺留的食物轉化為土壤改良劑，用於學校的園藝活動上。就着這些堆肥機，基金至今已收到15宗申請，當中13宗已成功批出。





陳淑莊議員：主席，局長剛才提及兩份指引，一份是2007年發出的“學校推行環保午膳指引”，另一份是教育局發出的“學校膳食安排指引”，兩份指引均有不斷更新，但卻沒有說明終極目標是完全停用即棄飯盒。我在主體質詢已詢問局長，究竟有否時間表等，局長剛才也有答覆，指要得到學校管理層和家長同意，而由於有些價錢可能略高於現在的飯盒或普通飯盒，所以並非所有家長或學校均願意接受。不過，我相信這些問題應該由跨部門處理，但今天卻只有環境局局長出席會議。我想問局長，有否與教育局的“孫公”討論關於完全棄用即棄飯盒的終極目標和時間表？至於即將落成的新校舍  局長剛才也有提及，一些舊學校本身的範圍或設施存在一些限制，未必可以那麼容易做到  有否規定新落成的學校要預備設施應付這類午膳方式，例如中央派飯，或要求它們必須挑選一些可回收的飯盒等？



	此外，在舊校舍方面，局長剛才提及基金，我知道基金的上限可以很高，但亦設有不高於50萬元的門檻，那其實只是因為審批的部門不同而已。很多學校均提出要改建校舍設施以應付中央派飯的需要，所需的費用很多時候超過50萬元。局長有否作出特別安排，好讓學校可較易申請？





主席：陳議員，我聽到你提出了多項補充質詢，你可否重複你要問哪一項補充質詢？





陳淑莊議員：好的，主席。我想問一問，有否一個跨部門的時間表，以便不論是舊校舍或新校舍，均可以更快實施不再使用即棄飯盒的安排？




環境局局長：主席，多謝陳議員提出的一連串補充質詢。站在環境局的立場  我相信教育局亦有相同想法  我們當然希望學校可採取最環保的方法，特別是學生現在要在學校午膳。如果你問我，我當然希望所有學校均可以推行環保午膳。環保午膳其實有很大彈性，有些可能是由家長為子女提供飯盒，那些通常是可循環再用的飯盒。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亦提到，近年已有70所學校實施中央派飯。中央派飯的好處不單在於環保，在衞生和健康方面其實亦有不少好處，同時可按個人需要按量分飯，減少浪費，減少製造廚餘，我們正朝着這個方向走。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陳議員可能很想我們一步到位，所以她問是否可以硬性規定呢？這可能會有些困難，因為每所學校是按自己的合約物色不同的供應商。我認為它們可以在合約內訂明，亦有越來越多學校開始走這一步，但價錢上卻存在差異。例如，將中央派飯方式所採用的飯盒與非中央派飯方式所採用的飯盒的價錢相比，普遍而言是相差3元，即在15元至18元之間。由於存在價格差異這個因素，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所說，我們要得到學校管理層和家長同意才可。因此，我們在網頁及過去的研討會中，均凸顯了除卻價格上存在差異外，中央派飯的做法對健康和環保均有幫助，我們希望透過這種方式繼續鼓勵學校推行。



	至於設施方面，陳議員說得對，如果學校實施中央派飯，校舍需要有較大地方，例如設置飯堂。所以，如果要達致此目的，校內用膳的地方可能要進行改裝。此外，在設備方面，一些廚房設備，例如加熱、翻煮、或清洗設施等均要下點工夫。我們將來會考慮，就一些與派飯有直接關係的設備而言，可否透過基金向學校作出資助。我們認為應在這方面多加考慮，而這亦配合我們的現行政策。然而，如果因此而須進行很多大規模的內部裝修，則未必適合透過基金撥款進行。不過，這是我們即將要討論的課題。由於基金在2007年及2008年獲當局投放了一筆大金額，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在這方面做一些工作。我希望解答了陳議員的補充質詢。





張文光議員：主席，主體答覆顯示，在1 200所中小學中，只有70所實行中央派飯，大約只佔6%，這個數字非常低，除了是因為價錢問題外，學校的設施，包括廚房或洗滌設施亦是關鍵因素。政府會否考慮花1年視察這1 200所學校，以瞭解它們有否條件和地方增建廚房和實行中央派飯？如果會，當局便完全可以與教育局合作，幫助學校進行改裝，然後學校便可以實行中央派飯了。局長會否考慮這樣做，而並非只是建議它們自行申請？


環境局局長：主席，多謝張文光議員的補充質詢。就目前來說，在可以實行中央派飯的70所學校中，大部分也是千禧校舍，因為它們有較多地方。我知道全港現時約有100所Y2K或千禧校舍，它們在空間上是較有條件的。不過，正如張議員所說，除了空間外，其實還有其他問題。例如我曾到訪一些成功推行中央派飯的學校，它們便是得到家長會合作，因為需要額外人手分飯。一些做得好的學校更會派員在場監督，督促小朋友不要浪費食物，教育工作做得很好。此外，提供中央派飯服務的供應商更會提供人手在校內清洗飯盒，從而減低運輸費用，而餐具亦可循環再用。因此，要推行中央派飯，在地方、人手方面均要額外投放資源。



	站在環境局的立場，我們願意利用我剛才所說的基金，資助學校推行中央派飯，但同時亦要學校同意，或學校可劃出地方進行這方面的工作。我們的同事樂意與學校商討。如果在共同設計下適合推行中央派飯，我認為基金應可投放更多金錢，盡量在香港的學校更多推行中央派飯這個模式。





張文光議員：我的補充質詢的關鍵是包含了時間。我剛才問局長會否花1年時間，與教育局一起巡視所有學校，看看它們有否條件實行中央派飯？如果會，它們便可以透過當局的幫助和資助成功推行中央派飯，這樣才會有效率，而並非只是一項不知何時才可實現的政策。





環境局局長：主席，我明白張議員的補充質詢，我們是樂意這樣做的。不過，有關如何鼓勵學校，我們在過往數年其實亦舉辦了多次這類型的講座，但最終是要得到學校同意才可以做到，因為每所學校的情況均有所不同。我相信越來越多家長和學生關心這個問題，因此，我們樂意與教育局和學校方面研究如何以一個更好的方式，繼續推廣這種既環保又健康的環保午膳。





梁家傑議員：主席，有關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提及的2008年的調查，他可否說得詳細一點？局長所指的“可再用飯盒”是甚麼飯盒呢？我可能會明白甚麼是“可循環再造飯盒”，那些可能是一些容易分解、可以再造的物質。局長可否說明，“可再用飯盒”及“可循環再造飯盒”究竟是指甚麼飯盒？




環境局局長：關於梁議員的補充質詢，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提出的51%中，包括了中央派飯、學生自己帶飯所使用的“可再用飯盒”，那是指一些很耐用、清洗後可以再用的飯盒，可能是以塑膠製造，有蓋子蓋得很好，並非只可使用一次，而是在整個學期、甚至整個學年中均可使用的。至於“可循環再造飯盒”，所指的通常是以聚丙烯製造的塑膠飯盒，雖然用完一次後可清洗再用，但由於是塑膠，所以即使在棄置後，回收商也會把它們回收，切碎成膠粒循環再造。這兩種飯盒都並非我們最擔心的一類，例如發泡膠飯盒。因此，與數年前比較，情況已有所改善。





甘乃威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說，即棄飯盒現時只佔19%，數量上已大幅縮減，但每天實際上仍有10萬個飯盒是即用即棄的，這個數字相當驚人。我想問政府，根據《產品環保責任條例》，政府究竟有否計劃將這些飯盒也納入條例的規管範圍。責任制即是說如果他們仍使用這些飯盒，政府便向他們徵費，要他們付錢，政府會否以此作為誘因，期望將19%減至零，達致學校內沒有人再使用這些即用即棄飯盒的目的？





環境局局長：多謝甘乃威議員的補充質詢。政府有意透過去年訂立的《產品環保責任條例》，從整體上推廣減少廢物，或增加循環再用，但亦要考慮在實際執行時，可否單靠一項法例規定某種產品要全面納入規管範圍。有關飯盒的情況，我們現時看到的現象是，相對於2004年或2006年，據我們當時瞭解，現時使用一次性即棄飯盒的數量確實減少了，但我當然同意甘乃威議員所說，19%這個數字並非最理想。我們希望即使未能全面推行中央派飯，亦可鼓勵家長、學生或學校盡量使用可再用飯盒，然後退而求其次，使用一些可循環再造飯盒，我們會朝着這個方向工作。至於可否在《產品環保責任條例》下，向出售即棄飯盒的供應商收取附加費用，以減少使用量，我便要在考慮了實行的情況後才可作出全面答覆。不過，我們在這段期間也是有做工夫的。大家在這兩年都看到，我們有向學校作出解釋、推介、鼓勵，以及希望將來在資助方面可提供協助。我們正朝着這些方向，進一步邁向環保午膳的目標。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接近21分鐘，而整個口頭質詢環節亦用了超過2小時。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bookmark: wrq07]拯救遠足人士的行動

Rescue Operations for Hikers



7.	石禮謙議員：主席，2008年12月14日，共有6名遠足人士在西貢米粉頂及東灣山遇到意外受傷，須由政府飛行服務隊派出直升機拯救並送往醫院醫治。同年9月，1名男子在獅子山失足墜崖死亡，其屍體須由直升機移離現場。為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3年，每年出動拯救遠足人士的消防、救護和警務人員及民眾安全服務隊(“民安隊”)隊員的人次分別為何，以及每年出動的直升機架次和總飛行時數為何；



(二)	針對近年接連發生多宗遠足意外，政府有否考慮採取措施，加強向公眾灌輸遠足安全知識，以期減少所發生的意外數目；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鑒於遠足人士往往因經驗不足、缺乏安全知識或逞一時之強而遇險，政府會否考慮由香港天文台(“天文台”)在天氣惡劣時發出遠足危險警告，並在較荒僻和危險的郊遊地點設置警告牌，以提醒遠足人士量力而為；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環境局局長：主席，就質詢的3個部分，我現覆如下：



(一)	過去3年，每年出動拯救遠足人士的消防、救護及警務人員和民安隊成員的人次如下：



	消防、救護及警務人員及民安隊成員出動人次



		年份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消防

		8 830

		9 053

		9 537



		救護

		2 141

		2 109

		2 334



		警務

		1 319

		1 530

		1 730



		民安隊

		681

		1 465

		736







	政府飛行服務隊



	此外，過去3年，政府飛行服務隊每年為拯救遠足人士而出動的直升機架次和總飛行時數如下：



		年份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出動直升機架次

		335

		245

		266



		飛行時數

		470

		348

		341







(二)	政府對遠足安全非常重視，一直以來透過不同渠道向公眾推廣遠足安全資訊，包括：



(i)	印製《遠足安全指引》小冊子<http://www.afcd.gov.hk/parks/trails/Chi/hiking/hike_safety_c.htm>，列出郊遊人士應該注意的事項及實用資料，宣傳郊遊安全意識。



(ii)	推出香港行山網<www.hkwalkers.net>。該網頁匯集所有由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管理的路徑資料。網頁內除了介紹路徑的難度、地圖、交通等基本資訊及安全資料外，亦包括遠足技巧的知識，藉以促進及提高遠足安全意識。網頁亦有與其他有關遠足網站連結，如路徑維修通告，電訊管理局的流動電話覆蓋資訊及天文台的天氣預報等，方便市民計劃遠足行程。



(iii)	透過出版書籍、小冊子、宣傳短片、講座及設置遠足研習徑等項目以推廣遠足安全資訊。



	此外，民安隊亦會不時舉辦山嶺安全活動。在2008年10月25至26日，民安隊曾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志願團體，在民安隊總部舉辦“2008年山嶺活動安全推廣日”，目的是提高市民對山嶺活動安全的認識。民安隊在推廣日內安排了多個山嶺活動安全講座，向市民講解有關的重要資訊，同時亦派發附有登山遠足安全錦囊的場刊，供市民參閱。活動吸引了大約1萬名市民參加。除此之外，民安隊在2008年為學校和青少年團體共舉辦了22個山嶺活動安全講座，以增加年青人在山嶺活動安全方面的知識。有關活動共吸引了約1萬名青少年和學生參與。在2009年，民安隊計劃於11月14至15日再次舉辦 “山嶺活動安全推廣日”，並會繼續為學校和青少年團體籌辦山嶺活動安全講座。



(三)	天文台目前沒有計劃設立遠足危險警告。天文台現有一個名為“遠足及攀山天氣資訊”的網頁，當中提供分區天氣、雨量分布、紫外線指數及天氣雷達圖象等資訊，同時亦提供1878 200“打電話問天氣”服務，以方便讓遠足人士計劃行程及掌握最新天氣資訊。同時，天文台亦透過公眾教育活動，提醒遠足人士在酷熱或寒冷天氣警告生效時，應小心計劃行程及作充分準備。在雷暴、暴雨及熱帶氣旋等警告發出時更應考慮取消戶外活動。市民在計劃遠足行程時，應考慮天氣的因素及在遠足時隨時注意天氣的變化，在天氣惡劣時更應避免進行戶外活動。



	漁護署管理的遠足路徑，致力提供安全的郊野活動環境。署方已於這些路徑的溪澗、懸崖和石羣旁共豎立三百多個警告牌，以提醒遊人注意安全，不要離開遠足徑，和避免沿溪澗河道行走或攀爬石頭，以免發生意外。



	其他提升遠足安全的設施包括：



(i)	在郊野公園設施(涼亭、傳意牌及布告板等)和遠足路徑上的標距柱加上“你的位置”標示，使遠足人士可進一步掌握自己身處的位置，亦可於求助時向救援單位提供準確的位置。



(ii)	在郊野公園範圍內設立超過90個緊急救助熱線，以方便遠足人士直接聯絡警方求助。



(iii)	電訊管理局亦致力提升流動電話網絡覆蓋，以方便使用者求助。



	漁護署亦有透過不同渠道，如電視宣傳片和互聯網等，提醒遠足人士為避免危險應作周詳的遠足計劃，準備充足，亦應量力而為，以保障本身及同行者的安全。





[bookmark: wrq08]
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的貿易展覽會

Trade Fairs Organized by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8.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本人收到多宗投訴，指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既管理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展”)，又舉辦貿易展覽會，存在角色衝突。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評估貿發局同時作為會展的管理者及貿易展覽會的舉辦商(“展辦商”)是否存在利益衝突；



(二)	是否知悉，當貿發局和私營展辦商希望在相若日期租用會展場地時，貿發局如何處理有關情況(包括誰有優先權)；



(三)	是否知悉，貿發局舉辦的貿易展覽會的參展商和租用會展場地的展辦商現時有何途徑就貿發局的決定和規管措施提出申訴；



(四)	鑒於貿發局向其在2009年舉辦的貿易展覽會的每個本地參展商提供2,000港元的津貼，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有否評估該做法會否使私營展辦商流失客戶，以及有否違反公平競爭原則及造成壟斷的情況；



(五)	是否知悉現時有多少家私營展辦商，以及去年分別由貿發局及私營展辦商舉辦的貿易展覽會的數目及百分比；



(六)	是否知悉新加坡和上海等城市有多少家私營展辦商，以及他們合共的市場份額；如果本港的私營展辦商的數目或所佔市場份額較這些城市的少，有否評估原因為何，以及是否與貿發局的反競爭行為有關；及



(七)	會否考慮將貿發局的運作納入草擬中的公平競爭條例的規管範圍，防止本港的貿易展覽業出現壟斷現象，以及維護香港經濟按自由市場運作的原則？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我的答覆如下：



(一)	貿發局的法定職能為促進香港的對外貿易(特別是出口)，而舉辦貿易展覽一直是該局履行此職能的其中一個最有效途徑。至於會展的管理，貿發局已透過商業安排委託一間獨立運作的專業管理公司，即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管理)有限公司(“會展管理公司”)，按照審慎的商業原則管理及經營。會展場地分配由會展管理公司全權決定，貿發局不會干預。兩者角色分明，並無利益衝突。



(二)	在場地預訂方面，會展管理公司的政策是優先預留場地給長期定時於會展舉行同一展覽的團體或企業(包括貿發局及其他展辦商)。其他展覽一般是以先到先得的形式處理。然而，會展管理公司亦會考慮其他因素，包括展覽的主題及面積要求等，並會盡量避免在一段短時間內安排主題相近的展覽在會展舉行。



(三)	參展商與展辦商在舉辦展覽前定必經過洽商，釐定參展合約。如果參展商與展辦商對會展管理公司的決定有意見，政府鼓勵他們透過協商解決問題。除非當中涉及不法行為，我們一般會尊重有關機構的商業決定。



(四)	貿發局向參加其貿易展覽會的本地參展商提供2,000港元可用作支付該局服務的現金券之做法，目的是為協助本港企業在這經濟困難的時期可繼續透過參加貿易展覽拓展生意，不能以此判斷為違反公平競爭，更難證明會造成壟斷的情況。



(五)	除貿發局，本港另有二十多家展辦商。在2008年，貿發局獨自舉辦的貿易展覽有22個、貿發局與其他私營展辦商合辦的貿易展覽有9個，由其他私營展辦商主辦的貿易展覽有57個。貿發局自辦的貿易展覽數目佔整體88個展覽的25%。



(六)	我們沒有有關的統計資料。我們認為新加坡和上海的市場運作模式，以及展覽的主題及目標市場／買家等與香港的不盡相同，不適宜直接比較。

 

	貿發局自會展於1988年啟用以來，一直積極舉辦貿易展覽，多項展覽現時已發展為國際上或區內佔領導地位或規模最大的行業展覽。



	行業的市場結構，是受着不同的因素所影響，我們不能單從展辦商的數目作出結論。


(七)	我們現正詳細研究本港各法定機構(包括貿發局)的業務性質及規模，以決定將那些機構納入擬議的競爭法規管範圍。





[bookmark: wrq09]新界偏遠鄉村供水事宜

Water Supply to Remote Village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9.	黃容根議員：主席，關於為新界偏遠鄉村實施供水計劃，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目前仍有多少條新界鄉村未獲供應經過濾的食水，而政府計劃何時可完成整個偏遠鄉村供水計劃；



(二)	有否計劃在東龍洲進行供水計劃工程；如果有計劃，詳情為何；如果沒有，原因為何；及



(三)	現時有何措施確保偏遠鄉村的村民在有關的供水計劃完成前可以飲用到符合衞生標準的食水？





發展局局長︰主席，部分位於偏遠地區的鄉村與現有供水系統距離甚遠，故此，政府未能供應經濾水廠處理的食水，如果要伸延供水系統至這些偏遠鄉村，工程費用會相當高昂。由於這些偏遠鄉村的人口稀少，工程的成本效益亦是一個重要考慮因素。這些偏遠鄉村現時以附近溪水或井水作飲用用途，為確保水質適宜飲用，政府有關部門會監察有關的水源和定期進行水質測試。



	就議員的質詢，現答覆如下︰



(一)	目前，新界尚有19條偏遠鄉村未有食水供應。考慮到工程成本效益及鄉村附近有水源供村民飲用，水務署目前沒有就整個偏遠鄉村供水計劃定下時間表。但是，水務署會繼續監察情況，適時檢討供應食水的需要。



(二)	東龍洲是上述19條偏遠鄉村的其中之一，人口少於20人，其所處位置與現有供水系統距離超過1公里。供水予東龍洲的工程須在海底鋪設水管。如上文第(一)部分所述，基於工程成本效益考慮及鄉村附近有溪水供村民飲用，水務署暫時沒有計劃供應食水予東龍島。



(三)	為確保偏遠鄉村附近的水源適宜飲用，食物環境衞生署會定期監察有關的水源，平均每3至4個月收集水樣本1次，樣本會送交水務署測試水質、每3個月亦取樣本1次送交政府化驗所作化學分析，以及每月取樣本1次送交衞生署作細菌檢驗。過去數年的測試結果均顯示，有關鄉村附近的溪水或井水在煮沸後是適合作飲用用途的。





[bookmark: wrq10]盜版及平行進口的版權作品複製品

Pirated Copies and Parallel-imported Copies of Copyright Works



10.	黃定光議員：主席，根據《版權條例》(第528章)，如平行進口的版權作品在世界任何地方發表只有或不足15個月，則在本港經銷或輸入任何平行進口的作品作私人和家居以外的用途，即屬刑事罪行。據報，近月市面充斥不少懷疑從內地非法平行進口的電影光碟，亦有不少以高質素盜版冒充平行進口版本的電影光碟。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自上述條文於2007年7月生效至今，香港海關(“海關”)分別檢獲的盜版電影光碟和非法平行進口電影光碟的數量及總值為何；該等數字與該條文生效前的有關數字如何比較；



(二)	海關去年檢獲以盜版冒充平行進口版本的電影光碟的數量、總值及其來源地為何；及



(三)	有否制訂措施以解決近日非法平行進口的電影光碟充斥市面的問題；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2007年版權(修訂)條例》(“《修訂條例》”)就平行進口版權作品的規範作出了修訂。一方面放寬了對平行進口版權作品的限制，包括(a)在指定的情況下，免除業務最終使用者輸入或管有平行進口版權作品的民事及刑事責任；以及(b)將平行進口構成刑責的期限由現時的18個月縮短至15個月。另一方面，我們引入了若干利便執法措施([footnoteRef:1]1)，以加強當局對平行進口產品的執法效能。有關條文於2007年7月生效。 [1: 註：

(1)	為利便執法，我們在《修訂條例》中引入了以下措施：(a)增訂“推定條文”，訂明如光碟不附有特許製造者代碼(註︰在本港製造的光碟均附有這種代碼)，或版權作品複製品載有標籤或標記顯示該複製品只限在香港以外地方銷售或是在香港以外地方製造，即可推定該光碟或複製品是從外地輸入；以及(b)增訂條文，讓版權擁有人可用誓章的方式證明某複製品若是在香港製作，即會構成侵權。上述(b)項條文有助海外版權擁有人就平行進口電影光碟作出舉證，減輕他們須就這類個案親身到香港出庭作供的負擔。
] 




	就質詢的第(一)至(三)部分，現答覆如下：



(一)	海關在2006年至2009年2月間檢獲的盜版及非法平行進口電影光碟的數目和涉及的總值如下：



		年度

		檢獲電影光碟種類和數量

		物品總值 (百萬元)



		

		盜版電影光碟

(張)

		非法平行進口

電影光碟(張)

		



		2006年

		591 264

		-([footnoteRef:2]2) [2: (2)	在引入《修訂條例》之前，要就平行進口版權作品採取檢控行動，必須證明(a)有關複製品是從外地輸入香港；(b)該複製品假使是在香港製作即會構成侵犯版權。這些規定對舉證而言，構成一定的難度，以致以往有關平行進口的舉報數字偏低。有見及此，當局在2007年年中引入了利便舉證措施，詳見註1。
] 


		14.6



		2007年 

(1月至6月) 

(7月至12月)

		2 375 672([footnoteRef:3]3) (1 673 672) (702 000) [3: (3)	海關在2007年上半年破獲了一個儲存及銷售盜版電影光碟的犯罪集團，因此該年檢獲的電影光碟數量較其他年度為高。] 


		-(2)

		53.8

(36.3) (17.5)



		2008年

		959 610

		 225

		23.5



		2009年 

(至2月底)

		77 279

		 886

		 1.9



		總數

		4 003 825

		1 111

		93.8







	在《修訂條例》中有關利便執法措施的條文實施後，版權擁有人或其特許發行商就平行進口電影光碟的舉報有所上升，因此，海關在執法過程中檢獲有關物品的數量亦相應增加。


(二)及(三)



	由於海關把所有檢獲的盜版光碟一併處理，因此未有記錄其中涉及以盜版電影光碟冒充平行進口光碟作銷售用途的數字。我們留意到近期有個別店鋪採取“魚目混珠”的手法銷售盜版貨品，包括以來自內地或香港鄰近地區的盜版電影光碟冒充平行進口電影光碟。海關會與版權擁有人緊密合作，跟進所有投訴，進行以情報為本的執法行動(包括在各口岸堵截盜版光碟流入本港)，打擊涉及盜版或違法平行進口光碟的商業活動。





[bookmark: wrq11]適用於香港旅客的入境規定

Entry Requirements Applicable to Travellers of Hong Kong



11.	謝偉俊議員：主席，較早前，有多名本港旅客欲經菲律賓轉機前往帕勞(即“帛琉”)，但遭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員以帕勞的入境規定有所轉變為由，拒絕為他們辦理登機手續。本人就此曾去信入境事務處(“入境處”)查詢。入境處回覆表示，有意到帕勞的旅客，須自行向帕勞共和國使領館查詢。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評估入境處是否有責任搜集和公布世界各國／地區對香港特別行政區(“特區”)護照持有人所實施的入境規定；若沒有評估，會否盡快進行有關評估；



(二)	有否評估入境處是否有責任把帕勞或任何地區的最新入境規定及改動的詳情，清晰地告知有意到當地旅遊的本港旅客；若沒有評估，會否盡快進行有關評估；及



(三)	是否知悉歐美各國政府的出入境機關就向其國民清晰地告知其他國家／地區實施的入境規定所訂的一般政策和措施，是否與入境處的上述作風相同(即只指示其國民自行向相關的使領館查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在保安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



(一)	現時有137個國家或地區給予特區護照持有人免簽或落地簽證待遇。有關資訊已上載到特區政府(包括入境處)網頁供市民參閱。



	<http://www.gov.hk/tc/residents/immigration/traveldoc/hksarpassport/visafreeaccess.htm>和<http://www.immd.gov.hk/chtml/topical.htm>



	入境處與世界各地的出入境管理機關保持緊密聯繫，以掌握特區護照持有人前赴各地的簽證要求，除上載於上述政府網頁之外，在有需要時，更會以新聞公告方式，適時向市民發放更新資訊。



(二)	帕勞共和國有關當局於1999年年底正式知會入境處，特區護照持有人前往帕勞旅遊無須於出發前申請簽證，旅客在抵後會獲發30天的簽證。特區政府隨即向外公布消息及將相關資訊上載有關的政府網頁。



	最近旅遊業界向入境處提供消息，指帕勞已更改特區護照持有人前赴該國的入境規定。雖然其間帕勞並未向特區政府通報任何簽證的新規定或安排，入境處在今年2月主動去信帕勞當局查詢，至今仍在等候回覆。在未獲得帕勞當局正式回覆或提供所需資料前，我們已採取臨時措施，在相關網頁提醒有意前赴該地的香港旅客，宜先向帕勞當局瞭解當地的入境規定。



(三)	資料顯示，歐美國家在發布其國民前赴其他國家或地區旅遊的簽證規定安排上，跟特區政府的做法大致相若，大多數會透過政府訂立的網頁，提供外地對其國民所實施的入境規定的一般資訊。此外，就個別地區的特殊情況和旅客所需的詳細規定，這些國家亦會按需要提醒其國民應聯絡有關地區的使領館取得最新資訊。與此同時，亦有部分國家，不會直接提供其國民到其他地區的入境簽證資訊，而只一概提醒其國民，直接向目的地的駐外使領館查詢。





[bookmark: wrq12]
偽造10元硬幣

Counterfeit $10 Coins



12.	陳偉業議員：主席，本人近日接獲不少小巴司機的投訴，他們表示收到不少偽造10元硬幣，因而蒙受重大的經濟損失。據悉，該等偽幣的仿真程度十分高，一般市民難以辨別真偽。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去年檢獲多少枚偽造10元硬幣；



(二)	現時有何措施防止該等硬幣流通；及



(三)	會否重新考慮停止發行和逐步收回10元硬幣並以10元紙幣代替的建議，從而解決偽幣的問題；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在2008年，警方共檢獲58 601枚偽造的10元硬幣。



(二)	警方一直與本地銀行及其他相關業界(例如公共運輸機構)，以及內地和海外的執法機構保持緊密聯繫，透過情報主導的行動，進行迅速和針對性的調查。警方會繼續致力打擊涉及假香港硬幣的罪行。



	此外，銀行會鑒別從市場回流的10元硬幣的真偽，防止偽幣再流出市面。



(三)	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的資料，市場對港幣10元硬幣作為日常交易媒介的需求在過去數年均有增長，尤其是濕貨市場及其他的小額買賣交易。金管局沒有計劃收回港幣10元硬幣。該局會繼續密切留意市場的情況，以確保所發行的貨幣能配合社會的需求。





[bookmark: wrq13]
收回土地作公共用途

Resumption of Land for a Public Purpose



13.	李永達議員：主席，根據《收回土地條例》(第124章)，每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當局”)決定須收回任何土地作公共用途時，行政長官可根據該條例命令收回該土地。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10年，當局有否根據上述條文，決定收回任何位於郊野公園、已劃定的特別地區或海岸公園的範圍內、或列於政府選定為須優先加強保育的地點清單上，或其他具備自然保育價值的私人土地作公共用途；若有，每宗個案的詳情；



(二)	過去10年，地政總署曾經考慮建議當局收回屬第(一)項所述類別的土地的每宗個案詳情，包括最終作出及沒有作出有關建議的考慮因素；及



(三)	過去5年，有否發現在任何個案中，有人曾破壞未被納入分區計劃大綱圖或發展審批地區圖內但具備自然保育價值的土地(例如一些棄耕已久的農地)，藉以促使當局根據上述條文收回有關土地；若有，每宗個案的詳情；若否，政府有何措施防止該情況出現？





發展局局長：主席，就質詢的3個部分，我的回覆如下：



(一)及(二)



	根據地政總署翻查現有紀錄所得悉的資料，過去10年，政府曾就以下個案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徵用位於自然保育區範圍內的私人土地作公共用途：



(i)	於2001年4月10日決定收回位於元朗米埔自然保育區內的私人農地，以便政府有關部門進行鄉村防洪工程。收回農地的面積約9 873平方米；



(ii)	於2002年4月30日決定收回位於元朗新田自然保育區內的私人農地，以便政府有關部門實施主要排水渠及鄉村堤壩保護計劃。收回農地的面積約20 560平方米；及


(iii)	於2008年10月21日決定收回位於大埔船灣自然保育區內的私人農地，以便渠務署進行船灣區內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收回農地的面積約4 900平方米。



(三)	過去5年，地政總署、規劃署、環境保護署及漁農自然護理署未有發現有人因意圖令政府徵用私人土地而作出破壞位於所述範圍內私人土地的行為。如地政總署發現在所述範圍內私人土地有違反地契的情況，會聯同有關政府部門採取適當行動，包括執行契約條款行動。





[bookmark: wrq14]重用擬供單次使用的醫療儀器及用品

Reusing Medical Instruments and Consumables Intended for Single Use



14.	李國麟議員：主席，政府於2005年2月2日回答本人的質詢時表示，醫院管理局(“醫管局”)透過專業評估及篩選，判斷有部分由製造商標籤為供單次使用的醫療儀器／用品經消毒處理後，仍可安全地作有限度的重用。此外，據悉現時有一些國家已立法規管重用單次使用醫療儀器／用品的程序，以確保病人的安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由2005年至今，公立醫院每年重用的醫療儀器／用品的種類，以及其轄下各臨床部門(包括麻醉科、內科及老人科、腦外科、腫瘤科及外科)每年分別重用醫療儀器／用品的次數；



(二)	醫管局現時採用甚麼準則，從各類由製造商標籤為供單次使用的醫療儀器／用品中篩選出可以重用的類別；以及醫管局自2005年以來有否更新該等準則；及



(三)	醫管局怎樣確保重用被標籤為供單次使用的醫療儀器／用品的指引及程序能夠保障病人的安全？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由製造商標籤為供單次使用的醫療儀器或用品是否在臨床上只適宜單次使用須按風險評估而定，不能一概而論，這是國際通則。事實上，醫管局每間醫院均設有專責部門替醫療儀器及用品進行去污、清洗及消毒。醫管局亦設有既定程序、指引和標準，指導員工正確清洗和消毒儀器的方法，以確保妥善消毒，保障病人安全。此外，專責消毒儀器的員工及手術室醫護人員在使用儀器前後均會檢視儀器(包括可重複使用的單次使用儀器)。檢視過程中發現有問題的儀器將被棄置，不會再用。現就質詢各項答覆如下︰



(一)	單次使用儀器常用於手術室、內窺鏡程序室，以及X光檢查室等。醫管局沒有重用單次使用儀器次數的統計資料。



(二)	醫管局基於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的準則及國際“斯波爾丁醫療用品分類方法”(Spaulding Classification)，將醫管局使用的單次使用儀器的危險程度分為5級，分別為高風險、中高風險、中風險、低風險及最低風險。醫管局並在2006年推出內部指引，全面禁止重複使用屬高風險級別的單次使用儀器。醫管局現時亦計劃逐步避免重複使用屬中高風險級別的儀器。



(三)	醫管局轄下每個醫院聯網均設有專責小組，監察儀器的清洗和消毒是否符合指引，以及確保醫護人員不會重複使用屬高風險的單次使用儀器。該小組亦會定期進行內部審計及向醫管局總辦事處匯報與單次使用儀器有關的風險評估。醫管局總辦事處及醫院會按風險評估指示醫療人員避免重複使用某些儀器／用品。





[bookmark: wrq15]專線小巴的車費調整

Fare Adjustments for Green Minibuses



15.	甘乃威議員：主席，據報，近月有不少行走港島區路線的綠色公共小型巴士(“專線小巴”)營辦商向運輸署申請提高車費，部分申請的加幅超過一成；一直以來，運輸署審批專線小巴提高車費申請的程序被人詬病為缺乏透明度。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兩年，運輸署有否檢討專線小巴提高車費申請的審批準則及諮詢機制；



(二)	有否評估現時適用於專營巴士公司的“可加可減”票價調整機制是不是同時適用於專線小巴；



(三)	過去5年，運輸署有否要求專線小巴營辦商調低車費；若有，涉及的專線小巴路線的詳情及提出要求的理據；若否，原因為何；及


(四)	鑒於運輸署向專線小巴營辦商發出有關路線的客運營業證訂明有效年期，該署會否批准營辦商在該年期屆滿前調整車費；若會，原因為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



(一)	運輸署審核專線小巴營辦商的加價申請時，會按個別情況審慎考慮各項有關因素，包括：



(i)	專線小巴營辦商的財政狀況，包括營運成本和收入；



(ii)	服務質素和服務改善的計劃；



(iii)	是否有行走類似路線的公共交通服務及其收費；及



(iv)	乘客的接受程度。



運輸署在批准專線小巴營辦商的加價申請前，會透過各區民政事務處收集地區人士的意見。



運輸署會因應專線小巴業界及其他相關人士的意見，不時檢討審批準則及諮詢機制。運輸署認為現行的評審及批准加價申請準則及諮詢機制恰當。



(二)	現時的專線小巴服務涉及規模大小不一的營辦商，其經營的路線及乘客量亦有所差別，引入一條統一的票價調整方程式未必適合，而且，專線小巴公司的營運和投資規模與專營巴士公司亦有很大差別，因此把現時專營巴士的“可加可減”票價調整安排應用於專線小巴並不恰當。



(三)	按照現行機制，票價調整申請是由專線小巴營辦商因應其營運狀況向運輸署提出，而運輸署在審批有關申請時，會考慮營辦商的營運成本和收入等財政狀況、服務質素和乘客的接受程度等因素。運輸署會密切留意專線小巴營辦商的營運狀況，並會繼續鼓勵專線小巴營辦商因應其營運及財政狀況，考慮提供車費優惠，以減輕乘客的交通費負擔。

 

(四)	專線小巴營辦商須持有有效客運營業證才可提供專線小巴服務，營辦商可在客運營業證到期前向運輸署提出續期申請，運輸署會因應營辦商過去的服務表現等因素，審批有關申請。在持有有效客運營業證期間，專線小巴營辦商可因應其個別營運狀況向運輸署申請調整收費，運輸署於審核申請時，會考慮營辦商的營運成本和收入等財政情況、服務質素和乘客的接受程度等因素，以決定是否批准有關申請。





[bookmark: wrq16]校園濫藥問題

Drug Abuse Problems in Schools



16.	李慧琼議員：主席，據報，由兩間專門協助學生戒毒的機構進行調查的結果顯示，全港500所中學中，有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學校曾有學生吸毒，涉及的學校除了主要取錄第三組別學生的學校外，還有英文中學的名校和女校；亦有學生在校內吸毒和販毒。上述只屬已確認濫用藥物者的數據，濫用藥物而未被發現者相信更多。此外，根據禁毒處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截至2007年年底的數字，被呈報的未足21歲吸毒者人數已連續上升4年。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過去3年的每年：



(一)	警方共處理多少宗校園學生濫用藥物及吸毒個案，以及是否知悉社會福利機構處理該等個案的數目；



(二)	因在校內販毒而被檢控及定罪的學生人數分別為何，以及被定罪的學生的判罰；及



(三)	政府用於處理校園濫用藥物問題的開支總額及其分項數字？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在保安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



(一)	過去3年，警方處理涉及校園學生吸毒個案的數字和涉案學生的人數，分列如下：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舉報案件(宗數)

		4

		18

		15



		涉案學生(人數)

		14

		37

		24







社會福利署(“社署”)並沒有就社會福利機構介入校園學生吸毒的個案，備存有關的數字。


(二)	過去3年，因學生在校內販毒而被檢控和定罪數字分列如下：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舉報案件(宗數)

		4

		7

		6



		被檢控學生(人數)

		2

		10

		1



		被定罪學生(人數)

		1

		8

		1







刑罰一般為感化令和懲教署勞教令。



(三)	政府非常重視校園毒品問題，禁毒工作包括3個範疇：預防教育、執法，和治療及康復。



在預防教育方面，教育局在學校課程和其他學習活動均已加入禁毒元素，並與禁毒處不時為教師安排禁毒講座。禁毒處和社署更安排非政府組織為小學、中學及國際學校的同學舉辦禁毒教育講座及活動，而禁毒處設於金鐘的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過去3年共接待了約4萬名學生，傳播禁毒知識。



為促進青少年健康成長，衞生署的學生健康服務，包括青少年健康服務計劃，惠及約710所中小學。此外，自2005-2006學年開始，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7.5億元，在中學推行“共創成長路”青少年培育計劃，由教育局、社署及5所大學協辦，為初中生提供全面的培訓活動，旨在培育正確的價值觀，課題包括提升學生的抗逆力及分辨是非的能力。以上的服務和計劃的目的，都是協助青少年健康成長，有助青少年抗拒毒品和其他不良嗜好的誘惑。



在執法方面，警務處的警察聯絡計劃擔當重要角色，擔當警方、教師、學校社工、校方管理層及社區之間的聯繫，以及提供平台，支援校內禁毒滅罪工作。當中預防罪案是重要一環，專職的警察學校聯絡主任，不時與學校、社署、教育局和非政府組織等合作，在學校舉辦禁毒和滅罪講座。在偵查罪行方面，警方各警區及毒品調查科，向來竭力打擊校園或涉及學生的毒品活動，也會和警察學校聯絡主任緊密合作，處理校園毒品個案，加強與教育局、校方、老師、社工和家長的溝通，防微杜漸。




在治療及康復方面，學校內的教職員和社工可與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和青少年深宵外展服務隊等協作，辨識高危學生，並為這些學生提供全面的輔導服務，包括轉介他們至相關機構接受適切的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教育局並有為學校制訂有關處理涉及毒品個案的指引。



針對對抗青少年毒品問題，由律政司司長領導的跨部門專責小組於去年11月發表報告，提出全面、持續的禁毒策略。在加強學校禁毒方面，教育局、禁毒處、警務處、衞生署、社署，以及其他有關政府部門正從以下4個範疇着手：



(i)	推動學校因應校本情況，配合校內學生的發展，制訂含有禁毒內容的“健康校園”政策，以締造互助互愛的學習環境；



(ii)	加強對學生的預防教育及措施，包括檢視及更新學校課程及其他學習經歷的安排，以及更有系統地為小四以上學生舉辦禁毒教育活動；



(iii)	加強對學校的支援。2008-2009學年起，我們提供教師禁毒專業培訓，包括為班主任和科任教師提供為期半天的到校培訓，以及為訓輔教師、學校社工及學校主要人員提供為期兩天的加強培訓課程，並發放代課教師津貼。我們正製作供學校使用的禁毒資源套和安排有關培訓和研討會。為加強家校合作，攜手禁毒，我們正為家長製作禁毒資源套，幫助學校和家長教師會策劃和推動家長禁毒活動。另一方面，警察學校聯絡計劃正在加強，增進警方、學校、社工和社區之間的聯繫；及



(iv)	協助學校及早辨識有危機的學生，向學生伸出援手，並及時轉介和跟進與毒品有關個案。教育局正聯同禁毒處、社署及其他有關部門，諮詢相關各方，修訂有關指引和程序，從而為學生建立一個良好的支援和轉介網絡，以便作出適時和有效的跟進。



流行的危害精神毒品，具有隱蔽性強的特性，這包括吸毒方法簡易、上癮徵狀不明顯，以及常在家中吸食，令青少年吸毒問題更為複雜。為及早發現隱蔽吸毒的青少年，以協助他們接受治療及康復服務，並讓青少年知道，吸毒可被發現，絕對不應嘗試，我們須研究強制和自願的毒品測試計劃。



就賦權執法人員，要求被合理懷疑吸毒者接受毒品測試的建議，禁毒處會制訂具體方案，平衡人權、私隱、保護青少年等多方面的考慮，今年稍後時間開展公眾諮詢。



就自願校本毒品測試計劃的建議，禁毒處計劃今年委託專家進行研究，工作包括：



─	第一：深入瞭解外地學校和本港國際學校，推行自願校本毒品測試的經驗和具體情況。



─	第二：研究如果在本地學校推行自願校本毒品測試，所須關注的問題和解決方法，例如：私隱、可能產生的標籤效應、計劃的經費、所需的支援和轉介服務等。



─	第三：諮詢本地學校、教育界、社福界及相關人士，瞭解他們的關注和訴求。



─	最後，建議一套或多套可行的具體計劃模式，包括有關的安排、程序、資源、配套措施等。



我們希望和香港數所有代表性的學校合作，根據建議的具體計劃模式，於2010年推行先導計劃。基於實際運作經驗，完善計劃模式，從而廣泛地推廣給本地學校自願採用。



為推行上述新措施，當局已由2008-2009財政年度起增撥資源，在教育局設立禁毒教育專責小組推動和協調有關工作，提供教師專業培訓，發放代課老師津貼，加強禁毒教育，以及增設27個警察學校聯絡主任的職位。




當局以上的工作，涉及校園禁毒的主要項目過去3年的開支如下(百萬元)：



		

		2006-2007

年度

		2007-2008年度

		2008-2009年度



		為學生提供的禁毒教育講座及活動

		6.5

		6.5

		7.3



		支援學校和教師的禁毒工作和有關的培訓

		0.9

		1.1

		2.3



		學生健康服務(與禁毒有關部分)

		0.3

		1.6

		2.1



		警察學校聯絡計劃

			16.4

		16.4

		19.4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198.5

		209.6

		227.5



		總數

		222.6

		235.2

		258.6







為學校和家長製作的禁毒資源套和推行有關的培訓，則由禁毒基金資助，總撥款額約290萬元。我們也計劃運用禁毒基金，資助研究自願的校本毒品測試計劃。



至於其他涉及校園禁毒的工作，則由各部門更廣泛對教育及對整體禁毒的工作承擔，例如教育局的課程發展、訓育、輔導、地區教育處的工作，社署資助的外展社工、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警務處的偵查罪案工作等，我們並沒有單就校園禁毒方面，備存有關的開支數目。





[bookmark: wrq17]在政府建築物採用節約能源措施

Implementation of Energy Saving Measures in Government Buildings



17.	陳克勤議員：主席，關於在政府建築物採用節約能源(“節能”)措施，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政府曾表示會致力把興建中的添馬艦新政府總部大樓，打造成“最環保的政府建築物之一”，政府會否為該大樓訂出具體的節能目標；若會，詳情是甚麼；若不會，原因是甚麼；



(二)	雖然當局曾表示會在該大樓引入多項節能設施，但該大樓到2011年才會落成，當局會否在大樓落成前因應最新的節能技術發展，不時檢視應引入哪類節能設施；



(三)	有否評估各政策局和部門的有關辦公室在遷入該大樓後的整體用電量會否較之前減少；若評估為會減少，減幅是多少；若評估為不會減少，原因是甚麼；及



(四)	鑒於各政策局及部門曾在2003-2004財政年度至2006-2007財政年度期間推行節能計劃，並訂下具體的減少用電目標，政府現時會否考慮推出類似的計劃；若會，詳情是甚麼；若否，原因是甚麼？





政務司司長：主席，



(一)	我們以全面和整體的角度釐定添馬艦發展工程的環保表現，規定工程須達致香港環保建築協會所訂定“香港建築環境評估法”中的最高級別(即鉑金級別)。



	“香港建築環境評估法”就建築物規劃、設計、建設、試運行、管理、營運和維護等一系列持續性問題制訂了一套性能標準，以評估建築物在以下的範疇的表現：



(i)	衞生、健康、舒適度及便利度；



(ii)	土地使用、地點影響及運輸；



(iii)	材料使用、循環再造及廢物管理；



(iv)	水質、節約用水及水循環再用；及



(v)	能源效率、節約能源及能源管理。



	獲鉑金級別的建築物，代表它在各範疇的整體表現，達到“極好”的評級。




	政府亦會在遷入添馬艦政府總部大樓後，為大樓進行二氧化碳排放審計，並推行減排行動，以進一步減低溫室氣體排放。



(二)	添馬艦發展工程是一項符合環保及可持續發展的工程，工程現時已經包括了多項環保措施及節約能源的屋宇設備(包括高能源效益和可再生能源的裝備)。雖然添馬艦的設計和建造合約已經批出，在設計方面可以再作修改的空間不大，但在不影響項目進度和不涉及額外撥款的原則下，我們仍然會因應節能技術的發展，不時檢視可以引入的節能設施。



(三)	除了在設計上採用多項環保措施和節約能源的屋宇設備外，在遷入新大樓後，我們會積極採取內部管理措施，以提高政府總部大樓的能源效益。然而，政府部門的用電量取決於很多因素，包括辦公大樓的設計、辦公室的設備，以及運作模式等。由於它們目前所在的辦公大樓各自的設計、設備和運作模式等均有很大的差異，現在難以就各政策局遷入添馬艦政府總部大樓後的用電量變化，作出準確評估。



(四)	我們一直推動政府建築物的節能工作。政府在今年財政預算案中建議額外撥款1.3億元，用作進行提升政府大樓及公共設施的能源效益工程。政府亦將投放約4.5億元，率先在未來兩年為政府建築物安裝省電照明系統，加裝可節約用水的器具和具能源效益的空調、升降機和自動梯系統。我們計劃為政府樓宇實施一套綜合環保表現的目標為本架構，就不同範疇的環保表現訂立目標，包括設定節能目標，以推動政府的環保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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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張國柱議員：主席，關於有自閉症的人士，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現時有自閉症的人士的數目和年齡分布，以及新生嬰兒的自閉症發生率；



(二)	現時有沒有機制及早識別幼童有自閉症；如果有，詳情為何；如果沒有，會否設立該機制；


(三)	現時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專門為有自閉症的人士提供的服務的詳情，以及會否予以改善；及



(四)	鑒於聯合國去年把每年的4月2日定為“世界提高自閉症意識日”，政府會否在當天舉辦相關活動，以提升大眾對自閉症的認識？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根據政府統計處在2008年出版的《第四十八號專題報告書

 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估計現時本港約有3 800名自閉症人士，其年齡分布如下：



		年齡組別

		自閉症患者人數



		15歲以下

		2 500



		15歲至29歲

		900



		30歲或以上

		300



		總計

		3 800







	由於自閉症不會在新生嬰兒階段獲確診，自閉症發生率一般不會於該年齡階段作統計。



(二)	為了及早識別有各種健康及社會需要的初生至5歲幼童，並為他們及家人提供所需的服務，政府在2005年7月開始推行“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下稱“服務計劃”)。服務計劃由勞工及福利局統籌，透過加強教育局、衞生署、社會福利署(“社署”)及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的協調和合作，為有需要的兒童及家長提供全面的支援服務。



	為配合服務計劃，衞生署、教育局及社署合作編制了一套《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  學前兒童發展及行為處理幼師參考資料套》，派發給全港學前機構，加強他們對兒童發展的認識，並協助他們識別常見的兒童發展問題。現時，學前機構如察覺有需要的學前兒童，會透過服務計劃下特設的轉介及回覆系統，轉介他們到衞生署的母嬰健康院。母嬰健康院作進一步識別後，會安排懷疑有發展障礙(包括自閉症)的兒童往合適的服務單位，例如衞生署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醫管局專科服務、非政府機構或學校等，提供適時的介入服務。其中，衞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的評估組，會為相關兒童作體能、智力、語言、感知、社交等多方面的綜合評估。醫管局的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亦會為懷疑有發展障礙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評估及診斷服務。



	此外，母嬰健康院亦為初生至5歲的幼童設立了“兒童發展監察計劃”。該計劃為家長提供資料，讓他們瞭解兒童在各階段的發展及須特別關注的情況，使他們能更有效地與醫護人員共同監察兒童的成長及可能出現的發展障礙(包括自閉症)。母嬰健康院會在兒童指定的關鍵年齡，與家長進行面談及觀察孩子在各方面發展的表現，包括大小肌肉活動、語言溝通、社交與遊戲技巧、自我照顧能力、視覺與聽覺等。



(三)	在識別自閉症個案後，衞生署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會為相關的兒童建議及安排所需要的康復服務，並向家長介紹相關的社區康復計劃及訓練課程，邀請他們參加支援輔導服務、講座及工作坊等。



	在服務方面，醫管局的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會按確診有自閉症的兒童及青少年的病況提供適當的治療，如安排他們接受精神科專科門診或日間醫院治療。



	此外，教育局會根據有關專責人員的評估和建議，以及家長的意願，轉介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包括自閉症學童)入讀普通學校或特殊學校，並為學校提供額外的人手及津貼。如有需要，教育局的專業人員，包括教育心理學家及特殊教育支援主任等，會為學校提供專業支援，協助教師和家長制訂合適的支援策略和定期檢討學生各方面的進展。為進一步提升教師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的專業能力，教育局在2007-2008學年制訂了一個為期5年的教師專業發展架構，為普通學校及特殊學校的教師提供培訓課程。教育局亦編制了不同的教學資源，協助學校教師、學生輔導人員及家長為自閉症學生提供教學輔導。



	除此之外，社署現時透過非政府機構為自閉症人士提供一系列的康復服務，包括學前訓練服務、職業康復服務、住宿服務和社區支援服務等，以配合有關人士不同階段的需要，協助他們發展體能和智能，融入社會。例如，社署目前所提供的學前訓練服務，協助初生至6歲自閉症兒童發展身心和提升其社交能力。十五歲以上的自閉症人士則可申請合適的職業康復服務，以及參與設於全港各區共16間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的活動和個人發展課程，並因應其需要接受各類照顧和支援服務。地區支援中心亦為相關家長提供支援，協助減輕他們照顧自閉症家人的壓力。



	在就業支援方面，勞工處展能就業科為自閉症人士提供切合個人需要的就業服務，協助他們在公開市場就業，融入社羣。展能就業科的就業主任會視乎有自閉症的求職者的能力、性格和興趣，為他們提供適當的就業輔導、工作選配和引薦，以及就業後的跟進服務。此外，職業訓練局技能訓練中心亦為自閉症人士提供職業訓練和輔助服務，包括職業輔導、社會工作服務、職業治療和護理服務等。



(四)	教育局透過不同形式提高社會人士對自閉症的認知。該局自2004年起每年和青山醫院、非政府機構及家長團體聯合舉辦名為“香港關顧自閉周”活動，目的是為加深公眾對自閉症的認知及對患者的包容和諒解；而為配合今年4月2日的“世界提高自閉症意識日”，該局已計劃一系列的宣傳活動，包括在今年2月推出《想法解讀II：教導自閉症兒童認識及處理情緒》教學資料套，供小學老師及家長使用。該局亦將在今年4月，與中文大學及香港明愛康復服務舉辦“社交思考‘六’面睇

 ILAUGH實用手冊”分享會，以及與香港耀能協會合辦“從轉銜、適應到融合  幫助自閉症學童融入普通小學”研討會。



	在促進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方面，勞工及福利局每年資助各政府和非政府機構舉辦各項公眾教育活動，加深市民對殘疾人士，包括自閉症人士的認識和接納。勞工處展能就業科亦會舉辦各項公眾教育及宣傳活動，以鼓勵社會各界認識及接納殘疾人士，從而促進他們的就業機會。



	此外，衞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一直舉辦不同的公眾教育活動，提高大眾對各主要發展障礙(包括自閉症)的瞭解及認識。除編製各主要兒童發展障礙的公眾教育小冊子及單張外，衞生署亦透過網站<www.dhcas.gov.hk>、電視節目、主題展覽等，提升公眾對各主要兒童發展障礙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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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馮檢基議員︰主席，據報，聯合國環境規劃署於本年年初出版的2008年年報及世界銀行泛南美洲報告均指出，全球氣候將在未來數年接近氣候變遷臨界點，全球氣候變化速度將比2007年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委員會”)報告所預期的快。此外，美國卡內基研究所亦指出，自2000年以來，二氧化碳排放量每年增長達3.5%，比1990年代的排放量高出0.9個百分點，增長速度亦超出委員會的預測。據悉，香港天文台錄得本年2月份本港的平均氣溫為20.5°C，為125年來最和暖的2月，反映香港變暖的長期趨勢，而出現極端天氣(例如大風、大雨、高溫、低溫)的情況將不斷增加。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由環境保護署(“環保署”)領導的氣候變化跨部門工作小組(“工作小組”)自成立以來的工作成果；由工作小組督導並在2008年展開的氣候變化顧問研究的最新工作進展；及



(二)	會否因應上述最新情況，重新檢討現正實施的各項溫室氣體減排措施，並採取更進取的減排措施(包括設定溫室氣體的減排目標和以可再生能源發電的目標比例)；若否，原因為何？





環境局局長︰主席，



(一)	特區政府為加強協調各相關政策局及部門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工作，成立了由環保署領導的工作小組，成員包括5個政策局及16個部門的代表。工作小組負責督導現正進行的氣候變化顧問研究，並已就溫室氣體清單編製方法檢討及評估氣候轉變的受災風險等方面向顧問提供了意見及指導。此外，工作小組完成檢視政府各部門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交流了國際上氣候變化議題的最新發展；並就各部門參與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和C40城市氣候變化領導小組等國際組織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觀摩外地的經驗及分享香港的工作成果，和向公眾傳達有關氣候變化的信息進行協調。



	環保署在2008年3月委聘香港環境資源管理顧問有限公司(“顧問公司”)進行氣候變化顧問研究。顧問研究會檢討和更新香港的溫室氣體排放及吸收的清單；預測在不同情況下，香港未來的溫室氣體排放趨勢；評估氣候變化對香港的影響；建議新的策略和措施，以進一步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及適應氣候變化，並評估其效益。在進行研究的過程中，顧問公司已在2008年7月至12月期間，就適應氣候變化和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工作舉行了3次工作坊，收集各持份者的意見。在今年的稍後時間，顧問公司將會就研究的初步結果及建議與各持份者交換意見。預期顧問研究於今年年底完成。



(二)	政府十分重視為應對氣候變化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而採取有效行動的需要。雖然在《京都議定書》下，香港並沒有需要訂立任何溫室氣體排放目標，但香港一直致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香港與其他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經濟體在2007年共同承諾在2030年前，將能源強度在2005年的基礎上降低最少25%。



	在2008-2009年度的施政報告中，行政長官提出為面對氣候變化所帶來的挑戰，推動以低耗能、低污染為基礎的低碳經濟作為政策目標。為此，政府正推行一系列措施，加強香港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包括：



─	與國家能源局簽署能源合作諒解備忘錄，就未來20年內地向香港持續供應核電和天然氣作出保證；



─	就強制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在2009年提出立法建議；



─	推動商界在今年為百多座建築業物進行“碳審計”；



─	在環境及自然保育基金下預留4.5億元，資助業主在其建築物進行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綜合審計，以及提升能源效益工程；



─	為政府樓宇推動環保及節能，包括為新建政府樓宇在不同環保範疇訂立目標，進一步鼓勵節能；



─	審視《建築物(能源效率)規例》的適用範圍和建築物總熱傳送值標準，以期提高建築物的能源效益；


─	籌備就第二階段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提出修訂《能源效益(產品標籤)條例》的建議；



─	計劃於啟德發展區設立區域供冷系統；



─	研究是否有需要限制銷售鎢絲燈泡；及



─	研究戶外燈光裝置引起的能源浪費問題和立法處理有關問題的可行性等。



	在完成上述的氣候變化顧問研究後，政府將會詳細考慮研究報告內各項進一步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的建議。



	至於採用可再生能源方面，在兩電新的《管制計劃協議》中亦加入了條款，鼓勵電力公司採用更多可再生能源和在可再生能源設施方面作出投資。兩電亦已制訂劃一的電網接駁安排，以便為本港使用嵌入式可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的用戶提供後備電源。機電工程署亦已出版多份小冊子及指南推動可再生能源在香港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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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劉慧卿議員：主席，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台於去年11月播放的一個節目報道，每年有數千艘船隻運載裝有有毒電子垃圾的貨櫃從美國走私到香港貯存，然後再運送到汕頭市貴嶼鎮，而當地居民使用原始方法提取該等垃圾所含金屬。關於當局對本人於去年12月10日就上述情況所提質詢的回覆，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當局表示該節目提及的電子廢物貯存地點主要集中在新界北偏遠地區，當局是否知悉貯存於該等場地的電子廢物有否被運到貴嶼鎮作非法處理，當局除了派員巡查這些場地外，有否追蹤有關的電子廢物的去向；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	鑒於當局表示在過去3年(2006年至2008年10月)，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已完成197宗檢控，每宗個案所涉及的電子廢物的種類、廢物出口國、審判的結果及被定罪人士的判罰為何；


(三)	鑒於當局的回覆表示，環保署現正檢控與上述節目提及的貨櫃有關的違規人士，該個案的最新進展及詳情為何；及



(四)	過去3年，有多少個貨櫃因載有非法進口電子廢物而被退回出口國，以及涉及哪些出口國？





環境局局長：主席，近年，電子廢物的移運在國際上引起多方面的關注。香港作為亞太區的主要貨物轉運港，也面對有害電子廢物非法流入及轉運等問題。為應付這項挑戰，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包括環保署、海關、警務處等)均與海外的管制當局加強相關的進出口管制，以打擊非法越境轉移有害電子廢物。



	有關上述的質詢，現答覆如下：



(一)	環保署一向透過不同的渠道及派員到各可疑地點搜集在境內的廢物貯存及移運情報，以掌握非法活動的狀況，以及進行執法行動。在2006年至2008年間，環保署針對可疑的貯存場地共作出九百多次巡查，並聯同其他執法部門共進行13次掃蕩行動，以打擊與貯存場地有關的非法活動。在此段期間，環保署完成37次有關非法電子廢物岀口的檢控，其中11名被告被判即時監禁2至5個月不等。從這些個案搜集的資料顯示，走私的目的地多為內地華南地區，但確實地點則未能確定。



(二)	就去年12月10日的回覆中所提及在2006年1月至2008年10月間的197宗檢控個案，其中138宗個案已定罪，其詳細定罪資料表列如下：



		出口國

		定罪個案

		有害廢物種類

		罰款總數及

其他刑罰



		日本

		31

		電池和陰極射線管

		860,400元



		美國

		26

		電池和陰極射線管

		710,000元



		加拿大

		14

		電池和陰極射線管

		353,000元



		南韓

		10

		電池和陰極射線管

		330,000元

另有被罰180小時社會服務令



		加納

		7

		電池

		75,000元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6

		電池和陰極射線管

		160,000元



		其他地方

(詳情見註(1))

		44

		電池和陰極射線管

		949,000元







註：



(1)	其他共24個地方，包括：危地馬拉、馬來西亞、新加坡、意大利等，個別地方的有關定罪數字，均少於6宗。



(三)	就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台節目內提及從美國非法進口的貨櫃，環保署已根據《廢物處置條例》檢控有關公司。法庭已於2009年1月把該公司定罪，罰款1萬元。



(四)	在2006年至2008年間，共有291個進口裝運因載有受管制電子廢物被退回出口國，而涉及的裝運數目及出口國資料現表列如下：



		出口國

		退回非法進口裝運數目(註(2))

(貨櫃數目)



		美國

		110

		(140)



		日本

		34

		(39)



		加拿大

		20

		(30)



		越南

		13

		(45)



		澳洲

		11

		(15)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11

		(13)



		其他地方(詳情見註(3))

		92

		(139)







註：



(2)	有個別裝運(shipment)涉及多於1個貨櫃(container)。



(3)	其他共40個地方，包括：危地馬拉、亞爾及利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等，個別地方退回非法進口裝運的數目，均少於8宗。


議案

MOTIONS



主席：議案。根據《婚姻訴訟條例》就批准《2009年婚姻訴訟(費用) (修訂)規則》而動議的決議案。



	我現在請政務司司長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bookmark: mot01]根據《婚姻訴訟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MATRIMONIAL CAUSES ORDINANCE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謹依照議程，動議通過我名下的決議案。這項議案的目的，是請立法會通過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根據《婚姻訴訟條例》所訂立的《2009年婚姻訴訟(費用)(修訂)規則》。



	現時，《高等法院規則》和《區域法院規則》的訟費評定程序，適用於婚姻法律程序。為了改革民事司法制度，訟費評定程序已於2008年作出修訂，使早日和解更為便利，並且避免訟費單申索過高的款項。《2009年婚姻訴訟(費用)(修訂)規則》屬於相應的法例修訂，就經修訂訟費評定程序適用於婚姻法律程序，訂明所需的有關費用。



	我謹請議員通過有關議案。多謝。



政務司司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批准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於2009年2月24日訂立的《2009年婚姻訴訟(費用)(修訂)規則》。”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政務司司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政務司司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根據《公共財政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我現在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bookmark: mot02]根據《公共財政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PUBLIC FINANCE ORDINANCE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第一項議案。



這項議案旨在申請臨時撥款，以便政府在2009年4月1日新財政年度開始至《2009年撥款條例》通過的一段時間，繼續獲得所需資源提供各項服務。這是一個沿用已久的必要程序。



因應議員對上年度決議案的意見，本年度決議案的安排已作出一些修改。首先，我們安排這項議案在公布財政預算案最少兩個星期後提出，讓議員有更多時間審議；第二，就分目689和分目789額外承擔而言，我們只是按未來數個月的需要申請臨時撥款，而非如以往般申請以該分目下的全年撥款作為臨時撥款。我們已在財經事務委員會2008年12月的會議中，向議員交代這些安排，並獲事務委員會的支持。



我們按照決議案第四段的規定，根據2009-2010年度開支預算所列的備付款額，決定每一分目所申請的臨時撥款額。綜合各分目的需要，我在致辭文本的註釋中提供了每一總目之下的初訂臨時撥款額。在《2009年撥款條例》通過之前，政府可動用的臨時撥款額合計為61,075,637,000元。



在不超越上述臨時撥款總額的情況下，財政司司長可根據這項決議案，把任何開支分目下的臨時撥款額更改，但更改後的款額不得超過在2009-2010年度開支預算中，為有關分目所預留的款額。為了增加透明度，我們早前已承諾，倘若財政司司長因應需要行使這項權力，政府當局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提交報告。我們去年12月亦就有關提交報告的安排諮詢財經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對此並無異議。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在2月27日的會議上，決定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這項決議案。小組委員會在3月5日舉行了會議。當局亦在該會議向委員解釋了本年度決議案的細節。我十分感謝小組委員會主席劉慧卿議員和其他委員支持我們今天動議這項議案。



在《2009年撥款條例》獲得通過後，臨時撥款將會被納入其下。



主席，我謹此提出議案。





註釋



		開支總目

		開支預算
所列款額

		初訂臨時
撥款額



		

		$’000

		$’000



		21

		行政長官辦公室	

		84,507

		16,902 



		22

		漁農自然護理署	

		930,068

		246,047 



		25

		建築署	

		1,521,318

		304,264 



		24

		審計署	

		122,364

		24,473 



		23

		醫療輔助隊	

		70,154

		15,862 



		82

		屋宇署	

		890,638

		179,443 



		26

		政府統計處	

		553,424

		111,441 



		27

		民眾安全服務處	

		82,067

		16,790 



		28

		民航處	

		712,824

		142,565 



		33

		土木工程拓展署	

		2,115,033

		424,023 



		30

		懲教署	

		2,698,592

		556,604 



		31

		香港海關	

		2,485,416

		590,491 



		37

		生署	

		4,120,690

		1,036,133



		92

		律政司	

		1,004,363

		202,209 



		39

		渠務署	

		1,769,653

		382,866 



		42

		機電工程署	

		463,722

		254,729 



		44

		環境保護署	

		3,202,669

		1,414,457



		45

		消防處	

		3,801,080

		1,031,744



		49

		食物環境生署	

		4,453,871

		936,957 



		46

		公務員一般開支	

		3,007,718

		777,635 



		166

		政府飛行服務隊	

		275,591

		128,820



		48

		政府化驗所	

		319,449

		96,712 



		59

		政府物流服務署	

		486,498

		195,113 



		51

		政府產業署	

		1,828,181

		376,734 



		143

		政府總部︰公務員事務局	

		417,851

		83,811 



		152

		政府總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工商及旅遊科)	

		1,221,053

		320,126 



		55

		政府總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通訊及科技科)	

		66,300

		13,260 



		144

		政府總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465,160

		157,816



		138

		政府總部︰發展局(規劃地政科)	

		308,957

		221,792 



		159

		政府總部︰發展局(工務科)	

		239,041

		50,489 



		156

		政府總部︰教育局	

		39,361,534

		8,838,849



		137

		政府總部︰環境局	

		70,246

		23,674



		148

		政府總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經事務科)	

		140,218

		28,332 



		147

		政府總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庫務科)	

		4,893,429

		4,738,686



		139

		政府總部︰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科)	

		97,459

		19,492 



		140

		政府總部︰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科)	

		33,387,074

		7,287,383 



		53

		政府總部︰民政事務局	

		1,340,002

		298,096 



		155

		政府總部︰創新科技署	

		518,516

		188,815 



		141

		政府總部︰勞工及福利局	

		569,440

		164,152



		47

		政府總部︰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辦公室	

		655,842

		131,169 



		142

		政府總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521,144

		107,551 



		96

		政府總部︰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	

		314,701

		71,181 



		151

		政府總部︰保安局	

		172,625

		40,021 



		158

		政府總部︰運輸及房屋局
　(運輸科)	

		134,537

		27,807



		60

		路政署	

		2,228,180

		447,358 



		63

		民政事務總署	

		1,625,816

		374,414 



		168

		香港天文台	

		220,491

		47,987 



		122

		香港警務處	

		12,573,067

		2,682,366 



		62

		房屋署	

		130,531

		26,107 



		70

		入境事務處	

		2,876,801

		579,657 



		72

		廉政公署	

		808,148

		161,630 



		121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	

		28,283

		7,163 



		74

		政府新聞處	

		379,335

		75,867 



		76

		稅務局	

		1,276,595

		255,319 



		78

		知識產權署	

		98,261

		19,653 



		79

		投資推廣署...................................

		111,562

		56,313 



		174

		公務及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
　諮詢委員會聯合秘書處..............

		27,271

		5,455 



		80

		司法機構.......................................

		1,118,507

		245,795 



		90

		勞工處..........................................

		1,134,197

		352,187 



		91

		地政總署	

		1,793,888

		361,173 



		94

		法律援助署	

		752,482

		150,497 



		112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407,454

		85,387 



		9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5,426,130

		1,254,578 



		100

		海事處	

		960,879

		220,215 



		106

		雜項服務	

		9,594,408

		1,276,351*



		114

		申訴專員公署	

		90,272

		18,055 



		116

		破產管理署	

		140,854

		28,579 



		120

		退休金	

		17,582,620

		3,532,779 



		118

		規劃署	

		485,532

		110,807



		136

		公務員用委員會	

		17,090

		3,418 



		160

		香港電台	

		507,957

		137,416



		162

		差餉物業估價署	

		403,124

		80,699 



		163

		選舉事務處	

		78,444

		15,689 



		169

		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秘書處	

		12,843

		2,569



		170

		社會福利署	

		39,105,111

		10,614,700



		173

		學生資助辦事處	

		3,905,839

		1,248,171 



		180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191,132

		82,995 



		181

		工業貿易署	

		581,080

		364,895 



		186

		運輸署	

		1,216,175

		313,549 



		188

		庫務署	

		336,131

		67,227 



		190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11,645,763

		2,329,153 



		194

		水務署	

		5,755,418

		1,154,748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247,522,690

		61,066,437



		184

		轉撥各基金的款項	

		15,409,200

		9,200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總額	

		262,931,890

		61,075,637



		

		

		===========

		==========







註：



*	總目106項下的初訂臨時撥款額包括分目789額外承擔項下的1,000,000,000元。此分目下的臨時撥款計入預期撥款予強積金戶口的金額及其他應急開支。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	議決 ―



1.	現批准將一筆不超逾$61,075,637,000的款項記在政府一般收入上，供作支付於2009年4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政府服務開支之用。




2.	在本決議的規限下，如此記帳的款項可按照於2009年2月25日提交立法會省覽的《2009-10年度開支預算案》所顯示的各開支總目而支用，如該預算案根據由《公共財政條例》(第2章)第7(2)條施行的該條例的條文而被修改，則可按照經如此修改的該預算案所顯示的各開支總目而支用。



3.	關於任何開支總目的開支，不得超逾第4段所批准就該開支總目內各分目而支用的款額的總和。



4.	關於開支總目內每一分目的開支，不得超逾 ― 



(a)	(就經營帳目經常開支分目而言)下述款額 ―



(i)	(除在該分目是列於本決議附表1內的情況外)相等於上述預算案就該分目顯示的備付款額的20%的款額；



(ii)	(凡該分目是列於本決議附表1內)相等於上述預算案就該分目顯示的備付款額的某個百分率的款額，而該百分率在該附表中就該分目而指明；及



(b)	(就經營帳目非經常開支分目或資本帳開支分目而言)下述款額 ―



(i)	(除在該分目是列於本決議附表2內的情況外)相等於上述預算案就該分目顯示的備付款額的100%的款額；



(ii)	(凡該分目是列於本決議附表2內)相等於在該附表中就該分目而指明的款額，



或財政司司長在任何個案中批准的其他款額，但該款額不得超逾相等於上述預算案就該分目顯示的備付款額的100%的款額。





		

		附表1

		[第4(a)段]







		

		開支總目

		

		分目

		預算案所顯示的備付款額的百分率



		46

		公務員一般開支



		013

		個人津貼

		40



		59

		政府物流服務署



		225

		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  徵款



		100



		90

		勞工處

		280

		給予職業安全健康局的撥款



		30



		

		

		295

		給予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的撥款



		30



		106

		雜項服務



		284

		補償

		40



		120

		退休金

		021

		特惠撫恤金、特惠金及津貼



		50



		

		

		026

		僱員補償、與僱員傷亡及喪失工作能力有關的款項及開支



		50



		152

		政府總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工商及旅遊科)



		000

		運作開支

		25



		155

		政府總部：創新科技署



		000

		運作開支

		25



		170

		社會福利署



		157

		病人及家屬援助金

		100



		

		

		176

		暴力及執法傷亡賠償



		25



		

		

		177

		緊急救濟



		100



		

		

		179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30



		

		

		180

		公共福利金計劃

		30







		

		附表2

		[第4(b)段]







		

		開支總目

		

		分目

		款額
$



		106

		雜項服務



		689

		額外承擔



		0



		

		

		789

		額外承擔



		1,000,000,000



		184

		轉撥各基金的款項

		984

		給予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款項



		0



		

		

		988

		給予貸款基金的款項

		0”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根據《汽車(首次登記稅)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我現在再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bookmark: mot03]根據《汽車(首次登記稅)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MOTOR VEHICLES (FIRST REGISTRATION TAX) ORDINANCE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第二項議案，把豁免電動汽車首次登記稅措施的實施期限延長5年，即由本年3月31日延長至2014年3月31日。



	在1994-1995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我們宣布實施電動汽車豁免首次登記稅的措施，為期3年。這項措施的目的，是要鼓勵市民使用電動汽車這種較環保的交通工具。



	我們曾在1997-1998年度、2000-2001年度、2003-2004年度及2006-2007年度4次建議延長豁免期，亦獲得立法會通過。現時的豁免期將在本年3月底完結。為繼續鼓勵更多市民使用這類車輛，財政司司長在2009-2010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內，建議把這項豁免措施的實施期限再延長5年，直至2014年3月31日。



	我謹此建議根據《汽車(首次登記稅)條例》第5(4)條提出決議案，以實施上述措施。



	主席，我謹動議議案，希望各位議員支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修訂立法局於1997年5月14日提出和通過而在憲報以1997年第237號法律公告刊登、並經 ―



(a)	《2000年收入(第2號)條例》(2000年第27號)第3條；




(b)	立法會於2003年3月19日提出和通過而在憲報以2003年第77號法律公告刊登的決議；及



(c)	立法會於2006年3月8日提出和通過而在憲報以2006年第53號法律公告刊登的決議



修訂的決議，廢除“2009”而代以“2014”。”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余若薇議員：主席，去年，即2008年7月12日，當立法會審議《應課稅品條例》有關豁免柴油稅時，我已提出為了減輕社會受油價波動影響及紓緩路邊空氣污染，應完成電動車的配套，仿效如倫敦般在停車場和路邊設置充電設施(在倫敦名為Juice Point)。



	在2008年11月26日，我也提出有關電動車的質詢。當時政府謂豁免首次登記稅優惠，3年來共引入31輛電動車和少收105,000元的稅款。



	2008年12月，公民黨在向財政司司長提出有關財政預算案的建議中，提出電動車豁免首次登記稅的措施成效不大，要求政府提供更有效的財務誘因和配套設施。



	在2009年，即今年，2月11日，我也在報章的專欄指出，其實單靠豁免電動汽車首次登記稅，並不能解決推動電動車的瓶頸問題，因此須考慮許多其他配套及如充電網絡等這些關節。



	主席，為甚麼我要談及那麼多問題？因為其實有時有些局長來到看到某些新議員，會批評他們忽然民主，又會批評另一些新議員向來並與粵劇無緣。主席，所以我要回顧我以前有關注電動車的事例，以免被人批評“忽然電動車”。


	主席，其實官員很多時候在聽到一些議員的建議時，無論他們是新議員，或是剛開始關注這議題，都不該指稱他們忽然關注那些議題。最重要的是視乎他們提出的意見是否有內容，如果是有內容，當然便應接納。

	

	主席，回看電動車可獲豁免汽車首次登記稅的政策，其實始自1994年4月1日，由殖民地時代的財政司司長麥高樂先生引入，以3年為期，每3年續期一次。政策一直沿用至今，經歷多任財政司司長︰曾蔭權、梁錦松、唐英年、曾俊華一直延續下來。



	這個已有15年歷史的稅務優惠，實際效果有多大？我們看到多少輛電動車呢？



	政府於去年11月書面回覆我的質詢時表示，在過去3個財政年度，全港有31輛新登記的電動汽車，政府少收的登記稅款為105,000元。根據政府在2006年3月22日書面回覆立法會質詢的資料顯示，本港電動車的數目佔車輛總數的百分比為0.012%。



	根據上述數據，電動車的免稅政策，在效益方面非常低，那又如何提升路邊污染情況的政策呢？由此可見，此政策成效不高。



	其實在技術方面，我們當然明白電動車要依靠電池，有時候最大問題是續航問題，因電池或技術方面未能幫助電動小巴或電動的士在香港路面行走。因為早幾年試驗時，發覺電動車只能跑30至50公里便要充電，所以不能滿足小巴和的士的需要。



	但是，近年來在私家電動車方面，於續航方面有所突破，可提升至100至200公里，而且最近從報章及電視也可看到，充電的技術越來越先進，可快速充電。如我所說，倫敦已有Juice Point，美國、日本和歐洲也有不同的電動車，美國有Tesla、日本三菱有iMiEV、挪威有Think。



	香港亦有生產電動車“MyCar”，以東莞為生產基地，將車賣到英國和歐洲大陸等巿場。可是，諷刺的是，香港雖然有研發這些電動車，但電動車卻無法在香港行使，因香港法例不適用於電動車，或應說這些電動車不適用於香港的法例。由此可見，政府需要在多方面繼續努力。



	政府最近給我們一份關於環境事務委員會屬下一個空氣質素小組的文件，提到使用電動車的費用很高，共需43億元才能推動混合動力車輛及電動車。看畢這份文件後，我有點不明白為何需43億元，是不是有很大的“水分”呢？因為在英國設立Juice Point充電點，每個充電站的成本大概是3,300英鎊，等於港幣約3萬元。我怎樣也算不到那麼大的金額。主席，我們明早8時半便會召開會議討論政府如果真的要令香港空氣更為清新，是否須作如此巨大的花費？我們明天會繼續討論這問題。



	但是，我們看到政府最近的財政預算案也提到，政府考慮在停車場設立充電站。我們看到政府轄下有14個多層停車場，如政府總部、立法會及很多學校都有停車場，當然私人樓宇也有停車場。我也曾跟一些這方面的專家會面，他們說很簡單，其實路邊的停車咪錶也可改裝為充電站，道理是一樣的，只要作些微調校便可，技術上是絕對可行的。



	主席，對於政府推動電動車，公民黨是非常積極配合的，我們覺得有更多工作可以做。除了豁免首次登記稅外，可否考慮電動車行走隧道可享優惠或甚至免費？此外，公民黨亦曾建議許多其他措施。



	主席，公民黨支持這項決議案，亦希望政府能盡快推出有關推廣電動車的其他政策。



	多謝主席。





陳克勤議員：主席，我代表民建聯發言支持今天的議案。



	香港現時的空氣污染非常嚴重，而市民最切身感受得到的，便是路邊汽車所排放的污染物。余若薇議員剛才提到，雖然政府在過去3年有就電動汽車首次登記稅提出豁免，但在過去3年，只有31輛電動汽車登記或受惠於這項政策。由此看來，只考慮以稅務優惠來促進電動汽車在香港廣泛使用，我們認為單憑這項經濟誘因是不足夠的。



	當然，財政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提到，會在部分政府及私人停車場提供電池充電設施，這是一項正面的跟進工作。不過，我想提出另一項要關注的問題。作為車主，我們十分擔心燃油價格會否出現正如我們之前討論的缺乏透明度和“加快減慢”等情況，我們亦十分擔心日後駕駛電動汽車到私人或政府停車場充電時，會否出現“捱貴電”的情況。所以，我們認為政府在考慮加設這些設施時，要跟私人停車場或機構商討如何提供這些設施，以及如何釐定充電價格的水平，例如會否直接跟家用電費掛鈎？如果是這樣的話，價格會相對較為透明，亦可避免車主在充電費方面要“捱貴電”。


	主席，如果我要購買一輛充電式電動汽車，我可能還有其他考慮，例如車價多少、保養維修是否方便等。我知道立法會最近亦購買了一輛混能車，原來這輛混能車的電池必須使用原廠代理的電池。於是，我又會考慮市面上有否其他替代的環保電池。據我所知，這些電池非常昂貴，每個可能超過5萬元或以上。所以，作為車主，萬一電池壞了，電動汽車便不能開動，要再花費5萬元購置新電池，這對我來說是另一個考慮。因此，我認為在推行使用電動汽車時，要一併詳細研究這些配套，或作出其他仔細考慮。我認為如果政府能就我剛才所說的數方面作充分考慮，將有助香港推行使用電動汽車，亦可對香港的空氣質素作出一定的改善。



	最近，我看到傳媒報道，理工大學在數年前曾聯同香港一間公司研發出一種電動汽車，這輛汽車亦曾在國際車展上亮相，這例子說明香港在汽車工業上的發展絕不下於其他地區。主席，我記得財政司司長在2005年仍擔任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時，已宣布成立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我不知道這個研發中心是否仍然存在，因為現時沒有了它的消息，但我認為這個研發中心在今時今日可以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在推動香港使用電動汽車的技術層面上，提供積極的意見和技術協助。如果政府可以在法律和市場推廣方面再幫一把，我相信電動汽車應可在市場上更具競爭力。



	主席，在電動汽車未普及前，我希望政府能顧及香港的實際情況，繼續寬減現時混能車的首次登記稅，以作為一項短期措施，鼓勵私家車和商用車輛的車主選購市面現有的環保汽車，從而取締一些舊款及排放較多廢氣的歐盟前期車輛。



	主席，我謹此陳辭。





劉健儀議員：主席，電動汽車在本港絕對談不上是新生事物，早在1994年4月，政府其實已開始透過豁免首次登記稅，鼓勵車主購買電動汽車，藉以推動環保汽車。只可惜，經過了整整15個年頭，電動汽車在香港的道路上仍是“少數族裔”。



	運輸署的數字顯示  剛才有同事提及是過去3年  其實由始至終，直至現時，全港加起來的總數只有97輛，是由始至終只有97輛汽車登記為電動汽車，而當中只有19輛為私家車，如果以百分比計算，只佔全港42萬輛已登記私家車不足0.005%。由此可見，政府推動電動汽車的工作顯然是不合格的。


	固然，政府在財政預算案(“預算案”)中提出積極發展及引入電動汽車，包括再次延展稅務豁免計劃，並把期限“一口氣”延長5年至2014年，自由黨對此是十分歡迎的。不過，單靠稅務優惠，根本不足以帶動電動汽車的發展，政府在各方面的配合，從而為電動汽車上市開啟“方便門”更為重要。



	我記得自由黨支持電動汽車已很久，已有十多年時間，從開始的時候已一直支持。約在10年前，運輸業界已積極希望配合政府推動電動汽車計劃，當時有數輛電動小巴投入試用，如果能成功運作，便廣泛推廣予小巴業界。可是，該計劃並不成功，該數輛電動小巴遇上不少問題。我曾參與當時的試驗計劃，亦有留意各方面的發展。不過，我看到政府是完全不積極協助業界解決有關的問題，以致問題不獲解決，最終有關的試驗計劃亦無疾而終。這只是一個小小的例子，顯示政府過往在推動電動汽車方面，除稅務優惠外，在技術層面差不多是完全沒有提供任何支援的，所以遇上任何困難也無法解決。



	此外，余議員剛才也有提及，香港約在10年、8年前  正如我之前所說  曾遇到技術上的困難，但其實香港在兩年前已有生產商跟理工大學合作，成功研製一款名為“MyCar”的電動汽車。這是成功的，即它能運作得到。據生產商介紹，這款“MyCar”不但車價相宜，每輛只需款約8萬至9萬港元，而且燃料成本相當划算，以本港的價格計算，汽油車每公里約要花9毫1仙，但“MyCar”這款電動車每公里只需花1毫，即只是汽油車的十分之一而已；而更重要的是，新車種的電池技術令電動汽車的續航能力大增，例如每次充電後可以行走120公里，而來回中環至機場一次的車程亦只是90公里。



	種種表現均顯示，我們自行研發的這款“MyCar”私家車，相對外國的貨色是絕不遜色的，問題只在於我們能否自行研發而已。此外，聽聞有數百輛已出售予歐洲和英國市場，而且當地也很喜歡採用。但是，諷刺的是，這麼好的汽車、這款100%由我們自行研發、純香港品牌的汽車，居然被禁止在本港的路面行駛。因為這款汽車屬於“微型汽車”，馬力較細，車速又不及一般私家車，於是運輸署便引用《道路交通規例》中有關私家車構造規定的條文，拒絕為“MyCar”發出牌照。



	固然，運輸署對於車輛規格有嚴格限制，這是無可厚非的，但如果僅以一貫的官僚作風、僵化的手法，來處理電動汽車的發牌事宜，不但會令這款充滿創意的本土汽車淪為“玩具”，更直接打擊生產商對開發車輛的興趣，為電動汽車打入本地市場徒添一重障礙。


	再者，政府表明要及早引入新型的電動汽車，但據報道，跟港府簽訂合作備忘錄的日本車廠，最快也要2012年才能大量生產及進口新型號的電動汽車；偏偏我們眼前已有一輛技術成熟的“現成”貨辦，但政府卻連讓它在馬路上試車的機會也不容許，這又是否說得過去呢？我希望政府真的要想一想，這是否恰當的做法。



	自由黨認為，政府應把握良機，積極跟有關車廠商討及取經，並參考外國的做法，例如外國某些城市容許這種微型汽車行走，但條件是不准它行走部分高速公路。最重要的是，政府應設法為市民提供一個平價而又環保的選擇，也為電動汽車在香港的普及踏出重要的一步。



	舉例說，這些微型汽車如果要在吐露港公路行走，可能會有些困難，所以雖然它不獲准在吐露港公路行走，但供普通家庭主婦前往超級市場購物，我相信它是完全符合她們所需的。在這方面，政府是否最低限度也應容許這類汽車試一試呢？



	另一方面，足夠的配套措施對推動電動汽車來說，也是必不可少的。預算案提及會研究在政府多層停車場，以至推動物業發展商及私人停車場營辦商，提供充電設施，這是十分好的開始，但配套工作必須到位而全面，讓車主感到真正的便利，為未來電動汽車的啟行做好準備。



	主席，我謹此陳辭。





甘乃威議員：主席，多位同事剛才也提過，過往十多年有這項稅項的豁免，但只有97輛電動車可在香港使用。大家對此也感到相當欷歔。



	我們說的不是技術。大家當然也明白，技術上當然也有很多限制，但實際上，政府經常是眼高手低，以為提供稅項豁免，大家便懂得使用這些設施及設備。其實，大家都覺得政府在改善香港的空氣污染，特別可能在如何協助汽車業方面，應從業界或消費者的角度，令香港人更多使用電動車輛。我想如果純粹以提供稅務寬免便可以做得到來看，只會是天方夜譚。



	不過，我剛才再翻看紀錄，可見特首或財政司司長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也提到會成立一個督導委員會，研究香港廣泛使用電動車輛的問題。這委員會亦會從經濟發展、城市規劃、工業科技、環保、交通等角度研究使用電動車輛。我看到政府要成立這些督導委員會便感頭痛，因為政府經常也是這樣。實際上，有關電動車輛的使用情況，如果大家看看多位同事剛才提到MyCar的例子，很簡單，讓它進入香港又何須那麼多委員會研究？只要政府讓MyCar在香港試行，大家便已能真的看到有關的效果如何，又何須採用督導委員會研究這麼多事宜才讓MyCar在香港試行呢？這是否由一個臃腫的政府、一個非常官僚的架構所導致的惡果呢？



	民主黨當然會支持延長有關稅項的寬免，我們會全力支持。但是，我們亦希望政府能作出一些承諾，我認為我們不要再令香港人的車輛能夠用於世界各地，但在香港卻不能使用的情況出現。有議員剛才說是諷刺，我覺得很丟臉，如此情況也可以在香港出現。我想不要告訴人家我們會成立督導委員會對這方面進行研究，弄致這麼可笑，我們經常說香港是國際城市，但也會淪為這個模樣。



	當然，除了有關稅務寬減，我們也希望政府可研究其他支援，例如剛才提到為產業提供土地的支援，究竟這些研發、這些土地如果用作製造電動車輛是否可以獲得一些稅項的優惠，我希望陳局長回去再研究一下。當然，實際上的操作，例如剛才說有關電動車的充電站，如果純粹在政府建築物設置，我想這必然是不足夠的，實際上是否會有更多的地方，希望政府能盡快推動。當然，大家也看到，現時不單香港有MyCar，其實世界各地有關電動車輛的技術也日趨成熟。我知道早前政府說會跟一家生產商引進一些電動車輛進入香港，我相信世界各地就電動車輛有關技術的研發上會越來越普及化。所以，如果我們不能有更多配套設施配合，便可能會落後於形勢。



	因此，我希望政府今天在獲得立法會支持稅項豁免後  我們已經落後十多年了  能夠急起直追，不單是稅項有寬免，在其他配套方面都能配合，使更多電動車輛能夠真的可以進入香港，令香港的空氣及環境等情況得以改善。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相信立法會必然會一致通過今天的議案，但通過後又怎樣？通過了又代表甚麼？其實，對於今天討論這項議案與回顧電動車輛發展的問題，很多議員均表示很欷歔。




	回顧有關的歷史，主席，我記得在回歸前，當時政府的司局長曾帶領我們到南丫島的港燈發電廠參觀一輛試驗中的電動車，轉眼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主席，我當年也有出席這個訪問和試用電動車。



	試驗會否成功，當時曾有很多討論  但這已是十三四年前的事了，主席。當時還討論到如果試驗成功，政府會否牽頭採用？按照當時的說法，由於政府總部多，可供充電的地方也較多，在政府大樓可安裝充電設施，而政府車輛很多時候都是短程行駛的，由A點到B點，而高官開會往往要3小時，便可利用這段時間充電。



	有效的做法，其實是政府牽頭先用，不用減稅，也不用扣稅，但政府有沒有用過一輛這種車呢？我不知道政府有否採用，我似乎未聽過政府有用過。政府說話便無敵，做事便無能為力，膠袋稅也一樣，它要求百貨公司每個膠袋繳稅5毫，但政府浪費膠袋的情況卻實在驚人。這即是說一套，做一套。施政報告是特首自說自話，政府部門卻自己做自己事，特首指令只是廢話，這可能是“廢柴”的象徵，也說不定是“廢柴”的代表。



	如果電動汽車在技術上是可行的話，香港政府是否應牽頭實驗呢？整個問題卻反映政府部門之間極之混亂，左手不知右手做甚麼，左腳走向這邊，右腳卻走向那邊，頭望向西方，像大話西遊般。整個政府部門間混亂不堪。政府車輛到期換車時，會否詢問環境局，車輛有沒有環保措施，有否電動車可供使用？不是這樣，政府高層換了甚麼車，是BMW嗎？車輛要夠豪華的才用，不是講求環保的。



	即使今天通過這項議案，其實也是廢話，政府部門之間混亂不堪。其實是否應儘管嘗試一下，找一些不用長程行駛的政府車輛，一部分先試用呢？



	此外，當時曾提及公共車輛會否使用？因為公共車輛，特別是專線小巴和巴士只在繁忙時段行駛，行駛兩小時後都會停一下。當時有種說法  當時局長不在這個位置，也不知是否在香港，政府認為可以試行，不管是巴士，還是專線小巴，也可考慮在一些路線進行試驗計劃，即如果路程許可，也可充電的，便採用這些車輛試驗。當時還未討論採用天然氣小巴或天然氣的士，而是討論電動車。現時小巴、的士已轉用天然氣，但電動車輛則無蹤無影。



	今天討論這項條例及免稅的做法，我認為只是給予政府一個機會，象徵式地向公眾顯露政府也很關注環保，難聽一點是“除褲放屁”，仍然是臭不可當。如果政府高層真的想做工作，應由高層下指令，規定政府部門最低限度有一定數量的電動車輛。如果試驗成功，再逐步實施。當局須有落實的計劃，不是討論十多年後仍然是原地踏步，看看天便自以為很高大很威猛，但其實仍然是侏儒。



	主席，這個問題已談到頗為不堪，很多議員均表示很支持，但我不知道他們支持甚麼。是支持一個高、大、空的謊話，一個繼續了十多年仍是高、大、空的廢話嗎？所以，如果局長不是繼續在這裏說廢話  而我也不容忍他繼續在這裏說廢話的話，希望他真的給予承諾，表明政府究竟何時牽頭做。他已經開始不相信自己所說的話了，希望他翻閱以前的會議紀錄和文件，翻閱政府以前曾考慮的因素，否則一旦換人時便懶得理會，重頭再來，從零開始，最後也是只得零。最後受害的仍是香港市民，對嗎？因為廢氣每天繼續排出，當中包括政府的車輛。



	主席，我相信10年後可能又要回到這裏討論同樣的議案，大家可看看我這個預測是否準確。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我現在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發言答辯。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答辯後，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十分多謝各位議員給予我們的意見，以及感謝各位對在香港使用電動汽車的支持，我會向環境局及運輸署轉達有關環境和在道路使用電動汽車的意見，讓他們作出考慮和跟進。正如各位議員所說，今次延長豁免電動汽車的首次登記稅，只是政府推動電動汽車普及化的其中一項措施。此外，我們亦有需要考慮，如何鼓勵汽車供應商把更多電動車輛型號引入香港，以及在市區建立足夠的充電設施，以方便電動汽車的使用者。



	各位議員提出的很多意見均指出，要在香港廣泛使用電動汽車，是有需要就很多配套作出考慮和推廣，而這些配套是有需要作出跨部門和跨政策協調。因此，財政司司長已在2009-2010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宣布，他會領導一個督導委員會，研究如何在香港更廣泛使用電動汽車。委員會將從經濟發展、城市規劃、工業、科技、環保及交通角度作深入探討，並會考慮議員及社會各界的意見，然後再提出建議。



	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這項決議案。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的建議：即每位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可發言最多15分鐘，另有5分鐘就修正案發言；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每人可發言最多10分鐘；而其他議員每人可發言最多7分鐘。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過時限，我必須指示該議員停止發言。





主席：第一項議案：全面檢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角色與職能。





主席：有意就議案辯論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我現在請劉秀成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bookmark: mbm01]
全面檢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角色與職能

COMPREHENSIVELY REVIEWING THE ROLE AND FUNCTIONS OF 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劉秀成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在你離席之前，我想說你與我都在教育界服務多年，一定很關心教育的發展，況且香港唯一資源便是人才，尤其當創意產業在全球一體化下將會成為一個重要支柱的時候，人才的培訓更為重要。不過，關心教育的同事都知道，香港教育的發展一直被商界及政務官所壟斷，大學學者的意見有沒有獲得重視呢？所以，我在香港大學(“港大”)任教31年，滿足感是來自我有機會教導出有成就的學生，但始終無法影響教育政策。幸好我現在當選得以進入立法會為市民服務，今天才有機會提出議案，希望透過百花齊放的辯論，推動政府盡快全面檢討現行非法定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的角色與職能，從而優化本地教育政策，鞏固香港成為亞洲教育樞紐的實力。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多謝7位同事作出的修正，在原議案的基礎上提供更豐富的內容。雖然部分意見超出了教資會的職權範圍，不過，由於我提出原議案的目的，就是想釐清教資會角色的定位，所以不同角度的意見都是值得參考的。事實上，即使教資會主席史美倫接受《信報月刊》訪問時候亦承認，教資會的角色是有些模糊，更表示如果大家認為教資會不必存在，她不會作出辯護。



	為了更準確反映持份者的意見，我諮詢了很多大學校長及教職員工會對這項議案的回應。很多謝他們積極的回應及回覆，由溫和到激進都有，他們的寶貴意見及前瞻性建議，對於香港的大學發展是相當關鍵的。總括來說，他們普遍認為必須釐清教資會的角色，增加透明度，並且要改革教資會的職能。



	首先，我想引述一些有代表性的言論。大學校長會亦同意：立法會的辯論是有助改善現行撥款機制，提升大學的教育質素。城市大學校長郭位教授指出：目前教資會扮演“看守者”的角色實在不足使本地大學的潛力得以充分發揮。香港教育學院校長張炳良則認為，真正的競爭應該來自本地大學羣與海外大學羣之間的實力競賽......但教資會自1990年代以來強調院校之間的競爭，不利於凝聚香港學術研究的軟實力。高等院校教職員會聯會  即是我以前的屬會  直接指出，改革教資會是他們多年來的工作目標之一......教資會一向只與大學高層接觸，是一個脫離羣眾，大權在握，高高在上的官僚機構。理工大學教職員協會的李向榮博士更狠批：教資會託詞要對公帑負責，微管大學，干預學術自由，引進RAE評核大學教職員的學術論文在美國主導的國際期刊的引用率作為標準。最近又引入“效果為本的教育”，硬把大學教育工廠化。港大的教職員更用了七宗罪批評教資會的黑箱作業，任人唯親，其中一個學科小組的成員的學術論文更曾被投訴抄襲他人的作品。



	代理主席，這個充滿殖民地色彩的教資會，多年來不斷受到批評，尤其在成本效益方面，6,000萬元的營運開支，單是薪酬支出已接近3,000萬元。所以很多海外國家已取消了這個架構，包括英國在20年前已被戴卓爾夫人以架床疊屋及浪費資源的理由將它即時廢除。以前的英聯邦國家，諸如新西蘭、新加坡、加拿大  加拿大是不採用這架構的、澳洲，在廢除了教資會之後，對大學的管理也沒有甚麼影響。於是有人提出不如廢除教資會，直接向院校撥款，其實香港演藝學院、職業訓練局及公開大學都不受教資會這類機構所管轄。我是公開大學的校董，很清楚知道怎樣可以辦得好。為甚麼還要保留這些殖民地時代的緩衝架構呢？



	我在諮詢大學校長、教職員、舊同事和朋友的意見的時候，他們均表示即使不廢除教資會，亦必須改革它的角色與職能，協助大學按照各自的特色發展，從而提升本地大學的整體競爭力。所以，議案第(一)點我便提到，政府應該配合“334”學制改革的機會，加強教資會的支援角色，為更多學生升讀大學，以及由3年轉4年作好準備，幫助大學在短時間內就增聘人手和修訂課程的軟件，以及興建校園設施的硬件等多方面作出配合，特別在新學制的中六生與舊學制的中七生同時升讀大學那一年，最重要的是確保大學質素繼續提升。



	代理主席，我希望學制改革不單與主流大學接軌，還要與研究領域合作，教資會應協助大學在各自的強項，發展本地特色的優勢，吸引海外合作的機會。所以，議案的第(二)點便提到，要改善現有的研究撥款機制。目的是確保學術及科研同樣得到健康發展，亦不能忽視理論及應用兩方面的平衡。




	代理主席，現時的審批撥款程序，被批評透明度不足。成員每年只是召開一兩次會議，便決定8所院校獲批撥款的學士學位及研究生人數，全無上訴機制，給人有黑箱作業的感覺，令人質疑在短短兩星期內的會議，對各院校提交的詳細發展計劃，能有多深的認識呢？



	此外，75%的教學撥款與25%的研究撥款是否足夠呢？多年來一直受到質疑，即使現在增加了研究基金，但究竟怎樣分配仍未釐清？公平與否仍有疑問。最重要的是採用甚麼量度的標準？現時的大學教授工資，代理主席，可能較初出茅廬的政治助理還要少。由此可見政府對教育發展的重視程度為何。你不用皺眉頭，代理主席，這是真的，因為我曾任職教授。如果要發展教育，栽培或挽留人才，這個問題很值得政府深思。



	最多人不滿的便是研究撥款，重量不重質，側重研究論文在指定國際期刊被刊登的次數，而忽略了研究成果對香港社會是否有利。事實上，輕視實踐應用，不但阻礙了科研創新，更令政府錯失許多良機。剛才許多議員提到，而代理主席也提到許多有關“MyCar”的例子，我不再在此贅述。



	教資會的撥款安排，令大學管理層過分重視研究成果，而忽略了教學的質素。以城市大學為例，它明明是應用大學，但校方為了增加研究來提升世界排名，計劃裁減助理教授職級以下的教員，導修課程全由缺乏教學經驗的研究生負責，令人擔心大學本科教育質素下降。此外，亦有“名牌”大學教員投訴，陞職加薪控制於少數管理層手中，無法取得研究撥款的教員，又因為受到壓力要增加研究，而被迫減少備課的時間。



	大學爭取研究撥款，不外是希望開拓資源，所以我便提出議案的第(三)點，要求教資會增加撥款開辦更多學士學位。我要強調，我不反對教資會對大學發展的具體規劃，包括開辦課程的範疇，但我認為必須保留。最少20%或更多學位由院校自主決定，並開放由下而上的雙向溝通渠道，與院校商討收生的安排。最重要的是配合各大學本身不同的使命，給予它們靈活彈性，而不是統一規範套用在不同特色的大學身上。



	所以，我在議案的第(四)點強調，在大學自主的原則下應怎樣推動校園發展。教資會被批評得最狠的是管得太小、太緊；程序太僵化、太官僚，阻礙了大學的發展。很簡單的例子，我作為一個建築師是很清楚的，教資會撥款的建築工程項目，最少要用六七年的時間，而非教資會撥款的工程的建築卻只需要一半的時間便完成，多用了的時間只是為了爭拗一些很瑣碎的問題，數億元的工程，連用甚麼門抽、門鎖也要管。



	另一個問題，便是許多計算方式都是不合理的，例如牙醫學系為甚麼比建築學系獲得多出三至四倍的撥款？又例如不同大學圖書館的面積，只計算學生人數，而不理會它的歷史背景。大家都知道，過百年歷史藏書量豐富的港大，其他大學要與它看齊是不太實際的。所以籌款能力較強的大學，都寧願自己出錢去做，但問題是市區不容易找到用地，所以大學便向我建議，不如請求教資會協助，向政府尋求批出一些土地，以及包括進行公眾諮詢的可行性報告，總較大學又要先進行一輪這些前期工夫、準備工作為佳，可是，通過這麼多部門批准圖則後，最後被教資會“打回頭”，又要重頭開始，來回數次便拖延數年，仍未可以動工。



	代理主席，教資會拒絕香港教育學院升格為大學的理由，其實正是由於當初沒有“批”研究生給它們，自我審批資格又限於指定科目，給人的感覺是綁着你的人在怪責你為何被捆綁着。所以，如果教資會繼續充當大學與政府之間的中介角色，我覺得改革是必須的。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劉秀成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國際趨勢是越來越多國家，包括英國、新西蘭、新加坡等，已取消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機制，本會促請政府全面檢討本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角色與職能，從而優化本地大學的學術及科研素質，包括：



(一)	配合“334”學制轉變，促進本地大學與全球頂尖大學接軌，加強彼此學術交流及科研合作；



(二)	改善研究撥款機制，取消重量不重質的評審準則，確保學術自由，推動切合本地社會需要的研究；



(三)	增撥資源開辦資助學士學位，由大學主導吸納副學士畢業生及學制改革後將需大量增加的學位數目；及



(四)	在大學自主的原則下，推動校園發展及建設，打造香港成為亞洲教育樞紐。”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秀成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有7位議員準備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7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陳茂波議員發言，然後請張文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淑莊議員、黃毓民議員、葉劉淑儀議員及潘佩璆議員發言；但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陳茂波議員：代理主席，根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的網頁所述，它是一個非法定的諮詢委員會，負責就各高等教育院校的發展及所需經費，向政府提供意見。教資會的角色是致力促進各院校、政府和社會各界之間的瞭解，並在院校和政府之間協調有關高等教育的事務。



	它的主要職能是就高等教育的策略發展和所需資源，向政府提供中立的專家意見，並就政府可以撥出的款額，向政府提出各院校間撥款分配的具體建議；同時，它也就國際學術水準和慣例等事宜，向各院校提供意見。



	在24名委員之中，有9名是海外學者(約佔四成)，另有7名是香港的學者，因此學術界合共佔總數的三分之二，所以教資會的組成可以說有某程度的獨立性和專業性。有關資料詳見於它的網頁，所以我不在此詳述。對於原議案及其他修正案的內容，我稍後會講述我的看法。現在，容許我先談一談我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政府於2007年11月底，建議推出對大專院校捐款的第四輪配對補助金計劃，希望繼續鼓勵社會各界慷慨捐助高等教育院校，培育社會各界捐獻支持教育的文化。



	根據當年政府提交的文件，前三輪的配對補助金計劃共獲得超過600筆每筆100萬元以上的捐助，佔私人捐款總額八成以上，而每筆100萬元以下的捐助亦超過2萬項。此外，今年1月，教資會討論第四輪配對補助金計劃的成效時，看到10所大專院校合共籌得超過20億元私人捐款，因此，政府預留的10億元配對補助金額亦全數獲得配對。在金融海嘯發生後，院校募捐的成績其實仍然不錯。


	我的修正案提出設立第五輪配對補助金計劃，是要秉承這項計劃的精神，希望繼續鼓勵大學向社會和校友籌募經費，加強大學與社會之間的聯繫，以及繼續推動社會捐獻支持大學教育發展這種文化。



	去年年底有報章報道，指政府鑒於經濟前景不明朗，可能會叫停新一輪的配對補助金計劃，如果報道屬實的話，政府的做法實在非常短視，在資源調撥的優先次序上，我覺得也十分愚拙。以上一輪(即第四輪)配對補助金計劃的成效為例，政府付出10億元，社會便捐出20億元。因此，這是絕對值得的，而且政府只要把計劃細節略作調整，這個槓桿效應應可更大，何樂而不為呢？



	香港經濟前景不明朗，情況使人憂慮，這是一個現實，但不代表社會和校友捐獻給大學的熱誠或能力便一去不返。最近，聽聞有大學校長“吐苦水”，說經濟環境逆轉，籌募經費並不容易，但我認為正正就是在這個時候，政府可以通過配對補助金計劃來協助他們，讓社會上的有心人有更大誘因踴躍捐輸。



	此外，投資教育就是投資未來，政府一直強調教育的重要性，可惜，新年度財政預算案的教育開支總額實質削減了23.1%，究竟削減的款項是否包括不再推出新一輪的配對補助金計劃呢？這項計劃是否自此煞住呢？



	再者，我們環顧英美等先進國家，不少出色的大學均有一個共通點，便是有一個包括校友在內的廣闊捐款網絡，它們甚至累積了數百億元的基金，支持它們不斷發展，香港的大專院校要達到國際一級水平，不能完全倚靠政府的資源和支持，更不應跟社會脫節、抽離，政府應通過包括配對補助金計劃在內的合適政策，來推動大學與社會之間的聯繫和協作。



	因此，我實在看不到有任何理由，政府就此叫停配對補助金計劃。我認為，政府可以考慮調整計劃的細節，例如調整配對比率，又或把新一輪計劃的申請時間延長至18，甚至24個月，務求讓院校在籌募經費的時間上可更具彈性，讓捐獻教育這個優良的文化，可以在香港繼續茁壯發展下去。



	現在，我想談一談我對其他數位議員提出的原議案和修正案的一些看法。首先，我認同劉秀成議員提出的原議案，便是全面檢討教資會的角色與職能。我認為教育局局長於上屆立法會表示，政府暫時沒有計劃作出相關檢討是不正確的。



	教資會是前港英年代的產品，以保持大學與政府之間的距離，從而保障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不過，根據立法會秘書處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在香港回歸前，英國和新西蘭皆分別廢除了教資會，前者由法定的大學撥款委員會取代，後者則由大專教育委員會取代。這份報告在2007年年底完成，相信在座不少議員已知道其詳細內容，所以我不在此多作引述。我只想藉此報告帶出，既然這個承襲英國的產品，到今天在它的發源地也有了改變，那麼，今天香港的教資會是否仍應以現行的模式繼續運作下去呢？我認為政府有責任作出全面而透徹的檢討。



	至於李慧琼議員和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有部分內容在早前立法會關於“積極推動《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配套政策”和“增加大學資助學士學位課程學額”的辯論時，我已表示認同。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提出，要確保大學不會如企業般，以增加收入為目的，我相信她所指的是，大學不應濫開高收費課程，罔顧其最基本的使命，就是要提供優質的課程來培育我們的人才。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第(六)點的目的，也是鼓勵社會各界捐助大學經費。上述皆是我認同的。



	張文光議員的修正案提出，建立獨立於政府的機制，公正處理院校資源分配的爭議和教職員的申訴，我認為這也是一項值得仔細考慮的建議。



	最後，我想促請政府在檢討教資會的角色、職能與存廢時，必須抱持開放和兼聽態度，例如2007年教育學院風波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曾經建議在教資會以外，設立一個獨立於政府、由教資會協調的委員會，作為教育學院與政府溝通的緩衝。此外，上屆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亦曾邀請獲教資會資助的院校的教職員及教育團體，就院校的管治架構、申訴及投訴機制發表意見，當中有一些建議，例如設立獨立的跨院校申訴機制、擴大申訴專員公署的職權範圍等，均是值得政府當局仔細考慮的。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張文光議員：代理主席，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即UGC)的制度失效的例子罄竹難書，名義上，它是政府與大學之間的橋梁和防火牆，實際上，卻淪為政府的傀儡和打手，利用財政操控院校，更偏幫高官干預院校自主和打壓學術自由，UGC名副其實，是將大學Under Government's Control。



	教資會強調自己“既無法定權力，亦無行政權力”，只是負責向院校分配撥款，並就高等教育發展向政府提供意見。然而，教資會的實際權力極大：有時候，可以狐假虎威，奉政府之命抽起院校的撥款和學額，確保院校“聽話”；有時候，可以為虎作倀，全力滿足高官合併院校的慾望，但對教職員爭取公平合理的申訴機制，卻置身事外。難怪前教資會主席林李翹如說：我代表政府，也代表院校。



	教資會唯政府命是從，人盡皆知：當李國章發出先禮後兵的合併通牒後，林李翹如就直指合併已有時間表，還批評教職員不要只顧自己“飯碗”；當政府要削減大學經費時，她又附和政府說：大學經費一定有削減空間；當政府要撤走副學位的資助時，她說：不要政府無止境負擔不是太有需要的開支。香港教育學院(“教院”)風波的內幕顯示，教資會受命替羅范椒芬索取學者的研究資料。李國章更可以欺上瞞下地更改教資會文件。教育局與教資會的從屬關係路人皆見。



	教資會偏幫政府，干預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製造院校的矛盾和內耗，不單是林李翹如的個人失言，更是教資會名存實亡和制度失效。因此，我要求檢討教資會的存廢問題，就是因為大學教職員已經受夠了，要質疑是否要容忍一個侮辱斯文，不得人心的機構，繼續協助政府干預院校？審計署必須向每年坐擁過百億元撥款，每年花費六千多萬元的教資會作出衡工量值的調查。



	一直以來，教資會集撥款與決策大權於一身，院校不能上訴，公眾也無從監察，以教院正名為例，教資會定性教院是教學為主的教師培訓院校，拒絕向教院提供任何的研究課程學額，又不准教院開辦雙學科課程，卻又以此理由裁定為教院不獲正名，“神又係你，鬼又係你”。這是教院的不幸，也是制度上的不公平。



	教資會的職責是分配撥款，但對院校不同學科的單位成本的計算撥款，對研究生學額數目的分配，對重視研究而輕教學的撥款模式，側重論文刊登海外學術期刊、輕視本土研究的做法，從來沒有隨時代而檢討或調整，導致院校財政分配懸殊，亦主導着大學教育的方向，對新興院校更不公道。教資會對過時的、每年14 500個大一資助學額上限，亦從來無動於中。教資會有否與時並進，有否盡忠職守，就適齡學生升讀大學，向政府提供專業意見，讓副學士大躍進的噩夢不會發生，讓將來私立院校的惡性競爭，導致重量不重質的歷史不會重演呢？



	然而，教資會連地位是否中立也成為疑問：它由政府委任的海外學者、商界人士及本地大學人士組成，但院校成員首先維護他所屬院校的利益，而商界成員日理萬機，海外學者又不熟港情，最後教資會的常務、建議和決策權力，便落在秘書長的身上。但是，秘書處是政府部門，秘書長的考績報告更需要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加簽，你便會看到，他們之間並非獨立，而是從屬關係，是上級下級的關係。反觀英國和新西蘭，高等教育的撥款機構都與政府保持距離，以及防止官員發出對院校造成影響的撥款指令。



	教資會受制於行政指引，不能挑戰教育局，所謂公正獨立，只是紙上談兵。但是，教資會仍自我陶醉，對教院事件調查委員會的建議：最重要的是成立一個獨立於政府的委員會，成員包括高等院校信任及尊重的人士，處理院校與政府就撥款、政策的爭拗和上訴；教資會主席查史美倫含糊其詞，承認這個問題未與八大資助院校商討過，也不認同另設機制的必要性，但她同時表示，如果政府及社會都認同要成立，教資會將會接受。



	事實上，大學教職員爭取設立獨立的申訴機制，正正是維護學術自由和體現院校自主的精神；院校師生要求選出代表加入教資會，推動教育發展和參與決策，是天經地義的合理訴求，查史美倫為何置身事外，對大學師生的不滿視若無睹呢？教資會再不能在此問題上拖泥帶水，必須向師生和公眾明確交代。



	代理主席，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對大學極為重要。除了《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條提及：院校是可保留其自主性和享有學術自由外，八大院校之中，只有科大在教學人員的僱傭協議中提及。因此，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應該清楚寫在法例和院校的條例中，這才是最真實的保障。



	代理主席，香港教資會於1965年成立，委員會組成和職能，參考當時的英國模式。時移勢易，很多國家早已取消教資會的體制，即使本港仿效的英國，亦已在1988年廢除教資會。根據英國高等教育的制度，撥款和評核分別由英國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HEFCE)和高等教育質量保證局(QAA)分別負責，其中撥款委員會是由教育部設立獨立部門，而質量保證局(QAA)是英國大學聯盟所屬單位，由各大學校長參加營運的、學界自治的學術監察。



	如果教資會繼續聽命於政府，如果它的撥款因循苟且，如果它的管治只維護院校管理層的權威而不聆聽師生的聲音，如果它不改革，遲早會被廢除。林李翹如曾警告院校，如果不忠於角色，會被扣減一成經費以示懲戒，這便就是UGC。但是，如果今天教資會再辦事不力，功能喪失，教資會及其秘書處是應該受到懲罰，甚至考慮廢除，這個意見是值得深思，而且今天應該作出警告，請教資會好自為之。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李慧琼議員：代理主席，當詢問一般市民關於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的角色是甚麼時，大部分市民都表示不大瞭解；但詢問有份參與各大院校工作的朋友或各大院校的管理層時，他們對教資會的角色都有不同程度的埋怨。



	根據大家的理解，教資會最重要的角色是將當局撥發的資源分配，但如何分配，分得大家都開心，它在這方面似乎沒有辦法滿足各院校的需求。公道地說，要把餅分得平均，分得大家開心是很困難的事，我不會將所有責任推卸在教資會身上。



	反過來說，我個人認為教育局要負頗大程度的責任。因為當局每年定下一個政策指標，每年14 500個大學新生學額，十多年來不變，所謂巧婦難為無米炊，教資會都是得到當局撥發的資源再作分配。分配資源也有歷史的因素，即使查史美倫主席都承認現時的制度很容易出現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情況，因為大專院校或歷史悠久的院校學生多，所獲分配的資源便多，如果它們想開辦一些新課程，會容易透過拉上補下，這裏斬一塊肉，那裏削一塊骨頭，在東拉西扯下以本身的辦法來開辦一個新課程，但對於一些新進的院校，這情況似乎並不容易。



	所以，真真正正要考慮讓院校有更多資源重新定位，除了要檢討教資會的角色外，教育局14 500個大學生資助學額的金剛箍，必須與時並進，重新檢討。其實，就這個問題，我上次提出有關議案辯論時已闡述了，我不擬在此再繼續討論。




	香港要發展成知識型經濟的社會，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是關鍵的因素，高等教育學院培訓出來的學生的質與量，也是香港能否在即將來臨的知識型經濟中成功的重要因素。究竟由誰決定各大院校的發展方向，由誰帶領香港成為教育樞紐，由誰監管公帑的使用？是教育局、是教資會、還是各大院校？



	在跟各大院校接觸的過程中，我們十分明白目前教資會的運作模式確實引起不少爭議。所以，民建聯非常贊成要全面檢討本港教資會的角色和職能。



	教資會的成員由政府委任，以獨立身份加入，而對於納稅人的期望，我希望他們也能幫助我們監察公帑的使用狀況。除此之外，教資會最瞭解院校的運作情況。由於它不屬於政府部門，所以不應有綁手綁腳之感，它因此應透過跟院校接觸，向政府爭取讓院校有更大的空間，又或帶領院校在區域教育工作方面定位。它可以做的工作，是應向政府要求增加大學學位的資助，也應扮演倡導者的角色，帶領香港的院校將香港發展成為亞洲區的教育樞紐。



	我曾瀏覽教資會的網站，它有一些工作目標，第一項的工作目標是負責經費的調撥以配合高等教育界策略性發展，我們可理解它的這項工作。它也有其他工作目標，但沒有將香港發展成為教育區域樞紐作為其工作目標之一，這只在網站的某處曾提及。



	我曾嘗試從教資會的網站查找相關的工作，發現要到常見問題才找到教資會有何計劃或策略促使香港成為區內或區外的教育樞紐，但內裏的答案卻令我非常驚訝。我透過網站看見有關內容，肯定它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不足，我可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指出為了進一步將香港發展成為區內的教育樞紐，行政長官在2007年的施政報告內公布了下列的措施，以吸引優秀的非本地學生來就讀及工作。它提出施政報告列出的數點，表示非常歡迎政府推行上述的措施，但似乎完全忽略了教資會就這方面可扮演的角色。



	所以，就推動香港發展成為教育樞紐、將香港教育產業再進一步輸出而言，教資會在這方面的角色確實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它似乎不應光是撥款，而應擔當倡導者的角色。



	我們經常指出，香港要發展多元的產業。教育產業在世界各地為不同的國家帶來重要的收益。教育產業也一樣，我們要背靠祖國，面向世界，而在這項工作方面，現時是一個契機，亦因這個緣故，我便就原議案提出修正案。因為早前國家發改會公布《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放寬香港高校在內地辦學的限制，一般而言，香港高等院校可藉有關政策加強在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地區高等教育的角色，並有助加強香港院校與內地教育的協作。



	民建聯認為教資會作為香港高等院校的撥款機構，應積極配合國家對珠三角發展規劃的政策，協助院校在地區上充分發揮培育高學歷及科研人才的角色。



	其實，教資會主席查史美倫接受訪問時也表示，教資會有大陸學者成員，相信以後香港高校與內地的關係能夠有更深一層的發展，但不會由中央分配，而是由每所院校自行決定。查史美倫也希望科研可以跨過羅湖，因為香港太小了，科研的眼光不應停留在本地，有需要由政府幫忙作出突破，除了政府的幫忙外  因為政府始終是政府，做起事情很多時候是綁手綁腳的  我認為教資會在這方面的角色可以有更大發揮。



	所以，我們期望教資會在未來的檢討中，可以積極考慮為香港高等院校在珠三角地區獨立辦學或與內地機構合作辦學，以及在科研上發揮支援及促進作用。



	面對全球一體化的挑戰，也看見國家迅速發展，如果本地高等院校的教育產業定位仍局限於香港，未來的發展可能局限非常大。我們必須將定位跳出香港，在香港以外的範圍劃更大的圈子，才可讓香港的教育產業成功作為一項產業，而且還可吸引世界各地的頂尖人才來香港就讀。



	就今天的議案，除了我的修正案外，還有6位議員提出修正案。這也反映了議員都期望教資會可以肩負更積極的角色。



	張文光議員的修正案加入打破14 500個大學學位的上限，這點我是非常非常支持的。至於“在推動院校發展和資源分配的決策過程中，必須有院校的師生代表參與”這點，我則未被說服，因為要有8所不同院校的師生代表加入，還要在大家都滿意的情況下作出決定，這是較為困難的。不管怎樣，我認為他在修正案內提出的意見，是可以公開討論的，因為現時正正是教資會進行檢討的時間。不過，就這項修正案，民建聯會表決棄權。


	至於黃毓民議員的修正案，建議廢除現有的撥款機制，並由一個獨立於政府的組織取而代之，民建聯是反對這項建議的。由於現時仍未完成有關的檢討，所以建議由一個新的機制取代教資會，實屬言之過早；而且看到世界各地的發展，縱使不同形式的教資會被取消，但因為政府投放大量的公帑在大專教育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規範(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李慧議員，發言時限到了。





李慧琼議員：多謝代理主席。





陳淑莊議員：代理主席，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在1965年成立，仿效英國的制度，主要幫助大學就大學的發展及財政需要向政府提供意見，可以說是在政府和大學之間的一道“防火牆”，確保政治不能影響大學自主和學術自由。即使是我們的《基本法》也有保障學術和言論自由的條文。維護學術自由是我們的憲制責任，這亦是我們今天討論的基礎。



	剛才無論是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或張文光議員均提到英國廢除大學資助委員會的例子，其實，英國有這做法，是由於這機構未能發揮這緩衝的角色。換言之，今天要檢討教資會的角色及職能時，便要看看是否可以有效做到緩衝的作用。



	我不敢說今天的教資會是病入膏肓，但說它是非常fit，我覺得是自欺欺人。如果我們再不對症下藥，教資會將來可能會產生病變，變成香港大學教育制度的惡性腫瘤。劉秀成議員和張文光議員剛才均提到教資會的存廢問題，我十分同意他們的看法，所以我在修正案第一點便說要檢討教資會過去多年來的工作，並且進行適當的跟進。



	我這樣提出是要在決定以哪種藥物醫治我們的大學教育制度前，先要進行一個詳細的身體檢查，然後才決定如何醫治。在我們檢討後，可能它只須打兩支針，吃數天維他命便可以。然而，說不定是要做一次大手術，把它整個切除，甚至要更換另一個組織、另一個器官。可是，一次全面的檢查或檢討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具體來說，我建議做檢查時要看看在保障院校自由和學術自由、言論自由的前提下，教資會的職權應該去到哪裏？應該像現時的一個政府部門，還是轉為一個法定機構呢？它該如何組成？跟政府及院校之間應保持一種甚麼關係？這些均須要探討。



	代理主席，說過原則性的問題，我要說說較為具體的修正建議。我要提出的第一點，便是關於研究撥款的問題。現時無論是教資會或大學，在批出研究撥款時大多數會出現跟紅頂白的情況，又或是外行管內行的情況，此等現象必須立即予以糾正。所謂跟紅頂白，是指那段時期以甚麼為焦點，研究撥款便會集中在那方面，又或是政府倡議某種行業，那行業的申請項目便如魚得水，申請多少撥款便得多少撥款。可是，一些要較長時間才有收成或較冷門的學科，甚至是對社會價值和文化很重要的人文科學，即使費盡唇舌，或許只得少許撥款。那麼，香港的科研和學術研究又怎會做得好和百花齊放呢？



	另一個問題是外行管內行。先談談教資會的內部組成。1990年由銀行家梁錦松當主席，1998年由鄭維健醫生出任，他做了不足1年便由林李翹如接任，一直至2007年，又由現任主席史美倫接任。為何香港會由銀行家或律師等人士管理大學呢？究竟他們有沒有做過研究？究竟他們對研究又有多少瞭解呢？不單管理出現這情況，即使審批研究撥款的人士都是一樣。我聽過不少學術界朋友說，不少審批研究撥款的人士未必完全認識申請撥款項目所屬的學術範疇，到了審批時便要申請人解釋這樣，澄清那樣，甚至有時候對課題不太認識，便乾脆不批出撥款。有些情況甚至是申請人跟高層相熟，撥款便較寬鬆，造成了“擦鞋文化”，這絕對是學術界的悲哀。正因如此，我們一定要改革現時研究撥款審批的制度，取消外行人管內行人的畸形情況。



	說過研究撥款審批，我想談談學額的問題。這問題自我加入立法會已經提過許多次；可是，孫局長今天不在席，而一直以來，我們也未能得到一個很正面及聽後會很高興的答案，所以即使到今天還是要繼續提出來。其實，說到底仍是“適齡人口18%可以入讀大學”的金剛箍，李慧琼議員剛才提到14 500個資助學額，這亦是另一個金剛箍，這些金剛箍限制了我們的大學教育。當我們10年前訂立這個指標時，香港的產業結構及當時對人才的需求跟現時大不相同，我們是否應該一成不變，繼續沿用這個指標呢？



	去年大學聯招，有17 000名學生符合大學最低收生資格，但竟然多達五千多人望見大學之門而未能成功進入，是歷來新高。為何一方面我們的行業聲稱人才不足，而另一方面又有這麼多學生未能入讀大學呢？這種錯配其實令學生、父母、學校、家長、老師均十分失望。


	還有不少行業，例如科研、會計等，都想在相關大學加開學位，培訓更多人才，但現時面對的是14 500個資助學額的死線，想在這個學系增加學位，另一個學系的學額便要減少，剛才李慧琼議員提到血和骨，其實真的是變成血肉模糊。如果大學真的要這樣做，首當其衝的可能是未能快速看到經濟效益的人文科學，那麼，長此下去，香港的人才培訓和學術生態發展是否會健康發展呢？所以，檢討大學資助學額數目是首要工作。



	代理主席，現時，無論是私人公司或政府都十分着重企業管治，審計署一年兩度的衡工量值審計報告許多時候會對不同部門的企業管治水平進行檢討，我覺得這對大學同樣重要，所以今天必須拿來討論。將來教資會變成怎麼樣，都會成為大學教育系統的一個關鍵。



	劉秀成議員剛才發言時十分強調院校自由，檢討教資會的想法亦因而產生。不過，我想說的是，如果不做好大學的機構管治，只會變成大學借院校自主作擋箭牌，大搞山頭主義、威權主義，在大學裏進行侵犯學術自由的舉動，這樣絕對不是學術界之福。



	我相信香港大部分學者對學術研究及廣傳知識均具熱誠。他們皆是有承擔的人，甚至不少是擁有當年北大蔡元培校長的風骨的學問家。可是，近年來，我們同樣看到不少大學內部的風風雨雨：大學管理層跟教職員之間，大學跟學生之間的矛盾，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大學教育建立在一個完善的機構管治制度之上。



	談到機構管治，首要的是“制衡”二字，我們當然不想政府透過撥款機制、透過教資會向大學伸出無形之手，影響大學決策和自主；但同時亦不能讓大學成為獨立王國。大學管理層在大學裏可以擁有近乎絕對的權力，權力使人腐化，缺乏制衡的權力足以令大學本身成為一個遏制學術自由的地方。正因如此，我建議政府在檢討教資會角色的同時，應盡力提升大學的機構管治水平，增強大學運作的透明度，甚至在大學引入更民主、更公開的管理制度。



	代理主席，大學教育制度、教資會未來的角色和職能，院校的資助制度及大學的管治，對保護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極為重要。香港是否可以建立一個健康而多元的學術和研究環境，推動香港成為不止是地區，甚至是國際的教育樞紐，便要看看我們能否守住學術自由這塊基石。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黃毓民議員：代理主席，很多謝劉秀成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我作為一個曾經在高等教育機構服務了十多年的教師，今天在立法會出任議員，也參加了教育事務委員會，對高等教育是非常關心的。



	事實上，在過去一段很長時間，我對香港的高等教育亦有很多批評，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批評UGC是一個“毒瘤”。所以，就今天這項“全面檢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角色與職能”議案，我便提出了一項修正案。



	我當了半年議員，對修正案真的沒有甚麼興趣，每次也是行禮如儀，接着便是多位議員為修正而修正，我不想做這些事情，但我今次也做了，即為修正而修正。然而，我提出了一項較具體的建議，便是廢除UGC，另外設立一個獨立機構。有些人問，有甚麼機構是獨立的？政府不管便是獨立，由大學自行通過民主程序產生，不就可以了嗎？這個所謂UGC，基本上是一具冰冷的機器，它是一具撥款機器。在撥款、冰冷之餘，背後很多時候基本上是完全按照政府的旨意行事。多位議員剛才已說過了。所以，我要提出以下幾點。



	第一，教資會的屏障功能已經蕩然無存。它原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屏障，免卻大學直接捲入與政府角力的政治遊戲。然而，過往多年，大家也看到，教資會不但沒有發揮這個屏障功能，更往往成為政府的代言人。張文光剛才說它是“打手”，這是稍為過分了，它都是可以支薪的，代言人都沒有命了，對嗎？它原本是一個屏障、一堵防火牆，但卻當了代言人。這個屏障功能是已經蕩然無存。



	有議員剛才提及蔡元培，這真的是擡舉了那些大學校長。大學祭酒是清流，但我們的大學祭酒卻不當清流，當了俗流，接受政府的公職委任，以往當港事顧問的也有人在，對嗎？大學校長淪為政治食客。大學祭酒淪為政治食客。此外，這些配對制度不正正是要他“拍有錢人馬屁”、當“撈家”嗎？老兄，那位是大學校長，對嗎？他是稱為大學祭酒。甚麼是“祭酒”？回去查查書吧。他應該是地位崇隆的，結果卻淪為政治食客。有了UGC則更“大鑊”，對嗎？現在到了2012年便轉制，接着那個panel又討論很多工務支出，接着便到工務小組，再接着便到財委會。我們這些議員好像很威風，但其實是必定通過的，全部也是行禮如儀，只是讓我們發表謬論罷了，對嗎？



	劉秀成以建築師的態度說，興建這座宿舍好像差了一點，這裏缺少了一條天橋，但說這些有甚麼用？最終不還是撥款，不還是由UGC作決定，即由政府作決定，對嗎？所以，屏障功能已蕩然無存。


	此外便是功利掛帥，侮辱斯文。張文光剛才說斯文掃地，這是功利掛帥、侮辱斯文。大學除了成就知識，還要成就人格，但大學的管理當局卻讓人看到它基本上完全是為政府的旨意馬首是瞻，是嗎？“拍馬屁”之不惶，令人看了也“眼火爆”。教書便教書吧，現在的人怎算是教書呢？現在的大學教授如果不懂巴結，便隨時也教席不保，對嗎？所以，大學自資大家談了很久，在上次的教育事務委員會上，雙方也爭辯。我有時候覺得很欷歔，他們均是學有專精，擁有博士學位，是嗎？他們是打“木人巷”打出來的，全部有高學歷，有些是從美國唸大學回來的，結果雙方在立法會的議事堂上吵架，一方代表管方，另一方代表教職員工會，大家就是在吵架。這是否侮辱斯文？為了甚麼呢？說來說去，都是為了“搵食”。唸了那麼多書，到最後還是“搵食”，是嗎？那些教務長、副校長也是“搵食”，那些教職員被遏制，他們要對抗，不也是為了“搵食”？為何在這種制度被扭曲，高級知識份子到最後連人格也一起扭曲了？有時候，我見到一些大學校長便很尊敬，我遇到科大校長朱經武便不斷鞠躬，因為我覺得大學校長應該有那樣的風範，但結果大學校長到來，看見我說︰“黃議員，尊貴議員，請幫幫忙。”這真是侮辱斯文，“老兄”，對不對？



	屏障功能已沒有，又功利掛帥，大學祭酒淪為政治食客，在這種情況下，你說這個制度是否應該繼續存在呢？所以，今天真的很多謝劉秀成，他很多意見我未必贊同，但這項議案真的是我在過去一段時間經常在思考的。“老兄”，你還不要這個東西關門，要它捲蓋鋪？你看看，過去歷任主席都來自商界，當中的委員全都是理科、商科出身，有沒有一些是人文科學的？難怪現在的大學要殺系，歷史系、哲學系、藝術系，全都沒有了，否則，那些學系的學費便是極之昂貴，怎能負擔呢？老實說，今時今日才討論這種制度實在是太遲了。



	今天有議員問我，提出廢除UGC的修正案是否太偏激了？如果廢除了，另設一個又如何？另設的那個當然要經民主程序產生，對嗎？一定是那些持份者有發言權，一定是大學的教職員，一定是學生。教育的目的是甚麼？就是以學生為本，所有其他機制、所有東西都是工具、手段，學生才是目的。我們培養人才，成就知識，同時成就人格，推動公民社會發展，推動社會進步，便是要靠高等教育，對嗎？所有手段都要為這個目的服務。如果這些手段、這些機制是完全不行或百病叢生的，便一定要像“切毒瘤”般把它們切除。所以，我主張廢除教資會，另外設立一個獨立機制，即除了撥款，還要捍衞學術自由、大學自主，令大學教職員覺得教書或在大學服務是一生人的志業，而非職業  是“志業”，志氣的“志”。


	我是經常這樣想的，所以我在那些私立大專當了十多年窮教員，甘之如飴，理由便是我認為這是志業。我們上一代的老師教導我們，不論是當記者或教師，也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才是教育工作者應有的風骨。可是，今時今日，這種撥款制度，這種所謂的大學資助制度，令教師無法保持獨立人格。人們經常說我們教壞學生，我每每想起便“”，請他們想一個新的措辭吧，“老兄”。教壞學生？學生是他們教的、家人教的、學校教的，不是我們教的。有人說︰“毓民，你這樣我們怎樣教學生？”你不要教好了。請你說說，在這種制度下，那些大學教師志不獲伸，你說是多麼痛苦。



	對於其他議員的修正案，我全部也支持，唯獨對於我的學長陳茂波所倡議的“設立第五輪配對補助金計劃，繼續鼓勵大學向社會和校友籌募經費，加強大學與社會的聯繫”，這一點我是反對的。教資會認為它自己的一大德政便是這項配對基金，但結果卻造成貧富懸殊︰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嶺南大學為了4,500萬元的所謂上限配對，它是多麼的辛苦，“老兄”，但它得到的錢卻最少。這是甚麼制度，“老兄”？它牽頭製造院校貧富懸殊。所以，對於陳茂波這項修正案，我是表決反對的。我們社民連3人都已經決定表決反對。至於其他的修正案和原議案，我們則是支持的。多謝代理主席。





葉劉淑儀議員：我很感謝劉秀成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讓我們辯論大學教育發展這項如此重要的課題。我當然比不上劉秀成教授或黃毓民議員，他們在大專院校有十多年以至30年的教學經驗。其實，我也曾擔任助教，不過，我在美國的大學只是教美國人說普通話和廣東話，例如說“我愛吃牛肉麪”之類而已，(眾笑)跟劉教授和黃議員不能相比。可是，在我五十多年的人生  不好意思，其實已接近60年  也有長達9年是在大學學習的，在英、美、亞洲4所大學均曾就讀，所以，我對大學的教育也有強烈的意見。



	在辯論之前，我也有幸曾跟一些UGC members傾談，我想提出數點，都是有關大學的功能。大學的功能，除了很明顯是要提供高等教育，要教好學生外，其實大學的一項很重要的功能便是知識的創造，不論是人文科目還是科學，均有賴大學維持其獨立性，隨着學者的專長而研究一些對人類未來發展很重要的知識，不一定是我們即時需要的東西，但卻要扮演一個先行者的角色。例如我們今時今日起床時不一定會擔心地球會否被小行星撞擊，但卻要有科學家研究地球和人類的起源，萬一地球真的被小行星撞擊，我們如何找尋另一個星球容身，或是如何重建我們的星球呢？又或是全球暖化的現象持續下去，我們應該以甚麼方法回應，如何處理呢？這些均需要有大學學者跟社會抽離，維持其獨立性，研究一些他們認為很有需要研究的東西。



	除了科學外，人文科目也是很重要的，我們時常也要不斷更新我們對歷史、文化、文明的看法，從而令我們在全人教育方面做得更好。所以，我十分支持黃毓民議員的看法，我們的大學因為資源關係，或是純粹從一個商業角度來看，而忽略了我們基本的Arts and Science，即文、理科目。這些科目很少人報讀，香港大學已沒有了歷史系，而只有歷史組，這是非常可惜的。其實，沒有一所一流的大學是會忽略其基本的文、理科目的，所以我便提出我的修正案。



	另一方面，當我跟一些UGC members傾談後，他們也同意，首先，今天的UGC其實不僅只負責撥款，他們也有討論大學的發展和大學的分工。所以，有一位member跟我說，UGC其實應該改名為UDC，即University Development Committee，而張文光議員或黃毓民議員則覺得應該改名為Under Democracy Control。可是，曾處理大學發展的人士都知道，大學是應該有分工的。以美國為例，有些大學，例如Stanford University是以一種非常進取的態度，將其科研成果產業化，以此功能作為其使命，所以史丹福大學對於創造硅谷是有很大貢獻的。



	另一方面，有些大學，例如Princeton University，是沒有專科學院的，它沒有醫科學院、法律學院、商科學院，它的使命便是教好本科生，實行很小班的教育，對於文科、理科的基本要求非常重視。其實，我們香港的大學也有類似的分工，我們的大學，能夠說可提供全面性的教育和有科研能力的只有數所而已。至於理工大學(“理大”)和香港城市大學(“城大”)，我並非要開罪它們，因為它們過去是理工學院，所以它們也很明智，在舉辦課程時，理大和城大其實都很成功，它們是側重於一些職業和技術的訓練。正如教育局剛才對譚耀宗議員質詢的答覆，我們也知道，理大會提供一些有關動物護理的榮譽學位課程，這是切合香港護理動物的需要，是很實用的。



	我們當然也有香港科技大學(“科大”)，科大校長朱教授要設立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希望在最高等的科研方面跟世界接軌，對於這點，我是很贊成的。我不贊成的是大學過於重視賺錢，有些大學過於重視賺錢。很多大學最能賺錢的部分是開辦持續進修課程，正如我們在討論外傭稅時也有議員指出，有些大學因為看到開辦持續進修和再培訓課程能夠賺錢，所以連最高學府也開辦一些再培訓課程。


	此外，很多大學也很想成為教育樞紐，其實英、美的大學很少說自己是教育樞紐，它們只是分工而已。如果說我們辦教育時要收取多些內地或國際學生，以增強協同效應和擴闊我們學生的視野，對於這一點，我是非常贊成的。前兩個星期，我曾前往中文大學的工程系，院長告訴我們，本港的學生有很大的壓力，因為內地學生既聰明且勤力，一看很多獲獎學生的姓名，便知道他們是來自內地的，如果說因為吸納這些優才而增加了競爭，令本地的學生更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我是“舉腳”贊成的。但是，我們的首要目標並不應該是培育珠三角的人才，所以我對李慧琼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是存有疑問的。我相信她的原意並非如此，她的原意只是增強協同的效應，並非說我們用香港納稅人的資源興辦一些大學或學院，專門培訓內地珠三角的人才。我相信如果這樣做，便是違背了我們教育的目的，也對不起我們的納稅人。



	就剛才的一項口頭質詢，也有大學校長派人問我是否支持城大設立獸醫學院，對此我表示反對，因為香港沒有農業，也沒有農業政策。以香港的勞動人口來說，我也看不到有多少大學生畢業後有興趣回去高明、三水搞農場。我在美國也認識一位女性朋友，她是一位美女，是在Cornell University的獸醫學院畢業的，那是一所有規模、具世界水平的獸醫學院，程度很高，學生要先修畢物理化學科目，然後還要一如醫生般修讀數年有關課程。這位小姐告訴我，她後悔修讀獸醫，因為修讀獸醫後，她不能穿着漂亮的衣服，每天執業時只是穿白袍。在美國來說，她要前往一些horse farms、cattle farms，替人家的動物生產、配種、改良品種，令她無法結識男朋友。以她那麼高的學歷，她現時的男朋友是一位消防員，雖然她不是說一位消防員配不上她，但她的而且確覺得並不適合她。



	以香港一個城市來說，我們的大學生前往內地當見習生也要先考慮一下，因為是很辛苦的。如果我們設立獸醫學院，試問能培育多少有志到內地搞農業的香港學生呢？如果我們設立一所學院，不論是獸醫還是其他類別的學院，最終的目的只是培養珠三角的學生，我覺得是違背了我們大學發展的目標。相反，如果將來在香港，不管是在落馬洲還是新界北，在我們珍貴的土地興建一所電影學院或設計藝術學院，以加強香港和內地的文化交流，打造新的品牌或新的文化，加強我們在經濟、學術、文化上的交流，我是非常贊成的。



	最後我想談的是，我不贊成把大學的發展或撥款機構完全民主化，因為我們不想這個委員會變成只是不同利益階層爭取利益的場所，我認為這個委員會一定要保持足夠的獨立性和前瞻性，為我們的社會和知識的發展作長遠的打算。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李慧琼議員，你是否要求澄清你剛才的發言？





李慧琼議員：是的，沒錯，因為葉劉淑儀提及我的發言內容。我想澄清，我提出修正案，主要是認為香港各大院校要配合珠三角的發展，一併看它們的定位，而不是將香港的教育資源用於培訓內地的大學生。多謝代理主席。





潘佩璆議員：在我發言之前，我想先申報利益，我是香港中文大學精神科的榮譽臨床副教授。



	我剛才有機會聆聽了多位同事的精采發言，令我獲益良多。作為最後一位提出修正案的議員，我認為有一個好處，便是可以聆聽各位的發言。



	在思考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的角色時，我心中浮現了一個形象：我覺得教資會的組成，的確充分反映了一個由英式政府所設立的機構的特色。它本身很低調；正如多位同事剛才所說，它是一個非法定組織，沒有行政權力，但它的權力卻十分大，令人想起英國唐寧街10號的首相府。



	很多到過倫敦的人都曾往那裏去。唐寧街10號的首相府好像一間普通平房般，表面上隔鄰有9號、11號，但知情的人說，那條街道其實沒有人居住，唐寧街10號除外，而且地底有很大的地下室和隧道等。它表面上是一個很平實、很簡單的機構，實際上卻身負重任。



	我不會在這裏詳述教資會的職能，因為它的確擔當一個橋梁角色，協調各所大專院校，照顧它們的發展、撥款和研究工作。它主要是向政府提供意見，但我們都知道，它向政府所提的意見，力量其實相當大。




	為了瞭解教資會的重要性，我想打一個比喻。我想告訴大家，作為一個園丁，他是要負責照顧花園。我有這方面的經驗，因為我當了很多年業餘園丁。在花園裏，我們看到各式各樣的花草樹木，每棵花草樹木都有各自的需要：陽光、水份、肥料，而成長後的花葉形態也各有特色。一個好的園丁是勤力的，他會進行施肥、灌溉、修剪等工作，但他心裏有兩個目的。第一，他要向每棵植物有交代、負責任，他要令每棵植物健康成長，展現最美麗的一面。第二，他對整個花園亦有承擔，在他心裏有一幅藍圖。他要令花草樹木互相襯映，令整個花園更美麗。如果他是一個好園丁，我們便會看到一個嫣紅翠綠、深淺有緻、修剪及栽培得非常好的園林。



	以這個作為比喻，我認為是很適合教資會的角色，因為我們的大學其實大多數是由公共資源負擔。公共資源其實有限，我們的稅收、稅率很低，如何才能善用公共資源，令香港的大學發展得好呢？這其實是一個很難的角色。我們剛才聽到多位同事提出了各種爭議，亦知道院校有很多抱怨。畢竟，當家的角色不易擔當。



	一方面，教資會要就着每所大學的特色促進其發展，讓它健康成長，另一方面，教資會亦要考慮香港整體的大學教育要有合理分工，避免不必要的角色重疊，這樣才能令香港的大學可以在各個不同的學術領域有更深入、更大的發展。



	雖然教資會的角色引來很多爭議，但我認為多年來，它大致上也能執行其角色和職務，亦或多或少保障了學術自由  儘管不是全部，但也保障了部分。可是，我們要放眼將來。自回歸祖國後，香港已經不再是殖民地，我們現在是祖國其中一個最先進的城市。在一個如此先進的城市中，大學自然要肩負更重要的角色。那麼，我們便要看看教資會如何才能扮演這個角色。



	首先，讓我們看看香港的大專、大學教育現時有甚麼不足之處。我覺得是有4個不足之處。第一，經費過於緊絀。由於大多數大專院校的經費都來自政府撥款，所以這個單一資源便局限了大學的資源，令香港的大學不能以非常高的薪酬吸引一些國際頂級學者來港執教，這亦令香港的大學難以踏上世界第一流大學的階梯。類似的問題在其他國家其實亦有發生，英國便是一個例子。過去數年，英國也就這個問題進行了很激烈的辯論，因為他們很多學者橫越大西洋，到了彼岸的美國執教和生活。為甚麼呢？因為美國有很多私立大學，它們有很多捐款或一些發展基金，亦有大學興辦企業，所以財力非常雄厚，讓它們可以聘請第一流的學者。


	第二，學術傾斜。無可置疑，香港的大學現時側重於專業界別，特別是醫科、工程、法律等，重視商學，但卻輕視人文科學、藝術、文學等，甚至純科學都受到忽視。結果是甚麼呢？便是我們的學生視野非常狹窄，學養不足，非常功利，但創造力又不足，甚至語文能力亦為人詬病。



	第三，大學的發展空間不足。多位同事剛才亦指出，教資會對於大學發展的約束似乎太甚，影響了大學的學術自由。這方面我無須再詳細說明。大家剛才提到教育學院申請升格為大學所受到的阻滯，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另一個例子是，為何香港只容許有兩所綜合大學呢？其他的大學為何不可以擔當更大的角色呢？我認為這是有需要更深入討論的。



	第四，學科的研究經費分配不均。以2007-2008年度研究補助金的分配為例，我們看到第一階梯的大學，即中文大學、香港大學、科技大學這3所院校，都獲得超過1億元或接近1億元補助金；城市大學、浸會大學、理工大學則約有數千萬元，有些甚至沒有數千萬元；嶺南大學卻只有200萬元。教育學院又有多少呢？是甚麼也沒有。這些數目合起來也只有4億元左右。所以，香港在研究資助方面，可說是既患寡又患不均。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建議應加強教資會的職能，要有所改善。第一，增加成員，擴大社會基礎。我們建議加入來自不同界別的成員，例如勞工界，因為勞工界關注有關人力、發展人力資源和就業的問題。我們又建議加入文化界、藝術界的人士、文學家等，以增大教資會的光譜。我們亦建議加入學生代表，因為學生是用家，而且他們在會內可以擔當與會外學生溝通的橋梁角色。



	此外，我們亦建議教資會增加功能，協助大學開發新資源，以及幫助大學發展多元化的融資模式。我們認為教資會可以推動社會，形成資助大學的(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潘佩璆議員：......風氣。謝謝代理主席。




教育局局長：代理主席，首先多謝多位議員對高等教育的關注。



	我相信大家都同意高等教育對香港的長遠發展舉足輕重，政府每年投入資助各高等教育院校的經常撥款超過110億元。此外，我們亦投入其他一筆過撥款，包括今年撥款180億元的研究基金及多項工程項目的開支。入讀公帑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比率，由上世紀80年代初期有關年齡組別中約2.2%上升至現時的約20%。在大幅提高公帑資助學位的量的同時，各高等教育院校的教學和研究質素都有長足的進步。在過程中，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一直擔當着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教資會在1965年成立，主要就本港高等教育的撥款及發展事宜，向政府提出獨立、不偏不倚的專家意見。具體而言，教資會的主要職責是根據院校提交的學術發展建議來分配學額和經常性撥款予各院校，以及就院校的公帑資助工程提供意見，以支援院校的學術及整體發展。同時，教資會會監察由公帑資助的院校經費用得其所，保證院校在學術方面保持優良水準，並向政府就高等教育界未來的策略發展方向提出建議。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教資會是院校與社會及政府之間的一道橋梁。政府負責制訂教育政策，提供資源支援高等教育發展。教資會一方面要代表院校向政府爭取資源和落實政策，另一方面，它要視乎整個社會的需要，跟院校磋商。為了履行這些職責，教資會必須與政府及院校建立良好的溝通渠道，以便向兩者提供和收集意見。身為院校和政府之間的中介人，教資會亦擔當了一個重要的“緩衝”角色。一方面，教資會要保護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權，另一方面，社會賦予各院校辦學的權利和向他們提供經費資助，因此教資會有責任確保各院校對社會負責，確保公帑用得其所。



	教資會在履行其職責時，須運用高度的判斷力，平衡各方面的意見。因此，教資會必須借助委員的專業判斷。教資會的成員包括來自海外和本地的出色學者和高等教育專家，以及香港傑出的社會領袖，所有成員都是因個人能力而被邀請加入教資會提供獨立意見的。



	一直以來，教資會稱職地擔任此重要的角色。香港院校近年在學術和研究方面的發展有目共睹，例如香港有3所大學被列入“2008年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增刊的全球最佳大學排行榜”首50名，而多個工商管理課程亦在不同排行榜上處於高位。這些成績除了有賴各院校及其成員的努力外，教資會的貢獻也是不可抹煞的。事實上，當中如果沒有教資會作為院校與政府之間的橋梁，政府便要擔當教資會的職能，例如直接參與院校之間的資源分配、直接審議院校的研究建議、推行質素保證工作等。換句話說，政府對高等教育院校的直接控制將大幅增加。我們不認同這是香港要走的路。事實上，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是我們的核心價值。由一個獨立於政府的委員會專注為香港高等教育妥善管理資源，以及維護這些核心價值，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



	剛才有議員提及不少地方已廢除了教資會，因此我們亦應檢討香港的情況，甚或成立另一組織取代教資會。每個地方都有需要按其個別情況來訂定一個切合其需要和目的，又能反映其特定政策和行政背景的制度。我們留意到某些地方(如英國和新西蘭)在廢除教資會後另外成立一個中介的大學撥款機構，儘管其名稱不再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而這些地方作出廢除教資會的背景，是它們認為有需要強化政府在規劃和監察高等教育的角色。在此，我希望進一步強調，就香港而言，我們並不認為社會希望政府加強對香港高等教育的控制，而事實上我們亦沒有這樣的意圖。



	主席，我們充分意識到，隨着社會變遷，教資會必須與時並進，在鞏固既有優點的同時，亦要改善未臻完善之處。我們會仔細考慮議員的觀點，確保教資會的工作能夠切合社會的期望，繼續維持學術自由和加強香港高等教育的競爭力。



	議員除了對教資會的架構職能提出意見外，亦對高等教育的整體發展作出不少建議。我會在下一輪的發言作詳細回應。



	主席，我謹此陳辭。





李卓人議員：陳維安副局長剛才代表政府稱讚教資會，聽了他的稱讚，我便知道應該廢除教資會，它果然是“Under Government's Control”，control得興起，當然要繼續control下去了，當然要大讚教資會。最令人感到礙耳的一句是，他大讚教資會可以發揮保護學術自由的功能。大家應該還記得，香港曾發生好幾宗轟動全港的學術自由事件，就鍾庭耀事件和教院風波，教資會有沒有說過一句公道話呢？我從未見過教資會捍衞香港的學術自由，它反而是捍衞政府的聲譽，捍衞政府的控制，而從來沒有做任何事情。


	最近的教院風波，雖然大家都知道官司打輸了，但法官說得很清楚，高官與學術界人士討論當然是沒問題的，但他亦承認及提出一點，便是在跟高官討論時，也可能會出現一種“寒蟬效應”。對於學術自由，我們最擔心的部分便是會出現“寒蟬效應”的問題，在捍衞學術自由方面，如果交給教資會的話，我是完全沒有信心的。



	第二，最近有一件事，我不知教資會有沒有發表意見，但它可能說這事與它無關，便是政府推出另一個UGC計劃。甚麼是UGC計劃呢？便是University Graduate Cheap Scheme，即4,000元的實習計劃。我在想，4,000元實習計劃是否教育的一部分呢？所以，我想問陳維安副局長，這個新的UGC計劃，是否教育局的計劃呢？UGC曾否討論呢？你當然會說不曾討論，因為這不是教育局的計劃，但又美其名為實習，如果是實習，便是教育的一部分，但UGC又沒有討論過  這點是我可以肯定的，這一定不是UGC構思出來的，因為這實在是一個很cheap的計劃。



	既然不是UGC構思出來，在政府構思這計劃時，UGC有沒有表示意見呢？真正的UGC有沒有對現在的University Graduate Cheap Scheme表示意見呢？一定沒有。既然是教育，它為何不發一言？如果它覺得這不是教育的一部分，便應該表示這實習計劃基本上對教育沒有好處及幫助。政府現在的政策，其實全部混亂不堪。



	政府剛才說它沒有意圖進一步控制高等教育，像外國般由政府直接控制。第一，外國政府本身最低限度是民選政府，它不行的話隨時要下台，但香港不是。香港政府說沒有意圖進一步控制，是因為它沒有需要，控制已足夠了，完全不需要。我覺得他這句話說得很正確。主席，我覺得教資會的角色是“廢”的，對於真正維護學術自由，在香港的大學教育發展方面，它的角色根本受制於政府。



	最近還有一件事，UGC要到立法會解釋，但也是說了等於白說的。這是甚麼事情呢？便是張文光議員提到有關職員和學生的一個跨院校申訴機制。在上次的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正如剛才黃毓民所說，工會在一邊，大學的校長會在另一邊，大家爭拗，爭拗些甚麼呢？便是現在的大學究竟有沒有公平的申訴機制。教職員的工會覺得現在根本沒有公平的申訴機制，當教職員受到委屈或打壓時，申訴無門。這些委屈及打壓，不單是勞工問題，也是學術自主的問題，但無從申訴，因此他們要求設立一個跨院校的申訴機制。UGC又再廢話連篇，表示會向大學反映，大學向它表示每所院校均會完善自己的申訴機制。但是，UGC是有權力的，因為它負責分配資源，如果UGC肯說一句話，要求院校設立一個跨院校的申訴機制，那便截然不同，但UGC卻沒有任何表示。它不作表示的原因很明顯，因為政府不想有這機制，既然它受制於政府，永遠做政府的僕人，便不會討論這問題。



	主席，第二件事令我聽到感到很礙耳的，是我想不到......請你下次撰寫講辭時先讓我看看，為甚麼？因為你那句話真的令我很反感，你猜猜是哪一句？你說上世紀80年代是2.25%，我在懷疑我是否聽錯，你跟我說上世紀80年代有2.25%的大學畢業生，現在有20%便很了不起。“老兄”，我要學“長毛”般稱呼你為“老兄”，你怎可以跟上世紀比較。上世紀是漁村時代，如果上世紀的2.25%是剛才所說的獸醫，即使全部大學生都當獸醫，只需一所大學便可以。現在還談上世紀，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錯？我們在討論這個世紀，現在是知識型經濟，20%已經是太少，現在14 500個大學生名額，20年來沒改變過，可否改變一下，令香港真的發展為一個知識型經濟？這個題目我們在立法會已討論過無數次，每次局長們都說未是時候作檢討，我不知何時才可檢討，難道等到下一個世紀才檢討？我覺得太失望，香港的教育太不進步了。多謝主席。





譚偉豪議員：主席，劉秀成議員今天動議的議案是“全面檢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角色與職能”，我認為這是絕對有需要的，而現在也是恰當的時間來作檢討，因為我認為，大家都看見香港經濟一直在轉型，而高等教育的發展絕對是培育香港未來人才重要的一環。今天的議題引發我作更深一層的探討，就是香港教育的整體發展問題。究竟香港教育發展的道路應該怎樣走呢？香港教育目前面對最大的困難是甚麼呢？



	從原議案的措辭看來，劉議員今天動議這項議案的最終目的，是要優化本地大學的學術及研究素質，包括促進本地大學與全球頂尖大學接軌、改善研究撥款機制、增設大學學位，以及將香港打造成亞洲教育樞紐等。我認為，檢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的角色和職能雖然是重要的，但同時我也希望教育局能制訂長遠的發展策略。



	究竟香港高等教育需要一個怎樣的發展策略呢？香港可以在區域內如何定位呢？從香港現時的實際情況看來，香港的面積雖然小，但卻擁有8所資助院校，各所大學都具備本身的特色，又延續了歐美教育模式，這樣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跟國際接軌的，而這些都是國內或珠三角其他院校所缺乏的。香港有這些角色，又有這些優勢，究竟可扮演甚麼角色呢？



	根據中國教育部的資料顯示，在2006年內地共有1 867所普通高校，本科畢業生達三百七十七萬四千多人，但碩士生和博士生的人數則分別只有342 000人及56 000人。相比之下，香港的優越條件，在於因應國內博士研究生學額的不足，吸引人才來港修讀研究院課程。



	近年來，我們也看見本港大學確實吸引了不少內地學生來港修讀研究院課程，這樣甚至令本地學生感到被奪去了這些學額。不過，從研究生數目看來，海外研究生佔整體的比例與國際級大學相比，人數仍然相差很遠。這顯示本港大學研究院在國際化的道路上，仍有一段距離。



	主席，其實要辦好一件事情，大家都相信決心是少不了的。以香港科技大學(“科大”)為例，科大可說是一個奇蹟，雖然它成立了只有短短20年的時間，但已經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績，尤其是它的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EMBA)課程，經常在全球排名榜上名列前茅，也吸引很多國際學生來港就讀。所以，如果有決心辦好這事，我相信香港的大學是會辦得好的。所以，科大校長朱經武教授很有信心由科大牽頭，推動香港高等院校一同發展，組成亞太區最頂級的高等教育研究院。我相信，如果本地大學都有這樣的抱負，那就要看看政府有沒有決心，投放足夠資源了。我相信，本地大學是絕對有可能吸引更多國際學生來港的。究竟特區政府在這方面可以怎樣配合呢？



	本地高等教育，特別是研究院，能否成為區域的重點教育樞紐，關鍵在於政策能否配合，以及資源是否足夠。為配合知識型經濟的發展，政府有責任致力培訓各類專業人才，包括透過提高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比例，這樣做可令學生的視野和學歷更高、更廣闊。以香港大學為例，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比例為1比3。不過，一些國際著名大學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比例，很多時候已接近1比1。顯然本地研究院在這方面的發展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所以，我希望政府可以認真研究，增撥資源，令本地大學開設更多研究生學額，為本港培育更多高質素、配合香港日後發展的人才。



	最後，今天有多位議員提出了修正案，我特別想回應陳茂波議員提出的第五輪“配對補助基金計劃”。雖然很多工商界表示，經常被大學要求捐款，但我認為如果工商界能參與，這樣會令大學得到更多資源，我認為這是值得推廣的。至於李慧琼議員提出的支援香港的大學與國內學校有更多合作，辦研究，我是表示支持的。葉劉淑儀議員提出的知識創新、高新科技必須研究，和我過往一直所倡導的脗合。所以，我期望政府能夠積極回應和盡早落實檢討UGC的角色和職能，這樣做會令香港高等教育持續改善。



	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耀忠議員：主席，剛才有多位議員均不約而同地表示要感謝劉秀成議員提出今天的議案，其實我也很衷心感謝他提出今天這項議案讓大家進行討論。我這句感謝並非只跟着人家說，並非是別人說感謝我也說感謝，我實在是真心誠意地感謝他。



	最主要的原因是甚麼呢？因為正如副局長所說，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自上世紀成立至今，已經有數十年歷史。但是，很可惜，在這數十年裏沒聽到政府有任何打算要對教資會的架構、角色，以至功能進行檢討。我從第一天當立法會議員至今，也很少聽到政府提到教資會的架構、功能是否須進行討論或變更，連這些也沒有提過。因此，劉秀成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讓我們有機會討論這些問題，我覺得真的很好，我們最少可以把這些問題提出來。



	當然，剛才聽到副局長談到UGC的功能、角色等，似乎他絲毫沒有想過要改變它的功能或角色等。不過，最少在我們今天的討論裏，從剛才聆聽各位同事的發言中，我發現他們大多數對UGC有許多批評的意見。我希望副局長能聽清楚大家的意見，回去後藉着今天這項議案辯論，對UGC進行一個很基本或根本的檢討，看看是否正如某些同事所說，應該廢除它；即使不廢除，也要進行變革。我認為有這個必要。



	主席，為何我這樣說呢？因為正如多位同事剛才所提到，UGC最大的問題便是由外行人管內行人，這個問題非常嚴重，剛才很多位同事亦已提及，我不再就這個問題加以討論。



	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UGC的形象問題。我為何這樣說呢？因為形象上它是獨立的，它向大學撥款，好像很清高般，不受控制。可是，問題便在這裏產生。副局長剛才已解釋過，原來UGC有一個功能角色，便是要向政府爭取撥款。所以，問題變成是這樣：它向大學撥款，但它並非用自己的錢來撥款，而是向政府爭取撥款，然後再進行撥款。最大的問題就在這裏，便是要向政府爭取。即是政府可以給予撥款，也可以不給予，甚至可以給多或給少。問題便出於這裏，變成這個機構表面上獨立，但實際上並不獨立；表面上自主，但實際上並沒有自主。



	在這種情況下，令我們覺得它只是一個不倫不類、“掛羊頭、賣狗肉”的架構，即不清不楚。既然是這樣的話，退一步說，倒不如“明刀明槍”地由孫局長或教育局來負責撥款，為何要找一個“擋箭牌”呢？




	當然，主席，我其實不希望由政府直接撥款，因為如果由政府直接撥款的話，一定會出現所謂控制或左右大學自主的問題。所以，我贊成黃毓民議員的說法，應該有一個獨立自主的組織。當然，這個組織的委員不應該是委任，而應該由民主選舉產生出來，令他們有問責性，而運作亦要有透明度，令它的受眾者除了表達意見外，還存在問責的關係。否則，如果與現在的情況一樣的話，我認為是沒有意思。



	主席，我們過去不斷與學者商討這些問題，其實現在作為學者十分悲慘，為何學者十分悲慘？因為學者除了要履行本身的教學職責、傳遞知識外，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創作。對大學來說，這是更重要的。即他們要有自己的發展、自己的研究。



	可是，很可惜，現在的大學講師很難做到有自我創作、自我研究。為甚麼呢？因為他們每每要依照大學的主旨，而大學本身的主旨又是甚麼呢？它們要依照UGC的主旨。所以很多時候，如果他們希望進行一些研究，例如研究一些特別地區的生態問題、社區問題或社會問題這些不受國際重視的課題，學校便會向他們表示不要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因為沒有作用，不能夠提升大學的地位，將來便不能獲得撥款，所以不要就那些題目進行研究。



	所以，這方面導致有些學者感到鬱鬱不得志，因為他們不能夠發揮自己的專長進行研究。這的確會抹煞某些學者的發展。所以，就這點來說，我認為真的會阻礙學術自由。所以就着這方面，我不想這情況繼續下去，扼殺大學的發展。



	此外，很多同事剛才提到的另一個問題，也是我很想爭取的，便是藉着現時“三三四”轉制的時候，我希望大學能夠配合這個發展，增加多些大學學位，讓更多年青人有機會接受大專院校的教育。這才會對香港未來的知識型經濟有所幫助。



	當我們今天談論知識型經濟發展的時候，我們並沒有足夠的人才，還經常說要讓專才、優才來港，這是多麼丟臉。這麼多所大學聲稱自己是國際級大學，為何我們會沒有專才、沒有優才，反而要透過這些計劃輸入人才呢？我們應集中精神，做好這方面的工作，不要再這樣仰人鼻息，我認為這是不對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




黃成智議員：主席，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成立至今已有43年歷史。它的主要職能是負責就香港的高等教育院校發展及所需經費向政府提供意見，包括建議資助大學學額指標，以及就分配院校內研究用途的撥款進行評審工作。



	但是，教資會自1998年起，便一直把香港高等院校的首年學士學位名額鎖定在每年14 500學額的水平，約為有關年齡組別人口的18%，從沒因應社會發展和進步而對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作出調整。即是說，連同自1994-1995學年以來，以公帑資助的首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便一直維持不變，至今已超過13年。主席，13年並不是短的日子。香港在過去十多年的社會經濟發展變化中，整個方向是把香港由過去以勞動型經濟為主轉向知識型經濟，大家隨口也可說出這些說法。很多職位的入職要求亦提升至大學學士程度。對很多家庭來說，子女完成大學課程差不多已是基本要求。



	試問教資會和政府十多年來仍不檢討和調整我們的大學入學資助學額指標，是否與時代脫節？如“卿姐”所說：“真是很離譜！”所謂“不進則退”，香港的人才培訓又怎會不受影響，是嗎？人才是香港的重要資源，把大學入學資助學額鎖定在14 500名的水平，真的令港人非常氣餒！



	環顧亞洲其他發展地區，根據新加坡教育局的資料，在2007年，該國適齡組別入讀公費資助大學的百分比約為23.5%，而內地2007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亦達23%。即是說，該年全國18至22歲人口當中，有23%接受全國高等教育。根據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的資料，2005年澳洲有82%的純入學率，而進入專上教育的綜合年齡組別比例已超過八成。相比之下，回看香港目前的經濟發展情況及需要，各位認為18%的大學入學資助學額指標是否過低？我希望局長在這方面重新再看清楚。



	民主黨一直要求教資會要檢討這個14 500或18%的指標，讓更多適齡青年有機會接受大學教育、提升知識水平，亦透過豐富的大學生活，學習做人處事應有的態度和對事物的價值觀，從而得到全人教育，可以更好裝備自己，才投身工作或進一步進行研究，在不同範疇領域貢獻社會。



	民主黨再三促請政府在檢討教資會存廢的問題時，盡快增加大學首年資助學額的上限，以及增加第二年及第三年的大學資助學額，讓更多符合大學入學資格或修畢副學士而成績理想的年青人可被吸納入大學，為香港培育人才，避免香港人才外流。


	教資會的另一項重要職能是每年分發6億元的研究撥款給各高等院校進行項目研究，日後會從去年年底剛成立的“研究基金”撥款給各院校。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於2007年曾就高等教育的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議題邀請公眾人士提出關注事項。當中有公眾人士指出教資會“按表現和角色撥款”的部分與院校履行教資會所界定角色的表現有密切關係，當補助金由2%增至10%時，此項撥款安排就變成一項懲罰性的措施，讓教資會可引導大學發展。



	舉例來說，由於香港浸會大學潘玉琼博士亦在報章就校本管理發表批判性的評論，以致一項由她擔任顧問的計劃在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時不獲批准。有關此情況，各位可以查看當時的會議紀錄。



	會上亦有意見指出，教資會的“研究評審工作”機制是以商業、經濟及社會科學作為評核機制，與個別院校如香港教育學院(“教院”)的辦學使命不相同，因而令教院難以申請研究補助金。為增加研究論文得以在國際學報上刊登和申請補助金的機會，研究主題往往集中於國際事務而非本地問題。情況已影響到學術自由、對大學的研究發展造成傷害；也出現了對各院校“研究工作重量不重質，以及撥款機制不設任何上訴機制”等的批評意見。完全可以在會議紀錄中看到。



	去年年初，教資會成立小組，檢討沿用多年的研究撥款機制，以改善目前的撥款機制。民主黨促請教資會仔細研究公眾人士就教資會研究撥款機制提出的批評意見，盡快提出改善建議，包括取消“重量不重質”的評審準則，讓更多有質素及切合本地發展的研究項目得以進行，並且確保學術自由不受窒礙。



	我謹此陳辭。





張宇人議員：主席，大學是社會的人才庫，亦是推動社會向前、創新及產業發展的動力源頭之一。自由黨認為高等院校有需要自主，才能享有學術自由，發揮所長。



	然而，本港的大學經費主要來自政府撥款，如大學與政府之間沒有設立適當的“中介”組織作緩衝，受資助學院的自主性將難以確立。自由黨認為，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正好擔當政府與大學之間中立的“中間人”角色，以維持在大學自主與社會期望之間的平衡。但是，隨着國際環境、社會期望，以至院校的需要均在不斷轉變，自由黨認為，教資會的組成、權責、角色及地位，是時候作一個全盤的檢討，以便這個“中間人”角色可以發揮得更好，從而起更積極的推動作用。



	主席，原議案要求在檢討教資會職能及角色時，特別注意如何配合“三三四”制的轉制、改善研究撥款機制、增加受資助學位及增加院校在校園發展及建設的參與，自由黨希望當局在檢討時，這些都能加以參考。以下，我將集中就研究撥款、大學學額及經費等方面，談談自由黨的看法。



	自由黨認為，院校研究與工商界、產業和經濟發展，本來是息息相關的，因為如果大學的研究工作進行得好，是有助推動香港向知識型經濟方向發展的。正如在2003年10月時，審計署21號報告書指出，院校不少的研究項目及成果與工商界有“密切關係”。不過，教資會轄下負責審批研究撥款的12個小組成員，只有極少數是來自“用戶代表”，即工商界。我建議教資會擴闊相關小組成員，以加強吸納工商界的代表。



	可惜的是，事隔5年，情況也沒有轉變，在2007-2008年度負責審批研究撥款的研究資助局轄下4個學科小組共136個成員，全部都是來自學術界的，一個工商界的代表也沒有。



	因此，自由黨希望當局在檢討教資會組成時，特別是在委任負責審批研究撥款的小組成員時，能讓更多“用戶代表”參與其中，令撥款機制，尤其是在科研撥款上，更切合實際的經濟需要。



	在大學學額及經費方面，自由黨固然希望政府能投入更多資源，但現實是公帑始終有限，因此我們一向建議政府“兩條腿走路”，在適度增加資助大學學額的同時，大力鼓勵私人資金投資高等教育，包括鼓勵更多私人捐獻及推動私立大學發展，以便一方面可為大學開拓更多資源，另一方面也可為有志升讀大學的人士，提供足夠的升學機會。



	事實上，自樹仁大學在2006年成功升格為大學後，不少教育團體亦摩拳擦掌籌辦私人大學：理工大學轄下的香港專上學院表示會爭取升格為私立大學；有27年歷史、高考狀元屢出的恒生商學書院，亦計劃於2012年正式轉型為私立大學。昨天公布的第四輪配對補助金計劃結果，成績更令人鼓舞。在金融海嘯下，10所院校竟然逆市籌得破紀錄的21億元，連同政府提供配對的近10億元，即合共有31億元進帳。


	既然各界都有發展私營學位課程之意，對捐助大學又不遺餘力，當局實在有必要擴闊教資會職能，委託教資會在發展本地私立大學及籌募私人捐款方面作出研究，並向政府提供政策意見，以協助本地籌建更多私立大學及籌集私人捐款，讓公私營大學共同推動香港成為亞洲教育樞紐，從而提升本港的人才質素。



	主席，在修正案方面，一如我剛才所說，自由黨是支持政府鼓勵私人資金投入高等教育的。因此，我們會支持陳茂波議員要求當局推出第五輪配對計劃的修正案，同時亦會支持潘佩璆議員類似的修正案。我們更期望當局可將這項大受歡迎的計劃變為常設的機制。



	此外，自由黨亦支持李慧琼議員、葉劉淑儀議員及陳淑莊議員就原議案提出的多項補充性修正案。



	自由黨雖然認同教資會有檢討及改進的空間，但我們不認為教資會的運作出現了重大問題，以致要討論存廢問題，因此自由黨不支持黃毓民議員的修正案。至於張文光議員的修正案，自由黨是支持打破每年提供14 500個一年級學士學位上限這個指標的，但主席，我們對於修正案中第(五)及第(六)項是有所保留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美芬議員：今天的議案提到如何檢討UGC在香港教育制度的角色。我覺得很可惜，因為今天我們看不到UGC的負責人在公眾席上聆聽我們的意見。



	自1995年開始，我一直與UGC的各個委員會交手。我首先在此申報利益，我已在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任教18年，所以對於UGC如何審批撥款和教職員的怨氣均瞭解甚深。我一直希望可以等到一個機會在立法會動議議案，由苦主變為協助苦主，至今天有機會以立法會議員的身份討論UGC的角色，我覺得別有一番滋味。



	主席，教育為立國之本，只有生命才可影響生命。我們經常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張宇人議員剛才提到UGC的成員欠缺商界代表，但我翻查紀錄，其實查史美倫女士正是出色的商界中人。作為教育界的一份子，為何大家每次談到UGC便有好像洪水般的怨氣？



	我在上星期三發出電郵後，收到了很多電郵和諷刺的標語，我的電郵郵箱已經爆滿。它們不僅是來自某一階層的教職員，而是全體教職員，分屬不同的院校和層次，由管理層至前線，甚至不同黨派的議員。大家今天都聽到他們收集所得的意見，其實觀察所得的都是一樣。為何會是這樣的呢？為何本應是一道防火牆的UGC，到了今天卻成為一個犯眾憎的機構？今天我真的很想政府敞開心扉，聆聽我們的心聲。



	俗語有云：“樹欲靜而風不息”，我記得自1997年開始便從不同的大學聽到，須關閉一些沒有市場價值的學科，包括歷史系、音樂系和哲學系。雖然這些學系並不直接影響我所任教的學科，因為我認為基本上法律系在市場上的價值頗高，但我看到在這些學系任教的同事便感到很傷心。教育並非工廠，更不能單純以商業價值衡量一些學系的存廢。



	雖然我已在大學任教18年，但很坦白說，我對於UGC的運作並不瞭解。不過，有兩次經歷則例外。第一次是在1995年，我申請把中國法律翻譯成英文，這是經過了很長時間的構思的，而且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可是，UGC表示中國的事務並不屬於其支持的範圍，這是第一次。當時，我想問有否上訴的機制。



	第二次是在前年，我們提出一項有關兩岸三地司法協作的研究，當中提及很多亞洲的研究，現時在亞洲地區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答案也是一樣，很多外國專家均認為這並非國際間認為須關注的範疇。這顯示甚麼呢？UGC是由一批對香港問題並不瞭解也不鼓勵研究的海外學者  我甚至收過一些傳真，很多學者也認為他們有着很強烈的崇洋傾向，看不起香港的研究學者或成員  作出撥款決定的，而在決定後又沒有上訴的機制。



	昨天我請教已退休的前校長陳坤耀，究竟現時UGC存在甚麼嚴重的問題。他提到UGC屬下的RGC(Research Grants Council)負責研究基金的撥配，其中一些成員已擔任十多年。老實說，我們大學的同事從不知道原來有些UGC成員可以在任這麼久。當中有三分之一是海外學者，他們均表示從未乘坐頭等，來到香港覺得高高在上。香港的學者又如何呢？



	不過，令我更感不悅的是，自劉秀成議員提出這項議案後，我聽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大”)的校長  他今天已是行政會議成員  去信各大學管理層，希望他們支持UGC是很好的。我們感到十分憤怒，因為如果他不是這樣做，可能大家的感覺會稍好。為何要這樣做呢？劉遵義校長作為行政會議成員想帶出甚麼信息呢？如果那些校長和管理層不支持UGC，有關的學院是否又要付出代價呢？這令各院校的教職員皆很憤怒。



	這個Chart是一位中大和香港科技大學(“科大”)的同事送給我的，他們要求我必須指出，當天李國章校長建議錯點鴛鴦配，因而被冠以“沙皇”的稱號。其實，大學員工並不喜歡以這類名稱描述其他人。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沙皇”的稱號是浸會大學現任校長給李國章校長(即當時的局長)起的。



	我收到很多學系的投訴信，包括香港大學的教職員投訴沒有上訴機制；科大的員工指一名院長曾侵犯別人的版權，卻仍能擔任院長一職，而中大員工則投訴其法學院院長干犯種族歧視，但UGC皆視而不見。



	當我們討論如何檢討UGC的制度時，為何政府這麼着緊要大家必須支持UGC呢？我只認為UGC必須進行改革，亦是時候推行改革。苦口良方，如果這個時候仍不改革，只會帶來更多埋怨。





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梁美芬議員：多謝主席。





葉偉明議員：主席，談到大學教育，我是一名門外漢，但我也想說出一些個人感受。



	大學教育應該是甚麼樣的教育呢？在我個人而言，大學教育很簡單，便是教人如何思考和學習，因為學生在畢業後的漫長人生道路上，懂得如何思考和學習是很重要的。可是，很多時候，我們發覺香港的大學教育卻偏向職業教育，以致很多香港大學生被大眾或僱主詬病。究竟我們的大學教育發生了甚麼問題？究竟UGC做過些甚麼呢？我們很多時候也有這些疑問。



	我們希望透過討論，在制度上實施一些改革，而不希望政府推說UGC的制度很好，便完全把同事今天所提出的意見拒諸門外。其實，我們覺得這是“三三四”學制改革的契機，讓我們藉檢視現時的整體制度改善大學教育。我們認為大學課程由3年改為4年，並不單是課程時間長短的問題，而是給予大學師生一個空間，令他們可以學得更好和作更多的思考。例如，一些大學表示日後會透過“三三四”學制，把一些閱讀古代名著的課程納入必修課程之列。其實，這些課程在很多外國或國內的大學(例如波士頓大學及復旦大學)已有提供。所以，我們希望將來香港的大學也會有越來越多類似的課程，或教導學生思考的課程。



	我們希望藉“三三四”學制所提供的機會，與更多外國頂尖的大學進行交流，讓本地師生有更多沖擊，激發一些新思維，在改善大學課程之餘，亦對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更多貢獻。所以，我們同意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希望在促進教學方面，跟更多外國大學，特別是頂尖的大學進行交流。



	在學術研究撥款方面，很多同事剛才也指出了很多問題。雖然我是門外漢，但我也想告訴大家一些從傳媒得知的事情。一本英國雜誌列出全球大學的排名，香港也有數所大學位列100名以內。在這份成績表中，我們有不俗的成績，但只要仔細看看，便會發覺我們的大學在某方面較其他大學遜色。原來這份成績表顯示，我們的大學研究成果較少獲其他大學引用，這證明香港的研究在原創性和質素方面均未如理想。在這方面，我相信教育局和UGC均應予以考慮。



	在2007-2008年度，有37%研究計劃能夠成功申請撥款，但批出的款額只佔原先申請款額的25%，只有約四億八千多萬元。當然，未獲批出的研究計劃可能與其質素有關，但從這兩組數字，我們可以得出一個信息，便是教資會不喜歡撥款給小型研究計劃多於大型研究計劃。我希望當局可以解釋箇中原因，它是否擔心負上行政責任，以致不敢向一些創新但失敗風險較高的計劃撥款？



	在撥款方面，除了剛才提及的問題外，我們覺得學科的問題也值得關注。我們從今年度獲資助項目的分布看到，工程和自然科目成功獲撥款的項目超過一半，分別達到六成半和五成；生物和醫學則有三成，但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及商科則只有兩成七。工程、自然科學、生物科學及醫學科目獲批的宗數共700宗，但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商科合共亦只有176宗，兩者的差別是4：1。我們認為這是由於政府在審批研究撥款時，過分着重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而忽略了人文科學。我們希望政府就這方面作出解釋或多加注意。



	其實，我們覺得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為其成果對提升政府的管治質素及香港的人民質素均很重要，而且對建立一個良好的公民社會亦有很大的作用。政府是否認為人文科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時候也是得物無所用，因而不願意批出研究撥款呢？很多人指出，香港人的質素跟香港的經濟發展並不相稱，我們認為這跟上述情況很有關連，更會造成惡性循環，令香港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裹足不前。因此，我們希望政府能更重視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並增加這方面的撥款，以提高人民的質素。



	主席，我謹此陳辭。





張國柱議員：主席，今天劉秀成議員提出要“全面檢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角色與職能”，而提出修正案的議員亦有7位之多，可見各政黨和獨立議員都是十分關心香港的大學和專上教育的。



	今天要檢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的角色和功能，剛才有多位議員提出很多真知灼見，把教資會分析得淋漓盡致，也舉出很多例子。在此，我想從另一個角度跟大家分享和討論，那便是教資會應該擴展其職能，資助副學位的課程，因此，政府亦應增撥資源，協助整體的發展。



	其實，副學位的同學是專上教育中被遺棄的一羣，教資會從沒有考慮對副學位課程的資助；在自負盈虧下，同學要用上10萬元來完成學業。



	2007-2008學年有20個教育機構營運副學位課程，可報讀的課程超過300個。不少課程的師資參差，學生在報讀時都感到十分困惑，更有可能完成課程後才發現未能得到認可的資格，平白浪費了金錢和時間。所以，政府應對開辦副學位課程的團體加強監管，並給予合理的資助，確保他們的畢業生合乎水平，得到學術評審局的認可。



	不少副學位畢業生其實都希望繼續學業，當初他們均讀副學位課程，其實是因為入學學位不夠。2008-2009學年大學提供銜接二年級的學位其實只有1 927個，而副學位的畢業生卻有3萬個之多，究竟他們升學的機會有多少呢？



	事實上，副學位的出現是因為前特首董建華先生曾說，要令香港高等教育普及率達至六成，所以政府對副學位的學生是應該有責任的，不應置他們於不顧。要增加副學位畢業生的升學機會，政府便應增撥資源給大學開辦學位的銜接課程，打破政府每年只提供14 500個大學學位的上限。



	事實上，今天我是代表副學位的同學說這番話的，他們苦無機會在議會裏提出他們的訴求，今天我很感謝劉秀成議員提供這個機會，讓我可以向大家道出他們的辛酸。雖然我知道我們今天討論完也未必有機會檢討，檢討完也未必有機會提供資助給副學位的同學，但我相信在表達了之後，如果政府不聽取，那麼責任便落在政府身上。



	主席，我謹此陳辭。





何秀蘭議員：主席，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的角色，其實應該是一個不偏不倚的中間人，讓高等教育免於政治壓力，同時也能夠保障學術的獨立自主，另一方面，還要確保公帑運用得宜。然而，這個中介角色，在2002年英國愛丁堡大學宋達能校長受前教育統籌局(“教統局”)所委託進行的一份報告中，已顯示了有所轉變。



	當時，這份報告是因應前特首董建華先生提出，為了達致60%的適齡學童能夠接受專上教育的目標而進行的。當時建議增加副學士的學額，以及增加社區學院的建設，更有可能擴大教資會的角色。該份報告的2.14段是這樣說的：“要做到這一點，教資會可以加強本身在策略性規劃和政策制訂方面的角色，以便為高等教育界提供意見和指導。”那是指導啊，主席。這段文字相當清楚地表達了UGC的角色，便是它會開始干預大學的發展，所以，見諸現在事實的反映，便是在大學分工方面，UGC和教育局均有很大的意見。所以，我們看見UGC反對香港教育學院(“教院”)正名為大學，反對教院增加研究課程，便是局限了它的發展。



	然而，更令人擔心的是，UGC成為教育局的從屬機構。前教統局局長李國章先生是可以囑咐UGC的秘書Mr STONE，幫助他準備推動教院及中大合併的文件，官員濫權超越“火位”，然而，UGC的秘書缺乏獨立性，任由官員魚肉，試問大家對UGC的獨立性又有何信心可言呢？



	其實，我們在探討UGC的角色前，應重新確定大學教育的核心社會功能，那便是為社會和人類提供更深刻的思考，以及更長遠寬廣的視野，同時，也確保人類的文化成果得以承傳。要檢討UGC的角色，必定要配合大學教育的這個基本目標。然而，十分不幸，大學教育越來越商品化，越來越市場化。UGC本身的視野已非常狹窄，譬如我們今天提出一項有關城市大學要設立獸醫課程的質詢，而UGC的意見，卻只集中考慮香港人力市場培訓的需要，實際上，並沒有考慮跨區域的需要，更沒有從國家的層面考慮，如何透過香港的大學教育機構和內地合作，提升科研的嚴謹程度，提升學術水平，這些完全沒有考慮到，只會考慮香港對獸醫的需求，只會考慮漁農自然護理署是否還能聘請到獸醫，我們連跨區的視野尚且沒有，何況是國際視野呢？當我們的UGC只局限於本土市場的人力需求時，試問我們對UGC又有何信心可言？



	教資會也一直不能發揮它監察高等教育機構向社會問責的功能，也不能發揮它保障學術自由的角色。過去10年，多所高等教育機構一而再，再而三前來立法會就它們教職員聘用條件的問題作出申訴。城市大學、教院是立法會的常客；中大、港大、浸大、理大也有個案，差不多是無一幸免。其實，我們立法會也知道，不應干預大學的獨立自主，但很可惜，它們的教職員申訴無門，令很多知識份子惟有透過立法會的公開會議這個途徑，希望引起公眾輿論，利用社會壓力，使校方管理層稍為有點向社會問責的意識。為甚麼知識份子會為了聘用條件而拋頭露面呢？原因便是UGC一直擔當不起這個角色。



	追源究始，就是因為金融風暴時，當局有需要削減大學經費，而大學在校內並沒有進行民主諮詢過程的情況下，便進行減人、減薪，於是，由管理層單方面作決定時，校內便滋生了“擦鞋文化”；不善交際鑽營的學術人員，尤其是看見不平事便會出頭、敢言搶白管理層的教職員頓成“開刀”的對象。



	教資會應做而沒有做，10年來沒有真正設立一個公正、公平處理投訴的機制，反而任由校方的管理層，穿上了教職員那件避彈衣，匿藏在學術自由後面，不讓行政權力受到挑戰，在這方面，UGC是絕對失職的。



	主席，當我們檢討UGC的職能和角色時，除了我剛才所說創造知識和承傳文化的目標外，UGC也應包括以下有關大學發展的方向，以落實它的職能。第一是普及專上教育，增加專上教育學額，降低學費水平；第二是推動本土價值的學術研究；第三是在院校之外，建立一個跨院校、公平、公正的申訴機制，以保障學術獨立自主。



	要走向上述目標，UGC一定不可以成為行政當局的附庸。然而，是否要直接把英國和新西蘭那一套移植過來呢？我也有保留，因為這兩個國家均有民選的政府，當地的人民可以信任當局行使委任權力，可是，由於香港沒有這樣的條件，沒有這種土壤，所以我贊成在新機構內，加入民主選舉成分，從制度上令這個機構向社會問責。



	其實，政治壓力不單在UGC方面，大學校長也被行政當局吸納了，這方面的政治壓力更為直接。大學教育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因此，這項檢討是刻不容緩的。



	我支持原議案，以及各方的修正案。多謝主席。





DR MARGARET NG: President, 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UGC) was established for a crucial function: to act as a buffer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universities, so that academic freedom may be safeguarded from political pressure, while proper accountability is given for the use of public funds.



However, to achieve this purpose, members of the UGC must appreciate their important role.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must act with proper self-restrain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duct of the UGC has increasingly led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to wonder whether, instead of acting as a buffer, the UGC is being used as a conduit of government pressure.



Academics have expressed great concern that government pressure is becoming pervasive and intrusive, against which they have come to feel altogether helpless.



The incident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 few years ago is a case in which pressure and resistance came to a head.  It casts a long shadow.  Last week,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handed down its judgment granting an application for judicial review by the Government against the findings of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Commission) appoint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himself to look into the incident.  Perhaps wholly unanticipated by the learned Judge, the judgment has been misconstrued and misused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misunderstood by the press, and is likely to spark off new fears and open old wounds.



It is imperative for us to read and analyse the judgment with great care if mischief is not to be done to academic freedom.


Mr BELOFF, Q C, for the Government has applied for judicial review because, he said, the Commission has laid down a "prohibitive principle against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complaining or protesting to an academic", and this (I quote) "constitutes a restriction of the senior civil servant's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ideas."(unquote).  He said that (I quote) "such a principle would also have a 'chilling effect' on such officials, deterring them from exercising their freedom of expression to academics and, importantly, limiting the range of acceptable dealings between these officials and academics."(unquote)  He wants the Court to declare that this was wrong.



As an alternative, he asks the Court to say that the Commission has not laid down any principle for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follow.



First of all,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judgment has not questioned, let alone overturned, the findings of the Commission.  It would be surprising if it did, since the Commission's findings were findings of fact, having heard the witnesses directly.  The Court in fact took great trouble to explain that it does not criticize the Commission's findings.



One of the findings of the Commission, quoted by the learned Judge in the judgment, was that Mrs Fanny LAW's direct approaches to Mr IP, taking into account factual matters specific to those circumstances, (I quote) "amounted to an improper interference of a 'political' nature" (unquote) with Mr IP's right to academic freedom.



The judgment did not seek to overturn or revisit the findings of the Commission, but simply to clarify what the Commission did find.  At the concluding part of the judgment, the Court said that (I quote) "to suggest that senior public administrators and academics should never be able to privately engage in robust debate over matters of opinion and policy, the one criticizing the other" (unquote) is just to misunderstand the Commission.



The learned Judge has, moreover, drawn this line between "robust debate" and "interference" (I quote),



"In our judgment, to be interference what is required, on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is that it must be implicit in the whole manner of the approach and its circumstances that it contains a threat of sanction against the institution of which the academic is a faculty member or the academic himself and that it is a threat from a person who is in a position of authority, with the power, actual or ostensible, to bring about the imposition of that sanction."(unquote)



Since the Court did not find the Commission to be wrong in any way, it may be more appropriate for the Court not to grant the Government's application, but just let the judgment "speak for itself".



President, it is unfortunate that the judgment will not result in restoring faith and confidence in mutual trust and respec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cademia.  Dialogue between them is likely to continue to be under a severe "chilling effect" which is mutual.



In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UGC's proper functioning is all the more important.  I do not believe that the right thing to do is simply to scrap the UGC.  This is likely to result in naked interference and oppression by the Government.  The better answer must be a thorough, critical re-examination and review of the UGC.



I so submit.





李國麟議員：今天這項課題是討論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的工作的，我剛才還怕未能趕及下來說兩句，因為第一，我在大學任教，但猶幸我不是在教資會轄下的院校任教。我也不知道香港公開大學是幸運還是不幸，它並不屬於UGC的資助院校。其實，教資會的原意是好的，我剛瀏覽教資會的網頁，瞭解它的工作，因為我怕是自己弄錯，它其實有做工夫，只是我忘記罷了。教資會的網頁所簡介的政策非常好，簡單來說，有五大點，是促進香港高等教育的水平以達致國際化，以及提供很好的人才培訓，共有五大點。



	它的工作範圍則十分廣泛，例如提供資助、教務發展、質素、工程項目、研究及其他計劃等，但我只想討論其中數點。作為一名大學教員，我的感受是，我任教的大學會對我們說：“李國麟，學期快要完結及派發成績表了，請回顧今年教授過些甚麼、做過甚麼科研和曾領取多少經費。”也許劉教授會知道，同事剛才也談到，如果是UGC轄下的大學，UGC亦會問今年RAE的成績如何。其實，RAE是好的。香港醫院管理局的RAE是Resource Allocation Exercise，即投放資源的做法，但教資會的RAE則是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即是說作為一名大學教員，今年在科研方面的生產力有多強。這制度其實是嘗試把大學同事所從事的學術工作量化，並置質素於不顧，因而帶出了強烈的討論，便是究竟我們應先把教學和從事學術工作量化，還是要講求質素。換言之，便是主觀還是客觀的討論。關於這方面，我不會在此詳細討論了。



	不過，教資會把RAE用作評估大學的生產力是否良好和達致高水平，然後撥款，令大學出現很大問題。舉例而言，我是修讀哲學的，我在哲學方面有很大的成就，亦做了很多工作，但卻找不到有“impact factor”，即可以取得很高分數的文獻投稿，因為這個範疇沒有太多這類文獻。相對來說，建築則不同，這方面有很多工作也可以量化，再加上有些同事會做一些科學研究，例如製造機械人或其他可以看得到的產品，因而造成不公平的情況，令大學之內存在不必要的競爭。究竟RAE是否一個良好的指標，可以充分達到教資會所訂的目標，令香港的大學達到國際水平？我對此存有疑問，因為它一直沒有進行檢討，或許是做得不理想的緣故。



	我看到今天這項議案辯論的各項修正案均有類似的說法，便是UGC應研究現時的機制，有同事甚至說應該廢除教資會，並由政府接手。



	除了利用RAE評估大學的表現而決定批撥資源外，究竟教資會現時所批撥的資源是否符合社會的需要呢？關於這一點，我真的不大明白。以護理為例，幸好我現時任教的公開大學無須依靠教資會，但我曾經做過一件事  公開大學有一個精神科的學士課程，這是全港唯一一個訓練本港精神科護士的課程  我曾致函教資會，表示我們這個精神科護士的課程是有需要的，並要求它考慮提供資助。我當然是妙想天開，這是沒有可能發生的事，但我想告訴教資會，其實香港已有訓練精神科護士的院所。它的回覆十分簡單，只說完全不知道我們的情況，但香港亦暫時無須作出這方面的資助。我不禁想，難道香港不需要精神科護士嗎？可是，很奇怪地，它今年突然資助教資會轄下7所大學的其中之一，增設30個精神科護士名額，這是否架床疊屋呢？究竟教資會撥款開設學科的權力，是按社會的需要還是自己的意願而運用的呢？至今我也弄不清楚，因為完全沒有透明度。因此，除了RAE外，教資會有責任令整體大學的資源分配具透明度，它應該做到這一點。



	第三，教資會的現行制度很神奇，為何說它神奇呢？當它撥款給大學  對不起，我又要不厭其煩地說回自己的老本行，我們護士行業的人手相當不足，必須增加學額  增加學位時，往往會說這樣不要緊，那麼香港中文大學便增加50個學位，香港大學及理工大學也分別增加50個學位，但這是沒有撥款的，大學之間須自行磋商，例如物理治療學系削減50個學位或視光師學系削減20個學位。但是，根本沒有大學願意這樣做。結果如何呢？這便導致部門之間出現爭拗，最後是否真的可以爭取到撥款，在不同專業增加大學生學額以滿足社會的需要，這是另一個問題。



	基本上，我支持議案及所有修正案。但是，我認為教資會應好好檢討和反省，過去10年所做的工作能否真正幫助香港。第一，它能否幫助香港的老師在學術上達致國際水平；第二，資源的調配是否真正有助滿足香港各界對大學生的需求？我希望它能謹慎考慮這兩點。多謝主席。





湯家驊議員：主席，《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條訂明“各類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主席，何謂享有學術自由呢？今天很多同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更有同事認為應廢除教資會，因為透過經濟控制或干擾學術自由是非常危險的。



	主席，當然好的制度也有機會被人濫用，更何況是不好的制度。然而，為何制度會被人濫用呢？這是由於很多時候一些官員或政府在某些情況下，透過經濟環境或撥款制度，令它有機會利用不同方法干預學術自由。主席，很多人會問何謂干預？怎樣才是干預？是威嚇、指導、游說還是暗示呢？主席，我覺得最近的教院風波便是非常好的反面教材。政府以澄清法律原則為名，向法庭申請司法覆核，而經過司法覆核後，便濫用判詞，私下以此作為平反某前政府官員的藉口或所謂的理據。其實，這做法在程序上非常不恰當，更令何謂干預學術自由的問題蒙上一層白紗，令人無法看清。



	主席，我先解釋有關濫用法律程序的問題。簡單來說，司法覆核普遍是要求法庭審判一些程序或法律原則方面的嚴重錯誤，而不是讓一些人，包括政府，就一些事實的判斷作出平反，甚至推翻事實的判斷。吳靄儀議員剛才已解釋得很清楚，但很多香港人仍難以明白。正是由於難以明白，所以政府便有機可乘，利用判詞作為平反前高官被批評的理據。



	主席，司法覆核更不應被政府用作定下所謂原則性的問題。我剛才說過，司法覆核只是處理程序上的問題，既然是處理程序上的問題，那便不涉及原則性的問題。至於何謂原則性及何謂干預學術自由，主席，在教院風波中，香港人有目共睹。它是否屬於干預學術自由，我相信各人皆心裏有數。即使法官的判詞寫得多麼出神入化或難以明白，都改變不了事實。



	主席，我覺得任何意圖改變聽者的想法的行為都是干預。主席，昨天議事堂便有一個很好的例子。郭太為調查梁展文的專責委員會作供，其中一件令人關注的事情是，某政府部門提出了一個問題，於是郭太便去信詢問：“所有人都同意，你提出這問題究竟是反對還是同意？”表面看來，她可以理直氣壯地說這只是一個問題，並未試圖影響別人的立場。可是，作為聽者，這是一種無形的壓力，這種壓力便是各同事皆認為沒有問題。那麼，它應否堅持站出來說有問題？如果真的要說有問題，它便要提出充分的觀點，但這豈不是自招麻煩？主席，這行為本身已干預了一個普通人的決定。



	如果我們把類似的例子代入政府資助大學教育的環境，不難想像同樣的說話已可以構成非常嚴重的干預，無須明言“你要識做，如果你拒絕合併，後果自負”，根本無須說得過分明白。正如昨晚郭太所說，“所有人都同意，你為何要反對呢？你可否解釋這是真正的反對還是純粹提出意見？”主席，這種游說的說話表面看來可能毫不相干，但如果是由一個在資助架構內手握經濟生殺大權或有機會影響和控制經濟命脈的人說出來，便會構成干預。



	主席，教資會的制度本身並不壞，問題是這制度應否作為一個中間獨立的機構，將政府的行政和教育的行政分隔開來，避免資助的問題直接影響大學教育的方針，這樣才可真正維護教學自由。主席，我希望特區政府在這方面必須深思。





譚耀宗議員：主席，在過去10年間，香港的高等教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第一，是高等教育已經不再局限於簡單的精英制，而高等教育的就讀率由上世紀90年代初訂下的18%適齡人口，升至目前的68%。除了學士學位課程外，更有大量的學額是來自副學士學位課程的。香港現時的高等教育是一種分層次、分等級的普及高等教育。第二，是各高等教育院校不斷提高研究能力，躋身國際學術的競爭行列，本地院校之間的競爭激烈。第三，是政府新增的教育撥款主要投放在基礎教育上，高等教育院校要不斷調整內部機制，善用資源。面對如此巨大的變化，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能否發揮應有的作用，促進高等學校的卓越發展呢？這正正是今天的議案所希望探討的問題。


	近年來，外界對教資會一直有不少批評，這些意見主要可以歸納為兩個層面。第一，是教資會的具體運作。外界普遍認為教資會管得太細太嚴。教資會對高等教育院校裏裏外外、大大小小的事情，似乎都讓人覺得它都要管。由於它手握撥款大權，因此幾乎事事都與撥款掛鈎，動輒就會涉及撥款的多寡。在這種運作模式下，院校裏學術人員的工作、心態與前途都受制於教資會的種種指標，例如有意見認為，教資會近十多年來的遊戲規則是重研究而輕教學，而研究則視乎大學在以英語為主的學術期刊登過多少篇文章，或文章被人引用過多少次，大家因而都要追求發表論文的數量。結果，大學及其學術人員的潛力不單得不到釋放，反而受到遏抑。

	

	第二個層面則涉及教資會的角色，教資會只管理院校事務，忽略了香港高等教育的整體觀發展。教資會這種在功能上的錯失，有不少人認為跟教資會的組成模式有極大關係。教資會外地委員大約佔三分之一，屬下大多數的小組都是由外地委員當主席的，來自外地的客座委員對教資會的工作方向起着主導作用。在議程設定上，本地成員因此受到一定的限制。這樣，他們便難以針對香港高等教育整體發展的看法付諸政策討論及落實。另一方面，即使外地委員是一些頗有成就的校長或學者，他們也難以越俎代庖為香港制訂高等教育的方向。結果，教資會只停留於管理院校的功能，未能負起為香港高等教育制訂方向的責任。



	我今天在會議開始時，在口頭質詢部分亦提出了一項質詢，建議教資會應積極協助院校開設獸醫學士學位課程，從而促進香港成為亞洲區內動物診斷中心，為區內，包括國內的食物安全及公共衞生作出貢獻。我這項建議雖然未能獲得葉劉淑儀議員的認同，但我們也希望教資會在這些問題上能主動作出研究，不斷檢視周邊地區的大環境，尤其是國內的根本變化，從而為香港的高等教育方向提出方針、建議，再透過撥款政策以配合落實，但事實上，教資會卻只顧埋首於管理院校內部事務。例如在過去數年，教資會雖然主張通過院校合併，增強香港高等教育實力，但在運作上卻固守傳統的撥款模式。結果，院校之間只能捨棄相互合作，競爭起來，而教資會的政策目標根本是無法落實的。有些院校曾公開表示，教資會不能急它們所急。院校發展所期望的是一套，教資會所要求的卻是另一套。



	故此，我們應全面檢討教資會的角色及職能，我相信這是今天辯論的共識，亦相信這是新任主席的承諾。無論如何，香港的高等教育政策，已經不應再局限於分派資源，其重點應在於如何利用現有資源，作出更具策略性的政策選擇。教資會的架構及組織也須因而有所改變。


	教資會的檢討及改變雖然需時進行，但在過程中，我認為政府必須想方設法，先增加學士學位的學額，而民建聯曾多次提出這點。教育局局長承認，目前每年雖然有5 000至6 000名學生符合升讀大學的資格，但他們因為沒有足夠學額而無法進入大學校園，這是香港人力資源極大的損失，所以增加學額的工作不應因為教資會的檢討而受阻。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梁國雄議員：主席，如何檢討大學教育，須視乎政府如何看待大學生。



	三日前，我和一些大學生遊行示威，其中一個口號是“大學畢業值四千，特區政府發咗癲”。特區政府一直在叫喊  主席，大家也知道，在香港回歸後，“董伯伯”的首要工作便是搞好教育，他委任了一批人，希望改變香港的教育制度。晃眼10年過去了，蕭規曹隨，連梁錦松也不知往哪裏去了。梁錦松轉為從事私募基金，令國家虧蝕了數十億元。他被委任改革教育制度，但炒賣外匯出身的他態度非常傲慢，在他的世界裏只有外匯，賺到錢便是好。其實，如果我們不問根源，只問工具，根本無法瞭解問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只是一件工具而已，政府搬出一件東西，是避嫌也好，或想改革官僚系統也好，無非是要找一些人獨立地檢討教育制度，把錢撥來撥去。



	我們要看的是，政府如何看待教育？張宇人剛才說得好，他說用家是與工商業或經濟有關的人，為何他們沒有份參與呢？你說他是否有病？大家何曾看過有錢人讀書呢？他們最多只不過是捐錢，如興建李嘉誠大樓。教育的用家是有錢人嗎？我從未聽過，我以為是學生和家長。事實上，有錢人都不屑入讀香港的大學。我所認識的人在子女的中學或小學階段，已把他們送往外國讀書。我曾多次詢問司局級的官員，他們的子女是否在香港升讀大學，沒有一個人敢舉手，他們大抵不會是手部患了風濕病吧。老實說，全部是“bullshit”和“吹牛”。大家一方面討論如何檢討香港的大學教育，但有錢人根本不相信香港的大學教育，全部往外國去了。



	今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亦是六四20周年。如果以五四運動所提倡的德先生和賽先生衡量香港的教育制度和大學撥款，有何科學可言？大學資助方法有何科學可言呢？不外乎是省錢和效率，僅此而已。即是說，如果政府所花的1元值1.2元便最好，值1.5元更好，值2元更是“頂呱呱”。我們的大學教育殘缺不全，但譚耀宗議員剛才說，我們的大學教育很好，由18%增至差不多50%至60%。他大概也有病，所以到了外面吃藥。這是大學教育嗎？副學士未能與大學接軌也叫大學教育嗎？這是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即使不是豆腐渣工程，但也好不了多少。無論如何，也有保皇黨替其抒歌。沒辦法，“阿董”曾委任他負責安老事務委員會，而他跟梁錦松亦是拜把兄弟，身受皇命，受皇上恩寵。



	我們的問題是甚麼呢？如果與水準相同的國家比較，無論以國民總產值或國際化的文明程度計算，我們投放在專上教育或整體教育的金額在國民總產值所佔的比例均最低。跟我們的競爭對手新加坡比較，我們輸二比一，新加坡投放2元，我們只投放1元，對嗎？更遑論日本，我們也輸給它，亦同樣輸給南韓，還搞些甚麼呢？所以，問題是政府不肯投放更多金錢，改善整體教育制度以增強社會的能力。這便是國力，即每個人的文化修養和知識水平。政府完全沒有這個概念，只着眼於某個人可以賺多少錢。別傻了，如果你問愛恩斯坦賺多少錢，那便糟糕了，他差不多要行乞。在現時的制度下，他根本沒有資格讀書，更遑論教書。當然，我們知道有一位有錢人開設了一所PRINCETON由他打點，他便不用教書。我們的制度便是這樣。



	此外，還有一層政治問題。我們擁有半威權的政治和一個無須經過選舉的政府，自然不能容忍學院成為批評政府或說公道話的基地。五四運動只是反北洋軍閥，但也受到鎮壓。不過，當時的校長也有挺身而出維護學生。北大校長說：“不要拉我的學生，要拉便拉我好了。”陳獨秀便是文學院院長。可是，我們的九大校長  “九校長”，在普選問題上卻連屁也不敢放，試問怎樣教導學生呢？他們只會教壞學生。學校的首長未能親口說出全世界的文明標準，這才是我們的悲哀。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何鍾泰議員：主席，在討論今天的議案前，我先作出申報，我以前是香港城市理工學院和香港城市大學(“城大”)的校董會主席，現在亦是城大的顧問委員會的成員。



	主席，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成立於1965年，當時主要負責就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發展和財政需要，扮演一個中介的角色，在有需要時便向政府提供意見。在過去的四十多年，隨着本港經濟的急速發展，本地的高等教育也發生了很多變化，不少院校也先後升格為大學，現時透過教資會取得撥款的高等教育院校已增至8所。



	教資會一直給人的印象是缺乏透明度及相當官僚，聽到今天有多位同事在討論時，對教資會提出很多不支持的評語，亦有相當強烈的批評，便可資證明因為大家都質疑教資會在運作上，實際上是否政府部門的一部分呢？它只顧僵化地執行政府每年提供14 500個大學一年級學士學位的撥款上限指標，政府有甚麼工作要它做，它都會言聽計從，可以說已盡失它的中介角色。此外，對各高等院校的監管也過分嚴苛，有同事說它根本是micro management(微管)，不利於推動學術自由，與公眾期望絕對有一定的落差。



	面對高等院校在社會上角色的轉變，社會對大學學位的需求不斷的增加，以及現時“三三四”學制快將實施，政府應該對教資會的角色及職能作急切檢討，並在有需要時作根本的改善甚或改革。值得一提的是，教資會當年成立是仿效英國的制度，可是現在連英國本身也已經取消這個機制，當然它一定有其理由，本港也應就自身高等教育發展的需要，對有關的機制作適當調整，當然也要照顧到現時本港自身的特別情況，而不是完全跟隨英國或其他國家一樣的做法。同時，亦要盡量配合以下幾個重要的考慮。



	舉例來說，知識型的經濟將是未來社會發展的主導，本地大學學位的需求應是有增無減的。隨着本港學制的轉變，以及副學士學位畢業生的銜接需要，政府每年提供14 500個大學一年級學士學位的上限指標，可說已經不合時宜，完全追不上社會的實際需要，實在應作出檢討。



	在給予各高等院校的撥款的決策上，必須按公平、公開及公正的原則，絕不應讓一些歷史悠久的院校佔優，大家的機會一定要平等，不能阻礙其他院校的成長，因為每所院校必定有其不同的歷史背景和發展路向，我稍後會再詳細討論。各院校在課程、管治、財政運作、課程的開辦及收生(包括本地和海外學生)的準則上，也應該有較大的自主權，這不僅對學術發展有好處，對香港整體社會的發展也有好處。



	事實上，各高等院校都具有其本身的辦學目的和使命。因此，各院校應在上述的範疇得到自主的靈活性，以體現其獨特性，並爭取發展為世界級的大學。我記得我在香港城市理工學院剛開始升格為城大的時候，當時的總督曾跟我說，一定要完全跟從另一所學院(即理工學院升格為理工大學)的模式，大家是一樣的，不能改變。當時我表示不同意，因為每所大學都有其本身的歷史背景，各自的教師、範疇也不一定一樣，課程也不一樣，學生的入學要求也可能不一樣，家長的要求也不一樣，我可以依從一樣的只有一點，便是學士學位跟非學士學位的比例是65:35，只有這一點我同意兩所院校是一樣的，其他的我則不同意。當時他沒有反對我這種說法，結果現時兩所大學的發展，可以說是相當好的，而它們的路向是不同的，也可以說能夠以不同的模式滿足學生、家長，甚至社會人士的需求，不過，這當然要由社會人士來評論是否正確。



	為加強本身的管治水平，高等院校也應該增強決策上的透明度，並加強師生在管治機構內的代表。在2002年3月發表的香港高等教育  教資會的報告(即“Sutherland Report”)中，也曾作出以下的建議：“各大學的管治組織對大學的管治和管理架構進行檢討，以確定有關架構是否切合所需。”我於2006年在本會提出《2006年香港城市大學(修訂)條例草案》時，建議將大學校董會的人數，由當時的37人減至20人，並加入1名由教職員互選的代表、1名由城大研究生互選的代表，以及城大評議會主席作為校董會的成員。我覺得有均衡參與是好事。希望政府經過這次討論，聽到各同事提出的建議後，能盡快徹底檢視教資會的角色與職能，我相信這對整體社會的發展也有好處。多謝主席。





MR ABRAHAM SHEK: President, sorry, I was just writing my speech.



	President, today's motion debate on the UGC has far-reaching effects on the direction and quality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on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s a Chinese international city.  The production of quality university graduates rests with the universities.  That is a fact, but unfortunately, the type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rests with the UGC for it controls the funding and through such, it decides on what to teach, where to teach and how to teach.  In other words, it decides on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of what constitute university education.



	The Secretary in his initial speech talked about the role, the fine role and the good work of the UGC, and the UGC as a buffer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universities.  As a defender of the treasured values of academic freedom, academic excellence, academic creativity and also good research, has the UGC played its role and effectively carried out its function?  It is not for you to judge.  It is for Hong Kong to judge and for Hong Kong to make judgment on how it works.  If you have listened to the criticisms and the suggestions raised in this Chamber, you should be ashamed that you have not delivered the UGC and its role to play.  We are not here to criticize Laura CHA and her group of men and women, for they have dedicated themselves within the narrow ambit of what they are supposed to do.  They have given time and efforts to play their role.  Now is the time that the UGC be viewed as obsolete.  It is not catching up with the times and it is time that we reformed the UGC, so that it can act as an ag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universities in delivering what constitute good education.



	What actually is good education?  So far, if you look at the graduates of these last 10 years, on whom we have been investing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much much more than what had been spent on education during the British colonial days, have we achieved the values of good education?  Ask yourself.  You might be a product of that good education.  I do not know where you were educated.  Overseas?  Thank you.  But then, we have a lot of good local graduates who actually are not only products of just universities, but are also products of good family training.



	What constitute good university education?  So far, you look at Hong Kong's universities, they have produced a lot of good graduates.  Those graduates may not be educated men.  Those graduates are technocrats, doctors, engineers, surveyors, architects, but are they really educated men, receiving the good education they are supposed to receive?  In ancient China, the Confucian values of what made a good education were that they must learn "六藝" ― the six arts ― the practice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rites, music, archery, charity and mathematics.  It was an all-round education.  Have our universities under the UGC been able to provide a good, all-round education to our graduates?  We have failed.  We might have reformed now with this "3-3-4".  It is better late than never.  Has the UGC been awaken to this fact that it is not producing the type of educated men which we have been looking for, and not providing the type of quality education which Hong Kong is supposed to have as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city?



	Mr Secretary, I think what we are asking for is not the abolition of the UGC.  We are asking the Government to look into how to reform the UGC ― take the UGC out of the micro-management of the universities, return academic freedom to the universities, return academic excellence to the work of the experts who run the universities, not those people who hide behind the UGC,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  We look forward to a better education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grand-children.  We hope that one day, the Government can wake up to the fact that it cannot hide under the umbrella of the UGC, as the British had done in the past.  They had a purpose, they wanted to control education.  This is not the purpose of this Govern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Government is to produce good educated men, and I urge the Government to look into itself, to reform the UGC, so that it can produce good quality education which we all deserve.



	Thank you, President.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在讀完中四後便離開了香港，數個大學學位都是在外國修讀的，回港後曾在樹仁任教一段很短時間。



	這麼多年來，看見香港的一些大學，我都會有一個很大的問號。香港多所大學每年獲投放數以億元在教育方面，也表示有健全而高質素的教育制度，為何這麼多年來香港所出的有風骨文人，似乎只有在1949年以後從中國來港的文人，而且來來去去也是這羣人，而真正由香港本土培育出來的有風骨文人，可說是寥寥可數。我們看一些著作，都是由錢穆、唐君毅、徐復觀這羣老一輩的人所作。新一代的著作，真正有學術水平，特別在中國文化和哲學理論方面具水平的，真的寥寥可數，可說是絕無僅有。



	這情況的出現，我相信跟政府教資會的撥款安排有必然的關係。因為有很多議員都指出，教資會的撥款是製造大學內  雖然不是官官相衞  但也是利益輸送及小圈子活動，互相扶持、互相輸送利益，很多大學校長都是政棍或政治投機的機會主義者(名字不提了)。有些是曾在本議事堂服務的，但他的政治立場、政治取向，真是典型的政治機會主義者。校長如是，如何帶領一所學校建立和製造有風骨的文人呢？有些議員以蔡元培來作比較，真的令人毛骨悚然。



	所以，主席，教資會的撥款安排令大學往往要向錢看，是腐化的根源。大學向錢看，富人捐錢，大學便連學院的名稱也改掉。學院名稱是表示學院的傳統和風骨的，把富人的名字作為學院名稱，學院的傳統到哪裏去了？這是不知所謂的做法，大廈亦然，大廈採用富人的名字，學院也採用富人的名字，是富人的走狗嗎？是富人的隨從嗎？所有做法都是向錢看，教資會這樣做，政府似乎也很鼓勵，以致整個教育制度不知所謂。



	如果這個模式不改變的話，香港的大學教育要創造或培育有風骨的文人，我認為是極難的事，簡直是等待奇蹟出現。很奇怪，儘管投放了這麼多資源，一些在香港出身的著名學人，很多時候都是從外國回流的，為何香港本土會流失人才呢？可能是對香港沒有信心，所有從事教育的高官，他們的子女都在外國接受教育。即使香港官員接受培訓，也要到哈佛，不會入讀港大、中大的。為何這樣媚外？要培訓香港政府的官員，為何要到哈佛、劍橋，為何不到港大、中大、科大呢？這是自己也瞧不起自己的大學，說甚麼要建立高等學府呢？



	主席，另一個問題是有關公正處理教職員申訴的制度。關於這點，院校員工、教職員均指出要成立一個跨院校的獨立申訴制度。事緣當年不知基於甚麼理由，大學將教職員的薪酬跟公務員薪酬脫鈎，令大學自己成為王國，接着便出現小圈子政治，利益互相輸送，互相包庇。只要是校長的親信，便步步高陞，迅速上位，而說話不入耳的，便隨時被解僱及沒有任何晉陞機會。所以，建立獨立制度也是重要的。



	此外，有關研究院學生的來源問題，我以前其實也曾在這議事堂提及。現時大學的研究院，差不多已成為中國學生的天地。有些研究院差不多八九成都是來自中國的學生。我不是歧視內地學生，但研究院沒有理由差不多被中國學生全部侵佔的。香港學生有何出路呢？現時有很多人前往台灣讀書。因此，這與教資會的政策和措施是互為關係的。



	主席，我剛才提及文人風骨的問題，社民連旗幟鮮明是社會民主主義，而學院內其實也有很多。我在外國讀書時，很多大學均表明，大學的政治系或其他學系內，有一羣左翼文人是馬克思主義，還有一羣可能是保守主義者，分門別類，是很明確的。香港大學則害怕，左傾一點的也不敢伸出頭來。我跟他們傾談，他們也表示不行，害怕連工作也失掉，說明這種恐懼是表露無遺的。有些人可能在讀書時是馬克思主義者，到了教書時便不敢提馬克思了。所以，教育自由的喪失，可說是令人甚為悲痛的現象。



	所以，教育局不正視這問題的話，香港教育的自由，其實是廢話，只會創造一羣搖尾乞憐的哈巴狗。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余若薇議員：主席，今天聽到議事堂中無論是被稱為民主派或是反對派的，無論是建制派或是保皇黨的，都一致覺得這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或“UGC”)，或張文光所說的Under Government's Control的制度要檢討，而且是全面的檢討。因為事實上，它沒有發揮到它應有的角色，便是緩衝大學與政府之間的角色，亦沒有擔當應該捍衞學術自由這個很重要的角色。



	其實，大家都知道，大學的生存有賴政府的撥款。在香港，這特別是一項很重要的財政資源，因為在外國，有很多人捐錢給學府，而且亦有很大的基金，但香港因為沒有這一種傳統，所以要依賴政府的撥款。政府在撥款的時候，很容易會透過撥款作出或多或少的控制。所以，在香港來說，要捍衞學術自由，教資會的角色是特別重要的。我在立法會擔任議員已是第九年，立法會經常討論大學的問題，但討論的內容有時候會令人有點毛骨悚然的感覺。為何呢？因為一方面是大學教職員的指控非常嚴峻，聽後也令人十分擔心；另一方面，我們永遠只看到教資會的秘書長前來參與會議，但大學校長卻不肯來，會議反覆談論的也是樣板式的一套。那些問題使你聽後也會替大學裏的同學擔心。



	主席，今天很多人提及教資會出現的一些問題，我不想在這裏重複了。但是，我只想說，最近報章特別多文章，大家也可看到，是談及捍衞學術自由的，原因是最近的教院風波引致一項司法覆核，而夏正民法官的判詞亦引起了很多很多誤會，令人引起了很多很多擔憂。所以，主席，我希望藉着今天談及檢討教資會角色的時候，特別提到這份判詞。



	主席，判詞刊出後，報章便有很多報道，覺得羅范椒芬平反了，即是教育局勝訴了，學術自由可能會引起寒蟬效應，我們公民黨亦收到很多學者的來信和很多email，查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這份判詞是如何的？主席，我想讀出夏正民法官就着其正式判決的判詞的第77段︰“For the reasons given in this judgment, clarifying an important point of law, we therefore grant the application for judicial review.  As for a remedy, in our view, any form of declaratory relief would be overly cumbersome.  As Mr Beloff envisaged, we prefer to let this judgment speak for itself.” Mr BELOFF是代表教育局的。換句話說，法官一方面說他批准教育局司法覆核的申請，但另一方面，他說不會給予任何濟助或救助，因為他覺得根本沒有需要聲明，聲明是多餘的。其實，由始至終我覺得教育局提出司法覆核是多餘的。教育局說它的目的是甚麼？教育局想證明甚麼才是學術自由，怎樣才算是大學自主。主席，我從來也不覺得法院可以幫助定出一個定義，例如甚麼是學術自主。其實，學術界對此是有很多定義的，我也無須讀出來，很多報道也已說了。怎可以要求法院幫助它給學術自由作定義，或甚麼是大學自主？法院是用來判決事實，找出真相的。其實，在第一次聆訊時，委員會已經找出了事實的真相，當時羅范椒芬說了甚麼東西，對莫教授說了些甚麼，對葉建源說了些甚麼，對鄭燕祥教授說了些甚麼，就事實的判斷，夏正民法官根本完全也沒有推翻，沒有說︰“就事實的判斷上，之前的法官是錯判了，羅太並沒有說這些話。”並不是這樣的。但是，他說在學術界，即使是高官也好，並不是置身於象牙塔內，所以可以有些激辯，而激辯便不算是影響學術自由。夏正民法官只不過是說在委員會內，從來沒說過這些話，所以大家不要誤會委員會曾經說過有學術自由或是學術自主，便代表高官不能發言或影響高官的自由。他說這個委員會根本沒說過這些話。夏正民法官只作出了這麼多的澄清。



	但是，最近可以看到很多學術界的文章也說得很清楚，高官最重要的不是與學者激辯，高官最重要的是要聆聽。其實，教資會也一樣，它應該公正的在大學之間當一個緩衝的角色，亦能夠令教職員覺得大學並沒有黑箱作業。



	主席，綜合這麼多文章和聽到大家在社會上的聲音，亦包括今天立法會這麼多同事的發言，公民黨絕對支持今天的原議案，希望政府盡快檢討教資會的角色。今天我們會支持所有原議案和修正案，黃毓民議員的修正案除外，因為他的修正案建議在未作出檢討前先廢除教資會，我覺得這可能是稍為急促了一點。所以，就黃毓民議員的修正案，我們是會表決棄權的。



	多謝主席。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我首先要為我的嗓子道歉。面對大學生，面對今天這麼多議員的修正案，主席，我不明白為甚麼現在的議員這麼喜歡修正？如果這麼有“料”，倒不如自己提出一個motion，是嗎？現在才3月，但聖誕樹已經掛滿飾物了，這是我們議會的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不過不要緊，大家都關心我們的年青人。


	主席，過去十多年來，我經常與大學生對話，不單這樣，我還有一個工作坊，經常與大學生一起，希望改變他們的思維。即使是教育制度欠佳，也是要做人的，仍是要活下去的，即使你的老師或父母未必教你如何做人，但你亦要積極地活出二十一世紀的精采，我們的工作坊便是做這類事情。



	但是，很可惜，主席，十多年前我問那些學生，與三十多位大學生對坐，我問他們有多少學生會備課呢？十多年前，三十多位學生之中，最低限度有四五位會備課，但今時今日則沒有了，為甚麼呢？因為學校沒有這樣的要求，老師亦沒有這樣的要求，這使我感到非常悲哀。十多年來，我們的資源投放越來越多，但亦越來越多人跌出了制度之外，為甚麼呢？你對他越緊張，他越覺得要“蹺起雙手”，他有甚麼不懂，便是老師的錯、教授的錯，而他自己又做過甚麼呢？說到自主權，為甚麼我們令社會那些學生在學習那種權的時候，自己也抓不着呢？為甚麼我們要給他們這麼多東西，當他們像“金笸籮”似的？在社會上，我們設法保護他們，但他們在學習時，還是“闊佬懶理”。例如要找工作，今時今日，我還要教大學畢業生怎樣見工、找工作，是否靠一兩次見工，他們便會找到工作呢？他們對於個人、人與人的關係、人際關係的技倆，絲毫也沒有，為甚麼呢？前兩天電視播放一套短劇  “電車男”，甚麼是“電車男”？是指整天對着電腦，不懂與人溝通的男子。為甚麼會這樣呢？

	

	主席，我在這方面的工作已踏入第七年了，我對大學生已感到十分灰心了，於是我決定早一點在中學生之中做一些工作。我今年可以幫助2 500位偏遠地區的中學生，我最主要的是跟他們做甚麼呢？是推動他們的積極性與人際關係。有些學生就讀“Band 3”的學校，結果半年下來，他們可以站起身，娓娓道來，在連續3個月的工作坊中，他們感受最深的是甚麼。以前他們是不會主動站起來說話的，你叫他們說話，他們也只是支吾以對，但最後他們可以站起來說話。我問一位學生，他跟家人的關係有甚麼改變，他說完後仍然“眼濕濕”，表示現在才知道父母出來工作是這樣辛苦的。他回到家中，亦會明白有時候父母向他發脾氣，其實不是真的想向他發脾氣，而是他本身亦沒有好的“臉色”給父母看，所以父母跟他說話時語氣會很“倔”，大家互相鬥“倔”，最後便吵架收場。他說現在回家，會想一些話題跟父母交談。



	這是很簡單的事情，如果梁劉柔芬做得到，“亞茂”都做得到，但為甚麼我們的老師做不到呢？因為在我們的制度內，每件事情都是“鬧”便可以，總之“鬧”便可以，你“惡”便可以。我們這個議會已經表現出來了，最好的例子都在這裏，人們說一句，我們便要加上18句。不過，不要緊，我認為香港人的反彈能力是非常高的。我很高興觀眾席上坐了一羣學生，我覺得我們要多些所謂“change agents”在社會內，不再鼓勵那種“以惡鬧人”的做法，而是動腦筋想想怎樣改變這個社會、這個世界，不是“鬧”便可以，“鬧”官員一定要如此如此便可以，不是這樣的。



	在這裏，主席，我還想說說原議案，議案開首便是說“鑒於國際趨勢是越來越多國家，包括英國、新西蘭、新加坡等，已取消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機制”，我想說的是  但可能這項信息也是不正確的  我聽說英國政府質疑以往的教資會成員大部分是由現職學者組成，這是一個弊病，以及與大學過於密切的關係，未能從外而內推動改革，所以便設立了權力範圍較之前教資會更大的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簡稱作“HEFCE”，國務大臣的代表也有權出席這個委員會的會議。至於新西蘭，1989年的教育法令通過廢除教資會，教育法令亦訂明會在中央層面開設一個部門。這些資料，我相信大家也可查看。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謝偉俊議員：我在此翻看今年的財政預算案，發覺難怪有這麼多同事踴躍就這項議題發言。事實上，教育資源是我們所有開支預算最高的一項，有393億元，遠較我們的醫療和福利開支為多。很多同事剛才各師各法，特別是一些有法律背景的同事，利用這個機會與我們分享最近原訴法庭一項判決對教育自主的影響。此外，很多同事也提到如何保持我們的教育質素及各方面有需要改革的地方，我無須再多說。



	不過，我想以自己的少許背景及較關注的項目，即從旅遊的角度來談教育。很多時候，如果大家到外國，不知道是否有此經驗，便是例如前往英國時，會參觀Oxford和Cambridge大學，到它們的campus看看；前往美國時則參觀Princeton，Stanford和Harvard大學，看看它們的環境如何。如果來到香港，我相信不是很多遊客會看看香港學校的campus，即使參觀，我恐怕他們會感到很奇怪，為甚麼香港的大學校園好像香港十大富豪榜的排名般，這處是李甚麼甚麼樓，那處又是甚麼甚麼樓，全部也是這些的，而更奇怪的是，這些教學樓的名稱所佔的位置特別大，大得像是賣廣告般，在經過海底隧道時，在當眼的位置便最容易看到這些名字，令人懷疑香港的大學究竟在做甚麼？是否真的以商業為主、以大老闆為主呢？



	從這種風氣來看，我相信香港的大專教育恐怕早已淪陷，它的淪陷不在於政治審查及政治控制，而是在商業方面，恐怕太早太深被香港的商業社會所控制。這種風氣如果不改變，我恐怕說甚麼學術自由，都可能有少許“嘥氣”。



	我相信在座有很多同事或負責教育的官員，包括我們的副局長及政治助理  如果我說錯了，請給我更正  都是在外國接受教育回來的；甚至是我們的政治助理，你的爸爸一向公開說很高興及很開心，因為很早便為你安排入讀全世界最受歡迎及最受人景仰的學府。如果我們的官員有這樣的背景和心態，並非不好，但你們在香港處理香港本身的教育制度時，究竟有多投入、有多少共鳴？香港普羅大眾不能夠像令尊翁般，一早已為子女計劃，或像很多高官般，一早計劃自己下一代入讀一些所謂blue-chip大學，究竟我們的方向如何？恐怕正如我多年來在香港所接觸到很多有醫生或律師、大律師專業背景的朋友或同事一樣，他們只是正正從事某些專業、某些行業的工匠。他們只花數年時間學懂其科目或某專業的一些執業技倆，快速地考獲牌照而出來工作，可以開始賺錢，他們從來沒有想到這些學科及專業的背後本身有很多理論支持，甚至有很多通識，這樣才能夠把其專業發揮所長，不只是懂得抄襲師傅，書本教甚麼，便做甚麼，依足程序。這些並非是教育，只是一如補鞋匠及從事繡花工作般，是沒有分別的，只不過他們所學的是另一種行業而已。



	香港的教育正正便錯於此，是通識不足夠，完全沒有向大家提供基礎或機會，無論是科學或文學也好，進行初階的訓練、思考的訓練及人格的訓練，完全沒有，只是鬥快跑出，考取牌照便出來工作。這種教育制度，我相信如果我們不能在教資會方面作出改變，無論是在它的組成、視野及政策方面多做工夫的話，我恐怕只談撥款，可能都不能改變多少。



	主席，我希望有朝一天  可能這只是一個夢想  如果到來香港的遊客有興趣參觀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排名不分先後)，參觀它們的校園，感受它們的學習風氣，看看它們學生的表現等，屆時，香港的大專教育便成功了。否則，好像現時般，只是看到招牌，而看看我們的學生，其實是完全沒有任何大學生應有的風範，不要說風骨了，是沒有任何的自我，永遠停留在spoonfeeding的階段的話，我恐怕香港的大學永遠也不會成功。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劉秀成議員，你現在可就7項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5分鐘。





劉秀成議員：主席，我很多謝有7位議員把我這項議案作更深化的討論，他們就檢討UGC提出很多不同的意見。



	有多位議員甚至把UGC的名字，說成為Under Government's Control。最特別的是李卓人議員，他說這是University Graduate Cheap Scheme。究竟它有沒有credit control，還是甚麼control呢？這便是我們爭議的問題。



	我今天上了很寶貴的一課，雖然這堂課需時3個半小時，但我覺得是值得各位議員聆聽的一課。我不知道局長和他的助理，或UGC的成員有沒有聽這一課，但我認為議員的言論針針見血。他們都很用心，其實只有一個原因，便是大家都很關注教育，你我都是關注這方面發展的人士。



	對於不同的問題，他們當然會把政見提出來，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現象。大家也記得，在西九發展方面，當我們團結一致的時候，西九也可以捲土重來，為何UGC不可以捲土重來呢？我希望這方面可以討論一下......





主席：劉議員，我想提醒你，在現階段你應該就修正案發言。





劉秀成議員：好的。關於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他是會計師，當然是向錢看。剛才很多議員提到，建築物上的捐款者名字是否可以小一點呢？這點我是同意的。


	張文光議員剛才提出了很多教育的問題，例如教院風波，是否應該有一個獨立機構來讓教職員有一個申訴的渠道呢？全部都是針對這些問題來給予答案的。



	李慧琼議員提到如何突破大學學額的規限，增加學額，以及提到我們的區域教育應該如何實行。



	我很欣賞陳淑莊議員，她現在不是做大律師，是做醫生，她為UGC進行身體檢查，研究是否應該整容或改變現有的模式？我認為這是對的，我們只有“擦鞋文化”，對人文科學置之不理，這些全部應該要檢視。



	至於黃毓民議員，他所看到的問題跟我一樣，甚至比我更深入。例如屏障功能、功利政策，是否我們教育界、政界應該關注的問題。最重要的一點是，他說出了我心底裏的話，他說教師應該有志業的理念。



	葉劉淑儀議員亦就全人教育，不要只顧商業化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提醒，這點我當然很同意。她質疑大學究竟是否太過民主化呢？這些沖擊其實是大家可以平衡的。



	在沒有錢不行、有錢也不行，而民主也不可行的情況下，究竟應該怎麼辦呢？我認為潘佩璆議員舉的例子很不錯，他以種花作例子，表示花園的花草樹木各有特色，這其實跟我建築的想法一樣。不過，他說這不是容易做到的，因為這個城市不能單一化，要有不同空間，而科研亦要在不同領域發展。



	主席，除了提出修正案的7位議員外，其他同事亦提出了很多意見，我知道稍後我未必有時間逐一回應他們的問題。但是，總的來說，我希望聆聽完副局長的回應後，我再在這方面作總結。謝謝主席。





教育局局長：主席，首先我想感謝各位議員今天就高等教育不同範疇提出的寶貴意見，以下我會作出具體回應。



	第一個範疇是有關教資會的角色與職能。我剛才在開場發言時已簡單論述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的職能與貢獻，我不再在此重複。為了讓院校和公眾更瞭解教資會的職能，教資會近年實施了多項措施，並會繼續推行這些措施，以增加透明度。例如教資會已把其背景、政策、程序便覽及活動資料上載其網頁，並計劃發表年報。為了加強與公眾(特別是院校師生)的溝通，教資會主席和委員去年走訪了8所教資會資助院校，舉行“認識教資會”活動，向師生介紹教資會的工作和聽取師生對教資會的意見，我相信他們會繼續在這方面做工夫。此外，教資會主席會在每次舉行教資會會議後與傳媒會面和發放新聞稿，讓公眾有機會瞭解教資會會議的討論議題。



	除了讓公眾增加瞭解教資會外，教資會亦會進行審視自己角色的工作。例如在2002年進行的高等教育檢討和教資會剛開始進行的“2009年高等教育檢討”，當中均包括審視教資會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正在進行的“2009年高等教育檢討”將專注研究多項重點，當中包括議員今天下午提出關注的議題，例如香港高等教育的理念和角色、高等教育機會的供求情況、高等教育的質素保證、研究支援策略和研究資助模式，以及香港高等教育在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和中國內地和區內高等教育的急速發展情況下的定位。在研究這些課題當時，教資會會檢討其職能及角色，這是重要的一環，教資會預計會於2010年完成剛才提及的檢討。



	就教資會的組成方面，教資會目前有24名成員(包括主席)，當中四分之三來自本港及海外的著名學術界人士和教育行政人員，其他為傑出社會領袖，委員當中並沒有政府官員。所有教資會委員均以個人身份獲委任，他們的獨立性是不容置疑的。或許公眾人士可能會擔憂海外成員未必理解香港的情況。事實上，海外成員為教資會提供國際視野，並且以獨立於本地院校的立場提供客觀的意見，協助我們洞悉世界趨勢，維持香港高等教育界的國際競爭力。



	教資會成員致力推動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付出他們寶貴的私人時間。在2008年，教資會及其小組一共舉行了28次會議，就高等教育各項事宜作出了深入討論。



	以下我說一說剛才有議員提出的院校角色分工和資源分配問題。部分議員擔憂教資會的資源分配工作會影響院校發展的空間。對於如何在高等教育體系內分配政府撥款，各界其實有不同的見解。一方面有人認為政府應撥出較多資源，供某些選定的範疇或院校運用，讓它們發揮所長，在國際間爭取佳績；另一方面亦有人認為應向體系內所有範疇提供其認為適當的撥款，讓所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皆可受惠。



	我們不能忽視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地方，它承受不起高等教育工作過度重疊。教資會在這情況下，建議每所院校因應本身的優勢擔當獨特的角色，盡展所長；同時，院校之間應該通力合作，成為一個緊密結合的高等教育體系。在今天的經濟環境中，我們更有需要善用公帑，以促進整個界別的發展和效益。



	教資會在檢討8所資助院校的角色說明時，認真地考慮了院校自己訂定的角色，並在此基礎上加以發展。訂立角色說明是一個諮詢過程，絕非政府和教資會向院校施加的規定。這個策略是在尊重院校認定自身優勢的前提下，讓院校之間既有健康競爭，又能各展所長，避免工作過度重疊，從而確保公帑可以用得其所，鞏固整體高等教育體系的優勢。



	在具體的資源分配上，教資會會堅守公正無私、不偏不倚的立場。我想強調的是，不偏不倚並不表示要以劃一、均等或不加細分的方式向院校提供資助，而是客觀地就院校所提供的課程和研究項目類別，作出切合各院校所需的決定。



	一般每3年進行的學術發展計劃，是既具策略性而又互動的。在過程中，教資會會與各院校緊密聯繫。教資會就撥款事宜提出的建議，並不是由上而下的決定，而是通過教資會與個別院校的對話而得出的結果。經常性整體補助金批出後，院校在運用撥款方面其實享有很大的自由度。這既確保了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亦讓院校可以靈活應變。當然，社會亦期望院校善用公帑，為其所作的決定負責。為了完善撥款機制，教資會已進行撥款機制檢討，以期在2012年至2015年這3年期實施。



	教資會在評定各院校提交的學術發展計劃時，絕對是一視同仁，在學術水平的大前提下，以學生的福祉為依歸。教資會的願景是8所院校均因應本身的優勢擔當獨特的角色，所以它會協助各院校盡展所長。



	教學用途撥款佔教資會資助界別整筆補助金金額的75%，撥款是根據學額、修課程度、課程模式及學科等因素計算出來，每所院校的計算方式是一致的。此外，在研究方面，除了歷史悠久的大學外，其他院校在研究工作上其實亦取得驕人的成就。例如香港城市大學領導的3項研究項目，在2008-2009年度獲教資會轄下研究資助局批出1,620萬元協助他們進行研究，成為該年度獲得最多撥款及項目申請成功率最高的大學。



	以下我想說一說教學用途撥款。議員特別關注教學用途撥款的公平分配，有些學科有需要使用特別設備和實驗室，或須佔用教職員較多時間，因此，成本事實上是較高的，而醫科的成本特別高昂，這些皆是廣為世界各地撥款組織所接納的。



	教資會不時檢討不同科目的相對成本。在進行最近一次的全面檢討後，教資會決定從2005年至2008年的3年期起，把學科成本類別由17個減至3個，這3個學科分別是“醫學及牙醫學”、“工程及側重實驗室工作的學科”和“其他學科”。教資會亦首次公開具體的相對成本加權數值，以增加透明度。



	成本類別是按科目的實際需要訂定，絕非重理輕文，例如“藝術、設計及演藝”跟“工程及科技”屬同一個學科成本類別，而“數學科學的”、 “電腦科學”則與“人文學科”、“法律”同屬一個學科成本類別。



	以下我想談一談研究方面的議題。有不少議員剛才建議改善研究撥款的機制。教資會資助學術研究的目標是協助院校追求卓越，絕非重量不重質。現時，教資會主要通過兩個途徑提供研究撥款。整體補助金確保各院校具備合適的研究基礎設施(例如教學人員、技術支援人員及設備資源等)，進行研究及以研究主導的教學工作；而研究資助局(“研資局”)以角逐形式撥出的研究用途補助金，則是為資助規模較大的研究項目而設的。



	研究用途整體補助金主要是教資會按各院校在研究評審工作中的表現作分配，研究評審工作是採用學者評審方式，評審院校提交的學術研究文件，以發掘卓越的研究。教資會在2006年進行最近一輪的研究評審工作，進一步完善評審工作，並且訂下研究須達到國際卓越水平的要求。教資會轄下一個工作小組現正與8所教資會資助院校商討未來評估各院校研究表現的最佳方法。但是，以角逐形式分配的研究用途補助金，是研資局按院校遞交的研究計劃的學術價值，透過學者評審機制進行評審，然後作出撥款的決定。



	研資局的學者評審機制廣為其他國際研究撥款機構採用。研資局轄下有4個評審小組，分別是自然科學小組、工程學小組、生物學及醫學小組，以及人文學、社會科學及商科小組。在一百四十多名成員中，包括不同學科的本地和海外學者。他們皆為具聲望的學者，能有效確保學術自由和撥款工作公平、公正。小組成員在評審申請時，須就每項建議邀請最少5名外部評審員進行評審。外部評審員是來自與申請領域相關的專家。研資局會審議各小組主席建議的資助項目和撥款金額，然後作出最後決定。



	研資局在評審不同類別的研究計劃時是一視同仁的。所有申請資助的研究計劃均由研資局的本地及海外專家，根據研究計劃的學術質素進行專業評審，研究的類別並非決定因素。


	一般而言，自然科學研究要使用較多資源，以供添置儀器和聘用研究助理。相比之下，人文科學研究最需要的是學者自身的時間。所以，研資局特別在優配研究金下設立一項特別撥款，給人文科學研究項目聘請代課老師，以騰出負責研究項目的學者的時間，從而加強對有關研究的支援。



	以下我想說一說研究合作方面。研資局透過其聯合研究計劃，促進本港與國際間的研究合作和交流。該計劃包括與德國、法國、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和英國經濟及社會研究理事會的聯合研究計劃，以及資助香港學者前往美國進行研究工作的富布萊特(香港)學人計劃。



	除了上述教資會所資助的合作項目外，8所受教資會資助院校亦各自與世界各地(包括內地)的學術及科研機構，於不同的領域及層面上進行頻繁的學術交流及研究工作。例如香港的院校已與內地的院校成立了6所“國家重點實驗室”。



	以下我想談談主題研究及公共政策研究。為了加強高等院校的政策研究能力，政府決定從2008-2009年度起的4個財政年度，繼續每年撥款2,000萬元資助公共政策研究，並調配其中的1,000萬元成立“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以鼓勵研究人員進行年期較長及有特定議題的研究。此資助計劃對社會科學學者尤其適合。



	此外，政府最近成立了180億元的研究基金。我們預計每年撥出最多2億元資助選定的主題研究。我們將成立一個督導委員會，成員包括高等教育界、政府和其他界別的代表。委員會將選定與香港長遠利益攸關的廣泛主題。除了本港院校現時享有優勢的研究範疇，委員會亦會考慮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新範疇。現時研資局的學者評審機制將會繼續適用。我們相信主題研究能回應社會增加以香港為本的研究項目的訴求。



	政府一直致力鼓勵學術研究活動，增加香港長遠的競爭力，180億元研究基金的設立，是政府對高等教育界的重大投資，亦顯示政府對研究活動的堅定支持。



	在經費來源方面，有議員剛才建議協助院校開拓政府資助以外的其他經費來源，以鼓勵各界捐助院校。我們認同應增強各院校籌募經費的能力，從而為高等教育開拓不同類型的經費來源。所以，政府自2003年以來共推出4輪(每輪10億元)的配對補助金計劃，就教資會資助院校籌得的私人捐助提供配對補助金。八所院校合共獲取約108億元的額外資源，當中包括39億元來自政府和接近69億元的私人捐款。推行配對補助金計劃提升了香港的捐獻文化及社會大眾對投資教育的認同。由於配對補助金計劃為非經常性計劃，我們有需要考慮各方面的因素，以決定是否繼續推行計劃，而資源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我們在現階段仍未決定會否推行第五輪配對補助金計劃。



	就增加公帑資助學額方面，我有以下回應。雖然近年公帑資助的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的學額維持不變，但其他方面的發展亦增加了適齡學童接受專上教育的機會。現時，高等教育界別提供公帑資助和自資的學士學位課程，以及不同的公帑資助高年級銜接學額和自資的銜接學士學位課程。這些課程的學額約佔17歲至20歲年齡組別平均人口的25%以上，為有志升學的人提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此外，為了協助自資專上教育院校的發展，我們亦推出了多項支援計劃。例如批地計劃以象徵式地價批出地段，協助院校興建專用校舍；開辦課程貸款計劃提供免息貸款等，協助院校提升質素和改善學生的學習經驗，而質素提升津貼計劃則資助各項專為提升專上教育質素而設的項目或措施。



	進一步增加公帑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學額涉及大量公共資源。在考慮長遠是否有需要增加公帑資助學額時，我們必須仔細研究有關建議對整體公共財政的影響、所需的額外教學設施及宿舍，以及對教學及學生質素的影響等多項因素。



	有不少議員建議政府支援院校在學術和研究方面的發展，以配合香港發展成為教育樞紐，我們非常認同這論點。政府去年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優秀的非本地學生來港就讀及在畢業後留港工作，當中包括增加非本地學生學額、提供政府獎學金、放寬就業和入境限制。我們會繼續聯同教資會推行這方面的工作。



	最後，在提升管治水平和申訴機制方面，有議員剛才亦提出這方面的意見，要求加強院校運作的透明度，以及須公正處理教職員的申訴。我們去年曾向教育事務委員會報告，根據教資會2002年的建議，各院校已完成檢討各自的管治架構。個別院校(例如城市大學和科技大學)亦已修改其法例，以落實檢討的建議(包括改變校董會的組成)。此外，各院校亦因應教育事務委員會要求增加了透明度，例如公開校董會的決定，並把決定上載至網頁中等。我們歡迎各院校繼續致力提高管治透明度，並鼓勵院校繼續加強與持份者的溝通和交流，共同為高等教育的發展努力。


	至於增加國際學術交流、學生交流活動和加強本地與內地教育機構合作等建議，在院校自主的前提下，我們將支持和配合院校的工作。



	主席，今天的議案辯論有7位議員提出修正案，亦有多位議員發言，足見各位議員均非常關心高等教育這議題。主席，我今天亦很高興看到在公眾席上的一羣學生  他們還在席嗎？他們剛才還在公眾席上  我相信今天大家在議事廳發表的意見，均是希望他們和我們的下一代能接受更優良的大學教育。我們會認真考慮議員的觀點，確保教資會的工作能切合社會的期望，繼續維持學術自由和加強香港高等教育競爭力。



	主席，我謹此陳辭。多謝。





主席：我現在請陳茂波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陳茂波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劉秀成議員的議案。



陳茂波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刪除“鑒於”，並以“隨”代替；在“(三)”之後加上“設立第五輪配對補助金計劃，繼續鼓勵大學向社會和校友籌募經費，加強大學與社會的聯繫，以及培育社會捐獻支持大學教育發展的文化；(四)”；及刪除原有的“(四)”，並以“(五)”代替。”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茂波議員就劉秀成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	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張文光議員，由於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可發言最多3分鐘，以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的措辭，但不可重複你先前的發言。請你現在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張文光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陳茂波議員修正的劉秀成議員議案。



張文光議員就經陳茂波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六) 全面檢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存廢問題；(七) 打破政府每年提供14 500個大學一年級學士學位的上限指標；(八) 在推動院校發展和資源分配的決策過程中，必須有院校的師生代表參與；及(九) 建立獨立於政府的機制，公正處理院校資源分配的爭議和教職員的申訴，以確保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的精神得到體現”。”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文光議員就經陳茂波議員修正的劉秀成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李慧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s Starry LEE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李慧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3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李國麟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張國柱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贊成。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及潘佩璆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甘乃威議員、何秀蘭議員、陳淑莊議員、梁美芬議員、黃成智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棄權。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4人出席，12人贊成，12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9人出席，19人贊成，9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12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2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9 were present, 19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全面檢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角色與職能”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命令若稍後就“全面檢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角色與職能”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主席：李慧琼議員，由於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可發言最多3分鐘，以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的措辭，但不可重複你先前的發言。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李慧琼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已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陳茂波議員修正的劉秀成議員議案。由於陳茂波議員的議案已獲得通過，我修正案的第(五)項會順延為第(六)項。主席，我沒有其他補充。



李慧琼議員就經陳茂波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及(六) 支援香港的大學在珠三角地區舉辦高等教育機構，並與內地教育機構在科研上合作，從而提升大學的科研素質，以配合香港發展為教育樞紐和為珠三角地區培育人才”。”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慧議員就經陳茂波議員修正的劉秀成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陳淑莊議員，由於陳茂波議員及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可發言最多3分鐘，以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的措辭。請你現在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陳淑莊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陳茂波議員及李慧琼議員修正的劉秀成議員議案。



陳淑莊議員就經陳茂波議員及李慧琼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七) 盡快檢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工作成效，並按檢討結果就該委員會的組成、架構、法定地位、與政府的聯繫方式、權責和對各院校的監管模式進行研究；(八) 在審批研究撥款申請時，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或各院校應安排在申請撥款項目所屬學術範疇具研究經驗的人士負責審批工作；(九) 檢討現時18%適齡人口入讀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指標；及(十) 致力透過各個可行方式，提升各資助院校的機構管治水平，改善院校的行政、財政及人事管理制度，以加強保障學術自由和大學院校運作的透明度”。”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淑莊議員就經陳茂波議員及李慧琼議員修正的劉秀成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黃毓民議員，由於陳茂波議員、李慧琼議員及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措辭。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可發言最多3分鐘，以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的措辭。請你現在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陳茂波議員、李慧琼議員及陳淑莊議員修正的劉秀成議員議案。



黃毓民議員就經陳茂波議員、李慧琼議員及陳淑莊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十一) 廢除現有大學撥款機制，並由一個獨立於政府的透明、公開及有廣泛代表性，以民間代表及持份者(包括大學當局、大學教職員代表、學生代表等)組成的大學撥款組織取代；(十二) 研究撥款機制應推動人文教育的研究，也確保資源不會在大學之間分配不均；同時能夠公正處理教職員的申訴，讓學術自由的精神得以實踐；及(十三) 以本地大學生的訓練為根本目標，在不損害本地大學生教育的大前提下，加強本地大學與全球大學彼此的學生交換”。”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就經陳茂波議員、李慧琼議員及陳淑莊議員修正的劉秀成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李慧議員、黃毓民議員及陳偉業議員皆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s Starry LEE, Mr WONG Yuk-man and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有3位議員要求記名表決。(眾笑)表決鐘會響1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國麟議員、劉秀成議員、張國柱議員及謝偉俊議員贊成。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國謙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何鍾泰議員、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石禮謙議員、林大輝議員、葉偉明議員及潘佩璆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李卓人議員、梁耀忠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梁國雄議員、何秀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及陳克勤議員反對。


何俊仁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余若薇議員、王國興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甘乃威議員、陳淑莊議員、梁美芬議員、黃成智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棄權。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4人出席，4人贊成，13人反對，7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9人出席，7人贊成，6人反對，15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four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3 against it and seven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9 were present, seven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six against it and 15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葉劉淑儀議員，由於陳茂波議員、李慧琼議員及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措辭。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可發言最多3分鐘，以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的措辭。請你現在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陳茂波議員、李慧琼議員及陳淑莊議員修正的劉秀成議員議案。



葉劉淑儀議員就經陳茂波議員、李慧琼議員及陳淑莊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十一) 確保大學不會如企業般以增加收入為目的；(十二) 推動知識創造、高新科技和切合經濟發展需要的研究；及(十三) 在培養本地學生為優先考慮的原則下，改善教學質素和課程，並擴闊香港學生的國際視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葉劉淑儀議員就經陳茂波議員、李慧琼議員及陳淑莊議員修正的劉秀成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潘佩璆議員，由於陳茂波議員、李慧琼議員、陳淑莊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措辭。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可發言最多3分鐘，以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的措辭。請你現在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潘佩璆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陳茂波議員、李慧琼議員、陳淑莊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修正的劉秀成議員議案。



潘佩璆議員就經陳茂波議員、李慧琼議員、陳淑莊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十四) 調整香港高等教育一貫側重理科、工商及專業學科的發展策略，加強人文科學的比重，使大學生具備更全面的視野及學養；及(十五) 協助本港各大學在政府資助以外開發其他經濟來源，使大學能有更充足的資源發展教學與研究工作”。”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潘佩璆議員就經陳茂波議員、李慧琼議員、陳淑莊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修正的劉秀成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劉秀成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2分零5秒。在劉秀成議員答辯後，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劉秀成議員：主席，今天有得有失，剛才我聽到副局長很詳細地發言，但真正要做的工作不多，我不知道這是否“孫公”的微調政策。



	就他所說的話，我希望有些是可以進行的，但他提到的研究、專家確認等方面，有很多人向我投訴，雖然經專家評核為可行的研究項目，但卻因資源問題而不獲通過，令我感到十分失望。



	有一點我要清楚表明，現時UGC是否真的under government's control呢？聽了副局長的發言，其實有很大的嫌疑，現時的秘書長，UGC的秘書長都是來自教育局的，我不知道他們的關係如何。



	就這方面，我今天惟有談談一位教授給我的一段文字，是來自《禮記》《學記》的。“今之教者，呻其占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才，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其實，真正的教學理念是，如果教學方法不適當，便會失去了教育的真正意義。在這裏，我希望政府能夠明白箇中道理，希望議員也繼續在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內跟進這件事。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劉秀成議員動議的議案，經陳茂波議員、李慧琼議員、陳淑莊議員、葉劉淑儀議員及潘佩璆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促進休閒漁農業發展。





主席：有意就議案辯論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我現在請黃容根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bookmark: mbm02]
促進休閒漁農業發展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FISHERY TRADES



黃容根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有人說香港地少人多，根本不適合漁農業發展，又指漁農業只佔香港的生產總值不足1%，故此，沒有必要保留。其實，大家真的要飲水思源，香港在開埠之前只是一條漁村，包括我們看到在電視上所出現的一艘帆船的影像。我們早一兩輩的人來到香港，也是倚靠漁農業自給自足以維持生計。近年來，大家都在談文化保育，又說要保留集體回憶，但我卻看不見有人為香港漁農業發表甚麼言論，的確是有點忘本。



	不止如此，政府一直沒有善用本地的漁農業發展基礎，反而日復日、年復年以政策壓迫業界。今天家禽業面對的慘況，便是活生生的例子。其實自我加入立法會以來，總覺得政府在對待漁農界的朋友方面只懂扼殺，有問題便禁這樣禁那樣，完全沒有從協助業界怎樣轉型發展的角度上思考。今天，我提出議案是希望政府多些留意他們，以及談談其他地區如何看待漁農業的持續發展，為業界找尋新的出路。



	其實，休閒漁農業沒有統一的定義，一般指從事第一產業的漁農界結合第三產業的旅遊業發展，這樣既可補充漁農業的內容，也可擴大行業發展的空間。具體方式是利用漁農村的設備、村內的空間、漁農業生產的場地、工具、產品、經濟活動、自然生態、漁農業自然環境及文化資源，透過規劃設計，發揮漁農業休閒旅遊功能，增進市民對漁農村與漁農業的體會和體驗，提升為旅遊產品，增加業界收益，促進漁農村發展。



	主席，大家可能以為休閒漁農業就是要扶助落後和發展中國家，但我在這數年來曾考察過許多地方，發展休閒漁農業最成功的地區，反而是我們眼中認為最先進的已發展國家，當中包括美國和日本，近年它們都很看重休閒漁農業發展，事實上，其發展收益比傳統產業的生產更高。



	以美國為例，當地的漁業的分類較為狹窄，主要分為商業捕魚及娛樂或以健身為目的的休閒漁業，而最普遍的休閒漁業是垂釣活動。根據美國休閒漁業協會提供的數字，現時美國有超過4 000萬名持牌垂釣者，人數比在美國參與高爾夫球及網球的人數加起來還要多，接近16%的美國成年人有參與此項運動。該協會提供的數字也指出，垂釣活動所帶動的零售銷售活動，每年高達453億美元，較商業捕魚的產值多三倍。有關的經濟收入在1984年只有18億美元；到1997年已達87億美元，可見此漁業帶來的收益在近20年來正急速地倍增。除了產值及收益增長強勁外，整個休閒漁業更為美國創造了超過100萬個就業機會。鑒於休閒漁業的重要性，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於1995年6月7日簽署了行政命令。該行政命令聲明休閒漁業對國家社會、文化與經濟的重要性，並要求聯邦政府改善美國水產資源的數量、可持續產量及分配方式，以增加休閒漁業的範圍。可見美國政府對休閒漁業的發展極為重視。



	至於日本，發展休閒漁農業是早在上世紀70年代，因應石油危機而調整其漁業政策，提出“面向海洋，多面利用”的發展戰略，實施了沿海和近海漁場的整治和“漁港漁村綜合整備事業”，並採取各種措施，發展休閒漁業。日本釣魚愛好者現時已佔全國人口超過三成。日本休閒漁農業發展比美國更多元化，除了垂釣活動外，也發展生態觀光活動，其中最著名是觀賞鯨魚活動。除此之外，日本更懂得利用傳統漁農業產品營銷方法，融入旅遊元素；最著名就是築地魚市場，其漁穫拍賣固然吸引遊客，不過最為人所注意是其外圍的零售市場及飲食業務，讓遊客可嚐到新鮮的食品，創造更大的收益。



	主席，近年台灣地區也積極透過政策，鼓勵當地漁民及農民轉型從事休閒產業，而且更成為了當地的旅遊品牌。單是從事休閒農場的田園料理、套裝旅遊服務、生態解說等服務，每年已可創造約10億元新台幣的商機及吸引超過500萬名旅客。台灣地區的休閒漁農業發展是得到政府層面的大力推動，領導人馬英九上任不久，便提出“愛台十二項建設”，其中一項便是豪擲1,500億元新台幣，設立農村再生基金，以改善漁農村的設施，活化漁農村的面貌，預計有4 000個漁農村及60萬名漁農民受惠。至於政策方面，當地政府在休閒農場認證和設立民宿方面都有法例規定，保證了質素，使產業能正常發展。除此之外，當地政府為了鼓勵市民，尤其是青年人多接觸漁農業，推出台灣漂鳥運動，規劃各項提供青年學生以漂鳥方式到農村，漁村及山林體驗、學習農業的機會，使其認同、喜愛本土農業。



	主席，回到香港，其實不少市民都嚮往休閒漁農生活。早兩天我參觀過一間本地的休閒農莊。園主告訴我，他們的城市農夫計劃，吸引了不少喜愛有機耕作的市民參與。他又說，單是排隊輪候租用園內的農田，最少也要等半年。雖然園主原本想擴充服務，也想加入多一些教育元素，但奈何香港沒有相關知識的人才，而且政府也沒有任何資助，以致影響了他們這些非牟利機構的發展。



	至於漁業方面，經過多年爭取，今天才雖可以在魚排上垂釣，的確為原本養魚戶提供多一條維生的路，但政府另一方面又諸多限制魚排的經營，不准燒烤，也不准在魚排上提供飲食。試想想，如果一羣人來到魚排釣魚消閒，連一個“公仔麪”都不准煮給顧客吃，真是想留多一位顧客都甚為艱難。況且，我考察過其他地區，當地政府只要求魚排配備簡單的消防設施，便可以生火煮食，還以漁家宴招待顧客作為賣點，所以，我希望政府不要以消防安全為理由，“一刀切”地扼殺業界擴展服務，我相信有關問題在技術上是可以解決的。



	同時，漁民朋友一直希望利用漁船經營顧客觀光服務，曾有漁民向海事處申請經營載客觀光服務，後來所得的結果是要花20萬元進行改裝，以便經營只在休漁期的兩個月內才可進行，而其他日子就不可以進行的觀光服務。對於“搵朝唔得晚”的漁民，20萬元根本是天文數字。更荒謬的是，如果按海事處的要求改裝，整艘漁船再也不能用作捕魚。這是脫離現實的官僚作風，根本不是以民為本。



	主席，其實休閒漁業更大的空間是從事體驗型的活動，即是讓普羅大眾參與漁夫、農夫的日常作業，做其短期漁夫或農夫。外國有特設的漁夫旅程，市民可以登上漁船，與漁民一同出海。據瞭解，這些團體收費並不便宜，一程四天三夜的旅程，動輒也要收取數千美元，而報團參加人數也很多，絕對是高消費，具吸引力的旅遊項目。我也接觸過不少市民，他們都很有興趣一嚐出海做漁夫的滋味。所以，只要政府在政策上作出配合，休閒漁農業是很有前途的，更重要的是漁民轉型後，依靠捕魚維生的需要便會降低，對政府一直想降低香港捕撈力度是有正面的作用。



	主席，最後我想說說，香港如果想繼續壯大旅遊業，單靠購物天堂和一些主題公園，絕對不能支持持續發展。況且，來自歐美和日本等地的遊客，都是嚮往特色的旅遊項目，據一些漁民朋友的瞭解，其實現時已有不少日本遊客租船出海釣魚和進行磯釣活動。我認為休閒漁農業是可以彌補現時香港旅遊項目的不足。根據國際生態旅遊協會提供的數字，與自然生態和漁農業相關的旅遊活動，自上世紀90年代起，每年以20%至34%的速度增長；在未來6年，可持續發展的旅遊業能夠發展到佔世界總旅遊業市場25%的份額，每年總值超過2,500億英鎊。我希望政府不要看輕休閒漁農業的經濟效益，多往其他地方或地區走走，學學別人的發展經驗，為本地漁農業和旅遊業多尋找出路及機遇。



	主席，我謹此陳辭。



黃容根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	受到特區政府施行的政策影響，依靠生產漁農業產品的業界的生存空間不斷收窄；同時，隨人們旅遊模式的轉變，不少地區都重點將傳統漁農業提升發展為休閒旅遊產業，豐富了當地的旅遊資源，並為漁農業界提供轉型的出路；可是，特區政府並不重視香港漁農產業的轉型需要，欠缺完善的發展政策，令本地休閒漁農業發展仍然十分落後；為此，本會促請政府制訂完善的休閒漁農業發展的政策，將休閒漁農業發展為本地特色的旅遊項目；有關的措施應包括：



(一)	在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下，透過適度的旅遊規管和生態管理，並撥出資源，保育具生態價值的自然景觀和具傳統文化特色的鄉郊、漁村風貌，以平衡保育和發展旅遊的需要；



(二)	檢討現時涉及漁農業轉型從事旅遊業的限制，讓業界有更大的空間轉型發展；



(三)	參考外地的經驗，優化本地鮮活食品批發市場和避風塘的設施，融入旅遊元素，提供更多元化的休閒漁農業項目；及



(四)	增撥資源進行人才培訓的工作，並加強本地休閒漁農業的推廣，以吸引更多遊客。”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黃容根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王國興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王國興議員發言及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黃容根議員的議案。



	主席，我提出修正案的目的，是想進一步完善和補充黃容根議員的原議案。我認為黃議員的建議十分好，但我仍希望進一步作出完善的補充。



	我認為要促進休閒漁農業的發展，除了要有正確及持續的休閒漁農政策外，還必須有完整的規劃，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和氛圍，更應獲得適切而有力的資源支援；否則，要落實發展休閒漁農業，只是一句空話。



	我想在此談數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要促進休閒漁農業的發展，必須有正確而持續的漁農業政策。可是，儘管我們一直批評政府，但政府迄今仍未有正確而持續的漁農政策，遑論積極協助漁農業轉型，發展休閒漁農業。



	政府在上屆立法會有意廢除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但經我們爭取後，漁護署得以保留。不過，現時的漁護署卻予人一種感覺是它在埋沒漁農業。難怪我們覺得現時的漁護署好像沒有了靈魂、沒有了核心價值，更沒有了工作目標和使命，這是令人十分遺憾的。歸根結柢，便是由於沒有正確而持續的漁農業發展政策。



	第二個問題是，沒有長遠的發展規劃以作配合，又怎能發展休閒漁農業呢？最近在錦繡大道爆發的民間衝突不愉快事件，其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正好說明由於新界沒有完整而長遠的規劃，才導致出現這後遺症。



	隨着傳統漁農業式微，很多新界土地均被闢為貨櫃場、停車場等商業經營。這使得政府更有需要提供道路交通、照明和下水道等配套設施，進一步令漁農業得以轉型。



	屯門區議會最近與立法會進行了一次例行會晤。屯門區議會的區議員強烈指出，以屯門為例，欠缺長遠的發展規劃。他們批評政府把很多厭惡性設施搬到屯門，例如污水和污泥的處理及綜合垃圾焚化爐；又例如堆填區、火葬場和骨灰龕等。試問在沒有完善規劃的情況下，把各種厭惡性設施堆在新界，又如何能夠再在其旁邊發展休閒漁農業呢？



	第三個問題是，我在修正案中促請政府活化新界的土地政策。一直以來，土地是農民的命根，亦是新界原居民的基業。可是，現時的土地業權卻不容許他們養雞，種菜又無法維持生計，改作有機耕作又得不到適銷對路的扶持。即使想申建丁屋，輪候隊伍及處理時間卻十分漫長，現已累積逾萬宗申請。主席，如果你是新界原居民，雖然擁有土地業權，但卻好像得物無所用，自然會荒廢土地，試問如何發展休閒漁農業呢？所以，我認為政府應該制訂活化政策。



	第四個問題是，我認為對於新界土地的規劃，政府應制訂綠化政策。政府不是說香港區和九龍區已有甚麼綠化總綱的嗎？然而，新界區的綠化總綱卻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有。政府在最近的財政預算案中說要撥款，為數百幢政府建築物的天台和外牆進行綠化，看似很重視綠化。但是，它卻忽視新界土地也要綠化；否則，很多閒置的土地便會變成堆積垃圾和廢料的廢物場。我須特別指出，有些地方更被用作處置電子器材，由此造成的污染會對土地造成永久損害。凡此種種，如果新界沒有綠化政策，試問如何發展休閒漁農業呢？



	我想指出的第五個問題是，政府用於改善鄉郊建設的資源十分缺乏，力度亦嫌不足。在這情況下，如何令新界可以長足發展休閒漁農業呢？去年，我應鄉事委員會的邀請前往塘福、貝澳、十塱和芝麻灣參觀，其後他們提出了7個問題，批評政府沒有資源加以處理，例如雨水渠的污水收集和處理、河道清理和康樂設施。在數十年前尚有4項設施，但損壞一項便減少一項，現在只餘下一項。此外，還有樹木的保育和修剪、路燈照明和安全道路設施等7項問題。儘管他們爭取了很久，但也得不到有效的配合和資源。坦白說，這樣怎能發展休閒漁農業呢？



	第六個問題是，中國人有一句俗語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漁民在水邊生活，“靠水”卻不能“吃水”。現時魚產量下降，很多中小型漁船均難以經營。持有MA或M6牌照(即雜類船隻和中式帆船牌照)的漁民很想轉型並以旅遊謀生，但政府卻一直在水上的士的發牌制度上施加種種阻攔，甚至拒絕發牌，至今仍沒有進展。試問長洲或其他灣頭很想轉型的漁民又如何轉營呢？



	第七個問題是，主席，從人、從地，我已說到吽了。今年是牛年，但大家是否知道新界有很多棄耕的牛隻無人理會，亦乏人照顧。政府卻沒有政策，好好解決這個問題，以致郊野出現人牛不能和諧相處的情況，並引發安全問題。可是，漁護署表示很難替牛隻進行絕育。在這情況下，元朗有一位很有愛心的義工便自掏腰包，養活那些牛。至於大嶼山的牛隻，政府亦沒有妥善處理，以致有人在貝澳海灘游泳時，突然看到眼前有一團黑色的東西，原來牛與人一起暢泳。如果這樣也不好好處理，一旦出現安全問題怎麼辦？所以，政府亦應為那些棄耕牛隻制訂政策；否則，又如何發展休閒漁農業呢？



	最後，我促請政府當局必須進一步加強與新界鄉議局、各鄉事委員會及區議會衷誠合作，同時加強溝通，而不是應酬式的溝通。當局應實在地研究新界鄉郊的發展規劃，並制訂有效而長遠的政策和措施，以及加大資源力度來促進新界土地的靈活運用、活化和綠化。謝謝主席。



王國興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	刪除“受到特區政府施行的政策影響”，並以“鑒於特區政府沒有正確和持續的漁農業政策，令傳統的漁農業經營日漸式微”代替；在“產品的”之後加上“本地”；在“發展政策，”之後加上“更缺乏有力資源支援，”；在“發展的政策，”之後加上“並加大支援的力度，”；在“農業項目；”之後刪除“及”；及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五) 研究制訂‘水上的士’發牌制度，為漁船轉型拆牆鬆綁，讓合適漁船有經營休閒漁業的機會； (六) 制訂政策鼓勵有機耕作，從而開發相關的有機農耕休閒活動； (七) 靈活運用公園、空地等發展周末、假日有機漁農墟市，吸引市民和遊客，以增加有機漁農產品銷售渠道；及 (八) 制訂活化及綠化農地、漁塘和山林的政策，確保棄耕農地不被非法改為廢料傾倒場或貨櫃場、漁塘不被填平，山頭不變成光禿，以孕育發展優美的休閒漁農業環境和氛圍”。”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王國興議員就黃容根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要首先感謝黃容根議員提出這項議案。上一次在立法會就本地漁農業發展作議案辯論距今剛好1年，當時，高企的油價令漁農業(尤其捕魚業)面對非常嚴峻的經營環境。去年的議案辯論後，我在黃議員的安排下，探訪了一些漁民朋友，亦提出了一些具體措施，包括由魚類統營處替漁民支付漁船牌照費和休漁期貸款的利息1年，以紓緩業界的困難。



	事隔1年，油價已由高位顯著回落，漁農民的經營成本和生計亦相信略有改善。但是，每年的休漁期的確為漁民的生計帶來相當大的壓力，尤其今年可能宣布休漁期會延長。盡力協助漁民是政府的基本政策。



	因此，除了剛才提及我們推展了一些適時的措施協助漁農民面對突發和特殊的情況外，政府亦一直積極提供多方面支援，以推動漁農業界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不單包括在環境資源的維護和保育的前提下發展漁農業，更重要的是，協助漁農民迎接新的機遇和新的挑戰。



	黃議員今天的議案集中在推動休閒漁農業的發展和推廣。休閒漁農業發展是推動漁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其中一環。它可為漁農民提供一些額外收入；同時，更完善的休閒漁農業設施亦可吸引多些居於城市的市民多到郊區，有助紓緩繁忙工作的壓力。



	今天議案辯論所提出的措施，不少皆是我們推動漁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環節。我相信全部議員都會支持這些建議和措施，並會提出創新的政策建議供政府當局考慮。所以，我希望聽取議員的發言後再作更詳細的回應。



	多謝主席。





陳偉業議員：主席，在1990年代中的六七年期間，由我組織的請願遊行多是前往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既不是政制也不是運輸的部門，而是漁護署。我和漁民前往漁護署請願，所寫的橫額和請願標語都是譴責“愚聾署”的，是愚蠢、愚弄的愚，聾啞的聾。在漁民來說，漁護署是個愚弄漁民而且永遠不會聽取漁民意見的政府部門。漁民不認為漁護署可以協助他們處理問題，特別是當他們的生活遇到困境時，更會袖手旁觀，坐視不理，有時候甚至會落井下石。



	主席，黃容根議員多年來提出了很多有關如何振興漁農業的意見，休閒漁業或農業是一條出路。我在十多年前跟政府不同的政策局商討這問題時，也提出要積極發展人工魚礁，令香港近岸的魚產量得以增加，還要控制不合理的近岸捕魚。其實，近岸捕魚的發展與休閒漁業是互相矛盾和排斥的，兩者不可共存。香港現時最大的問題是近岸漁民採用杉橧及拖網的作業方式，連“魚毛”也一併拖走，以致香港的漁產大受影響。那些磯釣的漁民表示，現在釣到的魚的體積越來越小，漁穫出現逐漸萎縮的情況。



	因此，如果政府不監控及監管近岸作業、控制魚網的大小及拖船的運作模式，以及加強檢控非法捕魚，特別是內地漁船來港捕魚的情況，將永遠無法發展休閒漁業。十多年前，當蕭烱柱擔任經濟局局長時，已經答應在大嶼南離岸約1公里的海面，大量種植人工魚礁。可是，很多這類建議在計劃階段已胎死腹中。政府加強監控漁船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但它不單沒有加強，現時杉橧和拖網的數字反而不斷增加。無論是西貢附近也好，或大嶼南也好，大家均會看到兩艘漁船並肩在近岸附近團團轉，有時候甚至離泳灘的浮泡只有約10米。每天也會看到一些船隻在團團轉，試問怎能發展休閒捕魚呢？



	主席，我在加拿大讀書及做第一份工作時，有數年時間經常在河邊垂釣。有時候在下午5時放工後便往垂釣，因為那裏要到晚上10時才天黑，所以在那數年經常垂釣。這是很舒適、很好的活動，之後又有魚可吃。但是，釣魚活動是受規管的，有些地區規定一天最多只可釣6條魚，而且魚的大小也有限制。有些地區例如溫哥華或美國某些地區，即使新西蘭也是一樣，它們的休閒漁業發展得相當蓬勃，容許進行一天或多天的釣魚活動，但限制漁穫的數量。例如在BC Island附近垂釣，一天只可釣1條魚，每次只可拿1條魚回家，是有規限的。香港則不然，任何人可以連“魚毛”也拿回家，這使得魚產量及魚苗均受到嚴重的威脅。



	發展休閒漁業其實是一個三贏方案，局長，一來可以令漁民維持生計  現時很多漁民也很悽慘，他們要上岸從事地盤工作，但現時連地盤工作也沒有了。有時候，我乘搭巴士時或在其他地方遇到住在長洲或坪洲的漁民，他們要前往天水圍工作，天未亮便要乘船上班，這令漁民的傳統生活大受影響  這個三贏方案可以創造就業機會，因為休閒漁業讓漁民可以利用船隻接載遊人前往垂釣。



	第二，是令香港海域的自然生態得以恢復。現時整個海床被挖得翻天覆地，看到這情況實在令人感到十分憤怒，有時候更有人使用魚炮。因此，恢復生態是很重要的。第三，是真的可以振興本土經濟，令香港市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局長，很多人也喜歡垂釣。主席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相約局長一起垂釣，無須在議事堂內唇槍舌劍，令大家的血壓也上升，對嗎？



	垂釣是很悠閒和有益身心的活動，所以，我希望局長可以考慮。台灣在這方面很成功，我在10年前已看到台灣有一個6年建國計劃，全面發展休閒漁業，這是很完整而且有系統的計劃。在香港，漁農署真的是“愚聾署”，是愚蠢的愚和聾啞的聾。在這20年內不單滅絕漁民，填海更令香港的整體養魚業和捕魚業面對嚴重的災難。可是，政府真正伸出援手協助發展漁業的措施，可說是絕無僅有。



	此外，關於貝澳的水牛問題，我在多年前協助成立水牛協會。有人捐出25萬元打算成立一個水牛中心，但遭鄉事委員會反對。即使地政總署願意在貝澳撥出3萬呎土地興建水牛中心，但最後亦因鄉事委員會及鄉紳的反對而無法興建。因此，要發展漁農業，必須有賴各方面的合作。不要只顧興建房屋，還要注重保育及發展旅遊業，這才是長遠的生存之計。





李華明議員︰主席，本港的漁農業日益萎縮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過去在這個議事堂中，每逢黃容根議員提出關於漁農業政策的議案辯論時，我也曾逐一細數漁農業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是每下愈況，我這次也不會再提。



	今天議案辯論的焦點是休閒漁業。黃議員希望為式微的傳統漁農業謀出路，制訂完善的休閒漁農業政策。民主黨會支持議案和修正案。我們也希望在傳統漁農業到了生死存亡階段時  請容許我這樣描述  休閒漁農業會是漁民和農民的救命稻草。



	基本上，政府現時並沒有對漁農業的轉型給予太多支援，但漁農業其實早已開始以休閒方式逐漸尋找生機。



	很多年前，從銅鑼灣避風塘的船家小菜，例如避風塘炒蟹，到現時的釣墨魚，皆是休閒漁業的雛型。近年，很多園地把一片片農地租給居於城巿的巿民，一家大小在星期天作耕田、種植有機菜等，這也是休閒農業的再發展。



	當民主黨參考其他國家或地區的休閒漁農業時，發現該等地區的休閒漁業已到了相當成熟的階段。例如歐美許多國家的漁業活動僅限於少數漁港區，大部分漁港已被遊艇碼頭取而代之，完全以休閒為主。雖然日本的海洋及與漁業相關的休閒活動十分普遍，也興建了遊艇碼頭，但他們依然保存漁業功能，漁船兼營旅遊及捕魚事業，經營方式趨向多元化：例如直銷魚巿、假日魚巿、海上觀景巡航、賞鯨、海釣、參觀漁撈作業及親自體驗魚貨採購等。此外，他們亦經營民宿，教育遊客如何處理魚產品的方法，致力營造及塑造漁村特色，保存漁村文化，為漁村帶來可觀收入。這些是日本的情況。美國的休閒漁業比商業漁業更為重要，休閒漁船比商業漁船多數十倍，而休閒觀光碼頭可由私人投資擁有。很多擁有鯨魚、海豚資源的國家如加拿大、美國、澳洲、巴西、阿根廷等皆有觀賞鯨魚及海豚的休閒漁業。各國因其社會經濟狀況、漁業條件不同而有不同的方法。




	從美國和日本的成功經驗，民主黨歸納出兩個因素，當中包括︰



(一) 政府的管理



	美國方面，聯邦的行政管理機構是國家海洋漁業局和內政部魚類與野生生物局，分別管理海洋休閒漁業和淡水魚釣，主要負責全國休閒漁業的管理、研究和規劃。各州的休閒漁業管理機構則負責本州管轄水域內的休閒漁業管理。至於行業管理，即美國各種行業協會也自發參與休閒漁業的管理。至於日本，透過政府的協助，在中央和地方都增設了休閒漁業組織，強化管理。



(二) 完善的法規



	在美國，隨着休閒漁業的發展及其在漁業經濟中的比重不斷增加，法律體系也開始完善。從聯邦到各州都制定了各種強制性的漁業法律法規，目的是為了保護環境，保持漁業發展與環境、資源、生態的協調，確保休閒漁業可持續發展，最終保護漁業從業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這些法律法規內容廣泛，包括遊釣許可證制度、漁具總可捕量限制、休閒漁業配額、特殊魚類配額和漁穫物的規定等。至於日本，也由國家立法實施遊釣准入制度，並對遊釣船的使用情況和遊釣的主要品種與產量進行登記，加大投入建造人工漁場，改善漁村漁港環境，完善道路、通訊等基礎設施，保障休閒漁業能持久健康地開展下去。



	主席，美國和日本的成功，皆因有政府大力參與。日後我們的休閒漁業規模，也許儘管不如美國、日本；但只要政府有策略、有計劃地提供資源，發展休閒漁農業，將會對業界帶來翻天覆地的正面變化。這些產業的經濟規模雖然不大，但對巿民及遊客來說，會是相當吸引的旅遊項目，也能令瀕於消失的漁農業得到再生機會。我希望政府不要再失諸交臂，盡早作出規劃。



	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鑑林議員︰主席，經歷百年的轉變，香港已由一個名不經傳的漁港，發展成為全球知名的國際大都會。但是，香港的漁農業並未因此而消失，仍然存在大批農戶。農業生產總值接近11億元，成為香港的另類產業。這個背靠大自然的產業，對香港經濟的影響是不可小覷的。如果加以發展，與生態旅遊融合為一，發揮固有優勢，也是幫助香港走出經濟困境的另一條出路。


	其實，目前香港周邊的國家和地區，早已制訂政策，銳意發展休閒漁業，為區內面對激烈競爭的漁農業戶謀求更高層次的產業素質提升。這些經驗都足以供香港借鑒參考，鄰近地區的台灣便是一個例子。



	台灣農業委員會早已牽頭制訂一系列政策，包括在法規上制訂“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容許將具地區農業特色、豐富景觀資源、豐富生態和文化價值的地點，規劃成為休閒農業區。現時全台灣已有超過60個休閒農業區，各地區政府為支持休閒農業發展的累計補助經費已超過14億元新台幣。有三千多名農民從事休閒農場的田園料理、套裝旅遊服務及生態解說等服務，每年創造約10億元新台幣的收入。這些商機吸引了超過500萬名旅客。



	馬英九政府也非常支持和重視漁農村的建設。他上任後更撥出大量資源設立“農村再生基金”，以改善漁農村設施及活化漁農村面貌。估計約有4 000個漁農村及60萬名漁農戶受惠。



	反觀香港實行的漁農業政策，政府一直只就着發展現代化、高效率生產、農業安全及環保需要等方面，提供最基本的水電設施和務農技術支援等服務。業界仍須按照市場力量自行調節。除非情況特殊，社會資源一般也由市場力量決定。政府奉行的仍然是以自由市場為原則、積極不干預的政策。結果，香港的漁農業在缺乏具體支援下，正不斷被香港內部和周邊地區邊緣化。



	其實，香港在漁農業方面仍然大有所為。目前，本港約有2 700個農場，場主直接僱用了約6 100名農民和工人，而用作生產蔬菜、花卉、雜糧作物及果樹的耕地面積合共超過800公頃。只要我們能夠充分利用這些既有農地的特性，將農地和旅遊業結合起來，依據地區資源特色及旅客對生態旅遊的獨特需求，便可造就更多有趣的新景點和吸引更多不同類型的旅客前來香港。例如，我們可因應農業產品的生產特色和觀賞特點，向市民和旅客提供具特色的農業產品，以及一些具有觀光功能的農作物如林草、花木和飼養動物，這些皆是很好的賣點。這些農地可增設旅遊遊樂中心和表演場地，增加農地的娛樂性。遊人更可藉親身的務農實踐，學習農業生產技術及科技知識，體會中國傳統農業文化氣氛。這些也能帶給遊人無限樂趣。



	再者，農業觀光已把農業市場由消費者層面擴展至世界各地的旅客層面。場主必須為農地粉飾包裝，生產更多別緻有趣的農產品以增加吸引力。這對引進農業技術、促進農業發展、增加就業機會、帶動經濟內需，發揮深層次的作用。


	香港的有機農場估計為數二百多個，其中包括傳統農友家庭作業式的農場和以教育休閒為主的假日農場等，平均每天生產各種新鮮菜蔬達3至5噸，產品在超級市場、健康食品店、農墟和街市等均有銷售。這些正是香港發展休閒農業的基礎。可是，目前許多具潛質的漁農村設施日漸陳舊破爛，失去以往吸引遊客的賣點。許多原農民和漁民又因經歷了多年漁農業慘況，缺乏資金周轉作休閒漁農業發展。此外，利用農地興建旅舍的發展也受到諸多的嚴格限制，住宿服務供應困難，大大局限了休閒農場的發展；即使農戶順利將農地加入新旅遊元素，亦難憑着零散力量向世界各國宣傳推廣。如此種種局限，便需要政府大規模的發展推動，將漁農村改頭換面。我們期望特區政府能對漁農休閒區的發展，盡早制訂政策，為香港開拓多一條經濟大門。



	本人謹此陳辭。





余若薇議員：主席，黃容根議員促請我們飲水思源，指香港其實是靠漁業發跡，所以要多多支持他的界別。其實，黃容根議員自進入立法會後，曾6次提出有關漁農業發展的議案：1998年12月2日，他提出“促進漁農業發展”；2000年2月16日，他提出：“保護自然資源，發展休閒漁農業”；2002年11月6日，議案題目是：“發展遠洋漁業”；2004年12月15日，議案題目是：“制訂可持續發展的漁農業政策”；2007年6月13日，議案題目是：“促進本地漁農業可持續發展”；2008年3月5日，議案題目則是：“重建本地漁農業”。因此，屈指一算，主席，今次已是他第七次提出議案了。



	我今天亦提到，有些局長有時候批評別人忽然這樣、忽然那樣，但黃容根議員絕對不是忽然休閒的，因為在2000年的議案辯論，他也提到要推廣休閒漁農業。不過，今天的議案與以往議案最大不同之處是議案的內容，特別是原議案提到：“受到特區政府施行的政策影響，依靠生產漁農業產品的業界的生存空間不斷收窄；”在今次的議案辯論中，他似乎較以往悲觀了很多，即感到漁農業要式微了，所以便轉型發展休閒漁農業。



	主席，我想清楚說明公民黨的立場，便是如果有基礎，我們絕對不反對推廣休閒漁農業，所謂基礎是甚麼呢？首先，我們要有良好的生態管理。較早前，我們在環境事務委員會討論岩石公園時提到，發展旅遊很多時候與生態保育其實有潛在的衝突，因為旅遊是希望有較多遊人，才可以有收入，但如果發展生態旅遊，甚至今次討論的休閒漁農業，其實是先要在保育下工夫，避免影響可持續發展。因此，如何不會宰殺生金蛋的鵝、如何可以兩全其美呢？香港在這方面的先決條件其實真的未做得很好。所以，我們要清楚說明的是，公民黨絕對不反對黃容根今天的原議案，但亦希望提出我們關注的地方。



	此外，發展休閒漁農業，主席，我們也須考慮客源的問題。甚麼類型的休閒漁業是香港可以發展的呢？如果與英國、澳洲、日本甚至台灣的農莊旅舍比較，香港的休閒漁業是否有競爭力呢？我們可以吸引甚麼人來欣賞香港的休閒漁業呢？如果做得不理想，不能與人競爭的話，我們變成只有本土的休閒漁農業，舉辦區議員辦事處的1天遊，我相信也可能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如何能真正推廣或容許漁農界的朋友轉型從事休閒漁農業呢？這絕對不是一個容易的課題。



	主席，我也想一提的是，立法會的環境事務委員會最近討論海岸公園可否禁止捕魚的問題，政府表示即將修訂《海岸公園條例》，禁止原居民捕魚。談到這個問題，同事當然是從一個較宏觀的角度來看，提出香港的漁業是否可以持續發展，以及作這樣的修訂，其實可否解決問題。作出小修小補，永遠只會製造更多問題。大家看到政府的回應，便知道就整體的漁業發展或可持續發展而言，當局根本沒有政策。



	主席，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已做過很多漁農界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它提到香港的魚類蘊藏已經耗盡，加上燃油價格高企，大部分漁民僅僅能靠捕魚維生。一項調查發現，有54%漁民願意放棄捕魚而從事其他行業，75%漁民願意以合理價錢向政府出售漁船，因此，現時是轉型的最佳時機。



	主席，就這一點，公民黨也想提出，如果推行休閒漁農業發展，須否首先考慮現有的漁農業如何能健康發展呢？其實，重振本土的漁農業，政府一定要有完整的政策。世界自然基金會曾在2007年發表一份報告，指出政府必須制訂漁業管理政策，而要有有效率的捕魚活動，應實施有效發牌、監控及監測的制度，亦須向漁民提供獎勵計劃，從根本做起。



	主席，總的來說，公民黨今次會支持黃容根議員的原議案及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但是，我們對議案內容亦提出很多有保留的地方，並建議政府不要“未學行先學走”，先做好我們的生態保育及海洋資源保育，才提出其他發展。多謝主席。


陳克勤議員：主席，多位議員剛才均提及，香港開埠前其實是一條小漁村，這一點是我們的小學教科書也經常談及的。但是，隨着百多年來的發展，漁農業式微已是不爭的事實。在現時的情況下，我們很難把漁農業起死回生，我認為這是有一定難度的，但我們可以採用較靈活、求變的態度，把漁農業轉型，令它變成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行業。



	黃容根議員剛才發言時提及，海外很多國家近年均積極推廣休閒漁農業，其實，我認為香港亦有條件做得到的。主席，我有一位朋友很喜歡拍攝花卉，他每年皆會到禮賓府拍攝杜鵑花。近數年來，他的經濟收入好一些，便喜歡前往日本拍攝櫻花，但今年遇上金融風暴，令他無法成行。不過，雖然他無法前往日本，但卻找到一個很好的地方。他發現原來新界有些地方有一種名為“鐘花櫻桃”的櫻花，他拍了一張照片給我看，是很漂亮的花卉。這些櫻花在香港也可找到，不一定要前往日本才能找到這些櫻花和拍攝到這些漂亮的照片。我認為拍照並非只局限於前往禮賓府拍攝杜鵑。所以，在過去一兩個星期，他告訴我在大埔那處地方有很多攝影發燒友前往拍攝櫻花，這個例子正好說明，香港其實也有很多有價值而且可以吸引市民和遊客參觀的自然景點。



	但是，我看到在過去一段時間，政府在推動休閒漁農業方面皆採取不太積極的態度，主要是靠業界自己開拓和構思，即使有政府參與，做出來的效果亦不太理想。



	我印象最深的是，約在10年前，政府構思在香港興建一個漁人碼頭，當時已說要研究改建香港的避風塘，一時如黃容根議員所說般，說要參考築地市場，一時又說要推廣避風塘海鮮的特色，其後又說要配合海洋公園的擴展，拖拖拉拉十多年，不知道現時的進展為何，但似乎已沒有下文。如果我沒有記錯，有一間名為漁人碼頭的酒樓食肆好像由開業至今已經結業，但也不知道我們香港的漁人碼頭仍有否機會實現。



	主席，在拓展休閒漁農業的同時，我們亦很關注生態發展。正如數年前，大家很流行前往觀看中華白海豚，怎料現在人人都前往觀看中華白海豚，結果把牠們嚇壞了，因為太多船隻前往牠們出沒的地方，鏍旋槳的聲響影響到白海豚的生活。我們不希望日後在推廣休閒漁業時，會有影響生態的情況出現。



	因此，我們建議在推動休閒漁農業時，也要有適當的規管，例如適當限制旅客人數；透過發牌制度保障經營者的服務水平；更重要的是，要加強教育旅客的保育知識。這樣才能在發展的同時，保護我們珍貴的環境和生態資源。


	主席，除了休閒漁農業外，我們民建聯亦很積極推動政府發展地質公園。我相信上述兩項建議是可以做到相輔相承的，特別是香港的魚排、農場和奇特的地質地貌均集中在新界區，如果兩者可以互相配合，我相信效果將會事半功倍，產生更大效益。試想想，如果我們只是往行山或觀看岩石，在遊畢地質公園後，便只會獲得地理和科學常識，卻缺少了人文科學的常識；相反，如果我們只是往釣魚或前往魚排，那麼，我們便不能像遊覽地質公園般，可跟大自然近距離接觸。我們相信，如果把兩者結合，便可推廣我們獨特的自然地貌，以及活化香港的傳統文化。



	但是，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由於推動休閒漁農業和設立地質公園涉及數個部門，例如漁農自然護理署、環境保護署和旅遊事務署等，希望政府能汲取過往經驗，做好統籌和分工工作，令香港在向外推銷時，不單說自己是一個購物天堂，亦有豐富的生態旅遊賣點，吸引更多不同訪客來港。



	主席，我謹此陳辭。





黃定光議員：主席，在香港這個高度城市化的大都市，新界農村很多耕地均已變成工商及建築用地，依賴大量耕地及人力的傳統農作已不切合香港的現代發展需要。新一代香港年青人投身務農的極少，農業長期面對就業人力不足，加上內地及其他地區的糧油及副食品大量輸入，打擊行業收入，原有的農戶都紛紛棄耕。雖然近年耕作業從過往粗耕方式走向精耕和有機耕作發展，種植的作物也走向高質素及新品種方面發展，但耕作業的前景仍未見改善。至於禽畜業，因為土地資源短缺和環境衞生問題，特區政府亦不斷收緊有關養殖政策，令業界的經營日益困難。



	漁業方面亦好不了多少，捕撈業面對近岸及南海水產資源逐漸枯竭、來自內地的作業漁船數目增加、拖網作業受到限制，加上休漁期和近年油價飆升，以及政府以保育為理由實施本港水域禁捕區，令整個行業出現嚴重萎縮的狀況。此外，水產養殖業面對最大的困難是近岸海域大型工程，不單破壞了海床生態，更令近岸養殖的漁戶因水質變差，影響養殖而蒙受損失。至於陸上養殖，因未有全面建立漁場登記制度及化驗程序十分複雜，令香港生產的優質養魚難以在本地推廣，更難以向內地推銷。




	面對這些逆境，我們要自強，正如我們目前面對金融海嘯一樣，須想辦法轉危為機。主席，因此，民建聯提出將傳統漁業提升，發展為休閒旅遊產業，既可豐富旅遊資源，也可為漁農界提供轉型的出路。我們相信，推行休閒漁業可帶來效益，包括漁船可轉為供遊人遊玩，從而減少對海洋的捕撈，提高漁業、社會和生態效益。同時，利用現有漁港、漁農村和有關設施，發揮漁民和農民的專業技能，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創造就業，藉此形成新的產業，讓從業者轉型。



	主席，目前香港的休閒漁業主要內容有生態導賞活動，在指定養魚區內魚排垂釣，還有一些開放給公眾的休閒農場，例如大棠荔枝園、園藝農莊，以至大埔的漁農水陸墟等。不過，跟美國、日本和台灣等國家與地區比較，香港的休閒漁業發展仍是十分落後，主要原因是香港一直奉行漁農業自由發展政策，欠缺一套有效的政策促進休閒漁業發展。



	正如黃容根議員的原議案提出，政府應檢討現時涉及漁農業轉型從事旅遊業的限制，讓業界有更大的空間轉型發展。所以，民建聯認為，基於許多原有農民和漁民缺乏資金轉型作休閒旅業，政府可考慮設立“休閒漁農業發展基金”，讓原有漁民和農民申請，為設施的改善提供資助，從而讓他們逐步轉型。同時亦要放寬限制，容許休閒農場提供旅舍設施，並盡量准許休閒農場提供例如食肆及康樂活動的多元化服務。避風塘方面，須盡量改善現有的環境及水質，將之發展為漁人碼頭，在安全及符合環境衞生的條件下，容許在艇上設食肆，提供漁家宴、避風塘美食，將其發展成新的旅遊點。



	主席，除放寬限制外，亦應加強宣傳推廣。政府可與相關宣傳機構合作，為休閒漁農業進行宣傳，協助休閒漁農業吸引更多旅客。這將有助塑造香港成為多元化的旅遊中心，帶動旅遊業。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有一羣朋友很喜歡旅行。大家可能都在中環上班，感到工作很辛苦，所以每當有時間，每年均有一兩次到海外旅行。就這項議題，為何我特別提出這一點呢？因為我們到了外地時，是有這樣的經驗和類似活動的。當然，有些活動是我曾經試過的，有些則沒有，但我也想談談。




	舉例說，我真的有一個夢想，在香港，我希望能在魚排上睡一夜，或是可以有一間船屋。我有朋友最近前往越南，他可以在船上沿着河流前進，有一個漁夫替他煮食，晚上則泊在一旁睡覺。他只是一個人，有一個人煮給他吃，他便可以很休閒的度假。如果是在香港，我覺得這好像是遙不可及的。



	我今天看到周局長  因為他是負責漁護署的，但他每天單是處理那些藥物、屍房，已令他很“頭痛”，差不多天天都有一宗。我們現時還說要搞休閒漁業，我其實也有點懷疑他真的會分身乏術，我希望他真的有心做這工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我們能刺激內部消費，其實也是很重要的，因為現時很多地方經濟不好，均是靠內部消費來刺激，以幫助支持本身的經濟復蘇。



	正如剛才陳克勤所說，由於今年發生金融海嘯，我有些朋友本來打算前往日本欣賞櫻花或拍照的，都改變計劃了，在香港居然找到一些好去處。設想兩個人到日本遊玩數天，可能真的要花費達1萬元，可是，如果在香港找到能比得上的好去處  當然，有些事是離開了香港才可以做的，例如遠離煩囂，或秘書call不到，甚至連Blackberry都扔掉，這是另一種想法  但如果身在香港，放假時仍有一些好去處會是多好。舉例說，我數年前曾前往日本，有些收費貴一點的民宿，其實是在海邊的一個漁村，能看到整個海港，連晚餐，每人收費大約800港元，還有一個據說是溫泉的大水缸  但日本旅遊協會也表示，全國有六成溫泉是假的，只有四成是真的  我猜那個溫泉是假的。總的來說，因為那裏有一個一望無際的大海，因此，即使那些只是熱水，但在那裏浸浴也是相當舒適的，而且那地方的裝修也相當雅緻。



	我的想法是，香港有一些近海的村落或漁村等，當局是否可以放寬限制？當然，我也明白要注意其他方面，例如環保、滋擾等問題，但我覺得只要很小心地設計，是可以做到的。最近，我們要活化本港的建築物，我不知道局長是否知道大澳有一座舊建築物，我忘記了是警署還是甚麼，已容許某機構興建一間休閒酒店，大約只有10個房間。正如我剛才所說，因為該位置是一望無際的，景觀很美，所以我覺得是有作為的。我的想法是，只要政府能積極考慮。當然，其中牽涉很多問題，包括很多規則要放寬，甚至一些要積極規劃和思考的情況，才可以照顧到所有的因素，而又不會影響到其他市民，出現他們所不希望見到的情況。我覺得這方面是有作為的，所以我很希望局長能積極推動，好讓香港人也可以在例如近岸或海邊有較多可以住宿的去處等。


	當然，我剛才聽到黃容根議員和其他議員表示，我們確實也要幫助漁民獲得轉型的機會，否則他們便可能會基於各種限制或環保等因素，以致有些事情做不到，甚至即使做到，可能也要付出很高昂的代價。所以，我希望也能夠一方面可以進行保育，也可以讓市民有多些去處，還可以刺激內部消費，最後更可以讓漁民有轉型的出路，我覺得這樣一舉數得並非遙不可及，我希望局長能花多些心思在這方面。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黃容根議員，你現在可就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5分鐘。





黃容根議員：主席，我想不到今天會有8位同事就這項議案發言，我還以為只會剩下我一人在這裏唱“獨腳戲”。為甚麼這樣說呢？有關討論休閒漁農業這議題，余若薇議員指我已提出了很多年。我一直表示，一個行業能否發展和生存，除了視乎政府，還要視乎議會內的議員會否大力支持這個行業的發展。如果議會內已沒有人支持這個行業，便證明這個行業已經走向衰敗。但是，我想指出，在座各位也喜歡美食  我現在不想“點名”，因為一點算人數，今天便會流會，所以我不會做這件事。



	我只想指出一點，為何我經常提出這方面的議案呢？我是要告訴在座各位，包括主席在內，除非沒有人愛吃東西，只要還有人喜歡美食，便應該想辦法把這行業辦好，而不是就這樣子下去。



	在2000年，我已提及休閒漁農業。為何在八、九年後，我要再次提出呢？因為我看到政府甚麼也沒做，只是袖手旁觀。余若薇議員，我曾把議案交給世界自然基金會，要求它給予意見，而理工大學也向我提供意見。它們均認為我應就這議題多提意見，否則政府便甚麼也不願意做。十年了，回歸後已是第十一年，港英政府不談了，它一棒便把漁農業打殘，根本已不能再發展。漁農業在1970年代已開始發展，現在為何不能繼續發展呢？王國興議員為我的議案作了一點修正，我是十分多謝他的。


	以新界的情況來看，最近有很多人開辦生態旅遊和休閒漁農業。但是，政府現在的手法和做法，根本是要繼續打壓，不想讓他們繼續營辦。我曾與業界說，要令到這行業有生存空間，不止是要別人施捨，自己也要想辦法。至於這個辦法，我從來沒說過要破壞這個行業，破壞水產資源或任何東西，我只希望政府以一個具前瞻性的眼光來看我們這個行業。我們國家除了為“三農”補貼外，現在甚至買車和電視也有補貼，為甚麼要這樣做？便是因為要解決吃飯的問題、內需的問題。既然如此，為甚麼政府還不考慮和作出研究？剛才陳克勤提到，單是香港仔的漁人碼頭已討論10年了，有沒有甚麼行動？到現在還不是老樣子。沒有任何發展計劃，甚麼也沒有，甚至要怎樣做，自己也是不知道的。政府是幹甚麼的？還有，一個魚排上面主要......





主席：黃議員，這5分鐘是讓你就修正案發言的。





黃容根議員︰我知道，因為我要回應他的說話。他提到農地和魚塘的問題，我其實也很同意。為何我們不贊成填平魚塘？很坦白說，如果填平魚塘，其他團體便會反對，指這是破壞。其實，我們的漁友也希望能繼續經營，但問題是政府是否願意幫忙。



	最近，我們知道這個行業似乎正走向式微，我其實不喜歡用“式微”這個詞，我會說“轉型”，所以，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內提及“式微”，我是不想聽到和看到的。由於我不想破壞議會的程序，我還是會繼續支持，但我希望大家知道，一個行業是否式微，是要視乎政府、議會和業界如何共同支持和發展，如果大家都沒有這份心思，根本做甚麼也沒意思。難道要上千或上萬名漁民上街向政府申請綜援嗎？這是沒有必要的。



	看着那些農民叫苦連天，為甚麼大家不想想在1920年代、1950年代、1960年代，這些人為港英政府和社會作出多少貢獻？現在，我們可以動用數億元來辦活化，為何卻不可幫助漁民轉型呢？這是否厚此薄彼？我覺得這對我們業界來說，是非常不公道。所以，主席，我要發的牢騷有很多，但我並無必要發這麼大的牢騷，我只是覺得社會不應該讓各行各業也全部“收檔”。



	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大家支持。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要多謝各位議員的發言和所提出的寶貴意見。在今天的議案辯論中，議員的發言主要關注兩大方面。首先，是如何協助本地漁農業的轉型及可持續發展，而不是走向式微的末路。第二，就具體而言，是如何促進本地休閒漁農業的發展。在介紹我們的重點工作前，我想先談談本地漁農業的現況。



	香港從前是一個漁港。長期以來，市民大眾對本地的漁農業都有一份深厚的感情。可是，殘酷的現實是，與世界其他很多地區一樣，連年的資源開發和都市化發展，對漁農業的確帶來了一定的挑戰。就捕魚業而言，香港水域的漁農資源和漁穫量，自1980年代末期開始持續下降，主要原因包括捕撈過多，海洋污染對近岸漁業資源及漁場的影響，以及在本港水域以外漁業管理措施的限制。如果維持現在的作業模式和捕撈力量，香港水域的漁業資源將難以恢復，海洋生態亦會繼續衰退，直接影響漁民的生計。



	在農業方面，隨着都市急促發展，本地農業主要集中在市區的邊陲，規模較小。面對內地和鄰近地區的競爭，如果不是透過精耕細作和現代化的技術，生產優質和新鮮的食品，香港的農業可生存的空間，將會變得非常有限。



	政府一直關注本地漁農業的發展，並致力制訂適切可行的政策措施，包括向本地漁農民提供基礎設施支援、技術協助及指導、信貸及職業訓練等服務，以及透過為本地優質漁農產品安排宣傳推廣活動，以推動本地漁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已經在2009-2010年度的財政預算中，預留5,220萬元款項作此用途。



	漁業在香港有悠長的歷史，是象徵香港傳統特色的重要產業之一。漁業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是讓漁民自力更生，維持生計及在有能力應付不斷轉變的經營環境方面，繼續為漁業社提供就業機會，以及為本港市民提供新鮮及優質的漁產品。這亦有助建立及維持一個資源豐富、可留傳後世的海洋生態環境，使整體社會和市民大眾都能得益。為推動漁業可持續發展，我們在2006年年底成立漁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委員會”)，以研究香港長遠的漁業發展政策。今天提出議案辯論的黃容根議員亦是委員之一。委員會已就此擬訂了方向及初步的建議方案和措施，並於2008年年底向漁民及其他相關持份者進行諮詢。委員會目前正草擬報告，工作已進入最後階段，預計報告可在今年第二季向政府提交。




	在農業方面，當局積極推動本地農民打進高價市場。例如，在2000年，漁護署協助業界發展有機耕種，向本地有機農場提供技術支援，協助農友解決病蟲害、園藝、土壤管理和留種等技術問題。漁護署亦透過蔬菜統營處(“菜統處”)協助業界開拓有機蔬菜市場。目前經菜統處批銷的有機蔬菜零售點超過30個，包括超級市場、健康食品店等。菜統處還透過香港有機資源中心訂定一套適用於香港的有機農產品標準，提供認證服務和推廣認證商標。這些措施對本地有機產品市場的開拓發揮着積極的作用。



	此外，漁護署推行了“信譽農場”和“優質養魚場”計劃，推動良好種植和養殖方法，幫助市民辨識優質安全的漁農產品。自推出以來，兩項計劃均得到業界及市民的支持。現時，全港共有210個菜場和82個養魚場參加了這兩項自願計劃。



	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提出要設立更多墟市，增加有機漁農產品的推銷渠道。在這方面，漁護署一直不遺餘力與其他機構合作，令銷售渠道多元化，例如協助菜聯社設立假日農墟。政府還協助業界舉辦大型推廣活動，例如在今年年初舉辦的第三屆“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華”，共有120家本地漁農產品商參加，吸引了超過11萬人次參觀，讓市民和遊客更瞭解和支持本地優質漁農產品。漁護署、魚類統營處(“魚統處”)和菜統處會繼續為本地優質的漁農產品進行宣傳及市場推廣，以協助業界建立優質品牌。



	此外，正如食物及衞生局和食物環境衞生署剛完成的小販牌照政策檢討所指出，政府對不同形式的露天市集持積極開放態度。如果倡議者能覓得適當場地，得到當區的支持，以及能夠符合食物安全和環境衞生方面的要求，我們很樂意聯同相關部門提供適當協助。



	隨着經營環境的改變，傳統的漁農業經營者為提高競爭力，尋找生產以外的發展和轉型機會，紛紛開拓新的經營領域和模式，休閒漁農業便是其中之一。



	我先談談本地休閒漁業的現況。香港目前已有各式各樣的休閒漁業活動，包括休閒垂釣、漁民文化及海上生態旅遊等，當中亦有不少漁民轉型參與有關活動。在近年漁民參與發展的漁民文化及生態遊項目中，較具規模的有南丫島漁民文化村、大埔水陸墟及大澳觀豚活動。此外，西貢是休閒漁業發展最成功的地區之一。當地的自然環境優美，加上有多個漁村、養魚區及傳統文化設施，近年已發展為一個結合海上和陸上休閒活動的多元化旅遊熱點。漁護署於西貢蕉坑設立的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在牛尾海鋪設人工魚礁，以及利便區內的養魚戶在魚排上進行閒釣活動等，亦有助休閒漁業的發展。在這些有利條件下，西貢的休閒漁業不斷發展，並帶動相關的行業如旅遊、飲食、零售等自然發展起來，為漁民提供轉型出路。據瞭解，現時西貢已有不少漁民開始轉型，積極拓展水上旅遊活動，包括經營出租遊樂船、魚排休閒垂釣、觀賞珊瑚及生態旅遊等。



	為協助業界發展休閒漁業，漁護署在諮詢其他有關政府部門後，在2002年起推出計劃，讓養魚戶在保障養魚環境和市民健康的前提下，在其魚排上經營休閒垂釣業務。目前，有9個養魚區共33名持牌人參與這項計劃。最近，應一些養魚戶的要求，漁護署正聯同有關政府部門檢討現行審批魚排從事休閒垂釣活動的程序和準則，希望能為業界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及彈性。此外，有養魚戶希望能在休閒垂釣之餘提供燒烤、煮食等活動，我們認為須考慮該建議對食物安全、環境衞生、消防安全的影響，以及對養魚區內的養魚操作和養殖環境的影響，並會就此與業界保持溝通。

	王國興議員在他的修正案中提出“水上的士”的發牌制度，即漁船可用作載客，進行休閒漁業活動的建議。當局會繼續就漁船改裝作休閒漁業用途的技術細節，進行研究，並與業界磋商，希望在符合載客安全標準的原則下，協助漁船改作休閒漁業用途。



	此外，我們亦同意適當的培訓對發展休閒漁業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漁護署一直為有興趣轉型至休閒漁業的漁民，提供技術支援和培訓。首先，在操作遊艇或載客船方面，漁護署為有需要的漁民提供培訓課程，協助他們考取證書，以操作該等船類。此外，我們會與有興趣轉型的漁民商討，為他們舉辦業務技能、安全管理知識和有關旅遊規範、政策法規等培訓課程，提高休閒漁業經營者的業務技術和服務水準。漁民亦可以向海魚獎學基金或持續進修基金申請資助報讀相關課程，例如一些有關海洋生態旅遊證書課程。



	我們會協助發掘和優化休閒漁業的景點和路線設計，以及加強對這些景點的宣傳，以吸引更多遊客。漁護署會繼續配合旅遊事務署及其他政府部門在地區上的旅遊規劃，協助漁民發展具漁民文化特色的旅遊項目。




	在休閒農業方面，市民對綠色環保生活的嚮往，成為休閒農業在本港發展的基礎。根據漁護署在2008年年中的資料，本地共有休閒農場45個，總面積達39公頃，主要提供售賣農產品、展示農作物(蔬菜、果樹、花卉和香草等)、自摘農作物和休憩的活動和設施，深受市民和遊客的歡迎。其中一個草莓自摘園農場，去年錄得36 000人入場，收入達40萬元。一項由漁護署進行的研究指出，業界對休閒農場的發展前景普遍樂觀，有43%的受訪農場表示將會增大投資。



	為協助業界發展休閒農業，漁護署與業界聯手加強宣傳，例如近期印製了“本地有機自摘園指南”，向市民和遊客派發，以加深市民和遊客對本地休閒農業的瞭解和支持。同時，漁護署會繼續聯同相關政府部門，處理勞工和土地問題，以及在申請有關牌照時提供必要的協助。此外，漁護署亦會為農友舉行各類技術講座，除了介紹技術外，還包括市場銷售技巧和農場管理等方面的內容。這些講座對休閒農業的人力培訓，幫助很大，政府會進一步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促進休閒漁農業發展的工作涉及政府多個政策部門。它們在推展各政策範疇的工作時，會盡力為休閒漁農業創造一個有利的營商環境和發展空間。



	在自然環境的存護方面，環境局已透過《郊野公園條例》將香港約40%的陸地面積指定為24個郊野公園和17個特別地區，以及根據《海岸公園條例》指定了4個海岸公園和1個海岸保護區，總面積達2 430公頃。此外，政府也物色一些具備特殊地質特徵的地點、稀有動植物的自然生長和棲息地等地點，以及劃定具特殊科學價值的地點。目前有67個地點列入具特殊科學價值的地點登記冊。這些受保護地區，均受到嚴格的土地用途規劃和土地發展限制，以及悉心保護，以確保自然生態得以存護。



	在傳統村落和漁村等文化遺產的保育和活化方面，香港歷史博物館和香港文化博物館多年來一直對有歷史價值的香港傳統村落和漁村的民生和經濟活動進行研究，以及搜集相關文物。



	在推廣綠色及文化旅遊方面，香港旅遊發展局自2006年開始，與旅遊業界合作發展“新界東北環遊”觀光團，帶旅客欣賞當地的自然生態及漁村風貌，並透過出版物和網站向旅客介紹相關資料。




	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提出要活化及綠化農地、魚塘和山林，據瞭解，城市規劃委員會已經為新界鄉郊大部分地區擬備了法定圖則，訂定包括“農業”及“綠化地帶”的用途地帶。法定圖則為善用農地、魚塘和山林提供了一個透明度高而又富彈性的框架，有關人士可因應不同地區的地理環境和市場需求，進行適合的漁農業發展。以元朗白泥和流浮山地區為例，便有不少成功個案把現有的魚塘改作康樂釣魚場用途。



	主席，漁農業界的朋友在過去不斷努力，以創新和堅毅的精神，積極尋找機遇和克服挑戰。要成功促進休閒漁農業的發展以至整個業界的可持續發展，除了相關地區的配套設施和宣傳推廣等因素外，業界的努力創新亦至為重要。政府會繼續透過制訂適切可行的措施，提升休閒漁農業的營商環境，擴大現有市場，以促進本地休閒漁農業的發展，同時亦會繼續為有興趣發展或轉型至休閒漁農業的漁農民提供適當的支援。我感謝各位議員今天的發言，亦相信政府各部門會審視及研究剛才各位提出的建設性意見。



	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王國興議員就黃容根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黃容根議員，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33秒。在黃容根議員答辯後，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黃容根議員：我想說的話，剛才已經說了。當然，我希望在座各位能夠支持我的議案。



	聽局長的說法，當局似乎已做了大量工作，但我希望局長能再接再厲，看清楚問題。在政策上，希望能放鬆點，多做點，與業界保持緊密溝通，這才是發展休閒漁農業的做法。如果還是甚麼也抓緊不放，相信行業很難發展。



	成敗得失，最後也在於政府，這便是我最大的期望。



	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黃容根議員動議的議案，經王國興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2009年4月1日星期三上午11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7時56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four minutes to Eight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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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



書面答覆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就余若薇議員對第二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區域在未來5年對獸醫及動物學者的整體需求，我們未有系統地檢視珠三角區域在未來5年對獸醫及動物學者的整體需求，或與珠三角區域的有關當局就課題進行研究。然而，政府當局密切留意本港對獸醫服務的供求情況。一如議員在質詢時間提及，獸醫服務可以分為不同的領域。本地而言，由於流行飼養寵物，大部分獸醫集中為小動物提供臨床治療(例如在寵物診所)。在內地，農業的規模為與畜牧耕種有關的獸醫服務帶來較大需求。總括而言，不同地方對獸醫服務的需求可能受多個因素影響，例如是否流行飼養寵物和農業的規模。



	政府當局與內地有關當局保持密切聯繫，並不時就獸醫服務的情況交換意見。我們會繼續與珠三角區域及其他地方的有關當局保持溝通，留意最新發展及趨勢。香港獸醫管理局將聘請顧問在今年開始進行為期3年的研究。視乎研究結果，現行認可資歷名單可能會擴大以容許更多(包括內地)的獸醫在港執業。










Appendi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to Ms Audrey EU'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2



As regards whether the Administration has conducted any study on the overall demand for veterinary surgeons or zoologist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 the next five years, we have not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overall demand for veterinary surgeons or zoologist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or conducted any study in collaboration with authorities from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on the subject.  That said, the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closely monitoring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veterinary services in Hong Kong.  As mentioned by Members during the question session, veterinary service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different streams.  Locally, most veterinary surgeons concentrate on clinical treatment of small animals (for example, in pet clinics) due to the popularity of pet keeping in Hong Kong.  On the Mainland, the situation can be quite different as the size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has generated a strong demand for veterinary services with a husbandry focus.  In gist, demand for veterinary services in different areas may be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popularity of pet keeping and the size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The Administration liaises closely with relevant authorities on the Mainland, and exchange views on the situation of veterinary services from time to time.  We will continue to liaise with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nd in other places to keep abreast of latest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The Veterinary Surgeons Board of Hong Kong will commission a three-year comparative study on veterinary qualifications this year.  Depending on the study findings, the current list of recognized veterinary qualifications may be expanded to allow more veterinary surgeons, including those from the Mainland, to practise in Hong Kong.









